




航
政
概
論
正
續
編

臼

序

h批
政
是
交
通
行
政
的
主
妥
部
門
，
管
理
的
對
象
是
航
業
、
船
荊
、
船
員
、
引
水
、
海
事
、
港
埠
、
航

路
，
和
造
船
，
可
說
範
圍
很
廣
。
它
的
基
本
政
策
是••

H
發
展
本
國
航
素
，
已
促
進
航
行
安
全
，
目
保
障
公

且
，
關
維
持
公
乘
交
通
，
因
協
助
國
防
。
一
切
設
施
，
有
的
公
布
法
律
規
章
施
行
全
圈
。
有
的
航
政
主
管

棧
闕
，
斟
的
實
際
情
形
，
以
命
令
于
以
實
施
。

甸
於
發
展
亂
黨
與
政
治
經
濟
外
交
汝
律
相
關
，
而
促
進
安
全
，
則
事
涉
航
海
、
輪
機
與
這
船
，
屬
於

精
深
的
技
街
，
所
以
妥
執
行
有
娃
的
航
政
，
應
具
備
多
數
的
專
才
，
而
員
主
管
責
任
﹒
芳
，
尤
須
對
土
項
學

街
有
充
分
的
素
忌
，
措
施
勝
任
愉
快
。

現
在
國
內
海
外
，
尚
鮮
專
設
的
亂
成
專
枝
，
(
基
隆
海
洋
學
院
航
運
管
理
學
桑
比
較
相
近
)
有
志
研

究
亂
政
去
，
勢
非
博
覽
霆
，
籍
，
難
得
擷
取
精
微
。
著
對
服
務
航
政
四
十
年
，
曾
於
戰
前
戰
時
兩
度
對
國
考

察
亂
政
，
深
覺
航
政
原
則
，
雖
屬
相
同
，
而
推
行
的
步
驟
和
方
菜
，
則
須
因
時
困
地
而
制
宜
，
方
能
確
切

收
妓
，
其
中
需
妥
很
多
的
學
悶
，
和
經
盾
。

若
﹒
才
曾
在
氏
國
回
十
一
年
1
4月
間
，
印
行
了
「

h航
政
概
論
」
一
書
，
有
以
下
各
篇

••

仙
論
今
准
成
闊
的
亂
黨
政
策
。
叫
我
國
航
業
前
途
之
展
望
與
今
梭
危
棧
之
渡
過
。
問
促
進
今
雄
航
葉

之
方
針
與
措
施
。
仙
配
合
反
共
抗
俄
國
革
之
航
歧
。
問
日
本
海
運
之
復
興
與
今
准
發
展
我
國
航
葉
之
辨
法

。
附
千
時
航
業
改
菜
與
戰
時
航
業
改
革
ι
m
論
今
筱
航
政
法
現
之
增
﹒
訂
叮ω
船
荊
栽
查
與
各
國
船
如
赦
令
一



一
「

制
度
。
剛
論
水
連
連
償
的
管
制
。
間
論
航
海
教
育
制
度
、
與
訓
練
方
針
。
ω
論
臺
灣
航
海
教
育
的
急
妥
。
岫
兩

論
海
頁
接
﹒
芳
金
制
度
。
問
吳
國
航
務
蚊
香
一
處
之
職
掌
與
組
織
。ω
其
國
船
員
之
考
試
與
管
理
。
問
其
商
船

員
證
書
發
給
辦
法
。
間
間
正-
T圓
加
拿
夫
兩
國
引
水
事
業
之
管
理
。
問
美
國
戰
時
造
船
成
績
。

M
W
[
刊
吳
國
運
輸
艦

之
型
式
及
戰
時
服
役
之
組
織
與
管
理
。
倒
海
陸
聯
運
處
理
貨
運
實
務
。
間
航
政
﹒
法
見
中
規
定
之
各
項
船
桶

文
書
。
叫
世
界
海
享
年
求
。
閩
中
國
水
運
夫
事
記
。
抗
戰
時
期
航
政
史
實
。
凶
氏
國
三
十
六
年
度
成
國
航
素

之
罔
顧
。
問
光
復
大
陸
彼
之
交
通
政
策
。
閉
式
主
張
以
鄭
和
初
次
出
航
白
洋
之
日
定
為
救
國
航
海
靜
。

以
土
各
篇
多
像
若
﹒
才
研
究
的
心
待
，
和
歷
年
從
政
的
實
錐
'
希
望
能
提
拱
研
究
對
以
捷
徑
，
省
卸
多

方
的
揮
索
。
至
於
所
論
航
政
的
設
施
亦
白
白
干
時
的
體
戰
!
其
以
一
得
之
患
，
就
正
於
布
道
。
﹒

航
政
概
論
印
了
一
千
本
，
在
這
些
年
來
，
早
已
售
峰
，
而
徵
求
紛
呈
，
難
以
供
應
。
今
我
海
洋
學
院

航
運
管
理
學
桑
田
年
起
新
聞
「
航
政
專
題
研
究
」
及
可
航
黨
專
題
研
究
」
兩
課
，
當
局
聘
芳
素
主
講
，
為

拱
應
學
主
所
需
，
不
得
不
將
該
書
再
版
。

面
航
政
概
論
問
世
，
迄
今
已
十
有
四
年
，
在
此
期
間
，
我
國
航
業
渡
過
了
難
闕
，
邁
向
、
耕
的
發
展
途

徑
，
亦
發
生
了
許
多
新
的
問
題
，
需
妥
我
們
去
解
決
，
我
又
陸
續
寫
了
以
下
的
各
篇
，
以
提
拱
研
究
實
柱

。
山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
叫
論
各
國
造
船
憬
進
政
菜
與
我
國
造
船
業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
間
戰
從
各
間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採
的
啼
護
政
菜
。
心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
倒
海
土
保
險
與
約
。
則
十
年
來
成
國
之
航

運

o
m
十
年
水
中
團
之
海
運
事
業
(
日
文
)
。

ω
我
閣
航
業
現
勢
。
剛
解
除
基
隆
港
之
擁
掛
問
題
。
間
基

隆
港
擴
建
問
題
。
山
高
雄
港

u
m闢
第
二
是
口
問
題
。
問

H
d
o
E
ω戶
口
閥
的
甘
心
℃

H
V戶
口m
E

告
已
是

E
F
O
O



n
z
g
m
w
。
ω
可
g
z
o
g
ω
口
。
丘
吉
丘
吉
閃
閃
O
O
E口
俏
。

為
了
供
應
海
洋
學
隨
和
海
內
外
航
業
界
與
有
興
趣
所
究
航
政
幸
的
雷
耍
，
若
才
特
地
將
以
土
各
肩
，

彙
輯
﹒
為
「
航
政
概
諭
績
蝙
」
'
同
時
印
行
。

五
沌
序
於
中
善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國
、
丸
百
年
誕
辰
紀
金
日



四

航
歧
視
論
績
編

月

、 μ

0'、

玉

洗
若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所
完

•••••••

ji--

••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業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

戰
梭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素
所
抹
的
保
護
政
策
﹒

••••••••••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

•••••••••••••••

海
上
保
撿
契
均

••

十
年
永
我
國
之
航
運
事
業

••....•.•.••••••.•••..•••••..•..•••••••.....•..•.••.•••••...•••.•••••.•...•..•..••••

-2

十
年
永
中
國
之
海
運
事
業
(
日
文
)

•.••.•••.•.•..•••••••••••••..••••.••.•••...•.••••••••••••••...•..•..••••

一
里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

三

解
除
基
隆
港
之
擁
擠
問
題

••••••.•••.•.•..•••••••••••.••.•••••••••••••••••••••••••.•••••••••••••••.••.••••••••

5

一
一
一

基
隆
港
擴
建
問
題

••••••••••••.•••.••.•.•••••••••••••••

;
.•...••••••••.••••.••••••..•••••••••.••••••••••••.••••

=2

高
雄
港
闖
關
第
二
港
口
問
週

•••••••••••••••••••••••••••••••••••••••••••.•••••••••••••••••••••••••••••••••••••

=
三

吋
計
。
同
前
言

m

∞
臣
。
立
口
m
H
口
【
古
已
門
可
古
明
片
。o
n
E

口
ω
-
j
i
-
-
-
j
i
-
-

..••.••••.••.•••••.•

6
•••••••••

三
五

叮
門
。
E
O
B
ω

的
。
口
附
門
。
口
已
口
悅
肉
。
巴
巴
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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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所
完

海
難
審
判
與
船
員
懲
戒

近
代
造
船
技
術
進
步
，
防
禦
災
害
之
設
備
增
加
，
船
抽
航
行
讀
經
航
政
機
關
檢
驗
，
船
員
任
職
氯
經

改
府
考
試
，
航
行
管
理
又
有
諸
多
規
章
;
保
障
航
行
安
全
之
措
施
，
可
謂
日
見
周
密
。
但
有
時
因
不
測
風

雲
武
人
事
之
疏
忽
，
船
艙
航
行
海
上
或
內
河
，
仍
不
免
有
險
難
發
生
。
為
減
少
可
能
發
生
之
機
會
與
減
少

損
害
之
程
度
，
在
積
極
方
面
固
氮
要
求
船
船
與
船
員
素
質
之
提
高
，
而
消
極
方
面
，
仍
須
在
人
事
方
面
防

徵
杜
漸
，
使
船
員
及
從
事
航
業
者
知
所
戒
慎
，
以
策
航
行
之
安
全
。
故
各
國
均
有
海
難
審
判
與
船
員
懲
戒

之
措
施
，
目
的
在
此
，
且
由
來
已
久
。

4-
各
方
對
扎
伊
、
設
、
五
海
事
法
庭
之
意
見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以
負
責
處
理
海
難
案
件
，
政
府
在
大
陸
時
代
，
航
業
界
即
進
有
呼
籲
o
政
府
遷
臺
以

後
，
每
遇
重
大
海
難
事
件
發
生
，
省
議
會
、
海
員
工
會
、
及
交
通
界
人
士
，
更
紛
紛
籲
請
，
其
見
諸
文
書

者
，
案
贖
甚
多
。
站
將
各
方
意
見
，
彙
列
於
後
，
並
可
於
官
方
文
書
中
，
得
知
目
前
政
府
對
於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所
持
之
立
場
。

村
民
間
之
意
見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民
間
方
面
之
意
見
，
可
謂
→
致
主
張
應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其
理
由
如
次

••

叫
「
近
代
海
運
頻
繁
，
海
事
糾
紛
亦
多
，
每
一
案
件
，
均
有
複
雜
之
技
術
問
題
。
海
運
先
進
國
家
均

設
有
處
理
海
事
糾
紛
之
專
鬥
機
構
，
如
英
美
之
海
事
法
庭
，
日
本
之
海
難
審
判
廳
等
，
多
屬
於
交
通
部
們

。
而
我
國
海
事
糾
紛
多
移
司
法
界
處
理
，
致
使
當
事
人
蒙
受
莫
大
損
失
。
故
籌
設
海
事
法
庭
至
為
迫
切
需

要
，
應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司
法
行
政
部
研
擬
海
事
法
庭
組
織
，
以
求
早
日
成
立
海
事
法
庭
。
」
|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三
月
，
革
命
實
踐
研
究
院
攘
結
業
研
究
員
交
通
研
究
組
建
議
，
函
請
交
通
部
直
照
參
考
。

問
「
我
自
由
中
國
之
臺
灣
，
四
面
環
海
，
對
外
交
通
悉
賴
船
船
;
航
運
頻
繁
，
海
事
案
件
時
有
發
生

。
目
前
因
尚
無
海
事
法
庭
之
設
置
，
有
關
海
事
案
件
概
由
普
通
司
法
人
員
承
辦
，
祇
以
航
政
法
規
繁
膀
，

航
海
技
術
'
事
屬
專
門
，
以
普
通
司
法
機
關
審
壺
，
難
免
有
不
能
探
切
瞭
解
之
處
。
影
響
所
及
，
裁
定
案

情
，
故
易
失
之
持
平
，
而
當
事
人
利
害
所
繫
'
尤
難
使
之
折
服
。
請
交
通
部
會
商
司
法
行
政
部
，
延
聘
專

家
研
究
，
早
日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專
鬥
處
理
有
關
海
事
案
件
。
」
|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一
月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蝶
中
華
航
業
海
員
黨
部
第
四
屆
代
表
大
會
通
過
，
函
請
交
通
部
袁
部
長
守
謙
按
辦
。

問
「
目
前
先
進
各
國
無
不
以
海
洋
交
通
紛
繁
，
為
健
全
海
洋
法
治
，
減
少
航
政
糾
紛
及
船
船
肇
事
，

明
確
鑒
定
責
任
起
見
，
以
其
業
屬
專
鬥
'
均
成
立
有
海
事
專
案
法
庭
。
惟
我
國
自
明
代
迄
今
，
海
事
交
通

年
漸
擴
展
，
已
達
三
百
餘
年
，
迄
無
成
立
。
每
遇
海
難
問
題
或
航
政
及
船
抽
肇
事
等
糾
紛
案
件
發
生
，
仍

交
由
一
般
司
法
機
關
審
判
處
理
。
以
目
前
科
學
突
飛
猛
進
，
不
僅
因
是
項
專
門
人
材
缺
乏
，
其
權
責
鑑
定

，
難
免
有
失
確
切
公
元
;
且
因
觀
點
看
法
各
異
，
極
易
滋
生
流
弊
。
站
為
杜
絕
上
項
弊
質
及
迎
頭
趕
上
時



代
，
健
全
海
事
法
治
起
見
，
自
應
建
議
中
央
，
成
立
海
事
法
庭
。
」

|
l
民
國
五
十
年
，
臺
灣
省
議
會
第

二
屆
第
二
次
大
會
通
過
省
議
員
李
源
棧
建
議
，
由
臺
灣
省
政
府
星
請
行
政
院
採
納
。

凶
「
歷
年
來
，
航
海
意
外
事
件
，
屢
見
不
鮮
;
例
如
第
二
光
盛
、
永
安
、
天
祥
等
輪
海
灘
賠
償
問
題

，
堅
走
私
處
分
辦
法
，
對
海
員
以
普
通
法
院
通
案
審
理
，
延
期
延
右
，
空
間
上
種
種
一
切
關
係
，
使
海
員

蒙
受
損
失
，
及
公
司
倒
閉
破
產
等
情
事
。
例
如
長
記
公
司
、
華
成
公
司
等
價
權
案
件
，
亦
使
海
員
損
失
甚

大
，
宜
有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之
必
要
。
基
於
上
述
事
實
情
形
，
何
況
世
界
各
國
均
有
海
事
法
庭
之
設
立
，
為

此
希
求
我
國
政
府
，
能
採
照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專
司
航
業
範
固
執
法
。
」
|
|
民
國
五
十
年
十
月
，
中
華

海
員
總
工
會
星
請
交
通
部
核
辦
。

問
船
船
在
海
洋
內
河
或
港
區
內
，
發
生
損
害
事
故
，
均
屬
海
事
。
世
界
海
洋
各
國
，
均
設
有
海
事
法

庭
，
專
門
審
理
海
事
案
件
。
我
國
大
陸
海
岸
綿
延
數
千
里
，
臺
省
四
週
環
海
，
海
事
案
件
繁
多
，
早
應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承
辦
有
關
海
專
案
件
，
惟
迄
今
尚
未
間
有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之
舉
。
蒼
我
國
法
院
審
理
海
草

案
件
，
僅
憑
海
商
法
並
參
民
法
刑
法
審
理
，
由
於
海
專
案
件
須
有
航
海
技
術
經
驗
之
專
鬥
人
才
主
理
其
事

，
始
能
徹
華
淵
源
，
辨
別
是
非
，
判
斷
正
確
而
息
紛
爭
，
保
障
權
益
。
但
我
司
法
官
員
多
無
此
技
能
，
更

乏
海
上
經
驗
，
僅
憑
有
關
法
條
審
判
，
致
聾
冤
獄
。
如
四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航
行
高
雄
馬
公
之
光
盛

輪
海
難
，
就
航
政
官
署
之
評
論
，
保
該
輪
船
長
行
駛
航
線
錯
誤
，
處
置
失
當
，
應
由
船
長
負
責
，
但
法
院

則
判
該
輪
船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刑
責
，
影
響
從
事
航
業
負
責
人
心
理
至
鉅
。
船
帕
碰
撞
了
船
抽
觸
礁
或
擱
淺

等
海
事
，
均
須
具
有
專
鬥
技
能
者
，
始
能
審
理
，
從
事
研
究
辯
議

p
方
能
使
兩
造
甘
服
。
臺
省
外
輪
國
輪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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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往
頻
繁
，
難
免
不
無
悔
事
糾
紛
，
為
保
障
國
民
權
益
，
並
徵
國
際
信
譽
，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實
迫
不

容
緩
。
由
於
判
斷
海
事
之
正
確
，
氛
有
專
門
技
能
之
官
員
審
理
;
目
前
司
法
官
員
對
於
有
關
航
政
官
署
，

技
術
人
員
之
評
議
結
果
，
多
不
採
用
。
致
航
業
界
均
要
求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以
免
以
後
發
生
流
弊
，
俾
安

心
從
事
航
運
之
發
展
，
實
屬
刺
國
利
民
之
舉
。
海
事
法
庭
之
官
員
，
領
以
航
政
官
署
主
辦
航
政
官
員
為
主

體
，
如
基
高
各
港
務
局
之
航
政
組
組
長
及
有
關
航
海
技
術
官
員
為
輔
，
俾
能
真
正
了
解
案
惰
，
而
作
正
確

之
判
斷
，
不
致
再
有
寬
情
。
」
|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臺
灣
省
議
會
第
二
屆
第
四
次
大
會
通
過
省
議
員
陳
重

光
建
議
，
由
臺
灣
省
政
府
星
請
中
央
採
納
。

四

仁}

司
法
行
政
部
之
意
見

司
法
行
政
部
對
於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之
意
見
，
可
於
以
下
兩
項
文
件
中
，
明
白
看
出
。

山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八
月
三
日
，
司
法
行
政
部
曾
將
「
海
事
法
庭
之
研
究
報
告
」
'
函
復
交
通
部
直
照

，
其
全
文
節
錄
於
次

••

「
按
海
事
一
一
詣
，
在
我
國
法
律
上
，
尚
無
確
切
之
涵
義
。
考
諸
外
國
法
例
亦
有
廣
義
與
狹
義
之
分
。

自
狹
義
言
之
，
乃
指
海
商
事
件
而
言
，
如
海
上
述
送
、
船
船
碰
撞
、
海
難
軟
助
，
共
同
海
損
之
類
;
文
自

廣
義
言
之
，
則
除
上
列
之
海
商
事
件
外
，
兼
及
海
上
捕
獲
與
公
海
犯
罪
之
處
罰
等
事
件
。
以
上
各
種
事
件

之
實
體
法
與
程
序
法
，
在
我
國
大
都
散
見
於
各
種
法
規
，
如
關
於
程
序
方
面
，
海
商
事
件
在
民
事
訴
訟
法

中
設
有
規
定
，
應
歸
普
通
法
院
管
轄
，
公
海
犯
罪
之
處
罰
，
屬
於
刑
事
範
圍
，
應
由
普
通
法
院
適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以
為
審
理
。
至
實
體
方
面
，
如
海
商
事
件
，
則
設
有
海
商
法
之
單
行
法
規
，
以
補
民
法
之
不
是
，

公
海
之
犯
罪
，
如
海
盜
，
在
刑
法
中
設
有
處
罰
專
條
，
惟
關
於
海
上
捕
獲
事
件
，
無
論
在
質
體
及
程
序
方

面
，
尚
乏
具
體
法
規
是
資
按
用
。
」
(
著
者
按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及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
均
已
於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修
正
公
布
，
戰
時
禁
制
品
條
例
亦
已
於
向
日
公
布
。
)

「
近
至
交
通
部
建
議
設
置
海
事
法
庭
，
以
處
理
海
運
之
糾
紛
事
件
，
其
他
如
高
雄
市
議
會
等
民
意
機

關
亦
提
出
問
類
請
求
，
其
意
殆
係
主
張
設
置
專
們
處
理
海
商
事
件
之
法
庭
，
以
應
海
商
之
需
要
。
叉
如
革

命
實
踐
研
究
院
結
業
研
究
員
交
通
研
究
組
之
建
議
，
則
更
為
具
體
。
」

「
細
察
各
方
面
之
意
見
，
均
可
歸
納
為
干
列
兩
點••

心U謂
處
理
海
事
糾
紛
應
特
設
法
庭
，

M
M謂
若
干

歐
美
國
家
及
日
本
之
海
事
法
庭
多
屬
於
交
通
部

γ們
，
而
我
國
則
由
司
法
機
關
處
理
海
專
案
件
致
生
窒
磚
。

關
於
第
一
點
意
見
固
屬
有
待
商
權
，
而
關
於
第
二
點
意
見
，
似
亦
有
所
誤
解
。
按
先
就
英
美
等
國
處
理
海

事
之
過
去
歷
史
及
現
在
情
形
略
加
說
明
，
再
論
我
國
目
前
應
否
專
設
海
事
法
庭
之
問
題
。
」

「
各
國
之
海
專
制
度
，
最
值
注
意
者
，
當
推
英
國
，
蓋
英
國
昔
操
海
上
霸
權
，
航
運
遍
及
全
球
，
海

上
事
件
特
別
紛
繁
，
故
關
於
處
理
海
事
之
制
度
，
該
闡
發
達
最
早
。
當
中
世
紀
時
英
國
已
有
商
事
及
海
商

法
則
之
存
在
，
其
內
容
多
係
含
有
國
際
性
之
商
事
習
慣
，
為
航
海
之
各
國
商
人
所
共
通
適
用
，
遇
有
爭
議

，
在
英
國
但
由
地
方
性
之
法
庭
予
以
審
理
。
其
後
此
種
法
庭
，
漸
趨
式
傲
。
迄
十
三
世
紀
之
末
，
代
之
而

興
者
，
有
海
軍
當
局
設
置
之
海
事
法
庭

(
k
p
門
戶
口
母
缸
片
可
)
，
其
管
轄
權
限
，
包
括
商
事
及
海
商
事
件
與
刑
事

之
海
盜
事
件
以
及
國
際
法
上
之
海
上
捕
獲
事
件
，
是
為
海
事
法
庭
之
全
盛
時
代
。
但
至
十
六
世
紀
，
英
國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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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普
通
法
院
組
織
日
益
健
全
，
管
轄
權
限
隨
之
擴
張
，
曇
日
由
海
事
法
庭
管
轄
之
案
件
多
數
改
歸
普
通
法

院
。
當
十
七
世
紀
時
，
海
事
法
庭
所
得
管
轄
者
，
僅
限
於
海
上
捕
獲
及
純
粹
之
海
商
案
件
而
已
(
如
海
上

捕
獲
物
所
有
權
之
歸
屬
，
船
船
碰
撞
及
海
難
救
助
等
)
。
此
制
持
續
至
十
九
世
紀
。
當
時
新
興
之
法
律
觀

念
，
認
為
海
事
法
庭
不
屬
於
司
法
組
織
，
乃
甚
大
之
缺
憾
，
雖
其
權
限
日
漸
縮
小
，
終
屬
有
再
司
法
統
一

及
違
背
時
代
之
精
神
。
因
此
在
一
八
七
五
年
，
國
會
通
過
法
案
裁
撤
海
事
法
庭
，
所
有
海
事
案
件
包
括
海

上
捕
獲
案
件
在
內
，
概
歸
普
通
上
訴
法
院
審
理
。
自
是
以
後
，
所
謂
海
事
法
庭
，
在
英
國
遂
成
歷
史
上
之

陳
跡
矣
。
」

「
美
國
制
度
大
抵
京
襲
英
國
之
成
規
而
加
以
變
遍
，
關
於
海
事
一
端
，
其
宜
體
法
雖
與
英
國
略
同
，

但
關
於
處
理
海
專
案
件
之
機
構
、
組
織
，
則
又
與
英
制
有
異
。
依
現
行
之
「
聯
邦
組
織
法
」
規
定
，
凡
屬

海
事
或
海
商
以
及
海
上
捕
獲
之
案
件
，
其
第
一
容
應
專
屬
於
聯
邦
地
方
法
院
管
轄
。
依
此
規
定
，
亦
不
復

有
海
事
法
庭
之
存
在
。
再
言
日
本
，
雖
係
採
民
沾
與
商
法
並
行
之
制
度
，
但
關
於
海
商
及
一
般
商
事
案
件

，
亦
不
男
設
法
庭
而
由
普
通
之
地
方
裁
判
所
(
即
地
方
法
院
)
管
轄
第
二
響
，
其
上
訴
程
序
，
與
一
般
民

事
案
件
之
上
訴
亦
無
不
同
。
我
國
現
行
民
訴
法
，
關
於
海
專
案
件
所
設
之
管
轄
規
定
，
與
日
本
制
度
最
相

近
似
。
」「

基
上
分
析
可
見
現
代
各
國
之
海
事
制
度
，
其
內
容
雖
有
參
差
，
但
就
其
發
展
之
趨
勢
而
言
，
木
乏

共
遇
之
點
，
師••

H
審
理
海
專
案
件
之
機
構
，
應
屬
司
法
機
構
，
其
原
非
司
法
機
構
者
，
亦
逐
漸
改
歸
司

法
機
構
，
時
至
今
日
，
非
司
法
機
關
而
審
理
海
專
案
件
者
，
已
不
復
存
在
。
目
司
法
機
構
審
理
商
事
及
海

-L、

/、



事
案
件
，
除
極
少
數
國
家
外
，
多
不
特
設
法
院
，
而
由
普
通
法
院
，
按
照
通
常
之
訴
訟
程
序
予
以
受
理
。

考
其
原
因
，
有
-
可
得
而
言
之
者
如
下••

第
一
、
在
古
代
國
家
，
法
治
基
礎
未
固
。
司
法
權
亦
未
臻
統
一
，

往
往
有
多
數
之
特
別
法
庭
與
普
通
法
院
並
存
，
其
作
用
不
外
在
於
分
化
司
法
職
權
，
以
維
護
某
種
特
殊
利

益
，
關
於
英
國
以
及
歐
陸
各
國
司
法
制
度
之
發
展
歷
史
，
莫
不
有
此
現
象
。
追
至
司
法
權
逐
漸
樹
立
，
法

治
趨
向
正
軌
，
各
種
審
判
機
構
乃
有
統
一
之
傾
向
;
例
如
英
國
原
有
海
事
法
庭
與
普
通
法
院
分
立
，
最
後

終
歸
統
一
，
可
為
司
法
權
充
分
發
揮
欽
力
之
間
證
。
第
二
、
司
法
機
關
之
組
織
及
其
審
理
案
件
之
程
序
，

大
抵
由
接
雜
趨
於
簡
化
，
良
以
司
法
機
關
審
理
案
件
之
故
率
如
何
，
不
在
有
分
立
之
機
構
，
而
在
其
機
關

本
身
之
組
織
，
是
否
健
全
以
及
其
所
適
用
之
程
序
是

5
周
密
妥
善
，
切
合
社
會
需
要
。
試
以
法
院
之
處
理

民
商
事
件
為
例
，
在
採
民
商
合
一
原
則
之
國
家
(
我
國
亦
屬
其
中
之
一
)
，
關
於
審
理
民
事
及
商
事
之
法

院
組
織
及
其
程
序
，
固
不
應
有
所
歧
異
，
師
在
採
民
商
分
立
制
度
之
國
家
，
縱
或
對
於
商
專
案
件
規
定
不

同
之
訴
訟
程
序
，
而
其
法
院
組
織
果
屬
健
全
，
殊
無
於
普
通
法
院
以
外
另
設
法
庭
之
必
要
，
關
於
處
理
海

商
事
件
當
亦
同
此
情
形
，
且
於
普
通
法
院
以
外
另
設
法
院
或
法
庭
，
徒
使
法
院
組
織
趨
於
復
雜
，
增
加
管

理
之
困
難
，
其
結
果
未
必
可
以
提
高
教
率
，
而
人
員
經
費
之
不
易
籌
措
，
猶
屬
次
要
問
題
。

「
總
之
，
海
事
法
庭
在
現
代
已
非
普
遍
流
行
之
制
度
，
倘
法
庭
之
地
位
竟
脫
離
司
法
組
織
之
範
圈
，

則
與
時
代
之
精
神
更
有
未
合
。
故
我
國
目
前
如
籌
設
海
事
法
庭
，
是
否
適
宜
，
頗
值
慎
重
考
慮
;
但
現
在

各
地
法
院
審
理
海
專
案
件
，
有
無
亞
領
改
進
之
處
，
以
及
現
有
之
海
事
制
度
尚
欠
完
備
者
，
如
何
設
計
求

其
充
宜
，
則
屬
另
一
問
題
，
例
如
海
專
集
件
類
極
繁
復
，
有
時
調
董
事
實
多
詩
及
專
們
技
術
問
題
，
現
所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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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用
之
程
序
與
設
備
，
是
否
能
肆
應
裕
如
，
辦
案
人
員
之
素
質
是
否
符
合
必
要
水
準
'
自
須
隨
時
考
查
，

遇
有
缺
憾
，
迅
謀
改
進
。
文
如
現
代
各
國
對
於
處
理
商
事
糾
紛
，
多
於
法
院
以
外
設
有
補
助
機
闕
，
擔
任

勞
資
爭
議
之
調
解
與
仲
裁
，
以
及
損
害
之
估
計
與
評
斷
等
事
項
，
對
於
糾
紛
之
解
決
，
所
碑
匪
淺
。
我
國

現
行
法
律
已
不
乏
此
類
規
定
(
如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所
定
之
調
解
與
仲
裁
，
海
商
法
所
定
之
商
事
公
斷
)

，
今
後
如
何
進
一
步
求
其
加
強
組
織
，
充
分
發
揮
敷
用
，
尚
領
各
級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詳
密
設
計
，
付
諸
實

施
。
」

叫
民
國
五
十
年
七
月
廿
九
日
，
司
法
行
政
部
再
度
函
復
交
通
部
文
內
稱
••

「
查
臺
灣
省
政
府
星
轉
省

議
員
李
源
棧
建
議
，
中
央
成
立
海
事
法
庭
一
-
案
，
用
意
固
屬
甚
善
，
惟
前
此
擬
設
置
交
通
法
庭
案
，
經
有

關
機
關
會
商
，
食
認
為
牽
涉
人
才
與
經
費
問
題
，
目
前
恐
難
宜
現
，
因
而
訣
定
暫
從
緩
議
。
本
案
同
屬
專

業
法
庭
之
增
設
，
當
亦
有
同
樣
之
困
難
。
至
現
制
雖
由
普
通
法
院
受
理
海
專
案
件
，
如
涉
及
專
門
技
術
問

題
，
亦
往
往
以
各
港
口
所
設
之
海
事
評
議
委
員
會
之
鑑
定
，
或
有
關
專
家
之
鑑
定
報
告
為
判
決
基
礎
，
倘

不
虞
其
對
事
實
認
定
有
所
梓
格
。
海
事
法
庭
之
設
，
似
亦
可
暫
從
經
議
。
」

八

目

交
通
部
乏
意
見

交
通
部
對
於
海
事
法
庭
之
意
見
，
可
於
民
國
五
十
年
九
月
六
日
函
司
法
行
政
部
之
文
中
表
明
，
該
文

稱••

「
蓋
近
年
以
來
，
航
業
日
趨
重
要
，
航
政
管
理
及
海
事
問
題
，
日
益
繁
擾
，
航
業
界
對
於
海
事
法
庭

之
設
置
，
還
經
提
出
書
面
及
口
頭
要
求
，
期
望
至
為
殷
切
。
最
近
本
部
召
開
之
航
業
會
議
與
會
代
表
亦
多



提
出
同
樣
建
議
，
為
適
應
需
求
起
見
，
將
來
人
才
與
經
費
問
題
，
能
獲
解
決
，
仍
盼
儘
早
設
法
設
立
，
以

副
殷
望
。
在
海
事
法
庭
未
設
立
前
，
為
適
應
目
前
需
要
，
本
部
謹
提
下
列
意
見
三
點
，
藉
供
參
考
。

仙
目
前
關
於
海
事
之
處
理
，
保
由
基
陸
高
雄
兩
港
務
局
，
依
規
定
成
立
之
海
事
評
議
委
員
會
先
加
審

議
，
再
送
由
本
部
海
事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定
。
此
兩
級
評
審
人
員
，
均
係
專
家
擔
任
，
擬
請
貴
部
通
動
各
法

院
於
審
理
海
專
案
件
時
，
對
於
專
家
之
鑑
定
，
暈
乎
重
視
。

間
立
法
院
交
通
委
員
會
鑒
於
海
事
之
日
漸
重
要
，
曾
有
委
員
提
請
本
部
與
貴
部
商
洽
，
於
法
官
訓
練

所
增
強
海
事
法
課
程
，
以
適
應
當
前
需
要
。

問
海
專
案
件
多
具
專
門
性
質
，
各
推
寧
對
於
海
事
法
規
，
間
所
一
語
習
，
基
陸
高
雄
兩
港
所
在
地
之
地

方
法
院
，
承
審
此
類
案
件
機
會
尤
多
，
如
主
持
此
類
案
件
之
推
事
，
均
能
對
此
項
專
業
法
規
，
多
所
致
意

，
則
其
結
果
，
必
更
圓
滿
。

司
法
行
政
都
接
獲
交
通
部
上
項
意
見
後
，
曾
因
復
表
示
同
意
，
並
報
請
行
政
院
令
知
臺
灣
省
政
府
。

美
國
之
海
難
審
判
與
船
員
懲
戒

海
難
審
判
制
度
，
當
然
以
英
國
建
立
最
早
，
有
所
謂
海
事
法
庭
之
設
置
。
其
任
務
為
調
杏
海
難
之
事

實
，
研
究
發
生
之
原
因
，
判
明
海
難
之
責
任
，
與
裁
決
海
員
之
懲
罰
。
質
施
辦
法
，
可
於
香
港
港
則
第
五

章
之
海
事
法
庭
及
海
事
調
查
法
庭

(
E
R
E
o
n
g片
片ω
h
w
m
u

。
Z
H
Z。
同ω
E
Z
明
)
，
現
其
種
概
。
香
港
為
英

之
殖
民
地
，
其
法
制
係
採
自
英
國
，
按
分
釋
於
次
，
當
可
明
暸
英
國
海
難
審
判
與
船
員
懲
戒
之
大
要
矣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芝
研
究

O

付

海

事

法

庭

依
接
香
港
港
則
第
十
九
悔
之
規
定
，
香
港
總
督
得
於
任
何
期
間
，
依
法
以
對
印
之
命
令
，
組
織
法
庭

(
名
日
海
事
法
庭
)
，
負
責
調
否
船
船
肇
事
之
損
傷
，
及
偵
審
控
訴
船
長
及
駕
駛
、
輪
機
部
分
之
船
員
，

不
勝
任
或
疏
忽
之
案
件
。

海
事
法
庭
以
委
員
至
少
三
人
不
超
過
五
人
組
成
之
。
其
中
一
人
應
為
推
事
，
並
任
該
庭
庭
長
，
至
少

一
人
為
現
役
海
軍
軍
官
，
其
餘
應
為
商
船
船
長
及
其
他
總
督
認
為
有
航
海
輪
機
等
專
門
學
術
之
人
士
擔
任

。
如
案
件
穆
及
船
長
船
員
證
害
之
撤
銷
與
停
止
使
用
之
處
分
者
，
海
事
法
庭
之
委
員
，
至
少
氛
有
二
人
具

備
商
船
之
經
驗
。

無
官
職
之
委
員
，
每
日
應
付
給
公
費
拾
元
，
遇
特
種
案
件
時
，
得
由
總
督
另
定
開
庭
期
間
每
日
所
支

之
公
費
數
額
。

遇
有
左
列
案
件
之
一
時

••

山
英
國
船
船
，
於
接
近
香
港
海
岸
，
武
其
航
程
為
香
港
，
所
發
生
之
海
事
案
件
。

叫
香
港
登
記
之
船
船
，
在
世
界
任
何
地
點
所
發
生
之
海
專
案
件
。

問
任
職
肇
事
船
隻
之
船
員
或
為
該
案
之
合
格
人
證
，
經
發
現
居
留
於
香
港
時
。

叫
英
國
船
隻
於
該
船
行
近
香
港
海
岸
武
其
航
程
為
香
港
時
，
發
生
不
勝
任
識
疏
忽
情
事
。

倒
在
香
港
登
記
之
船
繭
，
所
發
生
之
不
勝
任
或
疏
忽
情
事
。



則
英
國
船
上
之
船
長
或
其
他
駕
駛
輪
機
都
份
之
船
員
，
經
受
不
勝
任
或
疏
忽
之
控
訴
，
而
發
現
居
留

於
香
港
時
。

海
事
法
庭
依
法
均
得
手
以
調
奈
，
並
偵
訊
任
何
不
勝
任
或
疏
忽
之
人
員
，
為
達
到
此
項
目
的
，
海
事

法
庭
具
有
與
該
案
發
生
地
之
海
事
法
庭
相
同
之
權
力
，
但
鎮
依
照
發
生
地
適
用
之
法
條
約
束
及
情
況
。

海
事
法
庭
亦
具
有
依
照
英
國
商
船
法
規
，
授
手
商
務
部
所
任
命
驗
船
師
之
權
力
，
並
具
有
推
事
搶
任

行
使
即
決
裁
判
權
之
裁
判
官
時
所
具
之
一
切
權
力
。

船
長
及
駕
駛
輪
機
部
份
之
船
員
，
遇
有
左
列
情
事
，
其
證
書
應
予
撤
銷
或
停
止
使
用
。

山
海
事
法
庭
認
為
有
錯
誤
武
違
法
情
事
，
以
致
喪
失
放
茉
船
艙
，
或
對
船
船
發
生
重
大
損
失
試
對
人

命
有
損
失
時
。

問
海
事
法
庭
認
為
有
不
勝
任
或
疏
忽
、
關
酒
、
虐
待
等
重
大
罪
行
，
或
遇
船
艙
碰
撞
未
能
盡
力
放
助

，
武
未
依
照
商
船
法
具
報
時
。

凡
提
組
海
事
法
庭
者
，
應
負
監
督
案
件
之
處
理
及
就
其
權
力
提
供
協
助
之
責
任
。

海
事
法
庭
對
於
左
列
各
項
，
亦
有
權
子
以
處
理
。

山
為
船
繭
船
員
之
安
全
武
船
東
之
利
益
，
有
絕
對
需
要
時
，
得
撤
換
停
留
於
香
港
木
城
之
英
國
船
拍

船
長
，
並
指
派
另
一
人
充
任
其
職
務
，
但
香
港
有
船
東
之
代
表
人
時
，
非
得
其
同
意
，
不
得
為
此
項
委

派
。

ω
解
僱
船
上
任
何
駕
駛
輪
機
部
份
之
船
員
武
海
員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一

間
對
於
上
款
解
僱
船
員
與
海
員
之
薪
給
，
得
命
令
全
部
或
部
份
薪
給
子
以
沒
收
或
扣
留
，
以
作
船
東

之
補
償
或
繳
付
於
財
政
都
。

川
附
關
於
調
委
費
用
，
或
其
一
部
份
費
用
，
認
為
適
當
時
，
得
以
命
令
定
之
。
法
庭
執
行
此
項
命
令
，

應
依
照
一
九
三
二
年
所
頒
佈
之
推
事
法
令
中
關
於
裁
定
費
用
之
規
定
辦
理
。

依
照
本
法
之
規
定
，
船
長
及
駕
駛
輪
機
部
份
船
員
證
書
，
經
法
庭
制
定
停
止
使
用
武
撤
銷
時
，
如
經

法
庭
要
求
，
應
繳
星
法
庭
。
如
法
庭
不
需
時
，
則
繳
星
總
督
成
其
指
定
之
人
員
，
如
違
反
者
應
處
二
百
五

十
元
以
下
之
罰
金
。

任
何
輪
船
或
汽
油
船
遭
遇
損
失
人
命
之
意
外
事
件
武
其
船
體
輪
機
部
份
之
損
傷
，
足
以
礙
及
過
航
性

或
教
率
峙
，
船
長
應
於
事
件
發
生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
儘
速
以
書
面
報
告
港
務
長
。
如
無
正
當
理
由
，
而

違
反
此
項
規
定
者
，
應
處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

t才

海
事
調
查
法
庭

依
據
香
港
港
則
第
二
十
條
之
規
定
，
香
港
總
督
得
於
任
何
期
間
，
依
法
組
成
海
事
調
養
法
庭
，
其
組

成
方
式
與
組
成
人
員
，
一
如
海
事
法
庭
，
並
照
左
列
條
款
，
施
行
之
。

仙
案
件
氣
公
開
審
訊
。

叫
法
庭
每
一
委
員
可
檢
驗
船
繭
，
為
達
成
目
的
，
並
具
有
商
務
部
依
照
商
船
法
規
定
，
所
派
驗
船
師

具
有
之
各
項
權
力
。



叫
法
庭
得
命
令
船
船
施
行
核
驗
，
並
得
指
派
任
何
合
格
人
員
被
驗
船
繭
，
報
告
法
庭
。
此
項
人
員
如

有
異
議
時
，
依
大
多
數
之
決
定
委
派
之
。

叫
法
庭
具
有
總
督
相
同
之
權
力
，
以
命
令
船
柚
放
行
，
或
最
後
于
以
扣
押
。
如
非
委
員
大
多
數
同
意

，
發
布
扣
留
船
抽
之
命
令
，
該
船
應
手
放
行
。

問
船
東
、
代
理
人
及
該
船
船
長
與
各
該
人
員
所
派
之
任
何
人
，
得
依
照
本
條
之
規
定
，
出
席
任
何
檢

驗
工
作
。

四

美
國
之
海
難
審
判
與
船
員
懲
戒

美
國
海
難
事
件
之
審
判
與
船
員
失
職
之
懲
戒
，
依
法
係
由
海
岸
巡
防
處
(
的
。
"
泣
的C
R
g

主
管
，

海
岸
巡
防
處
以
前
隸
屬
商
務
部
，
後
又
隸
闊
別
於
財
政
部
，
戰
時
依
法
鎮
改
隸
海
軍
部
。
其
重
要
職
掌
為••

關
於
船
細
之
檢
﹒
壺
，
船
員
之
考
試
，
航
路
標
誌
之
建
殼
保
養
，
海
上
之
故
難
，
以
及
有
關
航
政
法
規
與
緝

私
之
執
行
。
其
建
制
，
頗
似
擴
大
之
航
故
總
局
，
在
各
地
港
口
均
設
有
執
行
機
構
，
如
各
地
航
務
檢
查

處

(
F
R
m
-
F晶
。
丘
。
同
。
自8
)
及
各
區
航
務
檢
蒼
處
(
∞
忌
。

2
z
g
m
H
口
的U
o
n芯
片
O
B
B
)
，
頗
似
我

國
各
地
之
航
政
機
閱
(
航
政
局
、
港
務
局
及
其
所
屬
分
局
或
辦
事
處
)
。

各
地
所
設
之
航
務
被
牽
處
，
對
於
海
難
事
件
，
負
調
杏
救
護
之
責
任
，
一
得
消
息
，
立
即
派
出
救
難

船
及
觀
察
員
(
開
自
白
宮
肉
。
由
2
同
)
，
前
往
出
事
地
點
施
救
，
並
調
華
失
事
情
況
及
原
因
，
作
為
審
理
案

件
之
初
步
工
作
。
平
時
當
每
一
船
柚
進
港
後
，
航
務
檢
蓋
處
審
議
斜
(
因

g
門
戶
口
m
C
E
H
)鎮
派
員
上
船
視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



海
灘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寮
'
吞
一
閱
航
海
記
事
簿
(
0
自
旦
旦
戶
。
m
切
。
。
何
)
如
縛
內
載
有
船
員
失
職
怠
忽
情
事
，
視
察
員
隨
即
傳
集

研
詢
，
認
為
確
有
過
失
，
應
提
出
檢
舉
，
報
告
該
管
科
長
，
依
法
審
詢
(
因

g
E
口
間
)
。
視
察
員
於
決
定
機

舉
後
，
應
將
船
員
所
持
之
證
書
或
執
照
岐
存
，
一
面
簽
發
傳
票
，
書
明
候
詢
日
期
地
點
，
籤
交
該
船
員
具

領
遵
辦
。
至
於
海
灘
當
事
船
繭
，
有
關
人
員
之
傳
詞
，
視
察
員
亦
採
相
同
之
步
驟
。

審
詢
時
，
由
審
議
斜
派
審
詢
員
(
因

g
z
口
悅
。
白
自
門
)
主
持
審
詢
，
一
似
法
院
審
判
官
(
】
己
也
悅
。
)
之

地
位
，
視
察
員
應
出
席
說
明
調
費
結
果
，
提
出
檢
舉
，
其
地
位
一
似
法
院
之
檢
察
官
苟
同

o
g
g
芯
片
)
。
故

檢
舉
人
到
處
候
詢
，
得
請
律
師
代
表
辯
護
，
武
要
求
航
務
穢
蓋
處
派
員
代
為
辦
護
。
審
詢
完
畢
，
審
詢
員

認
為
確
有
失
職
怠
忽
武
其
他
過
失
情
事
，
應
手
裁
定
懲
戒
，
此
項
裁
定
名
日
(
出
口
已
E
m
)。
至
於
懲
戒
船

員
之
辦
法
，
有
下
列
四
種
••

m
撤
銷
船
員
證
書
讀
執
照
(
月

2
R
m
泣
。
口
。
同
戶
戶
口
g
g
R
n
R
Z

皆
皂
白
)
，
不
許
充
任
船
員
職
務
。

叫
撤
銷
船
員
證
書
讀
執
照
，
准
子
聲
請
低
一
級
之
證
書
或
執
照
。

叫
停
丘
船
員
證
書
讀
執
照
之
使
用
期
間
(
的

5
胃
口
也
g
a
F
Z
O
D
S
R
n
R

立
m
n
E
O
)
，
在
停

止
使
用
期
間
，
船
員
不
許
上
船
工
作
，
其
期
間
自
一
月
至
三
月
、
六
月
、
一
年
不
等
，
視
情
節
之
輕
重
而

定
。

叫
停
止
船
員
證
書
或
執
照
，
椎
子
以
察
看
機
會
。
船
員
接
受
此
項
處
分
，
於
察
君
期
間
(
一
月
至
三

月
不
等
)
，
仍
准
在
船
工
作
，
如
續
有
違
反
法
規
情
事
，
應
即
照
案
執
行
，
不
許
上
船
工
作
，
如
逾
期
並

無
犯
規
情
事
，
此
項
處
分
自
動
撤
銷
，
免
再
執
行
。

回



船
員
對
於
上
述
懲
戒
不
服
時
，
得
准
上
訴

(
k
p
u
u
g

】
)
至
海
岸
巡
防
處
分
處
長

(
n
S
E
D
S
E

旦
旦
旦
旦

O
B
S
門
)
，
如
仍
不
服
分
處
長
之
裁
定
，
得
再
上
訴
至
海
岸
巡
防
處
長
(
的
。
g
H
D
S
益
的
。
B
I

B
M
W
E
m
H
E
)

，
均
以
裁
定
後
三
十
日
為
限
，
逾
期
不
子
受
理
。
在
上
訴
期
間
，
航
務
檢
蓋
處
男
發
臨
時
證

書
或
執
照
，
姑
准
照
常
服
務
，
俟
最
後
裁
定
，
依
法
執
行
。
但
海
岸
巡
防
處
處
長
之
裁
定
，
為
最
後
之
決

定
，
船
員
務
領
遵
行
。

被
懲
戒
之
船
員
，
經
﹒
妻
間
一
其
過
失
，
並
負
刑
事
責
任
時
，
除
航
務
檢
奈
處
所
子
之
行
政
處
分
應
即
執

行
外
，
並
應
報
告
上
級
機
關
，
移
送
聯
邦
政
府
法
院
苟
且
角
色
的
。
自
己
依
法
審
判
，
仍
以
地
方
法

院
(
早
早
已
n
H
n。
口
同
志
為
第
一
審
機
關
。

審
詢
案
件
，
如
遇
被
檢
舉
人
故
意
缺
席
，
審
詢
員
得
為
缺
席
審
詢
，
逕
子
裁
定
'
，
審
詢
時
，
證
人
應

對
審
詢
員
宣
誓
，
所
有
審
詢
員
、
觀
察
員
均
須
穿
蒼
制
服
。

五

日
本
之
海
難
審
判
典
菇
。
貝
懲
戒

e
日
本
海
難
事
件
審
判
，
向
依
一
八
九
六
年
公
布
之
海
員
懲
戒
法
，
由
海
員
審
判
所
負
責
執
行
，
並
不

受
司
法
裁
判
所
之
干
涉
。
理
事
官
們
類
做
法
院
之
檢
察
官
)
及
審
判
所
均
有
拘
留
押
禁
人
犯
之
權
，
因
與

戰
後
日
本
新
憲
法
抵
觸
，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乃
廢
丘
海
員
懲
戒
法
，
頒
布
海
難
審
判
法
，
改
為
海
難
審
益

之
原
則
，
其
終
審
之
機
構
，
則
為
東
京
最
高
裁
判
所
(
最
高
法
院
)
。

目
前
海
難
審
判
所
直
屬
於
運
輸
省
們
交
通
都
)
，
為
附
屬
單
位
，
並
在
積
潰
、
神
戶
、
門
司
、
一
曲
館

梅
難
血
合
議
制
度
芝
研
究
一
五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八

四
處
，
各
設
地
方
海
灘
審
判
所
，
執
行
第
一
審
工
作
，
東
京
高
等
海
難
審
判
所
執
行
第
二
審
工
作
。

日
本
海
難
審
判
制
度
，
與
一
般
司
法
體
制
頗
相
似
，
亦
分
檢
察
與
審
判
兩
部
份
，
檢
察
權
由
海
難
審

判
理
事
所
之
理
事
官
執
行
，
審
判
權
由
海
難
審
判
所
之
審
判
官
執
行
，
故
高
等
海
難
審
判
所
與
各
地
方
海

難
審
判
所
均
有
不
相
隸
屬
之
海
難
理
事
所
之
建
制
，
配
合
執
行

1
站
將
有
關
審
判
人
員
職
稱
，
說
明
於

後••

山
審
判
官
海
難
審
判
所
之
審
判
官
，
均
由
道
德
高
尚
，
富
有
海
上
經
驗
之
人
士
充
任
，
其
資
格
及

任
用
均
詳
訂
於
海
難
審
判
法
施
行
令
(
即
海
難
審
判
所
之
組
織
法
)
內
。

間
參
賽
員
海
難
審
判
所
照
規
定
，
每
所
設
置
參
賽
員
若
干
人
，
參
審
員
由
各
審
判
所
所
長
遲
選
航

海
界
知
名
人
士
充
任
，
其
職
責
為
探
究
海
難
原
因
，
凡
重
大
海
雄
事
件
，
均
讀
參
加
。

叫
理
事
官
理
事
官
之
資
格
，
與
審
判
官
相
同
，
原
隸
屬
於
海
上
保
安
廳
(
職
權
一
如
美
國
海
岸
巡

防
處
叫
，
海
事
梭
華
部
(
職
權
一
如
美
國
海
岸
巡
防
處
所
屬
之
航
務
穢
杏
一
處
)
，
一
九
五
二
年
八
月
方
移

歸
海
難
審
判
之
系
統
，
其
職
責
相
當
於
法
院
之
檢
察
宮
，
但
一
經
任
職
，
帥
不
能
轉
任
為
審
判
官
。

凶
補
佐
人
其
職
責
相
當
於
律
師
，
受
審
人
根
攘
法
令
，
可
延
請
補
佐
人
辯
護
，
惟
補
佐
人
領
先
向

海
難
審
判
所
聲
請
登
記
，
認
為
合
格
後
，
始
可
出
庭
執
行
職
務

c

再
述
日
本
海
難
審
判
之
程
序
，
當
海
難
事
件
發
生
後
，
有
關
方
面
將
事
實
報
知
理
事
官
，
理
事
官
剖

開
始
偵
窘
，
筆
錄
口
供
，
作
成
記
錄
，
必
要
時
並
需
往
現
場
視
察
。
偵
去
結
果
，
理
事
官
認
為
有
審
判
之

必
要
時
，
即
依
法
定
手
饋
，
向
該
管
地
方
海
難
審
判
，
所
，
聲
請
審
判
，
如
認
為
有
參
賽
員
參
加
之
必
要
，



並
應
於
聲
請
書
上
註
朗
之
。
地
方
海
難
審
判
所
開
審
時
，
由
三
位
審
判
官
出
庭
，
一
人
主
審
。
受
審
者
可

請
補
佐
人
代
為
辯
護
，
審
判
官
根
據
事
實
，
判
明
責
任
，
定
以
處
分
。
如
受
審
人
對
其
裁
決
不
服
時
，
則

七
天
之
內
，
可
依
法
向
高
等
海
難
審
判
所
上
訴
。
高
等
海
難
審
判
所
對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認
為
手
續
違
反
規

定
時
，
應
不
子
受
理
，
否
則
閉
氣
開
庭
，
重
行
審
判
，
由
五
位
審
判
官
出
庭
，
一
人
主
審
，
判
決
後
，
有

不
服
，
則
可
訴
諸
東
京
最
高
裁
判
所
。

高
等
海
難
審
判
所
之
裁
決
，
由
海
上
保
安
廳
海
事
檢
牽
部
理
事
官
執
行
。
地
方
海
難
審
判
所
之
裁
決

，
則
由
所
在
地
之
海
上
保
安
本
部
或
事
務
所
理
事
官
，
子
以
執
行
。

日
本
船
員
之
懲
戒
，
分
為
左
列
三
項
，
視
其
所
犯
過
失
之
輕
重
而
判
定
。

山
吊
銷
執
照
吊
銷
執
照
之
懲
戒
，
由
理
事
官
將
船
員
說
引
水
所
領
之
證
書
執
照
收
悶
，
並
繳
上
級

機
關
註
銷
。

間
停
立
職
務
之
處
分
期
間
→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
由
理
事
官
將
船
員
或
引
水
所
債
之
證
書
執
照
收

罔
'
俟
期
滿
後
，
再
行
發
還
。

問
勸
告
之
處
分
勸
告
之
處
分
除
適
用
於
船
員
引
水
外
，
如
海
難
責
任
應
由
陸
上
人
員
(
包
括
船
公

司
、
航
政
官
員
、
技
術
人
員
、
管
理
人
員
)
負
責
者
，
亦
適
用
之
。

關
於
船
員
引
水
應
負
之
刑
事
責
任
或
海
難
關
係
人
應
負
之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日
本
海
難
審
判
所
與
美

國
航
政
機
關
一
樣
，
均
不
處
理
，
而
由
司
法
機
構
辦
理
，
此
種
精
神
甚
值
我
國
參
考
重
視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七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八

J
/、

美
日
海
難
審
判
制
度
之
異
同

吾
人
研
閱
姜
國
、
日
本
海
難
審
判
與
船
員
懲
戒
之
法
制
，
可
以
膜
解
如
次
之
數
項
共
同
之
點
。

仙
海
難
審
判
之
範
疇
，
僅
限
於
調
委
海
難
之
事
宜
，
判
明
海
難
之
責
任
，
與
裁
決
船
員
之
行
政
處
分

。
至
於
刑
事
處
分
與
民
事
賠
償
，
則
均
不
子
處
理
，
而
出
一
般
司
法
機
構
審
判
。

問
審
判
之
程
序
分
為
兩
部
份
，
一
部
份
屬
於
檢
察
權
之
行
使
，
一
部
份
屬
於
審
判
權
之
行
使
。
各
有

立
場
，
各
有
專
責
，
可
收
衡
制
之
作
用
。

間
受
審
人
可
延
請
辯
護
人
，
代
為
辯
護
，
以
保
障
受
審
人
之
權
益
。

凶
船
員
之
懲
戒
，
僅
限
於
撤
銷
證
書
及
停
立
職
務
之
處
分
，
均
不
斜
以
罰
金
或
罰
餒
。

問
海
難
審
判
進
行
期
間
，
審
判
機
構
無
拘
留
押
禁
當
事
人
之
權
力
。

倒
海
難
審
判
之
建
制
，
均
經
過
立
法
程
序
，
有
法
律
上
之
權
威
。

至
於
兩
國
法
制
略
有
不
同
之
點
，
僅
為
美
國
海
難
審
判
機
構
，
係
屬
航
政
機
關
之
一
部
份
，
而
日
本

海
難
審
判
機
構
則
與
航
政
機
關
分
離
，
雖
仍
向
受
中
央
主
管
部
之
統
屬
，
在
行
政
方
面
回
故
相
輔
之
功
殼

，
而
審
判
方
面
則
仍
維
持
獨
立
之
精
神
，
此
點
甚
值
吾
人
特
別
重
視
。
此
外
日
本
設
參
賽
員
之
制
度
，
而

美
國
則
不
設
置
，
亦
略
有
不
同
。

...c

我
國
海
難
審
議
之
現
行
制
度



付

港
務
局
海
事
評
種
委
員
會
主
組
繪

我
國
海
難
審
議
之
建
制
，
在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
由
交
通
部
公
布
航
政
局
船
艙
碰
撞
糾

紛
處
理
委
員
會
章
程
以
後
，
可
謂
已
啟
其
端
。
惟
其
組
織
迄
未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
缺
乏
法
律
上
之
權
威
。

政
府
遷
蓋
以
後
，
為
慎
重
處
理
海
事
案
件
，
特
令
准
基
陸
、
高
雄
兩
港
務
局
，
於
局
內
設
置
海
事
評
議
委

員
會
;
擴
大
其
地
位
與
職
掌
，
以
代
替
昔
日
之
船
抽
碰
撞
糾
紛
處
理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規
程
，

保
於
四
十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
由
交
通
部
核
定
施
行
，
闢
叉
於
四
十
二
年
四
月
九
日
及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兩
度
修
正
，
故
規
定
較
為
詳
密
。
鼓
擇
要
縷
述
如
次••

叫
委
員
會
組
成
份
子
委
員
會
設
委
員
十
一
人
至
十
五
人
，
除
港
務
局
局
長
、
港
務
長
及
主
管
航
政

組
長
、
課
長
為
當
然
委
員
外
，
其
餘
委
員
由
港
務
局
長
就
當
地
管
轄
區
域
內
，
聘
請
左
列
專
家
充
任
之

••

(
一
)
具
有
資
望
之
船
長
或
引
水
人
員
。
(
二
)
具
有
資
望
之
輪
機
長
。
(
三
)
具
有
資
望
之
海
軍
高
級

航
海
人
員
。
(
四
)
具
有
資
望
之
保
股
公
會
會
員
。
(
五
)
具
有
資
望
之
律
師
公
會
會
員
。
(
六
)
具
有

資
望
之
會
計
師
公
會
會
員
。
(
七
)
其
他
對
海
專
案
件
之
處
理
，
特
具
經
驗
之
人
員
。
委
員
會
以
港
務
局

局
長
為
主
席
，
缺
席
時
由
航
政
組
長
代
理
，
航
政
組
長
亦
缺
席
時
，
得
指
定
委
員
一
人
代
理
之
。
各
委
員

均
無
給
職
，
但
各
委
員
及
辨
辜
人
員
出
席
會
議
時
，
得
的
給
餐
費
及
交
通
費
。

問
委
員
會
之
職
掌
委
員
會
依
港
務
局
局
長
之
命
，
處
理
下
列
各
專
項
:
(
一
)
關
於
海
專
案
件
之

調
﹒
杏
一
研
究
評
議
等
事
項
。
(
二
)
關
於
船
船
發
生
碰
撞
、
觸
礁
、
擱
淺
等
專
項
，
過
失
責
任
之
審
定
及
該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丸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三
。

議
處
分
事
項
。
(
三
)
關
於
海
事
責
任
不
屬
船
員
部
份
之
評
議
公
斷
專
項
。
(
四
)
關
於
船
抽
碰
撞
糾
紛

之
調
杏
證
開
調
解
公
斷
專
項
。
們
五
)
關
於
海
難
事
件
各
項
費
用
或
海
損
之
評
議
公
斷
專
項
。
(
六
)
關

於
賠
償
價
格
之
鑑
定
事
項
。
(
七
)
關
於
核
議
海
難
事
件
之
撫
削
及
善
後
事
頃
。
(
八
)
其
他
有
關
船
抽

失
事
糾
紛
之
核
議
公
斷
專
項
。
(
九
)
關
於
船
艙
避
碰
阮
忠
有
關
航
行
安
全
之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
第
五
條
)

。
委
員
會
事
務
由
港
務
局
局
長
指
定
航
政
組
主
管
兼
理
之
。

問
評
議
之
程
序
委
員
會
處
理
上
述
第
五
條
三
)
至
(
八
)
各
專
項
時
，
當
事
人
應
負
協
助
之
義

務
，
委
員
會
於
必
要
時
，
得
傳
集
人
證
訊
問
。
並
得
於
開
會
時
，
通
知
各
當
事
人
列
席
備
詢
。
各
該
列
席

當
事
人
得
說
所
為
認
定
，
提
出
申
辯
。
委
員
會
非
有
全
體
委
員
過
半
數
之
出
席
不
得
關
議
，
非
有
出
席
人

員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
不
得
決
議
。
委
員
會
決
議
星
報
港
務
局
核
轉
交
通
部
核
定
。
如
當
事
人
不
服
，
得
於

奉
到
核
定
後
，
一
個
月
內
向
交
通
部
提
請
復
議
。
關
於
漁
船
海
事
仍
由
港
務
局
依
航
故
機
關
職
權
處
理
，

必
要
時
得
臨
時
約
集
臺
灣
省
漁
業
行
政
主
管
之
是
林
廳
派
員
參
加
該
議
，
至
處
分
執
行
得
移
詰
叢
林
廳
辦

理
。

兩
港
務
局
對
海
專
案
件
之
處
理
，
交
通
部
規
定
，
應
逐
案
擬
具
審
定
書
，
其
格
式
為
••

(
一
)
案
由

。
(
二
)
應
負
責
任
人
員
。
三
一
)
主
文
。
(
四
)
事
實
。
們
五
)
理
由
。

口

交
通
部
海
事
審
麓
委
員
會
之
組
綠

海
事
之
審
議
，
以
港
務
局
海
事
評
議
委
員
會
為
第
一
審
。
交
通
部
為
第
二
審
，
為
慎
重
研
審
海
專
案



件
之
處
理
，
特
設
置
海
事
審
議
委
員
會
，
其
組
織
規
程
係
於
四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公
布
施
行
，
按
擇
要

縷
述
如
次

••

山
委
員
會
組
成
份
子
委
員
會
設
委
員
五
至
七
人
，
由
交
通
部
長
就
本
部
各
單
位
主
管
及
高
級
職
員

指
派
兼
任
之

o
並
指
定
委
員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委
員
會
事
務
由
航
政
可
兼
理
之
，
並
設
執
行
秘
書
一
人
，

由
航
政
司
主
管
海
事
科
長
兼
任
之
。

ω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如
次

••

2
)

航
政
機
關
報
請
按
定
海
專
案
件
之
審
議
事
項
。

(
二
)
海
事
案
件
當
事
人
之
申
請
復
議
事
項
。
(
三
)
牽
命
交
議
海
事
案
件
之
審
議
事
項
。
們
四
)
其
他

有
關
海
事
案
件
之
審
議
事
項
。

叫M審
議
之
程
序
委
員
會
處
理
每
一
海
專
案
件
，
先
由
航
政
司
審
故
，
擬
具
意
見
後
，
再
送
由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召
集
會
議
審
議
之
。
委
員
會
審
議
時
，
各
出
席
人
員
如
陳
述
意
見
，
應
用
書
面
送
委
員
會
保

存
，
委
員
會
所
有
記
錄
及
所
有
決
議
，
僅
供
部
次
長
核
判
之
參
考
，
對
外
應
嚴
守
秘
密
。
委
員
會
審
議
時

，
得
視
需
要
，
邀
請
專
家
列
席
諮
詢
意
見
，
以
供
參
考
。
此
項
諮
詢
及
所
提
意
見
，
均
應
嚴
守
秘
密
。
委

員
會
審
議
時
，
得
視
需
要
通
知
有
關
人
員
列
席
，
以
備
詢
問
。
委
員
會
非
經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委
員
出
席
，

不
得
開
議
，
並
應
以
出
席
過
半
數
委
員
之
同
意
決
議
之
。
如
遇
意
見
分
歧
，
決
議
不
成
時
，
應
由
召
集
人

彙
集
各
項
意
見
，
籤
請
部
次
長
核
定
之
。
委
員
會
審
議
決
議
後
，
應
由
航
政
司
將
所
決
議
之
事
項
，
送
請

其
他
有
關
各
司
室
會
章
，
再
簽
請
部
次
長
核
定
之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一

一一

一

/、

海
難
審
議
法
之
制
定
問
題

交
通
部
所
定
之
海
事
評
議
委
員
會
及
海
事
審
議
委
員
會
兩
組
織
規
程
，
雖
較
以
前
船
艙
碰
撞
糾
紛
處

理
委
員
會
章
程
，
規
定
詳
密
;
惟
仍
未
取
得
法
律
上
之
堅
強
地
位
。
以
往
各
航
政
機
關
決
定
之
審
定
書
，

在
法
院
審
判
有
關
民
刑
案
件
，
並
未
一
定
採
作
判
決
上
之
基
髓
，
有
時
重
作
調
妾
，
甚
至
責
任
之
判
定
，

法
院
與
航
政
機
關
意
見
互
有
差
異
，
以
致
案
難
解
決
。
頻
年
航
業
船
員
界
呼
籲
修
正
航
政
法
規
，
設
立
海

事
法
庭
，
自
有
其
事
實
上
之
需
要
。
因
此
著
者
有
海
難
審
議
法
之
建
議
，
不
取
海
離
審
判
法
及
海
事
法
庭

之
名
稱
，
而
改
用
海
難
審
議
法
及
海
難
審
議
庭
，
蓋
為
避
免
與
法
院
名
稱
混
悶
。
此
項
法
制
，
著
者
曾
與

航
海
專
家
王
鶴
先
生
於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間
完
成
草
案
，
以
備
政
府
之
採
擇
;
惟
事
涉
重
大
，
能
否
為
政
府

所
接
受
，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
殊
未
敢
必
。
站
述
其
要
點
於
次
，
俾
供
學
術
上
之
研
究
。

梅
難
審
議
法
案
共
六
十
八
條
，
分
(
一
)
總
則
。
(
二
)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組
織
及
管
轄
。
三
一
)
辯

護
人
。
(
四
)
審
議
前
之
手
續
。
(
五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
(
六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
(
七
)
裁
決
之
上
訴
。
(
八
)
裁
決
之
執
行
。
(
九
)
罰
則
等
九
章
。
該
法
施
行
細
則
共
七

T
條
，
計

分

(
-
u管
轄
之
移
轉
。
(
二
)
審
議
官
之
旭
避
。
三
一
)
辯
護
人
。
(
四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手
續
(
叉
分
審
議
前
之
手
續
，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諦
，
審
議
準
備
，
審
議
手
續
四
節
)
。
(
五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芝
審
議
手
續
。

2
0

裁
決
之
執
行
。
(
七
)
附
則
等
七
章
。
海
難
審
議
庭
組
織
法
保
屬
於
編
制

性
質
，
比
較
簡
單
，
聽
有
十
三
碟
。



海
難
審
議
法
草
案
，
係
採
取
美
國
海
難
審
判
之
精
神
，
但
在
制
度
及
審
議
程
序
方
面
，
多
參
考
日
本

之
海
難
罪
判
法
。
惟
組
織
方
面
仍
顧
及
我
國
國
惰
，
力
求
緊
湊
簡
化
。
其
重
要
原
則
，
略
舉
如
下

••

仙
海
難
審
議
法
應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
俾
於
公
布
以
後
，
全
國
一
致
施
行
，
以
昭
信
守
。

間
海
難
審
議
庭
分
地
方
及
高
等
兩
級
，
其
職
權
為
海
難
事
件
原
因
之
調
查
，
責
任
之
判
定
，
以
及
船

員
行
政
處
分
之
裁
決
與
海
難
關
係
人
之
警
告
。

川
圳
海
難
審
議
庭
與
航
政
機
關
分
立
。
惟
同
隸
屬
於
交
通
部
，
雖
在
行
政
方
面
可
收
相
輔
之
殼
，
而
獨

立
審
判
之
精
神
，
則
可
充
分
發
揮
。

仙
問
海
難
審
議
庭
裁
決
，
限
於
行
政
處
分
，
關
於
海
難
事
件
之
刑
事
處
分
及
民
事
賠
償
，
應
分
別
適
用

刑
法
民
法
及
海
商
法
，
由
一
般
法
院
依
法
處
理
，
不
抵
觸
現
行
之
司
法
制
度
。

開
州
海
難
審
議
庭
所
為
之
裁
決
書
，
既
經
合
法
之
程
序
，
審
慎
之
處
斷
，
應
具
有
法
院
技
術
鑑
定
之
絕

對
敷
力
，
法
院
審
判
相
關
之
刑
事
民
事
案
件
，
應
採
為
判
決
之
基
礎
，
藉
以
消
厲
以
往
及
將
來
可
能
發
生

之
紛
爭
缺
點
。

倒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官
(
即
審
判
官
)
執
行
審
判
權
，
而
不
另
設
日
本
所
設
之
海
難
審
判
理
事
官

(
即
被
察
官
)
。
此
項
職
權
即
由
航
政
機
關
主
管
海
事
行
政
之
官
員
擔
任
，
執
行
類
似
檢
察
官
之
職
權
，

名
義
定
為
檢
杏
官
。
如
此
可
減
少
機
構
之
繁
擾
，
而
主
管
機
關
仍
得
行
使
檢
察
權
，
以
發
揮
其
行
政
教

率
。

的
船
員
懲
戒
，
限
於
申
誠
、
記
過
、
降
級
、
收
罔
證
書
及
撤
銷
證
書
五
種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一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三
四

剛
海
難
事
件
以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為
第
一
響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為
第
二
審
，
交
通
部
為
終
審
。
與

美
國
制
度
相
間
，
而
不
採
日
本
以
最
高
法
院
為
終
審
之
制
度
;
旨
在
保
持
我
國
行
故
司
法
之
體
制
。

仙
間
審
議
官
具
有
法
院
審
判
官
之
權
威
，
其
資
格
與
任
用
由
考
試
院
制
定
規
章
，
以
重
人
選

O

M叫
受
審
人
或
當
事
人
應
准
遲
選
辯
護
人
，
出
庭
代
為
辯
護
，
以
保
障
其
權
益
。

仙
海
難
審
議
之
程
序
手
續
與
裁
決
上
訴
，
應
比
照
刑
事
訴
訟
法
，
詳
訂
於
海
難
審
議
法
中
，
以
宏
法

治
之
精
神
。

叫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組
織
法
，
應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
俾
與
海
難
審
議
法
，
同
具
法
律
上
權
威
。

倒
海
灘
審
議
法
施
行
細
則
，
規
定
管
轄
移
轉
、
旭
避
、
辯
護
人
，
地
方
及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手
續
，
裁
決
之
執
行
各
章
，
以
補
充
母
法
之
內
容
，
可
由
交
通
部
制
定
公
布
施
行
。

倒
海
難
審
議
庭
有
關
記
錄
文
書
事
務
各
事
，
設
書
記
室
，
以
書
記
長
主
之
。
所
有
審
議
官
及
事
務
人

員
名
額
力
求
緊
湊
，
編
制
較
日
本
者
均
小
。

海
難
審
議
法
草
索

第
一
軍

總

則

第

條

關
於
海
難
事
件
原
因
之
調
查
，
責
任
之
判
定
以
及
船
員
之
行
政
處
分
，
悉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處
理
之
。



第-第第第第

四

前
條
有
關
專
項
，
設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及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處
理
之
。
其
組
織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關
於
海
難
事
件
之
刑
事
處
分
及
民
事
之
賠
償
，
分
別
適
用
刑
法
民
法
及
海
商
法
之
規
定
，

由
法
院
依
法
處
理
。

海
難
審
議
庭
確
定
之
裁
決
，
所
為
事
宜
上
之
認
定
，
具
有
技
術
鑑
定
之
絕
對
毅
力
，
法
院

審
判
相
關
之
刑
事
民
事
案
件
，
應
採
為
判
決
之
基
礎
。

凡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即
認
為
發
生
海
難

••

H
船
抽
發
生
損
害
時
或
由
於
船
艙
之
運
用
，
因
而
使
船
船
以
外
之
設
備
，
發
生
損
害
時
。

目
由
於
船
船
之
構
造
及
設
備
不
合
規
定
，
復
以
運
用
技
術
欠
健
全
因
而
使
人
員
蒙
受
損
害

時
。

臼
船
艙
之
安
全
或
航
運
受
阻
害
時
。

凡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須
在
海
難
審
議
時
，
加
以
調
至
並
研
究
其
發
生
之
確
宜
原
因
。

H
是
否
由
於
人
員
之
疏
忽
或
過
失
而
發
生
者
。

且
是
否
由
於
船
員
配
額
、
資
格
、
技
術
、
服
務
條
件
及
僱
傭
關
係
而
發
生
者
。

臼
是
否
由
於
船
身
或
機
器
之
構
造
，
質
料
或
工
程
及
設
備
之
裝
置
武
性
能
之
關
保
而
發
生

者
。

倒
是
否
由
於
航
路
圍
誌
、
航
路
標
識
、
船
柚
電
信
、
氣
象
傳
播
及
救
難
設
施
等
之
輔
航
設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五

條條條

五

條

...L

/、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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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八九十

蝶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備
關
係
而
發
生
者
。

倒
是
否
由
於
港
灣
或
航
路
情
況
等
原
因
而
發
生
者
。

海
難
審
議
庭
對
於
海
難
發
生
之
原
因
，
應
加
周
密
審
慎
之
調
蛋
，
其
結
論
務
求
明
確
，
然

後
裁
決
之
。

凡
海
難
事
件
係
由
於
執
有
政
府
核
發
之
河
海
航
行
員
證
書
及
引
水
證
書
人
員
之
職
務
上
疏

忽
或
過
失
而
發
生
者
，
海
難
審
議
庭
應
對
之
為
懲
戒
之
處
分
。

海
難
審
議
庭
如
認
為
必
要
時
，
對
於
上
述
以
外
人
員
而
與
海
難
發
生
原
因
有
關
連
者
得
于

以
警
告
處
分
。

船
員
之
懲
戒
辦
法
分
下
列
各
種
••

H
申
誠
以
書
面
為
之
。

已
記
過
分
記
過
及
記
大
過
兩
種
，
視
其
情
節
輕
重
足
之
。

臼
降
級
按
其
現
任
職
級
降
低
一
級
任
用
。

回
收
岡
執
業
證
書
自
三
個
月
至
二
年
為
度
。

回
撤
銷
執
業
證
書
自
撤
銷
日
起
，
永
久
停
止
執
業
。

海
難
審
議
庭
對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得
視
海
難
之
性
質
武
情
況
及
當
辜
者
之
經
歷
及

其
他
有
關
情
形
，
如
認
為
無
警
告
之
必
要
時
，
得
免

7
7議
處
。

海
難
審
議
庭
既
經
裁
決
之
案
件
，
不
得
再
行
審
議
。

二
六

條條條條



海
難
審
議
庭
隸
屬
於
交
通
部
，
受
交
通
部
部
長
之
指
揮
監
督
。

海
難
審
議
庭
分
為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及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兩
級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所
在
地
及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名
稱
所
在
地
及
管
轄
區
域
，
由
行
政

院
星
請
總
統
以
命
令
定
之
。

海
灘
審
議
庭
設
審
議
官
及
事
務
官
，
其
員
額
以
行
政
院
命
令
定
之
。

海
灘
審
議
官
及
事
務
官
之
任
命
及
銓
敏
資
格
等
項
，
以
考
試
院
命
令
定
之
。

海
難
審
議
官
獨
立
行
使
其
職
權
。

交
通
部
部
長
應
就
各
海
灘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官
中
遴
選
一
人
，
里
請
任
命
為
庭
長
。

各
海
難
審
議
庭
得
設
置
書
記
，
由
庭
長
就
海
難
審
議
庭
事
務
官
中
接
選
，
星
由
交
通
部
部

長
指
派
之
。

海
難
審
議
庭
書
記
秉
承
海
難
審
議
庭
庭
長
之
命
，
主
管
文
書
之
擬
辦
保
管
及
故
發
等
專

項
。

各
地
航
政
機
關
應
設
置
檢
瓷
官
，
就
其
管
轄
區
域
內
所
發
生
之
海
難
案
件
，
搶
任
檢
蓋
職

務
，
負
責
向
海
難
審
議
庭
聲
請
審
議
。

第
二
十
條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為
第
一
賽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為
第
二
審
。

海
難
饗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條

第
十
四
條

第
十
五
條

第第第

十十十

八七六
條條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軍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組
融
及
智
體

二
七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八

第
二
十
一
條
地
方
海
灘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
由
審
議
官
三
人
合
議
行
之
，
由
庭
長
自
為
或
指
定
一
人
為
主

任
審
議
官
，
但
簡
易
案
件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庭
長
得
指
定
審
議
官
一
人
，
獨
任
審
議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
由
審
議
官
三
人
合
議
行
之
，
並
由
庭
長
自
為
或
指
定
一
人
為

主
任
審
議
官
。

應
予
審
議
案
件
由
海
難
發
生
地
點
所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管
轄
，
但
海
難
發
生
地
點
不

能
確
定
時
，
則
由
海
難
當
事
船
船
之
船
籍
港
所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管
轄
之
。

同
一
案
件
而
係
屬
二
個
以
上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時
，
由
最
初
受
理
審
議
開
始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審
議
之
。

國
外
所
發
生
之
事
件
，
由
交
通
部
指
定
地
方
審
議
庭
管
轄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認
為
該
案
件
不
屬
於
所
轄
之
區
域
內
時
，
應
報
請
交
通
部
核
准
，
移
送

有
權
管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依
法
審
議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或
受
審
人
對
海
難
案
件
，
認
為
於
審
議
上
有
便
利
時
，
得
申
敘
理
由
，

請
求
交
通
部
核
定
移
轉
管
轄
。

交
通
部
認
前
項
請
求
為
正
當
時
，
得
命
令
移
轉
管
轄
。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有
關
事
務
處
理
事
項
，
由
交
通
部
以
命
令
定
之
。

第
三
軍
辯
護
人

受
審
人
得
自
行
辯
護
或
選
任
辦
護
人
代
為
辯
護
。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十
五
慷

第
二
十
六
條



航
政
機
關
於
知
悉
有
類
似
第
五
條
各
款
之
一
之
事
實
時
，
應
立
即
派
檢
委
官
先
行
調
聾
，

並
將
其
事
實
報
告
所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龍
蛋
。

縣
市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之
鄉
鎮
公
所
武
區
公
所
於
知
悉
有
類
位
第
五
條
各
款
之
一
之
事
實
時

，
應
立
即
將
其
事
實
報
知
該
事
務
所
所
在
地
所
轄
之
地
芳
海
難
審
議
庭
及
航
政
機
關
。

領
事
於
國
外
知
悉
有
類
似
第
五
條
各
款
之
一
之
事
實
時
，
應
立
即
搜
集
證
據
報
告
交
通

部
。

航
政
機
關
檢
妻
官
於
調
賽
海
難
事
實
後
，
應
即
搜
集
有
關
證
禱
，
移
送
海
難
審
議
庭
依
法

處
理
。

第
三
十
三
儼
航
敵
機
關
機
直
官
於
事
實
之
調
至
及
證
據
之
搜
集
，
應
守
秘
密
，
並
須
注
意
不
得
損
害
關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質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十
傢

第
三
十
一
蝶

第
三
十
二
條

辯
護
人
應
就
在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為
海
事
辯
護
人
之
登
記
者
選
任
之
。
但
經
審
議
庭
之
許

可
時
，
不
在
此
限
。

海
事
辯
護
人
之
資
格
及
其
登
記
事
項
，
由
考
試
院
以
命
令
定
之
。

海
事
辯
護
人
應
絕
對
誠
實
執
行
其
職
務
。

海
事
辯
護
人
應
嚴
守
職
務
上
所
知
之
秘
密
。

海
事
辯
護
人
經
常
受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庭
長
之
監
督
。

第
四
，

審
睡
前
之
手
續

二
九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十
六
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O

保
人
之
名
譽
。
。

航
政
機
關
穢
蒼
官
為
執
行
其
職
務
，
必
要
時
得
為
左
列
各
項
處
分

••

H
使
海
難
關
係
人
到
案
或
質
詢
有
關
專
項
。

口
船
抽
及
其
他
地
區
調
益
事
項
。

目
使
海
難
關
係
人
呈
遞
海
事
報
告
及
命
其
提
出
有
關
船
艙
文
書
及
其
他
物
證
事
項
。

倒
對
於
公
務
所
需
要
之
報
告
及
資
料
專
項
。

國
使
鑑
定
人
或
翻
譯
人
到
案
，
武
命
鑑
定
或
翻
譯
人
星
遞
應
為
之
有
關
專
項
。

航
政
機
關
槍
華
官
於
執
行
前
項
第
二
款
之
處
分
時
，
必
倍
加
擔
帶
其
本
人
身
份
之
證
明
文

件
。

航
政
機
關
認
為
事
件
必
讀
付
諸
審
議
時
，
需
先
向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聲
請
審
議
開
始
，
但

航
政
機
關
於
海
難
事
件
發
生
經
過
三
年
之
後
，
不
得
再
為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

前
項
之
聲
請
必
須
以
書
面
表
示
海
難
之
事
實
。

航
政
機
關
對
海
難
之
發
生
，
認
為
保
由
於
執
有
河
海
航
行
員
證
書
或
引
木
證
書
者
之
職
葫

上
之
疏
忽
或
過
失
而
發
生
者
時
，
應
於
前
條
第
二
項
之
書
面
內
，
將
該
員
等
明
示
為
受
審

人
。

前
項
情
形
，
航
政
機
關
應
將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意
旨
，
通
知
受
審
人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於
接
獲
航
政
機
關
之
聲
請
後
，
即
進
行
開
始
審
議
。

凡
審
議
時
之
審
訊
辯
論
及
裁
訣
之
宣
示
，
應
於
公
開
之
審
議
庭
施
行
之
。

主
任
審
議
官
指
揮
開
庭
，
進
行
審
訊
及
辯
論
，
維
持
審
議
之
秩
序
。

主
任
審
議
官
對
妨
害
審
議
者
，
得
命
其
退
庭
，
其
他
為
維
持
審
議
庭
之
秩
序
，
亦
得
為
必

要
之
措
施
。
簡
易
案
件
獨
任
審
議
之
審
議
官
亦
同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得
於
辯
論
前
，
召
傳
受
審
人
，
到
庭
審
訊
。

裁
決
應
基
於
言
詢
辯
論
後
行
之
。
但
受
審
人
如
無
正
當
理
由
於
指
定
之
審
議
期
日
不
到
庭

時
，
得
不
符
其
陳
述
逕
手
裁
決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依
聲
請
及
職
權
，
得
調
益
必
要
之
證
接
。

關
於
證
搏
準
用
有
關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
但
審
議
」
挺
不
得
拘
提
收
押
搜
索
人
之
身
體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於
前
項
規
定
者
外
，
得
自
左
列
方
法
，
調
蒼
必
要
誼
接
。

H
船
船
及
其
他
地
區
坡
華
事
項
。

∞
船
船
文
書
及
其
他
物
件
之
命
令
提
出
事
項
。

目
對
於
公
務
所
請
求
提
出
報
告
及
資
料
專
項
。

第
四
十
三
條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於
左
列
情
事
，
應
以
裁
決
駁
罔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話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三
一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四
十
條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王
軍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護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四
十
六
條

第
四
十
七
慷

第
四
十
八
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H
對
於
事
件
無
審
議
權
時
。

的H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違
反
其
規
定
時
。

已
依
第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不
得
施
行
審
議
時
。

裁
決
應
附
具
理
由
。

凡
案
件
之
裁
決
，
應
表
現
海
難
之
事
宜
及
原
因
，
並
應
根
姆
彈
證
攘
宜
述
認
確
其
事
貫
之
理

由
，
但
如
無
海
難
之
事
實
時
，
得
僅
明
示
其
大
意
。

裁
決
之
宣
示
應
於
審
議
庭
中
以
言
詞
為
之
。
並
以
裁
決
書
正
本
，
送
達
於
受
審
人
及
航
政

機
關
截
至
宮
。

除
本
法
規
定
者
外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手
續
如
遇
有
關
必
要
事
項
，
得
以
交
通
部

命
令
定
之
。

一
一

一

第
六
軍

高
等
海
難
審
融
庭
主
審
噶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及
受
審
人
對
於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裁
決
，
如
有
不
服
時
，
得
向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請
求
第
二
審
。

辯
護
人
為
受
審
人
之
利
益
，
得
獨
立
為
前
項
之
請
求
，
但
不
得
違
反
受
審
人
明
示
之
意

出
日
。

第
一
項
之
請
求
氛
於
送
達
裁
決
書
正
本
之
日
起
，
一
個
月
以
內
為
之
。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五
十
條

第
五
十
一
條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五
十
主
條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五
十
七
條

航
政
機
關
檢
委
官
及
受
審
人
於
未
裁
決
前
，
得
撤
罔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對
於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
如
認
為
其
程
序
違
反
規
定
時
，
應
以
其
裁
決
駁

罔
請
求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如
認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所
為
駁
岡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之
裁
決
為
不
合
法

時
，
應
以
裁
決
將
該
事
件
發
岡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如
認
為
案
件
有
第
四
十
三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
而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未

將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諦
裁
決
駁
罔
者
，
應
即
裁
決
駁
岡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除
前
三
條
之
情
形
外
，
應
自
為
裁
決
。

關
於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審
議
，
除
本
章
現
定
者
外
，
準
用
第
五
章
之
規
定
辦
理
。

第
t
軍

聽
決
之
士
僻

凡
對
於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裁
決
之
上
訴
，
由
交
通
部
管
轄
。

前
項
上
訴
應
於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裁
決
書
正
本
送
達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以
內
提
出
之
。

前
條
上
訴
之
提
出
，
並
不
停
止
裁
決
之
執
行
，
但
交
通
部
如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以
命
令
停

丘
裁
決
之
執
行
。

交
通
部
認
為
上
訴
有
理
由
時
，
應
撤
銷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裁
決
。
發
罔
更
為
裁
決
。

交
通
部
之
裁
決
為
撤
銷
原
裁
訣
理
由
之
判
斷
，
有
拘
束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致
力
。

梅
、
數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
五
十
八
條

第
五
十
九
傑

第
六
十
條

第
六
十
一
條

第
六
十
二
條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六
十
五
慷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第
八
軍

裁
決
乏
執
行

裁
決
確
定
後
即
執
行
之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裁
決
，
由
交
通
部
航
政
司
執
行
之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裁
決
由
海

難
審
議
庭
所
在
地
之
航
政
機
關
執
行
之
。

收
回
證
書
之
裁
決
之
執
行
，
由
航
政
機
關
收
總
證
書
，
並
轉
送
上
融
機
關
存
案
。

撤
銷
證
書
之
裁
決
之
執
行
，
由
航
政
機
關
於
收
繳
證
書
後
，
轉
送
上
缸
子
以
註
銷
。

經
裁
決
撤
銷
證
書
而
不
將
其
證
者
繳
星
航
政
機
關
時
，
航
政
機
關
得
於
公
報
上
，
宣
佈
該

證
書
為
無
殼
。

主
任
審
議
官
載
獨
任
審
議
之
審
議
官
為
警
告
之
裁
決
時
，
應
即
作
成
警
告
書
交
付
航
政
機

關
。

航
政
機
關
應
將
前
項
警
告
書
之
正
本
，
送
冉
沌
，
應
受
警
告
者
。

航
政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
應
將
警
告
書
內
容
公
布
之
。

接
受
警
告
者
應
遵
從
該
警
告
，
並
括
科
依
照
其
意
旨
為
必
要
之
措
施
。

第
九
軍
則

有
左
列
各
款
之
一
者
，
得
處
以
五
百
元
以
下
之
罰
餒
。

H
受
審
人
接
得
審
議
庭
再
度
之
召
傅
，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不
到
庭
者
。

罰



第
六
十
六
條

已
證
人
鑑
定
人
翻
譯
人
接
得
審
議
庭
之
召
傅
，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不
到
庭
或
到
庭
而
不
盡
其

義
務
者
。

因
拒
絕
妨
害
或
規
避
審
議
庭
之
檢
幸
者
。

關
審
議
庭
命
令
提
出
之
船
柚
文
書
及
其
他
物
件
而
不
提
出
者
，
或
提
出
虛
偽
之
文
書
物
件

者
。

本
遵
從
主
任
審
議
官
或
審
議
官
依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所
發
之
命
令
者
，
處
五
百
元
以
下

之
罰
餒
。

附

則

第
六
十
七
條
本
法
之
施
行
日
期
以
總
統
命
令
定
之
。

第
六
十
八
條
本
法
對
本
法
施
行
前
所
發
生
之
海
難
，
不
適
用
之
。

第

海
難
審
議
法
施
行
細
則
草
索

第
一
軍

管
輯
之
移
轉

航
政
機
關
檢
杏
官
及
受
審
人
，
如
認
為
該
案
件
在
管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審
議
有
所
不

便
時
，
得
陳
明
其
理
由
，
於
辯
論
前
，
請
求
交
通
部
移
轉
管
轄
。

在
審
議
庭
上
，
已
為
本
案
之
陳
述
者
，
不
得
為
前
項
請
求
。

梅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條

五



第第第第第

四五J 、
潛
臨
離
審
議
制
度
乏
研
究

第
一
項
之
請
求
，
應
以
書
面
向
管
轄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提
出
聲
語
。

有
前
條
第
一
項
之
請
求
時
，
該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搓
，
應
儘
速
附
共
意
見
，
送
星
交
通
部
。

交
通
部
對
管
轄
移
轉
之
請
求
認
為
正
當
時
，
應
另
行
指
定
管
轄
該
案
件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
命
令
移
轉
管
轄
。

交
通
部
除
前
項
情
形
外
，
應
即
駁
罔
其
請
求
。

交
通
部
為
前
條
之
命
令
時
，
應
將
命
令
，
送
經
原
海
難
審
議
庭
送
達
於
請
求
人
。

交
通
部
為
前
條
第
一
項
命
令
時
，
應
速
通
知
受
理
管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

原
海
難
審
議
庭
於
知
悉
前
條
之
命
令
時
，
應
即
通
知
請
求
人
以
外
之
航
政
機
關
槍
華
官
，

受
審
人
，
及
依
第
二
十
七
條
被
指
定
為
海
難
關
係
人
者
(
以
下
稱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
。

有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決
定
時
，
原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應
將
該
案
全
部
文
件
及
證
據
物
迅
速

送
達
受
指
定
管
轄
之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所
在
地
之
航
政
機
關
穢
華
官
。

二
.
六

條條條條

第
二
軍

審
議
宮
之
迴
避

條

審
議
官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時
，
航
政
機
關
檢
蓋
官
辯
護
人
或
受
審
人
，
得
聲
請
其
祖
避
。

H
凡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灘
關
係
人
四
親
等
以
內
之
血
親
或
配
偶
，
議
會
為
配
偶
者
。

臼
曾
為
該
案
件
之
證
人
或
鑑
定
人
者
(
武
不
包
括
鑑
足
人
)
。

臼
曾
為
該
案
件
之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之
辯
護
人
者
。



第第第第第

十

七

國
曾
為
該
案
件
執
行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之
職
務
者
。

因
參
與
前
響
之
審
議
者
。

的
為
審
議
對
象
之
船
抽
所
有
人
，
船
船
管
理
人
或
船
抽
租
貨
人
，
而
與
受
審
人
有
僱
傭
關

係
者
。

的
無
上
述
各
款
之
情
形
而
審
議
有
不
公
平
之
虞
者
。

在
審
議
庭
上
已
為
本
案
陳
述
者
，
不
得
以
前
條
第
七
款
之
理
由
，
聲
請
姐
避
。
但
不
悉
有

祖
避
之
事
實
或
祖
避
之
事
由
於
其
後
發
生
時
，
不
在
此
限
。

砲
避
之
聲
謂
應
向
該
審
議
官
所
屬
之
海
難
審
議
庭
行
之
。

前
項
之
聲
請
必
續
以
載
有
理
由
之
書
面
為
之
，
有
前
條
但
書
之
理
由
時
，
必
讀
詳
盡
表
明

之
。

被
聲
講
旭
避
之
審
議
官
，
得
對
該
項
聲
請
提
出
意
見
書
。

審
議
庭
認
為
聲
請
迴
避
有
理
由
時
，
應
即
將
該
審
議
官
為
解
除
之
決
定
。

審
議
庭
認
為
聲
請
祖
避
無
理
由
時
，
應
即
為
聲
詰
駁
罔
之
決
定
。

被
聲
請
祖
避
之
審
議
官
，
不
得
參
與
前
二
項
之
決
定
。

獨
任
審
議
之
審
議
官
被
聲
請
姐
避
時
，
由
其
所
屬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庭
長
為
第
三
個
或
第

二
項
之
決
定
。

一
條
有
姻
避
之
聲
請
時
，
審
議
庭
除
有
特
別
緊
急
之
情
事
外
，
應
迅
即
中
正
審
議
手
續
。

海
難
盒
，
融
制
度
之
研
究
三
七

條

八

條﹒

十九

蝶條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條

第
十
四
條

第
十
五
條

第
十
六
蝶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八

第
三
軍

軍

辯

人

海
事
辯
護
人
應
以
有
左
列
各
款
一
資
格
之
一
者
充
任••

H
甲
種
乙
種
船
長
、
甲
種
輪
修
長
、
引
水
人
、
驗
船
師
及
船
抽
無
線
電
一
等
報
務
員
之
執

有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口
曾
任
海
事
評
議
委
員
會
委
員
或
航
政
機
關
檢
牽
官
者
。

同
曾
任
海
軍
艦
長
及
輪
機
長
者
。

關
曾
任
海
洋
學
院
海
事
專
科
學
校
、
商
船
專
科
學
校
，
駕
駛
輪
機
教
員
二
年
以
上
者
。

因
有
律
師
之
資
格
者
。

有
左
列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
不
得
為
海
事
辯
護
人
。

件
被
處
有
期
徒
刑
者
。

已
禁
治
產
者
。

囡
囡
懲
戒
之
處
分
被
撤
職
或
除
名
未
滿
二
年
者
。

有
前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庭
長
應
拒
絕
海
事
辯
護
人
之
登
記
及
撤
銷

該
項
登
記
。

關
於
海
事
辯
護
人
之
登
記
，
除
依
本
細
則
外
，
並
依
照
海
事
辯
護
人
登
記
規
則
之
規
定
。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於
審
議
庭
辯
論
終
了
前
，
得
隨
時
還
任
辦
護
人
。



對
加
海
難
而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得
檢
舉
其
事
實
，
請
求
航
政
機
關
檢
查
官
為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諦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對
前
項
之
請
求
或
為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
或
為
第
二
十
五
條
之
處
分
時

，
應
速
通
知
請
求
人
。

航
政
機
關
由
國
外
使
領
館
送
到
關
於
有
海
難
之
報
告
書
時
，
應
即
發
交
主
管
海
事
之
檢
華

官
調
華
研
究
。

海
難
容
蟻
制
度
之
研
究

第
十
七
慷

第
十
八
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十
二
條

受
害
人
之
配
偶
，
直
系
之
血
親
及
兄
弟
姊
妹
，
均
得
獨
立
選
任
辯
護
人
。

辯
護
人
之
選
任
，
應
每
次
審
幸
之
。

前
項
之
選
任
領
以
與
辯
護
人
連
署
之
書
面
，
向
審
議
庭
提
出
之
。

海
難
審
議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但
書
許
可
之
聲
諦
，
必
讀
以
書
面
向
審
議
庭
提
出
之
。

在
此
項
情
形
，
該
審
議
庭
應
速
決
定
許
可
或
拒
絕
。

辯
護
人
可
閱
覽
案
件
有
關
之
書
類
及
證
據
物
並
得
抄
寫
之
。
但
主
任
審
議
官
(
包
括
獨
任

審
議
之
審
議
官
以
下
同
)
為
保
存
證
據
物
之
必
要
，
得
對
該
項
閱
覽
及
抄
寫
限
制
之
。

辯
護
人
得
主
任
審
議
官
之
許
可
，
得
於
審
議
庭
使
用
速
記
人
員
。

第
四
，

地
+
刀
海
難
審
體
庭
主
審
護
手
續

第
一
侮

審
議
前
之
手
續

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O

第
二
十
三
條
航
政
機
關
穢
察
官
於
質
詢
海
難
關
係
人
或
檢
委
細
細
及
其
他
處
所
時
，
應
於
事
後
繕
具
質

詢
調
委
書
或
檢
委
調
華
書
，
並
應
將
該
項
調
華
書
對
受
質
詢
者
或
船
艙
及
受
被
處
所
之
管

理
人
朗
讀
聽
閉
後
，
共
同
簽
名
蓋
章
，
受
詢
者
及
船
銷
或
受
檢
處
所
之
管
理
人
不
能
裝
名

蓋
章
時
，
應
由
檢
委
官
記
明
其
事
由
，
於
該
調
華
書
籤
名
蓋
章
之
。

航
故
機
關
檢
蒼
官
命
鑑
定
人
讀
過
譯
人
為
鑑
定
或
翻
譯
時
，
領
使
其
繕
具
鑑
定
書
及
翻
譯

書
。

航
政
機
關
被
否
官
於
檢
牽
船
帕
及
其
他
處
所
，
應
攜
帶
服
務
證
。

航
政
機
關
檢
養
官
對
案
件
調
華
之
結
果
，
認
為
無
送
付
審
議
之
必
要
時
，
對
該
案
件
應
為

不
付
審
議
之
處
分
。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節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
應
繕
具
審
議
開
始
聲
請
書
，
向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提
出
之
。

審
議
開
始
聲
請
書
應
填
附
案
件
、
名
稱
、
概
述
其
事
實
，
同
時
如
有
受
審
人
時
，
並
需
記

載
其
姓
名
當
時
之
職
名
及
領
有
及
格
證
害
之
種
類
。

航
政
機
關
教
養
官
依
海
難
審
議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如
認
為
有
請
求
警
告
裁
決
之

必
要
時
，
應
即
指
定
其
為
海
難
關
保
人
，
並
頌
將
其
姓
名
及
職
業
記
入
審
議
開
始
聲
請

書
。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十
九
蝶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十
一
條

航
政
機
關
檢
委
官
如
認
為
事
件
依
簡
易
審
議
為
適
當
，
可
將
該
意
旨
記
入
審
議
開
始
聾
請

書
，
請
求
簡
易
審
議
。

航
故
機
關
機
杏
官
為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時
，
應
直
接
以
記
有
左
列
事
項
之
書
面
，
將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通
知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
但
為
簡
易
審
議
之
聲
請
時
，
不
在
此

限
。

H
請
求
審
議
開
始
之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名
稱
﹒
。

目
案
件
名
稱
及
事
實
之
概
耍
。

目
受
審
人
之
姓
名
及
當
時
之
職
名
暨
頓
有
詮
書
之
種
類
。

關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之
姓
名
及
職
業
。

因
審
議
開
始
聲
請
日
期
。

的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之
姓
名
。

依
照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第
二
十
七
條
及
前
條
之
規
定
，
對
於
姓
名
職
名
額
有
證
書
之

種
類
或
職
業
等
，
不
能
詳
明
記
載
時
，
得
將
其
可
特
定
之
事
項
記
載
之
。

航
政
機
關
檢
蒼
官
請
求
審
議
開
始
之
後
，
得
另
行
指
定
受
審
人
葳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或
子

以
撤
罔
。

前
項
之
指
定
及
撤
悶
，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第
一
項
之
指
定
適
用
第
二
十
六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二
十
九
條
及
前
條
之
規
定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第
三
十
二
傑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三
十
七
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第
三
節

議

準

備

客

有
審
議
開
始
之
聲
請
時
，
主
任
審
議
官
腔
即
指
定
審
議
日
期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辯
護
人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對
審
議
庭
第
一
次
之
審
議
日
期
得

請
求
變
吏
。

前
項
之
請
求
，
必
須
詳
述
明
確
之
理
由
，
以
書
面
為
之
，
審
議
庭
對
第
一
項
之
請
求
認
為

有
理
由
時
，
應
另
行
指
定
審
議
日
期
。

審
議
庭
認
為
第
一
項
之
請
求
無
理
由
時
，
應
即
為
請
求
駁
岡
之
決
定
。

主
任
審
議
官
得
隨
時
變
更
審
議
日
期
。

主
任
審
議
官
應
於
審
議
日
期
，
傳
訊
受
審
人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及
辯
護
人
，
並
應
將
審

議
日
期
儘
速
通
知
航
政
機
關
檢
蒼
官
。

審
議
庭
為
準
備
審
議
需
要
，
得
於
審
議
日
期
前
施
行
海
難
審
議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各

款
之
處
分
，
但
為
第
一
款
所
規
定
之
檢
華
時
，
應
預
先
通
知
航
政
機
關
檢
蒼
官
、
辯
護
人

、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
予
以
會
同
辦
理
之
機
會
。

第
回
停

議

績

審

手

審
議
期
日
之
審
訊
辯
論
，
於
審
議
庭
施
行
之
。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四
十
條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四
十
三
條

審
議
庭
應
由
定
數
之
審
議
官
及
書
記
出
席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列
席
。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於
審
議
日
期
不
能
到
庭
時
，
必
讀
儘
速
敘
明
理
由
，
向
審
議

庭
報
備
。

審
議
庭
認
為
上
項
報
備
理
由
正
當
時
，
徵
詢
航
政
機
關
檢
蒼
官
之
意
見
後
，
為
審
議
日
期

之
延
展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得
請
代
理
人
出
席
審
議
庭
，
但
審
議
庭
如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命
令
其
本

人
出
庭
。

前
項
之
代
理
人
必
須
憑
委
託
書
，
證
明
其
資
格
。

主
任
審
議
官
於
宜
告
開
庭
後
，
應
先
對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
就
足
以
明
確
其
身

份
為
無
誤
之
事
項
訊
問
之
。

前
條
訊
問
終
了
時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應
先
陳
述
事
件
之
概
要
及
審
議
開
始
聲
諦
之
理

由
。

審
議
關
係
人
之
訊
問
及
證
樣
調
盔
，
由
主
任
審
議
官
執
行
之
。

會
審
之
審
議
官
，
航
政
機
關
檢
蒼
官
及
辯
護
人
報
告
主
任
審
議
官
後
，
得
訊
問
審
議
關
係

人
。

審
議
庭
得
就
審
議
官
中
之
一
人
，
命
令
其
調
蓋
必
要
事
項
。

前
項
之
受
命
審
議
官
應
於
審
議
庭
將
其
調
蒼
之
結
果
，
報
告
審
議
庭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三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四
十
五
傑

第
四
十
六
條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五
十
條

第
五
十
一
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四

受
命
審
議
官
對
執
行
調
聾
，
準
用
審
議
庭
有
關
審
議
手
續
之
規
定
。

審
議
庭
之
調
查
，
不
得
繼
續
三
十
日
以
上
，
如
超
過
三
十
日
以
上
始
停
止
時
，
必
須
重
新

辦
理
審
議
手
績
。

一
開
庭
後
審
議
官
更
進
時
，
審
議
手
續
應
重
新
辦
理
。
但
宣
示
裁
決
，
木
在
此
限
。

施
行
簡
易
審
議
之
單
獨
審
議
官
，
如
認
為
案
件
不
適
宜
於
施
行
簡
易
審
議
時
，
得
聽
取
航

政
機
關
檢
杏
官
之
意
見
，
決
定
施
行
通
常
之
審
議
。

證
樣
調
華
終
了
時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對
於
事
宜
之
經
過
，
海
難
原
因
之
判
斷
以
及
對
受

審
人
之
懲
戒
試
對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之
警
告
，
應
陳
述
其
意
見
。

受
審
人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及
辯
護
人
對
於
前
項
航
政
機
關
穢
華
官
之
陳
述
，
得
表
示
意

見
。

受
審
人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及
辯
護
人
，
應
予
以
最
後
陳
述
之
機
會
。

審
議
庭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以
決
定
再
開
調
杏
一
庭
。

裁
訣
應
以
裁
決
書
為
之
。

裁
決
書
應
由
審
議
官
作
成
之
。

裁
決
書
內
應
記
載
左
列
事
項

••

H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名
稱
。

∞
案
件
名
稱
。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五
十
三
僚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五
十
七
條

第
五
十
八
條

目
受
審
人
之
姓
名
籍
貫
及
出
生
年
月
日
。

關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之
姓
名
及
住
所
。

固
有
關
審
議
之
航
政
機
關
檢
直
官
之
姓
名
。

裁
決
宣
示
時
，
應
朗
讀
裁
決
主
女
，
並
告
以
理
由
之
要
旨
。

審
議
庭
於
宣
一
亦
裁
決
後
，
應
儘
速
將
裁
決
書
之
正
本
，
送
交
航
政
機
關
檢
委
官
及
受
審
人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

受
審
人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及
辯
護
人
得
請
求
發
給
裁
決
書
之
路
本
。

第
王
軍

高
等
海
難
審
曬
庭
之
審
議
手
續

第
一
節

第
二
害
之
審
議
手
續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
必
讀
以
書
面
向
原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提
出
之
。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之
致
力
及
於
同
案
件
受
審
人
及
指
定
海
灘
關
係
人
之
全
部
。

有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時
，
原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應
將
所
有
書
類
及
證
據
物
送
交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

航
政
機
關
檢
華
官
應
將
所
有
書
類
及
證
攘
物
向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提
出
。

第
二
審
之
請
求
之
撤
悶
，
應
以
書
面
向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提
出
之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五



四
六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二
審
之
裁
決
，
得
引
用
原
裁
決
所
示
事
實
及
證
攘
。

第
六
十
條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有
關
審
議
手
續
，
除
本
章
規
定
者
外
，
準
用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有

關
審
議
手
積
規
定
，
但
第
三
十
一
條
除
外
。

第
六
十
一
條

第
六
十
條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六
軍

裁
決
之
執
行

航
政
機
關
棋
賽
官
對
警
告
書
之
全
文
及
其
要
旨
，
應
在
公
報
及
交
通
部
指
定
之
新
聞
紙
上

刊
登
公
告
。

航
政
機
關
檢
在
官
得
將
警
告
蜜
之
副
本
，
送
交
認
為
必
要
之
人
。

接
受
警
告
之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縛
於
自
送
達
警
告
書
之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
將
辯
明
書
送
達

航
政
機
關
穢
杏
，
官
，
請
求
公
示
。

航
政
機
關
穢
蒼
官
於
裁
決
確
定
之
後
，
而
有
前
項
之
海
難
關
係
人
請
求
時
，
應
即
將
該
項

辯
明
書
公
示
之
，
其
費
用
請
求
人
負
擔
。

前
項
之
公
示
，
準
用
第
六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交
通
部
部
長
得
令
航
政
機
關
檢
查
官
對
接
受
警
告
者
採
取
如
何
之
措
置
，
加
以
調
蛋
。

第
午
」
韋

附

則

在
審
議
庭
所
錄
取
之
審
議
關
係
人
供
述
之
筆
錄
，
經
供
述
者
之
請
求
時
，
主
任
審
議
官
葳



獨
任
審
議
官
，
應
命
書
記
將
其
供
述
有
關
部
份
朗
讀
之
，
如
有
增
減
或
變
更
之
聲
請
時
，

並
應
將
其
意
旨
記
載
之
。

受
審
人
，
指
定
海
難
關
係
人
、
辯
誰
人
及
代
理
人
，
借
將
過
告
通
知
及
文
件
送
達
收
受
地

點
，
指
定
在
該
海
柳
州
審
議
庭
之
所
在
地
區
域
內
，
並
待
向
審
議
庭
陳
明
備
索
。

無
前
項
之
陳
明
時
，
應
將
該
項
通
告
，
通
知
及
文
件
，
送
達
該
當
事
人
之
住
所
。

第
一
項
之
陳
明
，
應
於
每
審
級
以
書
面
為
之
。

書
記
得
以
郵
寄
方
式
，
送
達
通
告
、
通
知
。

前
項
文
件
，
除
對
於
審
議
關
係
人
之
傳
訊
通
知
外
，
書
記
將
文
件
付
郵
時
，
視
作
通
知
通

告
已
為
送
達
。

對
於
住
所
不
詳
者
之
通
告
過
如
及
文
件
而
必
鎮
送
達
時
，
得
將
其
內
容
刊
登
公
報
，
代
替

通
知
通
告
及
文
件
之
送
達
。

前
項
情
形
在
公
報
刊
登
之
日
，
視
為
通
告
通
知
及
文
件
已
送
達
。

以
日
月
及
年
為
期
間
之
計
算
時
，
除
海
難
審
議
法
第
三
十
五
﹒
條
但
書
，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及
誰
書
使
用
之
停
，
止
期
間
之
計
算
外
，
其
第
一
日
不
算
入
。

期
間
之
末
日
，
如
值
星
期
日
及
國
足
休
假
日
時
，
均
不
算
入
期
間
之
內
。
但
海
難
審
議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但
書
及
證
書
停
止
使
用
之
期
間
，
不
在
此
限
。

第
七
十
條
本
細
則
自
海
難
審
議
法
施
行
之
日
施
行
。

梅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第
六
十
六
條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六
十
八
線

第
六
十
九
條

四

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四三六五八七十九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八

海
難
審
議
庭
組
織
法
草
索

條條

本
法
依
海
難
審
議
法
第
二
條
之
規
定
，
制
定
之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之
名
稱
，
設
置
地
點
及
管
轄
區
域
，
由
行
政
院
星
請
總
統
以
命
令
定
之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置
於
首
都
所
在
地
。

地
+
刀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庭
長
一
人
，
簡
任
，
綜
理
本
庭
事
務
，
監
督
所
屬
職
員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審
議
官
三
人
至
七
人
，
簡
任
或
薦
任
，
負
海
難
案
件
之
調
查
審
議
事

宜
，
其
中
一
人
兼
任
庭
長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書
記
長
一
人
，
薦
任
，
主
管
書
記
室
事
宜
。

地
方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事
務
官
三
人
至
五
人
。
其
中
一
人
薦
任
，
餘
委
任
，
分
任
書
記
室
文

書
事
務
各
事
宜
。
薦
任
事
務
官
兼
任
本
庭
書
記
長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庭
長
一
人
，
簡
任
，
綜
理
本
庭
事
務
，
監
督
所
屬
職
員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審
議
官
五
人
至
七
人
，
簡
任
，
負
海
難
案
件
之
調
查
審
議
事
宜
。
共

中
一
人
兼
任
庭
長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書
記
長
一
人
，
簡
任
，
主
管
書
記
室
事
宜
。

高
等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事
務
官
五
人
至
七
人
，
共
中
一
人
簡
任
，
二
人
薦
任
，
除
委
任
，
分

條保條條條條條條



第
十
一
傑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條

任
本
庭
書
記
室
文
書
事
務
各
事
宜
，
其
中
衛
任
一
人
兼
任
書
記
長
。

海
難
審
議
庭
設
人
事
管
理
員
及
會
計
員
各
一
人
，
依
法
處
理
人
事
及
會
計
事
宜
。

海
難
審
議
庭
因
事
務
之
需
要
，
得
用
雇
員
三
人
至
五
人
。

本
法
自
海
難
審
議
法
施
行
之
日
施
行
。

海
難
審
議
制
度
之
研
究

四

九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051

-"
6

航
業
貿
易
及
另
一
個
重
要
環
節
造
船
工
業
，
三
者
具
有
不
可
分
離
的
關
係
。
一
個
國
家
如
無
造
船
工

業
，
僅
賴
進
口
船
捕
以
發
展
本
關
海
述
，
不
僅
要
支
出
龐
大
的
外
涯
，
且
一
且
船
抽
來
源
受
阻
，
勢
必
影

響
海
運
的
維
持
，
故
任
何
海
運
國
家
，
對
於
木
國
的
造
船
工
業
，
無
不
喝
力
扶
植
，
宜
施
獎
勵
和
其
他
保

證
措
施
，
以
期
相
輔
相
成
。

4-
戰
使
各
國
的
造
船
保
護
政
茱

H
5 4 3 2 1 美
政新造造金造國

論府客船船，船

各收船準低其差一

國買可備利差額九

造十十金貸緝捕三

積二足，款已助六
EE 年抵准，遠，年
最以押自可造規公

策上。由貸價定布

典的 積款之在的
草現 儲造百美商

哩戚 ，價分國船

裝船 延之之造法

翼， 期百五船，

勵可 放分十價其

條由 稅之。格中

例航 。七 與對
是務 十外於
1嘻署 五國造

ι 收 , 造船

時 年船方

矛Ij 價面

三格有

分之如

五差下
庫頓的

, ，規

分由定

廿政

年府
情發

{賞給

造

船

差

額

相j

助

五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已
英
國
主
張
自
由
政
策
，
因
其
航
業
及
造
船
均
有
悠
久
歷
史
及
充
分
競
爭
能
力
，
故
未
訂
輔
助
法
案
，

但
其
政
府
仍
有
以
下
的
措
施
。

1
造
船
貸
款
建
造
優
秀
船
隻
，
給
子
造
船
貸
款
。

2
獎
勵
船
艙
改
善
設
施
一
九
三
五
年
二
月
廿
六
日
起
，
兩
年
內
几
新
造
船
隻
一
總
噸
，
解
體
二
總
噸

;
改
造
一
總
噸
，
解
體
一
總
噸
;
合
於
上
項
條
件
者
，
政
府
可
于
低
利
貸
款
，
總
額
一
千
萬
英
銬
，

年
利
三
分
以
內
，
償
還
期
限
十
二
年
。

由
法
國

1
造
船
材
料
及
造
船
設
備
之
進
口
，
子
以
免
稅
。

2
政
府
對
造
船
業
，
免
除
部
份
稅
捐
。

3
政
府
對
在
國
內
建
造
新
船
之
船
的
間
所
有
人
，
制
定
特
別
貸
款
。
一
九
五
五
年
五
月
底
，
通
過
臨
時
法

案
，
規
定
在
四
年
內
，
由
政
府
核
撥
造
船
楠
助
基
金
四
百
億
法
郎
。

4
特
種
船
隻
由
政
府
建
造
，
交
航
商
營
運
。

倒
西
德

1
貸
款
建
造
船
隻
貸
款
之
間
於
建
造
新
船
者
，
規
定
年
息
四
分
，
於
十
六
年
內
分
期
償
還
。

個
義
大
利
一
九
四
九
年
，
義
大
利
因
各
船
廠
造
價
昂
貴
，
航
商
不
願
在
國
內
造
船
，
造
船
廠
亦
瀕
臨
絕

境
;
政
府
遂
頒
佈
獎
勵
造
船
輔
助
法
，
力
謀
航
業
與
造
船
工
業
的
平
衡
發
展
，
遂
得
增
加
一
批
現
代
化

商
船
。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九
日
所
頒
怖
的
造
船
梢
助
法
，
其
內
容
如
在

••

五
二



1
發
給
造
船
補
助
金
，
對
訂
逾
新
船
者
，
按
船
價
祖
接
發
給
輔
助
企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

2
免
徵
造
船
材
料
進
口
稅
，
及
編
入
許
可
證
手
續
費
。

3
免
除
三
年
所
得
說
。

4
免
子
徵
用
及
強
制
用
船
。

5
政
府
對
新
造
船
價
百
分
之
四
十
，
可
宇
保
誼
。

的
日
本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
航
業
及
造
船
工
業
損
失
至
鉅
，
但
從
一
九
四
七
年
起
，
日
本
政
府
即

開
始
有
計
劃
的
分
批
造
船
，
現
已
達
十
九
批
。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以
前
，
多
借
助
於
美
國
援
助
資
金
，
至

第
八
批
造
船
計
劃
時
為
丘
，
已
達
六
百
十
二
億
日
元
。
現
其
航
業
已
躍
居
世
界
第
五
位
，
而
三
年
來
造

船
之
數
量
，
成
為
全
世
界
最
高
者
，
其
對
造
船
之
楠
助
有
以
下
各
項
。

1
貸
款
造
船

一
九
四
七
|
|
一
九
四
九
年
建
造
新
船
者
，
船
細
所
有
人
自
籌
建
造
費
三
戚
，
其
餘
七
戚
，
由
船
抽

公
園
借
助
。

一
九
四
九
|
|
一
九
五
二
年
建
造
新
船
者
，
船
帥
所
有
人
自
籌
百
分
之
二
十
，
向
銀
行
申
請
百
分
之

三
十
，
刺
息
為
七
分
五
匪
，
由
政
府
補
貼
三
分
五
座
;
其
餘
百
分
之
五
十
由
美
援
之

相
對
基
金
中
貸
借
，
利
息
為
年
利
五
巨
。

一
九
五
二
年
以
後
，
建
造
之
新
船
，
由
國
庫
撥
款
。

2
輔
助
造
船
鍋
料
差
額

前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主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日
本
造
船
鋼
料
，
初
時
價
格
較
歐
洲
鋼
料
價
格
為
高
，
其
差
額
由
政
府
補
助
。

3
修
建
船
船
之
鋼
鐵
器
材
進
口
免
蹺
，
日
本
大
藏
省
(
財
政
部
)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公
告
之

八
三
九
號
中
，
造
船
工
業
用
之
工
作
母
機
自
動
電
焊
機
等
，
均
已
包
括
在
內
。

4
食
糖
進
口
及
船
抽
出
口
聯
繫
辦
法
，
一
九
五
三
年
准
許
造
船
商
輸
入
食
糖
，
將
輸
入
食
糖
所
賺
得
之

利
益
，
貼
補
因
低
價
建
造
輸
出
船
而
蒙
受
之
虧
蝕
，
日
本
從
此
辦
法
，
共
賺
得
美
金
二
億
一
千
萬
元

，
後
因
國
際
抗
議
始
取
消
。

的
挪
威
原
為
航
業
發
達
之
國
家
，
惟
國
內
造
船
工
業
不
發
達
;
對
造
船
之
補
助
，
有
一
九
五

0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
由
政
府
向
美
國
自
克
萊
斯
銀
行
及
挪
威
漠
普
羅
斯
銀
行
訂
立
五
百
萬
英
鑄
造
船
借
款
協
定

，
利
息
四
分
二
庫
五
。

的
西
班
牙
自
一
九
四
二
年
起
，
對
國
內
造
船
之
補
助
，
依
一
九
四
六
年
頒
佈
之
造
船
補
助
法
，
根
據
船

級
及
速
力
而
定
。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造
船
補
助
總
額
已
增
至
一
四
、
二
五
六
、

O
七
九
倍
賽
蓮
。

叫
印
度
二
次
大
戰
之
前
，
印
度
為
一
殖
民
地
，
建
國
之
初
，
無
一
艘
遠
洋
輪
船
。
一
九
五

0
年
政
府
決

定
實
施
「
五
年
航
運
計
劃
」
'
至
一
九
五
五
年
已
接
近
其
六
十
萬
噸
之
目
標
，
其
對
造
船
之
補
助
為

••

1
政
府
訂
購
船
隻
，
以
較
廉
價
格
轉
售
民
營
，
並
准
分
期
付
款
。

2
國
內
造
船
價
格
與
英
國
造
船
價
格
之
差
額
，
政
府
補
償
。

的
菲
律
賓
一
九
五
五
年
，
通
過
遠
洋
航
業
法
，
其
中
規
定
，
一
九
五
五
年
後
五
年
內
，
每
年
由
國
庫
撥

菲
幣
二
千
萬
元
，
經
政
府
交
復
興
財
務
公
司
貸
與
私
人
武
公
司
，
從
事
遠
洋
船
之
建
造
阱
質
或
租
用
。

五

四



同
韓
國
韓
為
新
興
國
家
，
航
業
毫
如
花
傲
，
故
勵
行
保
諮
政
策
。

1
僻
船
基
金
，
由
政
府
低
利
貸
款
。

2
運
費
收
入
百
分
之
四
十
八
，
作
特
蔥
外
棍
，
可
阱
進
口
管
制
品
。

由
荷
蘭

1
政
府
時
船
，
轉
租
航
商
營
運
。

2
時
船
貸
款
，
利
率
規
定
為
年
刺
二
分
五
廈
，
期
限
由
一
年
至
十
年
，
由
政
府
負
責
保
誼
。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亟
應
修
正
施
行

我
國
近
年
積
極
扶
植
本
國
造
如
工
業
，
鼓
勵
航
商
在
國
內
造
船
，
但
川
大
部
份
機
器
及
鋼
料
，
需
自

國
外
輸
入
，
以
致
料
價
戚
本
較
高
，
即
使
工
價
低
廉
，
造
船
總
慣
，
與
在
日
本
造
船
，
相
差
仍
有
百
分
之

卅
左
右
，
此
外
完
成
時
間
，
亦
較
日
本
為
長
。
而
政
府
目
前
擬
梢
助
造
價
差
額
百
分
之
十
五
，
由
政
府
、

造
船
公
司
、
及
購
船
人
各
負
百
分
之
五
的
辦
法
，
比
較
美
國
、
義
大
利
各
國
由
政
府
完
全
補
助
其
差
額
的

辦
法
，
相
差
甚
遠
，
體
船
人
獲
益
不
多
，
不
足
以
鼓
勵
其
在
國
內
造
船
。

今
後
為
雙
軌
發
展
我
國
航
業
造
船
工
業
起
見
，
應
前
宜
行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九
日
公
布
，
望
年
七

月
一
日
施
行
，
且
至
今
，
有
欽
的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
該
條
例
對
於
在
本
國
船
廠
訂
造
商
船
者
，
給
子
獎
勵
企

(
該
條
例
第
二
條
)
，
並
對
薔
船
解
體
者
，
除
新
船
應
得
之
獎
勵
金
外
，
加
給
解
體
薔
船
之
獎
勵
金
，
其

金
額
以
每
當
船
兩
噸
，
作
新
船
一
噸
計
(
該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
。
惟
當
制
定
該
條
例
時
，
航
權
尚
未
收
罔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改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主
五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五
六

，
其
立
法
精
神
與
方
策
，
保
針
對
當
時
在
我
國
競
爭
內
河
航
運
與
沿
海
貿
易
的
外
籍
輪
船
而
定
，
現
在
航

權
業
已
收
悶
，
無
虞
外
輪
再
在
我
國
內
河
航
行
與
經
營
沿
海
貿
易
，
而
目
前
我
應
爭
取
者
則
為
海
外
航
敵

與
國
際
市
場
，
目
標
說
屬
不
同
，
方
策
自
宜
改
訂
。

﹒
歪
該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
受
造
船
獎
勵
金
之
船
船
，
以
總
噸
五
百
噸
以
上
之
鋼
質
輪
船
為
限
，
其
金

額
依
左
列
之
規
定
••

廿
五
百
噸
以
上
一
千
噸
未
滿
者
，
每
噸
十
二
元
。

口
一
千
噸
以
上
二
千
噸
未
滿
者
，
每
噸
十
六
元
。

自
二
千
噸
以
上
三
千
噸
未
滿
者
，
每
噸
二
十
元
。

個
三
千
噸
以
上
五
干
噸
未
滿
者
，
每
噸
二
十
四
元
。

因
五
千
噸
以
上
者
，
每
噸
二
十
八
元
。

所
定
受
獎
船
級
，
當
時
因
係
注
重
在
長
江
沿
海
航
行
的
船
隻
'
故
噸
位
較
小
，
目
前
已
不
適
合
。
此

後
應
獎
勵
大
噸
位
與
航
行
近
海
遠
祥
的
船
隻
，
而
將
各
船
噸
級
子
以
提
高
。
至
所
定
獎
勵
金
額
原
係
以
銀

元
計
算
，
當
時
銀
元
與
美
金
的
確
率
，
大
約
為
三
比
一
，
目
前
造
船
價
格
，
較
當
時
增
高
何
止
兩
倍
，
前

年
日
廠
建
造
三
、
六
O
O
噸
普
通
貨
輪
的
價
格
為
一
百
十
八
萬
美
元
，
義
廠
建
造
五
、
五
O
O
噸
普
通
貨

船
的
價
格
為
一
百
五
十
萬
美
元
，
德
料
殷
臺
廠
建
造
三
一
、
五

O
O
噸
快
速
貨
輪
的
價
格
為
三
百
六
十
五

萬
美
元
;
故
獎
勵
金
亟
應
提
高
，
強
酌
擬
該
條
條
文
如
下

••

第
二
條••

受
獎
勵
之
船
捕
以
一
千
噸
以
上
之
鋼
質
輪
船
為
限
，
其
獎
勵
金
額
依
左
列
之
規
定
••



卅
一
千
噸
以
上
三
千
噸
未
滿
，
時
速
十
三
種
以
上
之
普
通
貨
船
，
給
子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二
之
獎

勵
金
。

目
三
千
噸
以
上
五
千
噸
未
滿
，
時
速
十
三
涅
以
上
之
普
通
貨
船
，
給
予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卅
之
獎
勵

金
。

目
五
千
噸
以
上
一
萬
噸
未
滿
，
時
速
十
四
埋
以
上
之
普
通
貨
船
，
給
予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二
十
八
之
獎

勵
金
。

倒
一
萬
噸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噸
未
滿
，
時
速
十
八
涅
以
上
之
快
速
貨
船
，
給
予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二
卡
五

之
獎
勵
金
。

同
一
萬
五
千
噸
以
上
，
時
速
十
四
涅
以
上
之
散
裝
貨
船
，
給
予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之
獎
勵
金
。

的
沿
海
油
輸
給
子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之
獎
勵
金
;
遠
洋
大
型
油
輸
給
乎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二
十
之
獎

勵
金
。

他
沿
海
近
海
遠
洋
客
船
給
予
總
造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之
獎
勵
金
。

如
為
規
定
較
富
彈
性
起
見
，
亦
可
將
第
二
條
改
為
••

「
受
獎
勵
船
抽
以
合
於
交
通
部
每
年
造
船
計
劃

之
規
定
者
為
限
，
並
得
發
給
獎
金
數
額
以
不
超
過
國
外
合
梅
船
廠
最
低
報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為
限
。
獎
金
由

交
通
部
每
年
編
入
預
算
。
」

其
餘
各
一
條
亦
宜
作
如
下
之
修
正
，
以
期
配
合
。

一
條
將
造
船
獎
勵
金
字
樣
改
為
造
船
獎
勵
，
並
將
海
商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款
字
樣
，
改
為
船
抽
法

前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第

五
七



第第第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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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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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藍
政
策
興
致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
以
符
現
行
法
律
。

修
正
為

••

「
受
獎
勵
之
船
船
，
以
在
本
國
船
廠
建
造
者
為
限
，
其
承
造
之
船
廠
，
應
合
於

交
通
部
訂
立
之
造
船
廠
設
備
及
人
員
標
準

o
」

加
一
項••

「
並
子
以
免
稅
進
口
，
其
價
值
以
船
債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為
限
，
並
額
以
本
國
船

船
運
罔
為
原
則
。
在
國
內
採
瞬
之
器
材
，
其
原
料
為
進
口
者
亦
得
退
稅
。
」
(
按
船
價
中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為
材
料
，
暫
限
材
料
中
百
分
之
八
十
，
即
船
債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
可
向
國

外
購
買
。
蓋
造
船
材
料
及
其
相
輸
工
業
之
原
料
，
必
讀
免
稅
進
口
，
始
可
與
國
外
船
廠
競

爭
)

海
軍
部
字
樣
改
為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
其
下
另
加
「
中
國
驗
船
機
構
」
一
語
。

修
正
為••

「
頓
有
許
可
證
書
者
，
其
船
佩
之
建
造
，
應
受
交
通
部
之
監
督
，
並
氯
為
中
國

驗
船
機
構
入
蔽
之
船
拙
，
而
接
受
該
機
構
人
員
之
檢
驗
。
」

修
正
為••

「
船
拍
下
水
時
，
付
給
獎
勵
金
百
分
之
五
十
，
其
餘
於
完
成
後
，
經
交
通
部
檢

華
合
格
，
全
部
發
給
。
」

五

八

條條條條(每

這
船
突
勵
條
例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九
日
國
民
政
府
公
布

二
十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施
行

條

凡
屬
於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武
公
司
所
有
之
新
造
船
帥
，
得
依
本
條
例
之
現
定
，
始
于
造
船
獎

勵
金
。



第第第第

前
項
所
稱
公
司
指
海
商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之
公
司
而
言
。

受
造
船
獎
勵
金
之
船
帥
，
以
總
噸
數
五
百
噸
以
上
之
鋼
質
輪
船
為
限
，
其
金
額
依
左
列
之

規
定
••

付
五
百
噸
以
上
一
千
噸
未
滿
者
每
噸
十
二
一
兀
。

口
一
千
噸
以
上
二
千
噸
未
滿
者
每
噸
十
六
元
。

目
二
千
噸
以
上
三
千
噸
未
滿
者
每
噸
二
十
元
。

個
三
午
噸
以
上
五
千
噸
未
滿
者
每
噸
二
十
四
元
。

因
五
千
噸
以
上
每
噸
二
十
八
元
。

造
船
獎
勵
金
之
數
額
，
由
交
通
部
編
入
每
年
預
算
。

受
獎
勵
金
之
船
帥
，
以
在
本
國
船
廠
建
造
者
為
限
，
其
承
造
之
船
廠
應
依
照
左
列
之
規
定

，
並
經
交
通
部
認
可

••

H
備
有
必
需
之
工
廠
船
臺
乾
船
塢
及
各
項
器
械
者
。

口
有
船
體
專
任
技
師
及
船
機
專
任
技
師
各
一
人
以
上
者
。

前
項
專
任
技
師
，
以
會
依
技
師
登
記
法
個
有
造
船
斜
或
船
機
科
工
業
技
師
誼
害
者
為
限
。

願
受
造
船
獎
勵
金
者
，
應
於
建
造
前
填
具
扭
扭
﹒
請
書
，
並
開
具
左
列
車
項
星
送
交
通
部
審

-
U
L
U

丹
兩••

，t
R
ι

村
船
航
設
計
綱
目
。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四=五

候候條條

五

九



第第第第第第
十
一
條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候

第
十
四
條

-'-
/、七九八

論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興
致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已
船
園
。

由
船
體
船
機
製
造
說
明
書
。

前
項
設
計
綱
目
及
船
圓
種
類
，
由
交
通
部
定
之
。

受
造
船
獎
勵
金
者
，
對
於
所
造
之
船
體
船
機
及
其
屬
具
如
需
用
外
國
成
晶
時
，
應
先
經
交

通
部
核
准
。

交
通
部
接
到
聲
請
書
後
，
應
調
在
承
造
船
廠
是
否
合
於
第
四
條
之
規
定
，
並
會
問
海
軍
海

審
定
其
設
計
綱
目
船
圍
及
製
造
說
開
書
。

審
定
合
格
認
為
應
給
于
造
船
獎
勵
金
時
，
由
交
通
部
發
給
許
可
證
書
於
聲
詩
人
。

頓
有
許
可
證
書
者
，
其
船
船
之
建
造
，
交
通
部
應
派
員
眩
督
之
。

聲
請
人
違
背
關
於
監
督
上
之
命
令
時
，
交
通
部
得
撤
銷
許
可
並
追
繳
許
可
證
書
。

頓
有
許
可
證
書
而
製
造
之
船
船
，
在
相
當
時
期
中
，
交
通
部
應
派
員
丈
量
其
總
噸
數
，
並

令
試
航
及
測
定
其
最
高
速
率
。

船
船
造
成
後
，
經
交
通
部
檢
杏
一
合
格
，
即
行
發
給
獎
勵
金
。

受
獎
勵
金
之
船
船
，
在
十
年
以
內
不
得
變
更
國
籍
，
如
租
於
外
人
使
用
時
，
應
允
經
交
通

部
核
准
。

受
獎
勵
金
之
船
艙
，
非
經
交
通
部
核
准
，
木
得
任
用
外
籍
船
員
。

已
領
取
獎
勵
金
而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或
第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者
，
交
通
部
得
隨
時
追
繳
其
獎
勵

O

I，~美條條條條:



第
十
五
條

第
十
六
條

第
十
七
傑

金
。

因
建
造
新
船
將
原
有
舊
船
拆
毀
者
，
除
新
船
應
得
之
獎
勵
金
外
，
並
給
予
拆
毀
薔
船
之
獎

勵
金
，
其
金
額
以
每
薔
船
兩
噸
作
新
船
一
噸
計
算
。

以
詐
僑
之
行
為
取
得
造
船
獎
勵
金
者
，
除
追
繳
原
頒
獎
勵
金
外
，
並
送
司
法
機
關
懲
處
。

本
條
例
施
行
日
期
以
命
令
定
之
。

請
各
國
造
船
保
護
政
策
與
我
國
造
船
獎
勵
條
例
之
修
正

-I.

/、



戰
從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採
的
係
護
.
導
体?
L

品
研
去
『

4
有
戶

-
f

戰
後
各
國
均
以
擴
克
商
船
歐
為
國
策
，
尤
以
一
般
新
興
國
家
更
極
力
建
立
新
式
商
船
隊
，
並
採
取
種

種
補
助
興
保
護
的
措
施
，
宜
足
為
我
借
鏡
。
以
下
分
述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採
各
種
保
護
措
施
。

一
美
『
國
~

O
E
-
-
R
h
X
A
~

芳
:
胡
立

ρ
毛
主

l

仙
造
船
差
額
補
助
航
商
在
本
國
造
船
，
本
國
造
價
與
外
國
造
價
之
差
額
由
政
府
補
助
，
通
常
此
數

木
得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造
價
，
最
高
不
得
高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造
償
。
例
如
海
員
型
(
嵩
飢
荒
E
R
)
貨
船
造
船

差
額
補
貼
即
為
造
價
之
四
十
五
%
。

叫
營
運
差
額
補
助
航
行
於
政
府
指
定
之
國
際
定
期
航
線
之
船
隻
均
子
補
助
，
目
前
有
十
八
家
公
司

受
益
。
心
、
R
P
N
S
|
-
i

問
低
利
貸
款
航
商
購
建
船
艙
，
自
籌
置
款
百
分
之
十
二
﹒
五
至
二
十
五
，
其
餘
由
政
府
貸
給
，
利

息
每
年
百
分
之
三
﹒
五
，
分
二
十
年
償
還
。
卜
、

F
φ
K
M
b
p

叫ζ
2

名
、
、r
m
v
h
v
E
F

凶
保
護
辦
法
美
接
或
政
府
貸
款
之
物
質
，
美
國
船
優
先
承
運
百
分
之
五
十
，
公
布
雙
面
運
價

(
白
色
宮
。
)
法
案
，
以
對
抗
外
國
木
定
期
航
商
。
、
折
，
浮
泛
泛

問
其
他
辦
法
造
船
基
金
減
稅
，
政
府
鼓
勵
權
宜
船
籍
，
政
府
出
資
收
購
十
二
年
以
上
之
舊

船
。
主
主
、
甘
內

o
z
d
h
t
y
a

京
后

E
m
p
t

『

戰
後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採
的
保
護
政
策
、

.......
/、



喻
後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操
的
保
護
政
策

六
四

4-
其

國

英
國
為
航
業
之
先
進
國
家
，
歷
史
悠
久
，
根
深
蒂
固
，
故
不
採
取
保
護
措
施
，
而
主
張
自
由
競
爭

n

但
最
近
因
時
勢
所
迫
，
亦
不
得
不
規
定
新
船
可
提
百
分
之
四
十
之
折
舊
。

日

本

山
營
運
補
助
一
九
六

0
年
日
本
政
府
補
助
航
業
公
司
二
十
家
，
共
計
美
金
一
、
九
二

0
、O
O
0
元

，
現
每
年
仍
繼
續
補
助
中
。

間
低
利
貸
款
本
國
航
商
造
船
，
自
籌
百
分
之
七
十
至
七
十
五
造
價
，
餘
款
向
銀
行
貸
款
，
利
息
每

年
百
分
之
七
﹒
五
，
貨
輪
分
十
五
年
還
情
，
油
輪
分
十
三
年
還
清
，
前
三
年
免
還
本
金
。
叉
建
造
航
行
國

外
之
船
船
，
故
府
補
助
利
息
，
政
府
銀
行
利
息
超
過
百
分
之
三
﹒
五
，
商
業
銀
行
利
息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部

份
由
政
府
補
助
。

問
其
他
辦
法

新
船
前
三
年
之
特
別
折
舊
率
，
較
普
通
折
舊
率
增
加
百
分
之
五
十
。

四

義

大

手'~

山
造
船
補
助
航
商
於
本
國
造
船
，
本
國
造
價
與
外
國
造
價
差
額
，
由
政
府
補
助
百
分
之
十
至
二
十

七
，
一
九
主
四
年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造
船
補
助
預
算
，
為
一
一
九
、
六

O
O
、
0
0
0

美
元
。



ω
營
運
補
貼
保
證
公
營
公
司
之
郵
輪
利
潤
為
百
分
之
四
。

問
免
稅
或
減
稅
自
國
外
購
薔
船
，
其
營
運
納
稅
由
百
分
之
三
減
為
百
分
之
一
，
進
口
修
造
船
原
料

免
稅
，
在
西
西
里
島
設
立
之
航
業
公
司
可
免
稅
十
年
。

五

4可

摘

新
抽
得
於
開
始
時
，
即
提
三
分
之
一
的
折
舊
。

..J
~、

法

國

山
造
船
補
助
航
商
在
本
國
造
船
，
本
國
造
價
與
外
國
造
價
差
額
由
政
府
楠
助
，
最
多
為
船
債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至
三
十
。

叫
營
運
補
助
公
營
公
司
國
外
航
線
之
郵
輸
部
份
，
予
以
差
額
補
助
。

叫
低
利
貸
款
造
船
貸
款
每
年
利
息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
五
以
上
部
份
，
由
政
府
支
持
。

叫
保
護
辦
法
輸
入
油
料
三
分
之
二
需
由
本
國
船
承
運
。

，台

德

國

山
低
利
貸
款
訂
造
船
隻
貸
款
利
率
太
高
者
，
由
政
府
補
助
利
息
。
一
九
五
八
年
度
起
，
補
助
利
息

年
利
三
分
l
三
分
五
庫
，
一
般
商
業
銀
行
或
金
融
機
構
之
貸
款
利
率
約
為
七
分
，
同
年
利
息
桶
助
金
額
為

戰
後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探
的
保
護
政
策
六
五



六
六

戰
後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探
的
保
護
政
策

七
百
萬
馬
克
。

問
免
稅
或
減
稅
建
造
輸
出
船
隻
之
德
製
器
材
免
稅
百
分
之
三
了
國
外
營
運
收
入
百
分
之
五
十
減
說

，
減
稅
率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

問
其
他
辦
法
新
船
前
二
年
得
增
加
百
分
之
十
五
折
莓
，
平
日
每
年
折
舊
為
百
分
之
六
﹒
五
。

/\

希

月說

免

稅

新
登
記
之
船
柚
在
二
歲
以
下
者
免
稅
五
年
，
二
歲
以
上
者
免
稅
三
年
(
貨
輪
)

。

九ι

塢

低
利
貸
款

新
船
如
向
政
府
銀
行
抵
押
，
其
貸
款
較
之
間
營
銀
行
為
優
惠
。

典

十

丹

$..P

山
折
舊
之
優
待
第
一
年
船
柚
之
折
舊
單
一
計
算
，
一
九
五
七
年
間
准
提
百
分
之
二
十
，
一
九
五
八

年
准
提
百
分
之
廿
五
，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起
准
提
百
分
之
三
十
折
舊
。

間
其
他
辦
法
每
年
純
益
得
提
存
為
增
加
資
產
盒
，
並
子
免
稅
。

十
一

J;t

利

時



低
利
貸
款

航
業
公
司
向
政
府
借
款
利
息
每
年
百
分
之
一
，
航
業
公
司
如
無
盈
餘
可
延
期
還
本
。

十
二

豆豆

律

賓

ω
低
利
貸
款
自
一
九
五
六
年
缸
，
五
年
內
政
府
每
年
撥
菲
幣
二
千
萬
元
，
貸
給
船
東
購
建
外
洋
船

。
此
項
貸
款
(
造
價
之
七
十
五
)
分
二
十
年
還
本
，
利
息
每
年
百
分
之
四
﹒
五
。
日
本
賠
償
船
由
船
東
自

籌
價
款
百
分
之
五
，
其
餘
由
政
府
貸
款
，
十
九
年
還
清
，
利
息
每
年
百
分
之
三
﹒
五
。
又
自
一
九
六
二
年

起
，
每
年
擬
撥
一
億
菲
幣
，
作
購
船
週
轉
金
。

ω
免
說
武
減
說
國
際
航
艘
船
帥
，
自
一
九
五
五
年
起
十
年
免
稅
，
但
應
將
盈
餘
購
船
，
修
造
船
材

料
及
耗
用
物
料
免
除
外
蒞
稅
。

間
保
護
辨
法
美
援
物
質
自
運
百
分
之
五
十
，
政
府
購
入
物
質
全
部
由
本
國
船
承
運
。

由
上
可
知
，
除
北
歐
各
國
及
英
國
等
航
業
先
進
國
家
，
因
其
航
業
已
根
深
蒂
固
，
所
採
獎
勵
補
助
辦

法
較
少
外
，
各
國
政
府
均
採
取
各
種
辦
法
，
或
為
造
船
補
助
，
或
為
營
運
補
助
，
讀
為
低
利
貸
款
等
等
，

極
力
發
展
其
本
國
之
航
業
。
我
國
對
航
業
所
採
之
補
助
與
保
護
與
之
相
較
(
頗
多
遜
色
。
現
在
政
府
對
航

業
較
重
要
的
補
助
辦
法
有••

建
造
新
船
，
銀
行
貸
款
最
高
為
造
價
之
百
分
之
十
五
，
政
府
保
證
分
期
付
款

為
造
價
之
百
分
之
七
十
。
購
買
現
成
船
，
定
期
航
線
船
細
船
齡
在
七
年
以
內
者
，
貸
款
或
保
證
分
期
付
款

為
船
價
百
分
之
七
十
，
貸
款
保
證
期
限
以
五
年
為
限
。
木
定
期
航
線
船
船
船
齡
在
七
年
以
內
者
，
貸
款
或

保
證
分
期
付
款
為
船
價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
貸
款
或
保
證
期
限
以
四
年
為
限
，
不
定
期
船
船
齡
在
七
年
以
上

戰
後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課
的
保
護
政
策

γ

大
屯



戰
後
各
國
對
本
國
航
業
所
探
的
保
護
政
策
六
八

十
二
年
以
內
者
，
貸
款
或
保
證
分
期
付
款
為
船
債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
貸
款
或
保
證
期
限
以
三
年
為
限
。
修

造
船
材
料
進
口
免
稅
。
叉
合
於
政
府
獎
勵
標
準
者
，
每
年
營
業
盈
餘
免
徵
所
得
稅
百
分
之
十
，
新
船
之
運

輸
能
力
(
載
重
噸
乘
時
速
)
超
過
原
有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時
，
其
新
船
營
業
盈
餘
部
份
免
徵
所
得
稅
五
年
。

美
援
大
宗
物
資
及
中
日
大
宗
物
質
百
分
之
五
十
由
國
輪
承
運
等
等
。
欲
求
我
航
業
能
與
各
國
並
駕
齊
驅
，

仍
當
參
照
他
國
所
採
之
措
施
，
並
斟
酌
國
惰
，
制
定
辦
法
，
採
取
更
有
放
之
措
施
，
以
輔
助
保
護
之
。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海
遙
費
率
之
一
般
性
質

一
般
輪
船
公
司
將
其
船
柚
之
空
艙
位
出
售
與
人
，
自
裝
貨
港
裝
運
貨
物
至
卸
貨
港
，
其
所
得
之
報
酬

，
則
以
運
費
表
示
之
。
以
下
為
常
見
的
各
種
海
運
費
率
形
式
。

一
、
從
姜
太
平
洋
岸
各
港
至
臺
灣
散
裝
小
麥
運
債
，
為
每
長
噸
-
0
.
六
五
美
元
，
但
從
同
地
運
至
臺

灣
的
紙
漿
則
為
每
公
噸
二
十
四
美
元
。

一
一
、
畫
灣
至
姜
太
平
洋
岸
各
港
口
之
鋼
筋
運
費
，
為
每
短
噸
十
八
美
元
。

三
、
從
巴
西
至
美
大
西
洋
與
墨
西
哥
灣
各
港
口
咖
啡
之
運
價
，
為
每
袋
(
六
十
公
斤
)
一
﹒
七
五
美
元
。

四
、
從
臺
灣
運
至
姜
太
平
洋
岸
各
港
口
鋸
材
運
債
，
每
千
板
呎
卅
六
美
元
。

五
、
從
美
大
西
洋
岸
各
港
口
至
太
平
詳
岸
各
港
口
之
罐
頭
，
整
車
運
價
為
每
百
磅
一
﹒
三
七
美
元
，
等

於
每
短
噸
二
七
﹒
四
美
元
，
而
整
車
之
最
低
重
量
須
在
二
萬
磅
以
上
。

以
上
的
例
子
，
舉
出
了
許
多
運
費
計
算
標
準
的
重
量
單
位

••

如
長
噸
、
短
噸
、
公
噸
、
板
呎
、
袋
等

。
所
以
如
用
噸
來
表
示
運
價
的
單
位
時
，
則
必
讀
說
開
其
為
長
噸
(
二
、
二
四

O
磅
)
、
武
為
短
噸
(
二
、

O
O
O
磅
)
、
武
為
公
噸
(
二
、
二

O
四
磅
)
。

在
國
際
貿
易
上
通
常
由
船
東
決
定
其
按
重
量
或
按
體
積
計
算
運
費
，
如
貨
物
每
噸
的
體
積
在
四
十
立

海
運
費
率
奧
運
費
同
盟
六
九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方
呎
以
下
時
，
則
通
常
按
其
重
量
計
算
運
費
(
有
些
航
線
則
以
五
十
立
方
呎
為
標
準
)

積
達
到
或
超
過
四
十
立
方
呎
'
則
按
其
體
積
計
算
運
費
。

七O

，
如
果
其
每
噸
體

4-
海
運
費
率
之
種
類

輪
船
公
司
如
為
運
費
同
盟
之
會
員
，
則
其
海
運
費
率
之
訂
定
，
由
同
盟
內
各
會
員
共
同
協
議
之
，
如

非
運
費
同
盟
之
會
員
，
則
海
運
費
率
由
其
本
身
自
由
決
定
。
通
常
貨
物
之
費
率
與
其
裝
運
之
特
性
有
關
。

普
通
的
海
運
費
率
可
分
為
下
列
數
種

••

一
、
商
品
費
率
(
口
。g
g
a
Z
M可
E
B
ω
)
通
常
輪
船
公
司
的
運
價
衰
上
，
列
問
了
各
種
商
品
貨
物
之
名

稱
及
其
運
債
，
依
航
線
之
不
同
約
為
七
十
五
至
一
百
種
。
此
種
費
率
通
常
乃
根
搏
貨
物
之
裝
載
係

數
(
的
古
建M
H
m
o
E
丘
。
叫
)
、
價
值
、
競
爭
情
況
及
其
他
各
種
因
素
而
定
。
大
量
而
經
常
運
輸
之
貨

物
均
訂
有
商
品
費
率
，
但
亦
有
不
少
的
貨
物
因
為
承
運
的
機
會
較
少

3
不
是
以
供
訂
定
一
種
商
品

費
率
，
則
另
有
雜
貨
費
率
，
以
資
引
用
。

一
一
、
雜
貨
費
率(
m
g
R
M
H
-
n
R
m

。
同
俗
話ω
)
有
許
多
運
價
表
上
列
現
有
一
雜
貨
費
率
，
以
包
括
無
商

品
費
率
的
各
種
貨
物
，
此
種
費
率
通
常
訂
定
較
高
，
以
免
輪
船
公
司
吃
虧
。

一
一
一
、
分
級
費
率
(
仿
古

ω切
片E
g
)

此
與
郵
局
與
鐵
路
之
貨
物
分
等
相
似
。
即
將
貨
物
依
其
性
質
分
為

數
類
或
數
殼
。
通
常
依
航
線
之
不
同
從
一
級
至
六
級
武
十
赦
。
第
一
級
運
價
最
高
，
級
敵
愈
多
則

運
價
愈
低
。
普
通
密
度
較
大
而
價
值
較
小
的
貨
物
，
其
運
價
自
然
較
低
。



四
、
協
議
費
率
(
〉
手

x
s
a
s
z
m
)

商
品
費
率
、
雜
貨
費
率
或
好
放
費
率
均
為
基
本
費
率
。
如
貨

物
必
須
轉
運
，
或
港
口
情
形
使
船
艙
航
行
困
難
或
貨
物
數
量
太
少
時
，
則
可
加
協
議
費
率
。

五
、
從
償
費
率
(
〉
已
〈
丘
。
H
O
B
S
Z
ω
)
如
貨
物
價
值
甚
高
而
體
小
質
輕
時
，
則
可
應
用
從
償
費
率

，
如
鈔
票
、
珠
寶
或
化
裝
品
等
等
。

六
、
冷
藏
貨
物
費
率
為
民
已

m
o
S
Z已
-
g品
。

E
Z
m
)
此
一
費
率
比
之
通
常
費
率
為
高
，
因
運
送
人

必
須
提
供
特
殊
設
備
的
艙
位
，
而
維
持
一
定
的
溫
度
，
以
免
貨
物
遭
受
損
害
。

七
、
甲
板
貨
物
費
率
(
巳2
日
向-
g品
。
E
R
也
有
些
貨
物
有
危
驗
性
或
者
能
侵
害
及
他
種
貨
物
，
故
只

准
於
甲
板
上
存
放
，
如
炸
藥
或
各
種
酸
類
藥
品
。
木
材
亦
為
甲
板
貨
物
之
一
種
。
此
等
貨
物
，
自

應
有
一
特
別
之
費
率
，
以
資
引
用
。

八
、
最
低
費
率
(
宮
宮
附
自
己B
E
Z
ω
)

即
規
定
貨
物
最
低
之
託
運
運
價
。

九
、
包
里
費
率
(
可
月
2
-
B
Z
ω
)
太
小
的
包
里
不
能
存
放
於
船
船
貨
艙
之
內
，
而
項
特
別
的
照
料
，

則
應
引
用
包
里
費
率
。

十
、
未
完
費
率

(
O
W
B
E
Z
ω
)如
某
種
貨
物
之
競
爭
性
甚
大
時
，
則
運
送
人
不
訂
定
一
明
確
之
運

債
，
而
可
依
競
呼
之
情
形
，
隨
時
設
定
其
運
價
。

海
運
費
率
之
適
用

依
照
國
際
貿
易
之
慣
例
，
海
運
運
價
包
括
之
範
圈
，
為
從
接
貨
港
之
船
船
吊
桿
下
至
卸
貨
港
船
船
之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七
一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七
二

吊
桿
下
為
止
，
所
謂
吊
桿
之
下
，
意
謂
貨
物
置
於
碼
頭
船
邊
供
船
艙
吊
桿
或
其
他
裝
卸
設
備
吊
入
艙
內
，

或
被
船
抽
吊
下
之
位
置
。
故
貨
物
之
運
價
並
不
包
括
將
貨
物
從
船
公
司
倉
庫
、
火
車
或
卡
車
搬
靠
船
邊
之

人
工
成
本
，
也
不
包
括
任
何
在
目
的
地
將
貨
物
搬
離
船
船
吊
桿
之
費
用
。

但
亦
有
例
外
，
即
將
所
有
附
加
之
費
用
皆
包
括
在
內
。
在
姜
太
平
洋
岸
有
此
一
一
航
線
，
運
送
人
附
加
了

從
船
公
司
倉
庫
至
船
進
之
搬
運
費
用
於
運
價
之
內
。

當
情
況
特
殊
時
，
運
送
人
亦
經
常
在
運
債
之
內
，
附
加
一
部
份
費
用
，
以
補
償
突
發
的
戚
本
;
譬
如

赤
手
的
獎
金
，
燃
油
戚
本
之
增
加
，
兵
險
，
港
口
擁
擠
以
致
船
期
延
擱
。

四

運
送
人
與
海
運
費
卒

以
上
所
述
有
關
海
運
費
率
者
，
均
為
應
用
於
公
用
事
業
或
定
期
海
運
方
面
為
限
，
此
等
運
送
人
所
運

送
之
貨
物
種
類
較
多
，
故
其
費
率
之
結
構
亦
較
接
雜
，
而
不
能
隨
意
訂
定
。
而
相
反
的
，
不
定
期
航
運
因

其
多
為
租
質
契
約
，
且
多
為
運
載
單
一
的
貨
物
，
而
經
過
的
港
口
亦
不
多
，
其
費
率
之
構
造
甚
為
單
純
。

通
常
乃
根
據
供
給
與
需
要
的
情
形
，
師
按
競
爭
之
情
形
而
隨
意
訂
定
其
運
價
。

五

決
定
海
運
費
率
之
因
素

定
期
海
運
之
費
卒
，
通
常
由
運
費
同
盟
之
各
會
員
公
司
所
共
同
商
議
決
定
，
其
決
定
之
因
素
通
常
有

下
列
數
種
••



一
、
貨
物
之
數
量
及
其
性
質

詳
細
的
考
慮
。

1
數
量
如
貨
物
數
量
多
而
來
源
穩
定
時
，
則
運
送
人
可
得
一
可
靠
的
收
入
，
如
此
自
然
運
債
不

能
訂
定
太
高
，
以
免
影
響
貨
源
。
可
靠
而
穩
定
的
故
入
質
為
輪
船
公
司
所
最
需
要
的
。

2
方
便
如
船
船
裝
卸
此
等
貨
物
，
是
否
可
就
近
裝
卸
或
讀
移
至
另
一
特
殊
地
點
裝
卸
，
如
屬
需

耍
，
則
自
讀
預
先
附
加
其
所
發
生
之
費
用
。

3
是
否
容
易
發
生
危
脆
或
易
受
盜
竊
有
些
貨
物
容
易
損
害
，
因
而
增
加
理
賠
的
費
用
，
故
於
訂

定
費
率
時
，
必
績
予
以
考
慮
。
而
有
些
貨
物
如
衣
物
、
食
品
、
酒
類
及
其
他
奢
侈
的
物
品
，
則

有
容
易
受
盜
竊
的
危
眩
，
對
於
此
等
貨
物
運
送
人
，
通
常
需
要
特
殊
的
存
放
地
方
。
其
費
率
之

訂
定
，
自
不
同
於
一
般
貨
物
。

4
價
值
運
送
人
對
於
價
值
高
的
貨
物
，
其
所
負
的
責
任
，
自
比
價
值
較
低
者
其
所
負
之
責
任
為

大
，
且
價
值
高
之
貨
物
，
其
運
費
負
擔
之
能
力
亦
較
強
，
而
通
常
其
所
能
獲
得
之
利
潤
亦
較
大

。
如
不
分
其
價
值
而
課
以
同
一
之
費
率
，
則
價
值
較
低
者
，
比
例
上
負
擔
較
重
，
因
而
減
少
其

進
出
口
的
數
量
。

二
、
包
裝
如
貨
物
包
裝
堅
固
，
則
可
便
利
搬
運
，
節
省
艙
位
，
減
少
理
賠
的
損
失
，
故
訂
定
費
率
時

，
必
須
考
慮
及
貨
物
之
包
裝
，
是
否
有
擱
扎
或
包
裝
是
新
是
舊
。

三
、
裝
載
有
些
貨
物
較
為
堅
實
，
可
以
堆
積
節
期
官
艙
位
，
有
此
一
一
則
體
大
質
輯
，
而
不
容
易
接
載
。
有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七
三

貨
物
之
數
量
、
品
質
及
運
送
人
交
貨
時
貨
物
應
有
之
情
況
，
均
須
子
以



海
連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七
四

的
容
易
處
理
，
有
的
不
容
易
處
理
。
有
的
貨
物
因
其
特
有
之
氣
味
必
績
在
特
別
地
方
存
放
，
以
免

染
及
他
種
貨
物
;
如
麵
粉
不
可
與
硫
礦
裝
在
一
起
，
洋
惹
不
可
與
米
裝
在
一
起
，
此
等
因
素
於
訂

定
費
率
之
時
，
均
讀
加
以
考
慮
。

四
、
重
量
與
體
積
之
關
保
為
獲
得
最
大
的
收
入
，
船
柚
最
好
能
裝
載
貨
物
，
至
其
滿
載
之
載
重
噸
位

，
而
同
時
裝
滿
其
裝
貨
容
量
(
司
已
一
位
口
已
已
。
還
口
)
例
如

••

有
一
艘
裝
貨
容
量
為
五
十
萬
立
方
呎

'
載
重
噸
為
一
萬
噸
的
貨
船
，
其
油
朮
及
物
料

(
ω芯
片
。
)
等
佔
了
二
千
五
百
長
噸
(
即
其
可
裝
貨

七
千
五
百
長
噸
)
。
如
其
滿
載
每
噸
一
百
立
方
呎
之
貨
物
時
，
每
噸
運
價
為
十
元
，
則
其
總
收
入

為
五
萬
元
。

如
其
裝
四
千
噸
較
重
的
貨
物
，
每
噸
四
十
立
方
呎
'
運
費
為
七
﹒
五
元
，
而
其
餘
的
艙
位
則
可
接

一
O
O
立
方
呎
一
噸
的
貨
物
三
千
四
百
噸
，
每
噸
運
費
十
元
，
如
此
其
總
收
入
為
六
萬
四
千
元
。

費
率
如
訂
定
適
宜
，
則
可
鼓
勵
各
種
不
同
貨
物
的
流
通
，
同
時
亦
可
使
收
入
增
加
，
船
抽
艙
位
得

到
充
分
的
利
用
。

五
、
超
重
與
超
長
如
貨
物
每
件
之
重
暈
過
畫
，
則
船
航
吊
桿
無
法
使
用
，
而
必
領
用
水
上
起
重
機
載

其
他
特
殊
的
裝
卸
設
備
，
這
自
應
將
所
增
加
之
費
用
加
於
運
費
之
內
，
如
船
艙
有
特
殊
的
設
備
可

吊
起
此
等
重
物
，
其
費
用
之
增
加
亦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超
重
愈
多
時
，
則
附
加
費
應
愈
參
。

有
此
一
一
貨
物
之
長
度
特
長
，
故
必
須
子
以
特
別
的
處
理
。
使
用
特
殊
的
搬
運
設
備
載
裝
載
地
位
。
此

等
超
長
部
份
當
收
附
加
費
，
長
度
愈
長
費
亦
應
愈
高
。



六
、
營
運
成
本
海
運
費
率
必
讀
包
括
柚
隻
營
運
之
直
接
成
本
，
如
燃
料
、
淡
水
、
食
物
、
物
料
、
船

員
之
薪
金
，
維
護
之
費
用
及
修
理
費
用
等
，
否
則
船
東
寧
將
船
隻
停
航
或
拆
解
而
不
營
運
。
接
貨

港
與
卸
貨
港
問
之
距
離
與
此
等
費
用
有
直
接
的
關
連
。

1
處
理
貨
物
的
戚
本
此
包
括
收
貨
、
交
貨
、
點
數
、
君
守
、
分
類
、
裝
卸
及
其
他
運
送
人
處
理

貨
物
所
發
生
之
費
用
。
而
其
主
要
的
戚
本
質
為
貨
物
之
裝
卸
費
用
及
貨
物
之
理
賠
。

2
駁
船
費
用
有
些
航
線
貨
物
必
須
由
岸
上
用
駁
船
駁
至
船
上
，
武
由
船
上
駁
至
岸
上
，
有
時
此

種
費
用
是
另
外
收
取
的
，
否
則
，
就
必
須
加
入
運
債
之
內
。

3
固
定
戚
本
營
運
之
固
定
戚
本
包
括
有
還
債
基
金
、
折
舊
、
利
息
、
稅
捐
及
職
員
薪
水
(
包
括

各
種
間
接
費
用
，
如
行
政
人
員
薪
木
、
辦
公
室
租
金
、
碼
頭
倉
庫
費
用
等
)
。
船
公
司
如
欲
繼

續
營
運
下
去
，
自
領
將
此
等
費
用
加
入
運
債
之
中
。
叉
必
頌
加
上
預
期
利
潤
一
項
，
否
則
企
業

家
對
航
業
便
毫
無
興
趣
。

4
保
險
費
用
通
常
一
般
保
股
費
用
均
包
括
於
固
定
戚
本
之
內
。
惟
情
形
特
殊
者
，
如
兵
險
即
加

重
運
送
人
的
負
擔
，
故
經
常
加
入
運
價
或
另
外
有
附
加
費
之
設
。

5
運
河
費
有
些
航
線
必
氛
經
過
運
祠
，
譬
如
從
美
大
西
洋
岸
，
讀
墨
西
哥
灣
各
港
至
太
平
洋
岸

或
南
美
洲
西
岸
各
港
，
必
讀
經
過
巴
拿
馬
運
河
，
訂
定
費
率
時
，
自
應
將
此
等
通
過
運
洞
所
發

生
之
費
用
加
入
考
慮
。

6
港
口
費
用
港
工
捐
、
碼
頭
費
、
燈
塔
費
及
其
他
政
府
或
港
務
當
局
向
船
隻
征
收
的
稅
捐
，
均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開
盟
七
五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須
加
入
運
價
之
內
，
因
此
等
費
用
增
加
了
細
細
營
運
之
戚
本
。

七
、
港
口
位
置
、
裝
卸
設
備
及
各
港
特
有
之
規
定
有
些
港
口
位
於
江
河
上
游
，
或
需
通
過
臉
灘
或
危

臉
水
道
，
自
將
影
響
及
船
期
而
發
生
種
種
的
額
外
費
用
。
叉
碼
頭
、
港
內
設
備
、
船
席
、
人
工
及

其
他
設
施
之
便
利
與
杏
，
直
接
影
響
裝
貨
及
交
貨
之
戚
本
。
港
口
之
規
則
如
規
定
船
隻
可
隨
到
隨

入
港
，
自
然
比
限
制
入
港
之
時
間
對
於
運
送
人
有
利
。
以
上
種
種
均
與
費
率
之
訂
定
有
關
。

八
、
罔
頭
貨
良
好
的
航
線
當
是
使
船
航
出
航
及
罔
航
均
能
滿
載
，
如
罔
航
無
罔
頭
貨
，
則
其
航
次
收

入
自
大
為
減
少
，
此
點
在
訂
定
費
率
時
，
自
然
必
頌
考
慮
，
。

九
、
競
爭
因
素
除
以
上
各
因
素
外
，
還
送
人
更
績
考
慮
及
盟
外
船
或
不
定
期
船
的
競
爭
。
叉
對
託
連

人
貨
物
之
競
爭
地
位
亦
必
瘋
了
解
，
如
運
價
太
高
，
則
託
運
人
將
貨
物
運
至
目
的
地
後
，
將
無
法

與
他
人
競
爭
。
叉
海
運
費
率
常
對
內
陸
運
轉
有
平
衡
之
作
用
，
如
內
陸
運
輸
費
用
較
高
時
，
則
海

運
費
率
可
訂
定
較
低
，
如
此
託
運
人
之
戚
本
可
歸
一
致
。
譬
如
美
國
中
西
部
各
州
之
貨
物
，
可
經

由
大
西
洋
岸
，
墨
西
哥
灣
及
太
平
洋
岸
各
港
口
而
運
至
其
目
的
地
，
其
成
本
大
致
相
同
，
如
此
可

增
加
託
運
人
之
競
爭
地
位
。

七
六

-且

/、

運
費
同
盟
之
起
源

自
蒸
汽
機
船
替
代
帆
船
之
後
，
航
業
即
受
到
惡
性
競
爭
的
困
擾
，
因
運
價
說
動
之
厲
害
，
有
使
各
輪

船
公
司
趨
於
倒
閉
之
危
險
。
同
時
因
貿
易
發
達
之
結
果
，
需
要
有
經
常
的
船
期
，
不
管
船
隻
是
否
滿
載
，



到
規
定
時
間
就
必
氛
開
航
，
如
此
船
隻
之
艙
位
自
受
損
失
，
因
而
運
送
人
必
頌
訂
定
對
其
有
利
的
運
慣
，

在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
運
費
同
盟
便
應
運
而
生
。

最
先
的
運
費
同
盟
，
是
一
八
七
五
年
的
加
爾
各
答
運
費
同
盟
。
因
為
當
時
鐵
造
船
隻
的
成
功
，
美
國

造
船
廠
造
出
數
以
百
計
的
新
鐵
殼
船
，
以
代
以
前
的
木
殼
船
隻
'
航
業
大
為
發
達
，
在
此
時
英
國
至
印
度

的
航
商
，
成
立
了
加
爾
各
答
運
費
同
盟
，
他
們
訂
完
了
統
一
的
費
率
，
與
運
輸
條
件
，
並
規
定
對
任
何
託

運
人
均
提
特
別
優
待
之
費
率
或
折
扣
。

當
時
有
許
多
較
大
的
託
運
人
，
對
於
此
等
運
費
同
盟
之
規
定
並
不
滿
意
，
因
他
們
原
先
均
可
享
受
優

待
之
費
率
，
故
他
們
亦
派
遣
船
隻
在
英
國
與
印
度
之
間
航
行
，
以
與
運
費
同
盟
的
船
隻
競
爭
。
為
了
應
付

此
種
競
爭
，
運
費
同
盟
與
託
迪
人
之
間
訂
立
了
協
約
，
以
承
運
託
運
人
所
有
的
貨
物
，
但
有
許
多
託
運
人

木
願
與
運
費
同
盟
黨
約
，
因
訂
約
之
後
，
誰
不
能
享
受
特
別
的
優
待
。

為
了
解
決
此
種
困
難
，
運
費
同
盟
於
一
八
七
七
年
開
始
使
用
了
延
期
岡
個
(
巳
旦
角
門a
z
g
g
)

即

託
運
人
如
在
一
約
定
之
時
間
內
，
其
貨
物
全
歸
運
費
同
盟
船
隻
承
運
，
即
可
在
此
段
時
間
期
滿
之
後
，
獲

得
一
部
份
罔
俑
，
如
此
可
使
託
運
人
對
運
費
同
盟
忠
宜
，
而
阻
止
盟
外
船
隻
的
侵
入
。
此
法
實
行
後
，
甚

有
教
果
，
最
初
僅
用
於
棉
花
之
運
送
，
闢
後
逐
漸
擴
及
其
他
各
種
貨
運
。

延
期
岡
側
及
包
攬
承
運
合
同
(
開
M
R
E包
括
可
E
g
g
m
o
n。
丘
R
g
g

口
。
旦
旦
旦
)
均
為
運
費
同
盟

的
防
禦
方
法
，
另
有
一
種
攻
擊
之
方
法
部
兢
攬
船
隻
。
(
吋
Z
E
m
宮
的
E
U
ω
)
此
種
方
法
並
不
如
前
兩
種

之
普
遍
，
兢
攬
船
隻
即
為
同
盟
所
派
船
隻
'
以
低
價
與
盟
外
船
隻
競
攪
貨
物
，
而
其
損
失
由
各
同
盟
會
員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七
-七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七
八

共
同
分
擔
，
如
此
其
損
失
自
此
盟
外
船
隻
的
運
送
人
之
單
獨
負
擔
為
輕
，
因
而
可
將
其
趕
出
悶
盟
船
隻
營

運
範
圍
之
外
。

去

運
費
同
盟
合
約
之
形
式

通
常
運
費
同
盟
之
合
約
，
包
括
有
下
列
各
重
要
項
目

••

一
、
開
盟
之
名
稱
，
所
包
括
之
地
區
範
間
，
合
閑
之
目
的
。

一
一
、
海
運
費
率
之
根
據
標
準
及
其
蚊
取
方
式
。

三
、
對
託
運
人
無
不
當
之
優
待
或
不
合
理
之
歧
視
，
禁
止
特
別
的
運
價
或
權
利
、
優
遇
等
。

四
、
關
於
經
紀
費
之
條
款
。

五
、
同
盟
之
各
種
規
定
及
規
則
。

六
、
有
關
同
盟
會
員
之
入
會
、
會
費
會
議
、
投
票
權
及
特
權
、
辦
公
人
員
、
費
用
及
與
其
他
同
盟
會
議

等
之
規
定
。

七
、
服
務
之
維
持
條
款
，
說
明
活
動
之
會
員
與
非
活
動
會
員
之
分
別
。

八
、
如
會
員
觸
犯
規
定
時
，
應
採
取
之
方
法
。

九
、
政
府
法
定
機
關
之
批
准
。

十
、
需
修
改
或
取
消
之
期
限
。

總
之
，
同
盟
之
合
約
，
為
所
有
悶
盟
中
會
員
們
所
同
意
之
基
本
文
件
，
此
一
文
件
表
明
了
他
們
在
海

運
中
的
相
互
關
係
。



/\

運
費
同
盟
之
海
逕
費
牟

運
費
同
盟
的
主
要
功
用
之
一
，
即
為
設
立
並
公
佈
其
海
運
費
率
，
因
此
等
費
率
常
隨
市
場
行
情
而
變

吏
，
故
通
常
運
價
表
為
活
頁
式
，
以
便
隨
時
更
改
。
有
些
船
公
司
採
取
訂
閱
方
式
，
即
託
運
人
必
頌
向
其

訂
購
運
價
衰
，
每
年
付
若
干
訂
閱
費
，
通
常
運
價
表
包
括
有
下
列
之
項
目

••

一
、
首
頁
說
明
其
應
用
之
範
圍
及
港
口
。

二
、
更
正
穢
華
表
(
的
。
口
R
Z
g
n
Y
R
E
口
m
各
自
己
，
每
一
張
運
價
衰
均
手
編
號
，
而
由
此
表
可
知

更
正
後
之
運
價
表
是
否
已
附
上
，
其
運
價
表
是
否
為
最
新
的
。

三
、
目
錄
。

四
、
起
話
港
之
索
引
。

五
、
所
參
加
航
行
之
輪
船
公
司
。

六
、
與
託
運
人
訂
足
之
運
價
合
同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合
約
。

七
、
各
種
規
定
與
規
則
，
包
括
有
關
下
列
各
項
之
條
款

••

1
費
率
之
引
用
，
及
有
放
期
限
之
更
改
。

2
提
單
、
運
送
人
之
責
任
，
船
東
之
風
毆
等
條
款
。

3
海
上
保
驗
、
兵
酸
、
罷
工
條
款
等
。

4
運
費
之
支
付
及
最
低
運
價
。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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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盟

5
炸
藥
、
危
健
品
及
不
接
受
之
貨
物
。

6
裝
卸
貨
港
之
附
加
費
用
，
裝
卸
貨
港
之
港
口
費
用
。

7
包
裝
貨
物
之
擱
扎
、
封
包
及
標
誌
號
碼
等
。

8
提
單
及
領
事
簽
證
、
出
口
貨
物
之
申
報
等
。

9
牲
畜
、
其
他
動
物
、
家
禽
及
鳥
類
。

m
各
種
名
詞
定
義
。

H
各
種
簡
字
之
解
釋
。

八
、
商
品
費
率
部
份
此
項
目
下
，
列
開
各
種
商
品
之
運
債
，
其
運
價
依
各
目
的
港
而
不
同
，
各
種
運

價
均
於
其
商
品
名
稱
之
下
表
明
。

九
、
雜
貨
費
率
或
分
級
費
率
通
常
國
際
貿
易
上
均
用
雜
貨
費
率
，
以
引
用
未
被
包
括
於
商
品
費
率
項

內
之
貨
物
。
但
在
美
國
之
沿
岸
及
拉
丁
美
洲
等
航
線
則
應
用
分
級
費
率
。
叉
臺
灣
省
環
島
航
線
亦

應
用
分
級
費
率
，
將
運
價
分
為
數
級
，
每
級
包
括
數
十
或
數
百
種
貨
物
，
此
種
分
級
費
率
較
適
於

鎧
距
離
及
國
內
航
線
之
用
。

八
O

朮品

海
運
費
率
之
調
整

個
別
商
人
或
貿
易
團
體
均
可
與
運
費
同
盟
商
議
，
以
調
整
貨
物
之
費
率
，
通
常
係
與
運
費
同
盟
總
辦

事
處
之
人
員
先
行
協
商
。
大
部
份
的
運
費
同
盟
均
有
申
請
之
表
格
，
以
供
獲
得
決
定
運
價
所
有
有
關
的
種



種
資
料
，
通
常
之
問
題
如
下

••

一
、
商
品
之
名
稱
及
其
說
明
。

二
、
商
品
之
性
質
，
是
否
有
危
險
性
，
易
燃
，
為
固
體
或
液
體
。

三
、
包
裝
貨
物
之
內
容
，
材
料
及
形
狀
(
如
箱
、
楠
、
華
等
)
。

四
、
包
裝
貨
物
之
長
度
、
寬
深
、
立
方
體
積
及
總
重
。

五
、
包
裝
貨
物
總
重
每
鉅
噸
或
長
噸
之
立
方
體
積
。

六
、
貨
物
每
噸
、
磅
葳
件
之
價
值
。

七
、
貨
物
之
用
途
(
可
使
同
盟
對
貨
物
之
運
輸
及
銷
售
所
發
生
之
問
題
，
更
加
了
解
)
。

八
、
現
在
之
運
價
及
計
劃
之
運
債
，
起
龍
之
港
口
，
如
起
運
地
在
內
陸
，
則
從
起
運
地
至
港
口
之
火
車

運
費
。

九
、
國
外
之
競
爭
及
在
此
競
爭
下
從
生
產
地
至
市
場
之
運
率
。

十
、
貨
物
運
輸
之
數
量
及
性
質
，
是
否
其
運
輸
為
不
斷
的
，
季
節
性
的
或
偶
然
的
。

十
一
、
費
率
要
改
之
理
由
。

大
多
數
的
運
費
同
盟
均
給
與
申
請
人
與
同
盟
代
表
或
委
員
商
議
之
機
會
，
並
儘
量
予
以
方
便
。

十

運
費
同
盟
典
記
運
人
間
之
合
約

每
一
運
費
同
盟
均
有
一
運
輸
貨
物
之
合
約
，
以
與
各
託
運
人
及
受
貨
人
簽
訂
。
這
些
一
託
運
入
試
受
貨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八
一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八
二

人
簽
訂
此
一
合
約
之
後
，
即
同
意
以
在
運
費
同
盟
範
圍
之
內
的
所
有
貨
物
，
歸
運
費
同
盟
之
船
隻
承
遷
，

而
運
費
同
盟
有
在
一
定
時
限
內
，
維
持
運
價
表
所
列
一
定
費
率
之
義
務
，
如
有
所
增
加
時
，
必
鎮
於
事
先
通

知
，
並
對
各
裝
貨
人
不
論
其
大
小
均
應
平
等
待
之
。
所
籤
合
約
之
託
運
人
，
並
不
受
一
由
此
由
何
家
會
員
公

司
承
運
之
限
制
，
而
可
自
由
選
擇
同
盟
內
之
各
會
員
公
司
承
運
。
相
反
的
，
有
些
同
盟
更
鼓
勵
託
運
人
將

其
貨
物
平
均
分
配
與
各
會
員
承
運
。
合
約
內
通
常
有
對
不
守
合
約
之
罰
則
，
取
消
及
漲
價
之
通
知
等
。

-卡

運
費
同
盟
制
度
之
骨
成
典
反
對
意
見

關
於
運
費
同
盟
之
優
點
，
可
由
一
九
一
四
年
，
美
國
政
府
調
查
航
業
之
亞
歷
山
大
(
〉

-
a
m旦
魚

肉
。
苟
且
也
報
告
中
所
列
舉
之
數
點
，
以
說
明
之
。

一
、
增
加
運
送
人
之
機
會
。

二
、
在
一
定
間
隔
有
固
定
可
靠
的
船
期
。

三
、
運
價
較
為
穩
定
。
故
託
運
人
對
將
來
的
交
易
，
可
開
價
或
訂
約
而
不
必
擔
心
運
債
不
穩
或
有
劇
烈

之
變
動
，
因
而
阻
磚
了
貿
易
之
進
行
。

四
、
統
一
之
運
債
，
木
計
貨
物
之
多
寡
及
託
運
人
之
經
濟
力
量
。

五
、
維
持
同
盟
運
價
與
非
同
盟
運
債
之
適
宜
關
係
，
而
使
運
價
布
場
不
致
按
動
太
大
。

六
、
防
止
較
小
輪
船
公
司
之
遭
受
淘
訣
。

另
一
方
面
，
非
運
費
同
盟
會
員
而
與
運
費
同
盟
競
爭
者
，
則
常
以
運
費
同
盟
有
獨
佔
性
、
無
彈
性
及



歧
視
自
由
競
爭
之
權
利
為
理
由

9
而
反
對
之
。
而
受
攻
擊
最
多
的
是
灰
面
費
率
制
度
(
吋
穹
巳

z
m
-
s
z

a
m
g
g
)
及
聯
營
合
約
(
句
。
。-
E
m
g
已
自
己
戶
口m
H
M
M
m
z
m
B
S
H
)

。

玖
面
費
率
制
度

十
二

運
費
同
盟
成
立
之
後
，
即
發
現
因
其
運
價
係
由
運
費
同
盟
與
託
運
人
相
互
間
之
合
約
規
定
，
而
於
一

定
之
時
間
內
不
能
變
吏
，
相
反
地
，
非
運
費
同
盟
者
不
但
可
依
船
隻
之
不
同
，
而
變
更
其
運
債
，
且
依
託

運
人
之
不
同
，
其
運
價
亦
可
有
所
不
同
。
因
而
運
費
同
盟
採
用
了
灰
閏
費
率
制
度
，
以
補
救
此
一
缺
點
。

在
此
制
度
之
下
與
肉
盟
簽
有
合
約
之
託
運
人
，
可
享
受
到
較
低
的
同
盟
費
率
。
而
其
他
的
託
運
人
則
須
應

用
較
高
的
費
率
。
有
人
說
:
此
種
制
度
質
為
對
於
託
運
人
之
一
種
差
別
待
遇
，
宜
則
託
運
人
有
選
擇
與
運

費
同
盟
訂
約
與
否
之
自
由
，
如
它
與
運
費
同
盟
訂
約
，
自
然
便
能
享
受
到
同
盟
費
率
的
優
待
，
如
託
運
人

不
願
與
同
盟
訂
約
，
則
其
為
自
願
付
出
較
高
之
代
價
以
運
輸
貨
物
。

十

聯
營
合
約

航
業
之
聯
營
，
在
二
次
大
戰
前
之
大
西
洋
海
運
上
頗
為
風
行
，
但
因
戰
爭
及
交
戰
國
家
航
業
公
司
之

退
出
，
使
得
此
種
聯
營
制
度
逐
漸
消
失
。

航
業
之
聯
營
，
通
常
是
規
定
於
一
定
之
時
間
內
，
在
特
定
航
線
上
，
各
航
業
公
司
所
航
行
之
航
次
，

及
其
所
得
之
營
運
總
岐
入
，
而
依
所
規
定
之
標
準
份
配
與
各
航
業
公
司
，
此
等
航
業
公
司
副
謂
之
聯
營
。

如
此
當
可
避
免
惡
性
的
競
爭
，
但
未
免
帶
有
獨
佔
之
性
質
。

海
運
費
率
與
運
費
同
盟

λ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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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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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八
四

十

四

是主

Z
μ口

、-
3
F
V

運
費
同
盟
之
組
織
，
起
初
僅
少
數
定
期
船
航
參
加
，
但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各
國
經
濟
皆
遭
受

嚴
重
破
壞
，
物
質
減
少
，
貿
易
著
縮
，
其
後
又
逢
一
九
二
九
年
世
界
大
不
景
氣
之
來
臨
，
各
國
經
濟
大
受

影
響
，
國
際
貿
易
因
而
異
常
蕭
候
，
更
加
上
船
航
噸
位
直
接
間
接
的
增
加
，
嚴
重
地
打
擊
到
航
業
貨
運
的

市
場
。
在
此
種
不
刺
之
情
況
下
，
迫
使
世
界
各
地
輪
船
公
司
紛
紛
組
織
迪
費
同
盟
，
以
求
自
保
。
不
僅
定

期
船
細
如
此
，
帥
不
定
期
船
船
亦
有
此
類
組
織
，
如
一
九
三
四
年
「
普
拉
他
肉
、
澳
洲
、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東
岸
至
英
國
之
穀
類
運
費
同
盟
」
，
即
為
世
界
第
一
個
不
定
期
船
船
之
運
費
同
盟
。
同
年
更
有
歐
洲
油
輸

公
司
組
成
之
「
國
際
袖
輸
同
盟
」
(
同
旦
角
口
"
泣
。
口
旦
、
H
d
m
w
口
}
店
門
可
。
。
】
)
，
乃
針
對
油
輪
之
供
多
求
少
而
成

立
者
。
彼
等
一
方
悶
，
將
多
餘
而
性
能
過
劣
之
船
削
停
航
，
給
子
津
貼
，
一
方
問
統
一
迎
債
，
分
配
封
逛

，
減
少
競
爭
，
以
求
不
斷
慘
跌
的
貨
運
市
場
得
以
穩
定
。
由
是
歷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迄
於
今
'
，
隨
海
運
之

興
盛
，
新
輪
船
公
司
之
增
多
，
世
界
上
運
費
同
盟
之
數
量
與
規
模
，
亦
不
斷
地
增
加
擴
展
，
其
性
質
亦
因

業
務
之
繁
盛
，
而
日
趨
控
雜
。

目
前
與
我
國
航
線
有
關
之
運
費
同
盟
，
為
太
平
洋
遠
東
區
運
費
同
盟
(
吋

E
E

可
m
w
n
s
n
苟
且
一m
z

n
g
P
H
O
E
S
'歐
洲
遠
東
區
運
費
同
盟
(
可
閃
開

S
Z
E
H
J
o
z
z
n
g
P
Z
R
O
)
，
日
美
大
西
洋
盟
海

灣
區
運
費
同
盟

(
E
Z
口
\
〉
已
呂
立n
g

已
的
已
同
咐
，
片
。
-
m
Z
口
S
Z
B
E
O
)
，
日
本
、
泰
國
運
費
同
盟

(
E
E
口
\
吋
計
丘
吉
口
已
可
z
z
z
n
g
m
o
Z
R
O
)，
及
為
穩
定
臺
日
艘
運
債
之
海
外
航
務
聯
營
總
處

3
月
話

。
〈
角ω
m
m
ω』
。
古
畔
的
叮
叮
甘
心
口
悶
。
自

2
.
n
y戶
口
"
)
等
。

(
本
文
曾
刊
載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及
卅
一
日
航
運
半
月
刊
第
三
O
五
、
三
O
六
期
)



海
土
係
險
契
約

海
土
係
險
之
定
義

所
謂
海
上
保
股
(
皂
白

E
O
H口
的C
E
R
O
)，
即
一
方
通
常
稱
為
保
酸
人

(
K
V
Z
E
R自
己
且
只
苟
且
古
門
)

者
，
同
意
在
一
定
之
報
酬
下
，
即
保
股
費
(
可B
B
E
E
)
，
賠
償
另
一
方
，
通
常
稱
為
被
保
酸
人
，
所
保
險
之

標
的
(
的
Z
Z
o
n
H
Z
S
H
O
H
丘

E
E
E
R
O
)
之
城
失
、
毀
損
、
費
用
等
，
而
此
等
滋
失
、
毀
損
、
費
用
之

發
生
，
乃
由
於
保
驗
單
苟
且
古
巴
上
所
列
舉
之
危
餓
而
發
生
者
。
故
保
股
人
在
商
訂
保
歐
契
約
以
前
，

通
常
稱
為
要
保
人
(
旱
。
穹
的
自
或
〉
苦
口

S
E
)
，
在
保
險
契
約
訂
定
後
，
方
稱
被
保
險
人
(
向
自
己
也

2
K
F
ω
E
H
O
已
)
。
保
險
單
僅
約
定
對
於
被
保
險
之
標
的
之
誠
失
或
毀
損
所
引
起
之
損
失
手
以
賠
償
，
但
並

不
保
證
標
的
之
繼
積
存
在
或
換
新
。

--
海
土
保
險
契
約
持
一
完
全
賠
償
契
約

海
上
保
險
單
為
一
賠
償
契
約
(
的
。
E
S
丘
。
同
H
E
O
B旦
司
)
，
但
並
不
能
完
全
賠
償
。
所
謂
賠
償
者

，
即
償
還
或
使
一
人
對
某
一
特
殊
事
物
或
環
境
，
恢
復
其
原
來
之
經
濟
地
位
。
保
臉
儘
量
想
辦
法
在
金
錢

上
補
償
被
保
險
人

3
因
保
險
標
的
實
質
之
損
失
，
試
法
律
上
之
損
失
，
(
因
法
律
對
第
三
人
之
責
任
，
通

常
可
以
金
錢
賠
償
，
故
亦
可
以
估
計
其
價
值
)
，
而
並
不
能
對
被
保
股
人
補
償
任
何
情
感
上
，
武
藝
術
上

海
上
保
駿
契
約

八
五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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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八
六

之
價
值
，
除
非
此
等
價
值
，
可
以
貨
幣
估
價
，
而
保
險
人
與
要
保
人
互
相
同
意
此
一
價
值
者
，
方
得
保
肢

。
我
國
海
商
法
第
九
章
海
上
保
險
第
一
百
六
十
七
條
規
定

••

「
航
行
中
可
能
發
生
危
股
之
財
產
權
益
得
以

貨
幣
估
價
者
，
皆
得
為
保
險
標
的
。
」

海
上
保
險
僅
保
意
汁
之
損
失

海
上
保
驗
並
非
設
來
保
護
被
保
酸
人
，
對
於
能
損
傷
其
財
物
之
所
有
之
誠
失
或
毀
損
，
而
僅
對
意
外

事
故
而
為
被
保
股
人
不
能
榷
制
之
損
失
。
保
股
人
對
於
因
貨
物
之
性
質
、
包
裝
、
及
航
行
所
不
可
避
免
，

或
常
常
發
生
之
損
失
，
並
木
負
責
。
雖
因
競
爭
開
係
，
此
點
有
相
當
的
變
動
，
但
其
原
則
仍
然
存
在
，
尤

其
因
固
有
缺
陷

(
F
E
Z
E
S
B
)

，
發
生
損
失
的
情
形
下
，
更
應
照
此
宜
行
。
所
謂
固
有
缺
陷
，
即
因

所
保
險
標
的
之
內
在
特
性
，
而
引
起
之
損
失
，
而
非
意
外
所
發
生
者
。
由
於
貨
物
外
表
處
理
不
當
而
生
熱

，
以
致
於
引
起
內
部
之
腐
爛
，
為
固
有
缺
陷
之
一
例
。
只
要
有
適
當
的
熱
度
及
濕
度
，
在
肉
類
及
蔬
菜
製

品
之
內
部
，
即
發
生
細
菌
，
保
險
人
通
常
對
於
此
等
後
果
不
負
責
任
，
除
非
此
等
結
果
為
外
力
直
接
所
致

，
且
在
於
保
險
單
範
圍
內
者
。
故
通
常
海
上
保
險
單
中
，
不
包
括
因
耽
擱
或
運
送
延
長
所
致
之
貨
物
變
質

。
美
國
法
院
承
認
此
一
原
則
，
但
認
為
保
歐
人
對
於
因
海
灘
而
生
之
延
攔
，
而
使
貨
物
變
質
時
，
則
領
負

責
，
此
因
損
失
之
主
因
乃
為
海
難
，
而
非
延
攔
。
不
過
一
般
保
險
人
通
常
均
不
願
負
擔
因
延
擱
所
生
之
損

失
，
縱
使
此
一
延
擱
乃
因
己
保
臉
芝
危
險
所
致
，
因
此
姜
國
貨
物
保
險
單
中
，
常
有
下
列
之
公
會
條
款

(
阿
口ω
H
F丹已
再
向(
u
r
w
c
ω
0
)

••

對
於
因
延
擱
而
失
去
市
場
，
或
激
失
、
損
傷
、
或
變
質
，
不
論
此
為
因
受
保
危
胺
所
致
或
否
，
除
非



在
後
有
所
書
闕
，
均
不
得
要
求
賠
償
。

常
常
在
某
些
一
行
業
中
，
如
背
葉
之
輸
入
，
對
於
因
推
進
機
器
之
損
壞
，
舵
之
故
障
，
及
其
他
指
定
之

原
因
，
以
致
於
航
行
延
長
，
而
其
延
長
之
日
數
等
於
或
超
過
一
約
定
日
數
，
則
因
而
貨
之
腐
爛
，
亦
特
別

設
有
保
臉
。

四

金
額
青
任
條
款

在
法
律
許
可
範
圍
之
內
，
運
送
人
常
常
在
載
貨
證
券
內
加
入
其
對
每
一
件
，
或
每
一
次
運
送
貨
物
所

負
立
一
定
金
額
之
責
任
。
如
每
件
美
金
五
十
元
，
或
每
立
方
呎
美
金
五
十
元
。
美
國
海
上
貨
物
運
送
條
例

，
及
海
牙
規
則
最
大
優
點
之
一
，
師
在
規
定
除
非
特
殊
情
形
外
，
每
件
貨
物
或
習
慣
上
之
貨
物
單
位

F
運

送
人
之
責
任
不
超
過
美
金
五
百
元
。
英
國
梅
上
貨
物
運
送
條
例
規
定
，
每
件
賠
償
額
以
不
超
過
一
百
館
為

限
。
我
國
海
商
法
第
一
百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
除
貨
物
之
性
質
價
值
，
於
裝
載
前
已
經
託
運
人
聲
明

並
註
現
於
載
貨
證
券
者
外
，
運
送
人
武
船
抽
所
有
人
對
於
貨
物
之
毀
損
滋
失
，
其
賠
償
責
任
，
以
每
件
不

超
過
三
千
元
為
限
。
」
由
於
對
疏
忽
所
致
危
險
之
保
險
，
近
年
大
為
增
加
，
故
保
驗
商
現
在
差
不
多
可
說

對
所
有
此
等
危
臉
均
子
保
險
，
如
裝
載
不
良
、
治
污
、
油
潰
、
擦
傷
、
鉤
破
，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在
運
送
人

及
其
僱
用
人
控
制
下
所
生
之
損
失
，
由
於
海
牙
規
則
之
普
遍
實
施
，
運
送
人
之
責
任
加
大
，
使
得
運
送
人

對
於
貨
物
之
裝
卸
大
加
小
心
，
而
抵
銷
疏
忽
危
險
保
險
之
不
良
敷
果
。

海
上
保
毆
契
約

八
七



海
上
保
瞳
契
約

i\.
八-

五已

見
代
海
土
保
險
草
之
範
圍
甚
廣

海
上
保
臉
宜
以
改
稱
運
輸
保
臉
為
宜
，
現
代
之
貨
物
海
上
保
驗
單
之
保
臉
範
圈
，
常
自
貨
物
離
託
運

人
之
倉
庫
，
直
至
經
由
空
運
、
陸
運
、
水
運
，
而
至
收
貨
人
之
倉
庫
為
止
。
故
廣
義
解
說
「
海
上
保
段
為

空
運
、
陸
運
、
水
運
之
運
輸
保
險
。
因
此
在
貨
物
運
送
終
了
時
或
貨
物
在
所
布
人
保
管
之
下
，
帥
不
需
要

海
上
保
驗
。
」

但
上
述
原
則
，
現
稍
有
變
吏
，
即
在
貨
物
從
原
來
之
託
述
人
之
倉
庫
，
至
收
貨
人
運
送
當
中
，
暫
時

的
批
擱
，
"
一
風
運
送
中
斷
以
供
貨
主
檢
驗
，
改
裝
拆
散
為
小
包
，
而
重
行
遣
送
至
不
同
目
的
地
之
時
間
，
亦

均
可
包
括
在
海
上
保
歐
之
內
。
有
些
貨
物
因
等
候
更
有
利
之
市
場
，
因
而
在
運
送
途
中
，
武
倉
庫
內
等
宙

，
如
美
復
活
節
武
聖
誕
節
之
貨
物
來
得
過
早
，
故
存
放
於
保
稅
倉
庫
內
識
自
由
港
，
以
使
貨
物
可
隨
時
運

悶
。
而
海
上
保
險
單
即
可
包
括
此
段
時
間
，
直
至
貨
物
運
送
至
收
貨
人
之
倉
庫
內
為
丘
。
如
保
險
單
木
延

期
，
而
貨
物
在
收
貨
人
倉
庫
收
到
之
後
，
發
見
失
竊
或
破
損
，
保
險
人
可
能
對
於
所
要
求
之
賠
償
有
所
疑

問
，
因
此
一
損
失
可
能
在
運
送
中
斷
而
貨
物
未
保
險
時
發
生
。
為
防
止
對
於
「
隱
蔽
」
(
口
。
口
口
。
旦
旦
)
損

害
之
爭
論
，
所
謂
隱
蔽
損
傷
部
於
箱
子
打
開
之
後
，
方
發
現
之
損
傷
，
故
最
好
能
繼
續
投
保
下
去
，
縱
使

在
運
送
途
中
有
進
倉
之
可
能
。

將
保
臉
延
至
貨
物
到
達
收
貨
人
之
倉
庫
之
後
，
而
仍
舊
保
持
原
有
之
包
裝
甚
為
普
遍
，
有
些
情
形
則

貨
物
保
火
險
，
但
其
他
可
能
發
生
隱
蔽
損
失
之
危
險
，
在
包
裝
打
開
之
前
仍
保
海
上
保
驗
，
同
樣
，
在
出



口
貨
物
方
面
，
海
上
保
險
之
保
險
人
可
將
貨
物
已
在
倉
庫
待
運
，
而
距
賞
際
運
送
未
超
過
三
十
日
之
時
間

，
包
括
於
保
毆
時
間
之
內
。

J
/、

f言

用

信
用
兩
字
在
所
有
保
臉
業
中
，
以
對
海
上
保
險
最
為
重
要
。
保
股
人
常
被
要
求
保
一
船
，
或
一
貨
物

，
而
此
等
船
貨
常
在
千
里
之
遙
，
保
險
人
毫
無
機
會
檢
委
之
。
在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
保
險
人
如
在
驗
船
協

會
之
書
冊
，
及
航
業
文
件
中
，
尋
不
出
其
他
之
資
料
，
則
惟
有
完
全
依
賴
要
保
人
所
提
供
之
聲
明
，
保
險

人
受
保
臉
契
約
僚
文
所
保
護
，
但
其
大
部
份
必
須
依
靠
其
所
不
能
證
宜
之
資
料
。
信
用
與
公
正
質
為
海
上

保
險
之
基
石
。
依
我
國
保
股
法
第
六
十
凹
條
之
規
定
，
訂
立
契
約
時
，
要
保
人
對
於
保
險
人
之
書
面
詢
問

應
據
實
說
明
。
要
保
人
故
意
隱
匿
或
因
過
失
迫
漏
或
為
木
宜
之
說
明
時
，
其
隱
匿
遺
漏
試
不
宜
之
說
明
，

足
以
變
更
或
減
少
保
股
人
對
於
危
臉
之
估
計
者
，
保
險
人
得
解
除
契
約
。
其
危
臉
發
生
後
亦
悶
。

係
險
契
約
之
妥
素

通
常
保
臉
契
約
有
以
下
各
要
素

••

村
締
約
之
雙
方
當
事
人
必
讀
有
資
格
締
結
契
約
。

口
要
保
人
必
氛
有
保
險
利
益

(
H
E
E
g
g
-
E
R
B
片
)
。

自
有
一
約
定
之
報
酬
(
保
驗
費
)
，
或
支
付
保
險
費
之
保
證
。

關
締
約
雙
方
之
意
思
合
一
。

海
上
保
臉
契
約

主

λ
九



海
上
保
鞭
契
約

國
契
約
必
須
有
合
法
之
目
的
。

九

O

/\

法
人
典
個
人
之
保
險
商

海
上
保
險
契
約
在
根
本
上
與
其
他
契
約
並
無
不
悶
，
一
般
契
約
法
律
上
之
保
障
，
亦
可
磨
用
於
保
險

契
約
，
並
且
在
保
除
契
約
中
更
有
許
多
條
件
以
保
護
被
保
股
人
與
保
股
人
，
此
為
一
般
契
約
所
無
。
在
美

國
海
上
保
險
均
由
公
司
組
織
所
經
營
，
此
等
公
司
由
各
州
政
府
所
特
詐
，
在
其
特
許
範
國
之
內
，
有
合
法

經
營
保
險
業
之
資
格
。
對
於
個
人
不
能
經
營
保
股
業
並
無
充
分
理
由
，
從
前
有
個
人
經
營
保
臉
業
者
，
但

現
在
美
國
已
習
慣
於
法
人
形
式
之
保
驗
商
，
認
其
較
為
可
靠
。
此
與
英
國
保
險
布
場
不
同
，
在
英
國
勞
合

民
及
其
他
地
方
之
個
人
保
歐
商
為
保
險
市
場
之
一
重
要
部
份
。
任
何
人
如
其
有
資
格
締
結
契
約
時
，
均
可

為
海
上
保
險
之
要
保
人
，
此
係
指
其
必
氯
違
法
定
年
齡
，
非
精
神
病
患
者
，
及
合
乎
其
他
法
律
對
締
約
人

之
規
定
。
未
成
年
人
之
保
險
契
約
，
可
由
合
法
之
代
理
人
締
結
之
。

九」

保
險
剎
孟
之
公
需

除
非
要
保
人
有
保
毆
利
益
，
否
則
海
上
保
險
之
契
約
即
不
能
成
立
。
所
謂
保
險
利
益
，
即
要
保
人
對

於
保
險
標
的
有
一
直
接
或
間
接
之
關
係
，
可
因
物
品
之
安
全
到
達
，
成
繼
續
存
在
而
獲
利
，
但
將
因
物
品

之
毀
損
武
誠
失
而
遭
受
損
失
，
或
產
生
責
任
。
換
言
之
，
一
個
人
不
能
僅
因
某
種
貨
物
有
遭
受
海
難
之
危

驗
，
即
為
其
利
益
而
保
險
，
要
保
人
必
領
與
貨
物
有
某
種
關
係
存
在
，
方
能
為
其
本
身
利
益
而
保
臉
，
或



替
他
人
擁
有
正
當
保
健
利
益
者
保
健
時
，
則
兩
者
之
間
必
須
有
一
合
法
之
代
理
關
係
，
保
臉
如
不
符
合
此

兩
條
件
時
，
則
視
為
無
妓
，
且
為
許
多
美
國
州
政
府
及
英
國
政
府
所
禁
止
。
我
國
亦
然
，
保
臉
法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要
保
人
武
被
保
險
人
對
於
保
險
標
的
物
無
保
股
利
益
者
，
保
健
契
約
失
其
敷
力
。
」

十

保
險
費

|
l
正
當
之
報
酬

海
上
保
毆
契
約
之
第
三
必
要
條
件
為
一
正
當
的
報
酬
，
在
任
何
一
合
法
之
契
約
中
，
必
讀
表
明
執
行

服
務
之
人
，
或
同
意
執
行
服
務
之
人
，
接
受
或
將
接
受
一
適
當
之
報
酬
。
訂
約
之
雙
方
為
適
當
報
酬
之
決

定
者
，
但
尤
重
要
者
為
其
報
酬
之
形
式
，
在
所
有
之
契
約
內
皆
訂
有
條
款
規
定
要
保
人
付
給
保
股
人
一
相

當
之
金
額
，
稱
為
保
陰
費
。
此
一
金
額
之
大
小
，
在
法
律
上
殊
無
關
重
要
，
如
要
保
人
與
保
股
人
對
此
數

額
同
意
者
，
則
保
駿
標
的
損
失
時
，
保
險
人
不
能
以
保
險
費
過
低
為
理
由
，
而
拒
絕
賠
償
，
而
要
保
人
在

危
險
發
生
後
，
或
缺
毆
標
的
安
全
到
達
時
，
亦
不
得
要
求
退
罔
保
驗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

十

締
約
玖
、
方
之
意
思
品
須
合
一

法
律
上
締
結
契
約
之
基
本
原
則
，
為
雙
方
之
意
思
必
須
合
一
，
如
要
保
人
與
保
險
人
對
某
一
事
物
，

或
某
一
情
況
之
保
險
有
所
商
議
，
要
保
人
心
所
想
者
，
為
一
事
物
或
情
況
，
保
健
人
心
所
想
者
，
則
為
一

類
似
而
宜
完
全
不
同
的
事
物
或
情
況
，
則
雖
雙
方
協
議
達
成
，
保
險
單
發
出
，
在
法
律
上
仍
視
為
無
赦
。

成
立
契
約
後
，
如
契
約
對
於
雙
方
之
意
見
皆
無
關
連
，
則
為
無
故
。
在
海
上
保
險
中
，
最
重
要
者
為
所
有

海
上
保
毆
契
約
九
一



海
上
保
脆
契
約
九
二

有
關
之
事
實
均
必
讀
衰
間
，
以
免
對
保
股
之
金
額
、
財
物
之
數
童
種
類
、
﹒
交
通
工
具
、
航
程
、
開
航
武
裝

船
日
期
有
所
誤
解
。
公
平
的
交
易
在
海
上
保
臉
如
此
之
重
要
，
故
法
律
規
定
有
關
資
料
之
表
明
，
較
諸
其

他
契
約
關
係
為
多
。

十
二

去
須
有
一
合
法
之
目
的

一
契
約
必
氛
有
一
合
法
之
目
的
，
法
律
禁
立
偎
借
以
保
臉
為
名
而
違
反
公
共
秩
序
之
行
為
。
以
保
險

之
方
式
作
為
賭
博
，
對
社
會
風
氣
之
影
響
，
與
以
其
他
低
級
方
式
賭
博
無
妹
，
違
法
事
物
保
驗
之
設
立
與

其
事
物
本
身
同
為
木
當
。
保
險
為
國
家
商
業
不
可
或
缺
之
一
部
，
但
其
對
商
業
之
有
助
，
僅
在
其
遵
守
國

家
及
國
際
上
之
法
律
時
為
然
。

十
三

保
險
之
直
接
及
間
接
設
定

通
常
保
股
有
兩
種
設
定
之
方
法
，
一
商
人
可
直
接
與
保
臉
商
種
商
，
但
亦
可
依
通
常
之
方
法
，
前
一

保
臉
經
紀
人

(
H口ω
C
E
R
O膏
。
K
R
)
代
為
接
洽
保
毆
事
務
，
此
一
經
紀
人
過
曉
保
酸
之
原
理
及
實
務
。

前
者
之
優
點
為
要
保
人
在
直
接
與
保
驗
人
接
洽
時
，
可
因
其
對
所
要
保
之
標
的
之
特
殊
性
有
較
充
分
之
了

解
，
而
能
在
許
多
情
形
之
下
，
向
保
險
人
表
明
海
水
浸
潰
之
結
果
及
貨
物
搬
運
對
於
所
要
保
毆
貨
物
之
影

響
，
因
而
較
由
經
紀
人
接
洽
者
為
有
利
。
反
之
，
如
一
商
人
對
保
臉
之
原
理
無
相
當
之
了
解
，
則
其
將
可

能
因
要
求
及
接
受
不
能
完
全
保
護
其
貨
物
之
保
險
而
吃
大
虧
。



十

四

經

紀

人

如
一
商
人
或
船
抽
所
有
人
之
經
營
規
模
及
範
閩
甚
大
，
但
對
於
海
上
保
驗
所
包
括
之
接
雜
問
題
不
甚

了
解
，
可
委
由
保
健
經
紀
人
代
其
設
定
保
驗
。
保
險
經
紀
人
必
讀
與
保
險
商
有
相
等
之
保
驗
技
術
、
知
識

及
訓
練
，
由
於
各
種
新
穎
保
險
經
紀
人
之
增
加
，
使
保
股
業
大
為
發
展
。
反
之
，
控
制
大
量
生
意
之
經
紀

人
之
增
加
，
致
使
保
毆
商
有
時
必
讀
違
反
其
健
全
之
保
按
原
則
。
經
紀
人
為
要
保
人
所
僱
用
，
但
由
保
險

人
付
給
報
酬
，
為
使
雙
方
對
於
保
臉
契
約
均
感
滿
意
，
宜
雙
方
均
不
易
討
好
。

十

五

海
上
保
險
之
要
保

保
驗
之
要
保
，
為
設
定
保
驗
之
基
本
;
如
有
一
商
人
欲
投
保
一
百
箱
乾
貨
從
紐
約
至
孟
買
，
應
將
其

運
送
之
詳
細
資
料
告
知
其
經
紀
人
，
而
經
紀
人
則
在
一
印
就
之
要
保
書
表
格
上
填
明
之
。
此
表
格
內
包
括

有
填
要
保
人
姓
名
，
經
手
之
人
名
，
及
何
人
為
受
益
人
之
空
格
，
此
外
有
供
填
保
險
金
額
，
貨
物
箱
數
及

種
類
，
載
運
船
隻
名
稱
，
裝
載
港
及
目
的
港
，
以
及
裝
船
及
船
船
開
航
之
大
約
日
期
等
空
格
。

十

有
拘
求
力
之
要
保
書
及
磋
商
之
妥
保
書

經
紀
人
填
就
兩
份
要
保
書
格
式
後
，
間
交
與
保
晚
商
，
保
險
商
除
根
據
所
提
供
之
事
宜
外
，
並
參
閱

驗
船
協
會
書
珊
，
及
本
人
之
記
錄
，
以
求
其
他
有
關
船
艙
之
資
料
。
然
後
提
出
一
費
率
，
及
表
明
在
何
種

海
上
保
毆
契
約
九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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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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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
契
約

情
況
之
下
，
尤
予
保
險
，
何
種
情
況
之
下
不
允
保
險
。
如
此
一
費
率
及
情
況
為
經
紀
人
所
願
接
受
，
則
經

紀
人
在
正
本
上
簽
字
，
而
退
還
與
保
臉
商
，
保
儉
商
則
在
副
本
上
籤
字
，
退
還
與
經
紀
人
，
如
此
一
具
有

拘
束
力
之
保
臉
契
約
郎
產
生
。
接
蒼
保
險
商
根
據
所
簽
字
之
要
保
書
準
備
正
式
的
保
驗
單
，
此
一
保
驗
單

經
其
籤
字
之
後
，
即
交
與
要
保
人
或
經
紀
人
。
要
保
人
或
經
紀
人
可
能
需
要
時
間
以
考
慮
保
險
商
提
出
之

，
費
率
武
候
件
，
在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
要
保
書
帥
不
簽
字
，
而
保
險
商
保
留
一
副
本
存
卷
，
此
僅
為
一
種
詢

價
。
此
種
開
價
，
與
其
他
開
價
一
樣
，
必
旗
在
一
相
當
之
時
間
內
接
受
，
萬
保
險
商
亦
可
限
制
接
受
之
時

間
，
在
不
定
契
約

(
O
o
g
n
S
R
m
2
)中
選
擇
保
船
身
，
運
費
或
貨
物
臉
時
，
或
保
特
殊
之
危
險
，
或

預
期
之
危
險
時
，
亦
可
採
用
同
工
乙
步
驟
。

九

四

十

七

契
約
之
廢
止
及
修
改

保
眩
契
約
由
訂
約
雙
方
同
意
而
成
立
，
而
其
嚴
正
及
修
改
亦
氯
雙
方
同
意
，
。
此
種
同
意
必
讀
以
書
面

表
示
之
，
或
在
要
保
書
上
寫
明
慶
丘
條
款
，
而
由
要
保
人
或
經
紀
人
及
保
歐
人
黨
字
。
或
有
一
接
正
表
格

，
也
要
保
人
或
經
紀
人
填
寫
廢
止
之
理
由
及
原
來
保
險
之
摘
耍
，
以
免
發
生
糾
紛
。
一
份
肢
立
通
知
由
要

保
人
或
經
紀
人
籤
字
，
而
由
保
股
人
保
存
，
另
一
份
則
由
保
股
商
籤
字
，
而
由
要
保
人
保
存
。
如
保
險
單

已
發
出
，
則
將
退
罔
保
股
人
，
而
在
其
他
記
銬
上
作
必
需
之
更
改
，
在
若
干
例
中
，
可
於
保
驗
單
上
書
明

腹
丘
之
條
款
，
由
雙
方
在
其
上
簽
字
，
雖
保
險
單
本
身
僅
需
由
保
歐
人
簽
字
。
契
約
有
所
更
改
，
亦
可
照

同
樣
手
續
辦
理
。
設
無
保
股
人
簽
字
或
間
蔥
，
保
驗
單
上
之
文
字
對
其
無
殼
，
雖
然
因
此
要
保
人
有
解
除



契
約
之
舉
。
當
一
契
約
完
成
之
後
，
而
尚
未
施
行
時
，
要
保
人
可
因
防
止
危
驗
之
發
生
而
實
際
上
將
契
約

解
除

9
除
此
以
外
，
要
保
人
除
具
有
法
定
原
因
外
，
未
經
保
股
人
之
同
意
不
得
隨
意
解
除
契
約
。

在
不
足
貨
物
保
陸
單
，
或
論
時
船
體
保
險
單
，
解
除
契
約
條
款
為
契
約
之
一
部
，
寫
明
要
保
人
或
保

臉
人
，
可
要
求
解
除
契
約
之
條
件
及
情
況
。

十

/、、

習

a慣

用

語

由
於
海
上
保
臉
有
關
立
法
律
大
部
份
為
關
業
習
慣
之
引
申
，
故
海
上
保
毆
單
之
意
義
，
大
都
以
商
業

的
習
慣
用
語
表
示
，
締
約
之
雙
方
在
草
擬
契
約
時
，
可
木
顧
術
語
之
應
用
，
僅
需
契
約
不
與
法
律
衝
突
，

此
一
契
約
即
為
完
全
有
赦
。
故
可
知
術
語
之
應
用
僅
在
於
求
得
適
當
之
意
義
及
敷
力
。

十

九品

商

業

習

'慣

因
習
慣
在
商
業
交
易
中
，
尤
其
海
上
保
險
契
約
中
，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之
地
位
，
故
在
許
多
情
形
下

9

必
績
在
契
約
範
圍
之
外
，
尋
求
締
約
雙
方
之
意
向
。
在
一
保
驗
單
中
，
併
入
與
保
歐
有
關
之
行
業
習
慣
及

術
語
，
宜
為
不
可
能
，
如
無
肯
定
之
證
據
以
表
明
此
航
行
為
一
特
殊
性
質
者
，
則
通
常
依
照
普
通
之
商
業

習
慣
。
木
過
此
非
謂
在
海
上
保
毆
單
中
必
須
加
入
外
界
證
據
，
以
表
明
雙
方
之
意
思
與
所
用
之
字
句
有
別

。
而
像
「
至
西
非
之
一
商
業
航
行
」
三
妞
旬
，
即
指
到
西
非
洲
各
口
岸
的
普
遍
的
商
業
航
行
，
宜
具
有
相

當
之
伸
縮
性
。

海
上
保
駿
契
約

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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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印
刷
、
書
寫
及
打
字
之
字
句

所
有
保
股
單
均
包
括
有
部
份
之
印
刷
字
句
，
及
部
份
之
書
寫
或
打
字
之
字
句
。
保
險
單
之
基
本
部
份

說
明
完
全
相
同
，
而
附
加
部
份
則
說
明
此
一
特
殊
保
險
單
之
事
實
及
合
約
。
如
附
加
部
份
為
雙
方
所
特
別

考
鷹
者
，
而
此
一
部
份
與
基
本
部
份
相
衝
突
時
，
則
此
一
部
份
即
限
制
基
本
之
部
份
。
此
等
附
加
之
字
句

為
解
釋
保
驗
單
發
生
爭
執
最
多
之
處
，
基
本
部
份
之
意
義
為
大
家
所
熟
知
，
但
要
保
人
認
為
對
其
可
增
加

保
護
而
加
之
考
禮
欠
周
的
字
旬
，
其
後
果
則
無
人
知
曉
。
此
等
字
句
可
能
使
保
健
單
中
之
基
本
的
與
含
蓄

的
條
件
為
之
無
殼
，
而
使
要
保
人
處
於
比
一
通
常
形
式
之
保
股
單
更
不
利
之
地
位
。

二
十

締
約
雙
方
之
意
思

|
l
術
語

締
約
雙
方
之
意
思
，
必
須
支
配
契
約
之
意
義
。
雙
方
之
意
思
由
其
所
用
之
字
旬
以
表
明
，
所
用
之
字

句
可
能
有
一
個
以
上
之
意
義
，
故
必
頌
決
定
何
者
為
所
需
之
意
義
。
保
險
單
之
解
釋
不
可
與
所
用
之
字
旬

之
適
當
意
義
相
反
，
但
如
能
證
實
所
用
字
句
不
足
代
表
雙
方
之
意
思
時
，
則
契
約
可
更
改
以
表
示
雙
方
之

意
思
。
術
語
武
特
殊
之
字
的
意
義
，
係
偎
定
為
商
業
交
易
所
慣
用
者
。

二
十
二

汁
界
的

證

據

在
正
式
書
面
契
約
完
成
之
前
，
以
口
頭
武
書
面
商
談
質
為
一
問
題
，
此
點
必
讀
在
契
約
中
書
明
，
以



表
明
雙
方
之
意
向
。
通
常
及
最
妥
當
之
方
法
為
放
棄
所
有
正
式
契
約
成
立
之
前
的
種
商
，
而
將
所
有
契
約

條
件
及
情
況
載
明
於
保
險
單
。
但
為
參
考
定
義
及
描
述
起
見
，
可
有
保
胺
單
以
外
有
關
危
險
之
文
件
，
此

種
參
考
資
料
經
以
詳
細
檢
壺
，
且
必
須
雙
方
均
同
意
時
，
方
可
作
為
證
接
，
口
頭
證
據
不
能
變
更
契
約
之

條
件
，
但
有
時
可
接
受
以
解
釋
字
句
之
意
義
。

二
十
三

委
保
書
對
保
險
單
有
無
拘
求
力

保
眩
單
之
﹒
根
本
，
為
雙
方
所
籤
字
之
要
保
書
。
因
此
發
生
此
一
要
保
書
是
否
能
拘
束
正
式
保
險
單
的

問
題
，
在
普
通
情
形
下
，
要
保
書
為
保
險
人
所
提
供
，
而
包
含
有
保
驗
單
上
部
份
的
條
款
，
在
此
種
情
形

下
，
要
保
書
與
保
驗
單
兩
者
主
要
的
矛
盾
，
將
為
由
要
保
書
上
將
資
料
移
轉
至
保
健
單
時
的
移
轉
錯
誤
。

保
酸
人
通
常
對
此
等
錯
誤
立
即
更
正
，
有
時
縱
使
反
對
此
項
更
正
，
但
亦
須
公
平
的
將
其
更
正
，
如
要
保

書
為
由
經
紀
人
所
提
供
者
，
而
包
含
有
特
別
與
不
尋
常
的
條
款
，
而
保
驗
單
發
出
時
則
依
攘
保
險
人
之
習

慣
形
式
，
則
在
此
種
情
況
之
下
，
要
保
書
珠
難
決
定
是
否
可
作
更
正
保
驗
單
之
根
接
。
為
公
平
起
見
，
保

酸
人
以
受
其
所
籤
字
之
要
保
書
所
約
束
為
宜
，
但
在
法
律
上
則
成
問
題
，
一
公
正
之
法
庭
可
能
宣
佈
非
保

臉
人
能
證
明
其
未
曾
注
意
及
此
等
不
尋
常
條
款
外
，
保
股
單
必
氯
依
照
要
保
書
之
條
款
更
改
。
但
同
時
亦

可
謂
雙
方
之
意
見
未
曾
合
一
，
而
契
約
為
無
殼
。

二
十
四

所
在
地
之
法
律

海
上
保
驗
契
約

九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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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契
約
之
一
般
法
律
規
定
，
一
契
約
必
須
符
合
締
結
契
約
地
之
法
律
，
及
此
等
法
律
解
釋
。
此
點

在
締
約
在
一
個
國
家
，
而
執
行
文
在
另
一
國
家
時
，
則
顯
甚
重
要
。
根
據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之
解
釋
，
在
某

一
州
立
保
股
公
司
，
可
與
另
一
州
之
商
人
以
通
信
方
式
締
約

9
而
可
不
必
依
照
執
行
一
州
的
法
律

3

二
十
五

清
楚
為
保
險
罩
之
基
本
妥
伶

在
起
草
保
險
契
約
時
最
要
緊
之
規
則
為
，
對
於
有
關
保
險
之
事
實
作
清
楚
的
記
載
9
而
不
需
求
助
於

文
法
的
規
則
以
解
釋
。
在
契
約
完
成
時
，
不
一
致
之
文
意
必
領
使
其
一
致
，
含
糊
之
字
句
必
讀
澄
清
，
以

便
在
發
生
損
失
時
，
僅
需
提
出
損
失
之
證
碟
，
以
及
賠
償
要
求
之
理
算
，
及
支
票
之
支
付
即
可
。
在
海
上

保
鞭
單
之
等
論
中
，
甚
少
向
法
院
揖
訴
者
，
大
部
份
意
見
之
分
歧
，
均
能
由
保
險
商
及
他
方
或
為
要
保
人

，
或
為
要
保
人
之
代
理
人
之
商
議
而
和
解
。
此
為
此
等
交
易
在
信
用
中
完
成
的
證
明
，
同
時
亦
為
要
保
人

、
經
紀
人
及
保
酸
商
互
相
信
任
之
證
明
。

二
十
六

保
險
利
益
必
須
為
其
實

保
險
利
益
必
須
在
投
保
危
險
發
生
時
，
能
直
接
影
響
及
要
保
人
之
利
益
，
而
非
一
輕
微
或
必
然
之
影

響
。
例
如
，
整
船
穀
類
之
損
失
可
能
影
響
及
殼
類
市
場
，
但
此
事
實
僅
能
給
子
因
此
一
特
別
穀
類
損
失
而

直
接
影
響
之
人
以
保
臉
刺
益
，
此
並
不
意
味
者
，
如
與
事
物
之
關
係
為
有
條
件
時
，
則
便
無
保
股
利
益
，

因
一
利
益
在
申
請
保
駛
時
為
真
實
而
存
在
，
但
可
能
因
一
意
外
事
件
之
發
生
而
消
失
。
此
種
必
氣
于
以
明



自
說
明
。
許
多
不
同
人
可
能
在
同
一
事
物
上
有
保
臉
利
益
，
各
人
有
其
不
同
之
利
益
，
而
與
他
人
)
小
衝
突

。
無
法
律
根
據
之
事
物
之
預
期
利
益
，
並
不
能
給
一
人
由
保
驗
單
保
險
之
保
臉
利
益
。

二
十
七

保
險
利
孟
之
範
園

火
驗
之
保
險
利
益
，
於
訂
定
契
約
及
發
生
損
失
時
，
均
須
有
保
險
利
益
，
海
上
保
險
則
不
一
定
在
訂

立
契
約
時
有
保
險
利
益
，
抵
需
有
期
待
可
獲
得
此
利
益
之
可
能
即
可
，
但
在
發
生
損
失
時
必
需
有
利
益
，

因
如
貨
物
之
運
送
常
常
轉
輾
經
由
若
干
人
(
包
括
銀
行
)
，
其
利
益
亦
常
常
轉
移
也
。

保
股
單
乃
對
人
保
險
，
而
非
對
物
，
保
臉
單
僅
對
其
在
物
上
之
金
錢
利
益
而
保
險
其
人
。
如
無
此
物

，
及
人
與
物
問
之
確
定
關
係
，
則
無
保
險
利
益
。
要
保
人
並
不
需
要
對
整
個
事
物
之
價
值
發
生
關
係
，
任

何
利
益
雖
然
甚
小
，
如
為
明
白
而
合
法
者
，
均
可
保
眩
，
如
一
個
經
紀
商
對
商
品
安
全
抵
達
而
分
銷
之
個

金
，
同
一
事
物
之
保
險
利
益
可
能
甚
多
，
但
所
有
此
等
利
益
之
保
險
總
額
不
能
超
過
事
物
之
總
金
錢
價
值

，
或
其
繼
續
仍
在
所
附
價
值
。
此
一
數
字
必
研
制
為
各
個
保
胺
事
物
毀
損
後
，
能
收
同
之
總
數
。
雙
方
不
能

同
時
收
取
同
一
毀
損
事
物
之
價
值
，
故
保
險
單
在
保
股
不
同
利
益
時
不
能
重
擾
，
否
則
便
發
生
雙
重
保
險

情
形
。

二
十
八

具
有
保
險
利
孟
之
人

下
列
為
具
有
保
毆
利
益
之
人
，
或
能
以
其
名
義
保
險
者
，
或
可
由
其
授
權
之
代
理
人
簽
訂
保
驗
之
人
。

海
上
保
鞭
契
約
九
九



海
上
保
臉
契
約

船
船
所
有
人
(
。
看
口
自
己
為
法
律
上
之
物
主
，
故
可
保
陳
其
財
物
。

船
船
營
運
人

(
Z
g
m
w
m
z
m
o
d
E
R
ω
)

在
以
前
有
許
多
此
種
情
形
，
現
在
亦
有
，
即
帆
船
或
輪
船
之

股
份
分
為
六
十
四
份
葳
二
十
四
份
。
各
股
東
可
能
均
不
參
與
管
理
，
但
其
中
一
人
可
能
受
其
他
股
東
之
委

託
而
經
營
之
。
為
避
免
麻
煩
，
此
一
船
船
營
運
人
可
能
授
以
保
毆
船
隻
之
責
，
而
可
以
其
本
身
之
名
保

驗
。

抵
押
權
人

(
E
R
G
m
m
o
o
)

商
業
之
交
易
大
都
以
信
用
方
式
進
行
，
而
船
隻
與
其
他
財
物
相
間
，
亦

常
常
抵
押
而
借
得
其
價
值
之
相
當
部
份
。
借
錢
之
人
或
對
貨
物
，
或
對
船
隻
有
借
出
金
錢
數
額
之
保
險
利

金
，
但
為
所
有
有
關
方
聞
之
利
益
，
亦
可
從
其
全
價
而
保
驗
。

受
貨
人
(
口
。
口
也
m
s
o
)貨
物
常
為
出
售
而
裝
運
，
故
受
貨
人
對
貨
物
有
危
險
之
存
在
，
受
貨
人
所
付

之
錢
不
為
一
發
票
所
限
制
，
而
為
賣
得
之
錢
之
一
定
之
比
率
，
在
此
情
形
之
之
下
，
受
貨
人
對
貨
物
之
全

價
有
保
毆
利
益
。

代
理
商
讀
經
紀
商
(
明
M
H
n
g
閏
月

n
o
g目
前
已
S
E
O
E
Y
S
C
代
理
商
或
經
紀
商
對
於
其
所
附
黃
之

利
益
，
武
個
金
有
保
股
利
益
，
如
此
等
刺
益
係
依
賴
財
物
之
安
全
及
繼
續
存
在
者
。

債
權
人
之
受
託
者
(
吋
巨
皂
白
間
。
門
Q
a
x
自
己
財
物
之
所
有
者
可
能
破
產
。
或
為
債
權
人
之
刺
益

而
將
其
財
產
讓
渡
，
在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
破
產
管
理
人
敢
受
讓
人
為
所
有
有
關
芳
田
之
刺
益
有
保
驗
之
利

益
。

-OG

代
理
人
(
〉
m
g
H
)如
經
授
權
與
代
理
人
，
代
理
人
可
以
其
本
身
名
義
保
驗
，
但
在
保
險
單
中
必
須



書
明
其
代
理
關
係
。

船
細
承
租
人

(
n
F
R
H
R
O
H
)

船
隻
可
能
在
由
船
艙
承
租
人
負
責
一
切
的
條
件
下
出
租
，
如
光
船
出
租

(
囡
"
片
。
因
。
皂
白
宮
2
月
)
是
。
在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
船
帥
承
租
人
有
保
陳
利
益
，
而
可
用
其
自
己
之
名

義
保
驗
。
根
據
租
約
之
規
定
，
船
桶
承
租
人
對
於
船
隻
之
收
入
可
有
保
險
之
利
益
。
同
時
船
伯
承
租
人
對

租
船
利
得
亦
有
保
驗
利
益
，
此
為
其
支
付
之
船
租
，
與
載
貨
證
券
下
其
所
載
貨
物
收
入
之
差
額
。

修
船
廠
商
品
巴
巴
口
m
J
E
H已
)
船
隻
入
塢
修
理
時
，
修
船
廠
對
於
某
些
一
能
危
及
控
制
下
船
隻
之
危
險

必
氣
負
責
，
其
對
於
此
等
危
晚
在
船
隻
上
有
保
脆
利
益
。

公
共
運
輸
業
(
的
。B
B
g
n
R
旦
角
)
一
公
共
運
輸
業
除
非
被
法
律
解
除
責
任
外
，
如
在
美
國
哈
特
法

案
及
海
上
貨
物
運
送
慷
例
中
對
海
運
業
之
規
定
，
在
法
律
上
有
安
全
運
送
貨
物
至
受
貨
人
之
責
任
。
運
送

人
由
於
其
法
律
上
之
責
任
，
或
其
應
有
責
任
，
對
其
保
管
下
之
財
物
有
保
毆
利
益
。
我
國
保
臉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運
送
人
或
保
管
人
對
所
運
送
或
保
管
之
貨
物
，
以
其
所
負
之
責
任
為
限
，
有
保
險
利
益
。
」

船
隻
及
船
貨
抵
押
(
因
。
泣
。B
a
g

已
同
g
H
H。
旦
g
立
m
w
)
船
隻
抵
押
之
償
主
對
於
財
物
在
其
借
款
金

額
內
有
保
險
利
益
，
因
此
，
不
致
因
財
物
之
損
失
，
債
務
人
得
免
除
其
責
任
而
遭
受
損
失
。

船
貨
拯
押
之
債
務
人
亦
有
保
險
利
益
，
但
其
數
額
僅
限
於
財
物
價
值
超
過
所
借
款
額
之
數
，
因
財
物

損
失
時
，
其
對
於
所
借
之
數
額
並
不
損
失
，
此
乃
為
借
錢
人
之
損
失
。
但
如
契
約
規
定
僅
在
某
些
特
別
危

眩
發
生
時
，
債
務
人
方
能
免
除
其
債
務
，
則
其
對
於
其
他
危
隊
能
有
其
財
物
總
價
值
之
保
險
利
益
。

船
貨
抵
押
現
在
殊
少
，
而
僅
限
於
船
隻
在
避
難
港
為
繼
續
航
行
所
需
之
支
出
而
舉
之
債
務
。

海
上
保
脆
契
約

O



海
上
保
鞭
契
約
一

O
二

再
保
險
(
阿
巴
口g
E
R
O
)
保
臉
人
對
於
要
保
人
之
財
物
所
受
之
危
險
負
其
責
，
故
對
此
等
財
物
亦

有
保
障
利
益
，
並
可
將
財
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對
其
所
負
責
之
危
臉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再
保
險
，
以
減
輕
其
責

任
，
但
其
原
來
要
保
人
不
能
再
保
眩
，
同
時
其
對
再
保
險
亦
不
感
興
趣
。

(
本
文
會
刊
載
於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一
月
航
運
季
刊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視

iM..

我
國
之
航
運
專
業
，
自
一
九
五
0
年
至
今
，
可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
按
分
述
如
下

••

山
整
理
階
段••

自
一
九
五
0
年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九
年
之
中
，
陸
韻
淘
汰
較
小
以
及
逾
齡
舊
船
七
七
艘

，
計
二
O
四
、
四
三
六
總
噸
，
增
加
大
型
現
成
船
一
五
艘
，
共
計
一
一
四
、
一
七
四
總
噸
;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底
丘
，
商
船
艘
數
雖
減
少
至
八
五
艘
，
比
較
一
九
五

0
年
減
少
四
二
W沛
，
但
噸
位
仍
有
三
一
四
、
九
O
二

總
噸
，
僅
較
一
九
五

0
年
減
少
一
九
%
，
而
每
艘
商
船
的
平
均
噸
位
，
則
自
一
九
五

0
年
度
的
二
、
七
三

。
總
噸
，
增
為
三
、
七

O
五
總
噸
，
增
加
三
九
%
。

ω
改
進
階
段••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四
年
之
中
，
更
進
一
步
有
計
劃
增
建
新
船
與
選
購
合

用
現
成
船
五
八
艘
，
計
三
三
一
、
四
一
二
O
總
噸
，
同
時
亦
拆
解
了
莓
船
三
四
艘
，
計
一
五

0
、
九
三
O
總
噸

;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底
丘
，
共
有
商
船
一

O
三
艘
，
計
四
八
五
、
九
七
七
總
噸
，
與
一
九
五
八
年
比
較
，
噸

位
增
加
五
八
W沛
，
平
均
噸
位
文
增
大
二
五
W沛
，
艘
數
則
增
加
一
二
W
A，
而
平
均
速
率
由
每
小
時
九
涅
增
為

一
三
哩
，
船
齡
在
五
年
以
下
者
二
二
艘
，
六

t
-
0
年
者
五
艘
，
一

-
t
一
五
年
者
八
艘
，
二
八
t
二
0

年
者
五
七
艘
三
二

t
二
五
年
者
九
艘
，
二
六
t
三
0
年
者
五
艘
，
三
二
J
三
五
年
者
三
艘
，
四
一
年
以

上
者
三
艘
，
足
見
船
船
性
能
之
改
進
。

十
年
來
發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O
三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我
國
航
業
近
年
雖
有
快
速
之
發
展
，
但
臺
灣
對
外
貿
易
發
展
更
遠
，
以
臺
灣
輸
出
入
貨
物
量
為
例
，

自
一
九
五
四
年
度
之
二
、
七
一
七
、O
O
O
噸
，
增
至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之
七
、
五O
五
、O
O
O
噸
，
此
十
年

來
增
加
一
七
六
W
A，
其
中
由
國
輸
裝
運
者
一
九
五
四
年
度
佔
四
五
﹒
O
五
%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佔
五0
.四

九
%
'
己
能
維
持
半
數
之
裝
量
比
例
。
強
將
十
年
來
國
輪
與
外
輪
裝
量
比
較
列
表
如
下
。

單
位

••

千
噸

一
O
四

輸|計總入出轍| 年
外百國總 百外百國總

輸分輪 手J、 輸裝 b 、 裝輪接接

量比量盆|比量比量量 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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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比

們
七
﹒
一
。
一

一
、
。
一
八

閃
閃E

HE--z=
-EA--Z

固
-
J
h
八

六
八
.
四
九

-
J一
閃
閃
一

七
=
=

E
F
h
﹒
九
一
且
一

E
四
百
一

回
一
千
O
E
一

七
四
﹒
一
九~I 吋三

主主

:tt.
::.f:::_1一主L

且
八
一
一

回
一
千
九
一
一

七
圓
圓

E
L
m
-
O

七

代
五-
R八

一
、
七
八
九

七
。
因

一-
E﹒
一
一
一
三

一
、O
八
E

R
0
.
f
h

七

五
八
﹒
七

一
、
七
們
一
一
←

七
=
(
)
←

回
0
.八
四
一

一
、O
四
五


E
九
﹒-
R一

E
回
﹒-
E

一
、
九
E
一

八
九
八

四
只-
O
E

一
、
O
E
-


E
一
千
九
五 E

回
﹒-
o

2主~ rz:g
主王 -' rz:g ~ 了
-一-~一A -干，一. :::'何吃三
，何主主 = 0 左王

lZQ

A
主玉

立耳

-
Z
J
三
五
一

一
、E
E
C


四
八
﹒
。
七
一

一
、
肉
七
E


E
一
﹒
九
一
一
=

至
于
一
一
一
八

±
一
、
九
咒
。
一

二
、
三
一
一
七


E
=
一
﹒
九
E
一

一
、
八
一
一
=
一
一

回
F
O
E
-

從
上
表
所
列
數
字
，
可
以
概
見
國
輸
對
臺
灣
國
際
貿
易
貢
獻
之
宜
積
。
設
無
國
輸
參
加
運
輸
工
作
，

不
但
政
府
應
支
付
鉅
額
外
涯
運
贅
，
且
可
能
受
外
輪
操
縱
，
影
﹒
響
出
口
戚
本
。
譬
如
在
臺
灣
至
美
國
東
西

岸
定
期
航
線
未
開
闢
前
，
自
臺
輸
安
之
三
夾
板
，
每
噸
運
價
為
美
金
三
五
元
，
開
闢
定
期
航
線
以
後
，
外

輪
運
價
即
跌
至
每
噸
二
六
美
元
，
國
輪
運
價
則
在
一
二
美
元
左
右
(
美
西
岸
運
價υ
;
以
前
三
夾
板
輸
美

數
量
每
月
僅
有
五

O
O
t

一
、O
O
O
噸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已
增
到
一
八
、

O
O
O
噸
。

出

總
量

國
輸
裝
暈

百
分
此

外
輪
接
量

百
分
比包-﹒

國

際

期

再元
航

線線

經
營
短
期
航
線
，
遠
比
不
定
期
航
線
為
難
，
船
隻
需
要
優
秀1
班
期
需
要
準
確
，
服
務
需
要
週
到
'
，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i渝

入

(
一
)
定

一
O
五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
O
六

而
運
價
則
需
要
維
持
不
鐘
，
故
其
所
獲
利
潤
，
有
時
尚
不
及
經
營
不
定
期
航
諒
。
接
英
國
統
計
，
自
一
九

四
六
至
一
九
六
0
年
，
定
期
船
與
不
定
期
船
以
資
本
分
紅
比
較
，
十
五
年
之
中
有
十
年
不
定
期
船
高
於
定

期
船
，
以
噸
位
利
潤
而

-
7
日
，
則
有
十
一
年
不
定
期
船
高
於
定
期
船
。
惟
定
期
航
線
之
貨
觀
與
運
債
，
均
較

不
定
期
航
糗
為
種
定
，
是
其
優
點
。
故
定
期
航
線
閉
關
經
營
後
，
必
需
具
有
堅
定
之
信
心
與
訣
心
，
經
過

長
期
奮
闕
，
其
基
礎
一
經
奠
定
，
即
非
輕
易
所
能
動
搖
。

臺
灣
現
營
之
定
期
航
諒
，
共
有
五
條
，
嚴
格
而
一
吉
9
未
達
理
想
之
度
。
外
商
經
營
定
期
航
線
者
，
均

組
同
盟
，
假
如
加
入
同
盟
者
謂
定
期
線
，
則
我
們
尚
未
加
入
同
盟
，
聽
可
稱
為
非
定
期
諒
。
蓋
我
船
隻
之

性
能
與
班
期
之
準
確
，
都
不
及
定
期
航
線
所
需
要
之
國
際
水
準
;
此
所
以
臺
灣
開
闢
定
期
航
線
至
近
幾
年

方
敢
嚐
試
，
但
在
不
斷
進
步
之
中
，
偎
以
時
日
，
不
難
確
立
基
礎
。
站
分
述
於
下
。

H

中
美
定
期
航
線

此
線
係
由
前
美
援
運
用
委
員
會
及
外
種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會
為
節
省
美
援
物
質
運
費
，
促
進
對
美
輸
出

，
建
議
開
闊
9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底
開
始
航
行
。
此
級
分
美
東
岸
及
美
西
岸
兩
貌
。
行
駛
東
岸
線
者
，
其
初

期
僅
招
商
局
及
很
興
航
業
公
司
各
法
兩
輪
;
行
駛
西
岸
線
者
，
由
招
商
局
及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各
派
兩
輪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提
一
輸
。
閥
後
逐
年
擴
展
，
一
九
六
三
年
底
止
之
情
形
如
下
。

叫
航
行
港
口
東
岸
線
去
程

••

基
隆
高
雄
|
菲
律
賓
萬
日
本
主
要
港
口
洛
山
聽
l
紐
約
。

罔
程••

巴
的
摩
繭
，
歪
理
士
頓

(
n
z
m
w

『
-
g
g口
)
i紐
奧
良
|
休
斯
頓
(
目
。
但
泣
。
口)
l
哥
爾
維



斯
頓

(
D
M
W
守
g
H
S
)
|
日
本
主
要
港
口
|
基
隆

l
高
雄
。

西
岸
線
去
程
••

基
隆
!
高
雄

l
菲
律
賓
或
日
本
主
要
港
口

l
舊
金
山
|
西
雅
圖
。

罔
程••

溫
哥
華

i
朗
維

(
F
g
m
i
o
-
-波
特
蘭

l

日
本
主
要
港

p
i
-
-
基
隆
l
高
雄
。

ω
航
行
次
數
東
岸
線
及
西
岸
線
每
月
平
均
各
二

t
三
次
。

間
參
加
船
隻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參
加
東
岸
線
之
船
隻
共
十
二
艘
，
計
一
四
三
、
八
七
七
載
重
噸
。
內

招
商
局
四
艘
，
共
五
四
、
六
四
二
載
重
噸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四
艘
，
共
四
五
、
O
四
四
載
重
噸
;
中
國
航
運

公
司
二
艘
，
共
二
三
、
O
三
二
載
重
噸
;
益
刺
輪
船
公
司
二
艘
，
共
二
一
、
一
六

O
載
重
噸
。
其
中
以
招
商

局
之
海
健
輸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之
復
安
輸
、
中
國
航
運
公
司
之
如
雲
輸
，
均
屬
新
建
貨
輪
，
堪
與
外
輪
媲

美
，
餘
多
是
二
次
大
戰
時
所
造
之
勝
利
型
標
準
貨
輸
，
性
能
較
差
。
站
列
表
如
下
。

船

名

/司、

A

司

復海海海海

安勇忠達健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F 招

商 l

1/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別

載
重
噸

局

-
z一
、-
Z
E

-
0、
台
頁

)
五
、
一
三
=

一
旦
、
-
Z
(
〕
九

三
一
、
七
互
八

/1/1

時
速

(
涅
)
年建

份造

備

証

一
八
.
。

一
直
﹒
O

-E-E
一
直-
E

一
八-
O

一
九f
o
-


一
九
四
五

一
九E
f
h

一
扎
五
何

一
九
六
一 )

均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調
出
，
另
以
海
行

一
輸
入
代
。

-
O
七



合攝永祥如復渝復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計利利雲雲華勝中

復
興
航
業
公
司/1

-
0、
七E
(
)

-
0、
八O
R

-
0、
七E
C

-
-
一
巨
三

-
0、
-
h
o
o

-
0、
四
(
)
。

-
0、
七
咒
。

一
回
豆
、
八
七
七

-FC
一
平
。

-FC
一
八
﹒
。

一
七-
O

-E

.O
-FC

一
九
四
八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八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四
四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
O
八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調
出
。

/1中
國
航
運
公
司

正7益
利
輪
船
公
司

一
二
艘

/1/1/1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另
加
香
港
商
船
、
香

港
生
產
、
香
港
航
運
三
輪
。

戶
均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調
出
，
另
以
翔
利

?
嘉
刺
二
輸
入
代
。

自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起
，
除
招
商
局
抽
調
海
忠
、
海
勇
二
輸
，
另
以
新
建
海
行
輪
(
二
二
、
三
九
二
﹒
七

。
載
重
噸
，
係
臺
灣
造
船
公
司
承
造
)
入
替
，
減
為
三
艘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亦
調
出
復
中
輸
，
減
為
三
艘

外
;
中
國
航
運
公
司
則
增
加
香
港
商
船
輸
(
二
一
、
O
O
O
載
重
噸
)
、
香
港
生
產
輪
(
一
0
、
六O
O
載

重
噸
)
、
吞
港
航
運
輸
(
一
0
、
八
O
O
載
重
噸
)
共
三
艘
，
連
同
原
有
二
艘
，
共
為
五
艘
;
盈
利
輪
船

公
司
調
出
永
刺
、
棒
利
二
輪
，
另
以
翔
利
們
一
一
、
三
三
七
載
重
噸
)
、
嘉
利
(
二
二
、
三
四
六
載
重
噸
〉

二
輸
入
代
，
餘
維
原
狀
，
現
共
二
二
艘
，
計
一
五
二
、
八

O

一
載
重
噸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參
加
西
岸
線
船
隻
共
九
艘
，
計
九
五
、
五
七
四
載
重
噸
。
內
招
商
局
二
艘
，
計
二
五
、

三
九
五
載
重
噸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一
艘
，
計
一
一
二
八
四
載
重
噸
;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五
艘
，
計
四
八
、
一



六
五
載
重
噸
;
遠
東
航
業
公
司
一
艘
，
計-
0
、
八
八
O
載
重
噸
。
其
中
以
招
商
局
之
海
閥
、
海
上
輸
，

臺
航
公
司
之
臺
中
、
畫
典
、
畫
陸
輸
，
性
能
較
優
，
餘
皆
自
由
型
峙
。
故
列
表
如
下
。

合惠新畫畫畫基復梅海
高

計利維隆興中陸興上明

招|

商 l

局 l

船

名

司

;f'L ~ -• ?• ~ 每一 ~ ~

3:L. 0 0 八八~~弋月~
3:L. ./九 三三 tzg tzg ζ::> -;It.. ~三三 o

~ .r\.室主.....----. - =-三斗三.r\. lL耳主主 l
tzg 0 且主 〈二〉 ζ::> 0 0 位買 ~ tzg I

一一一 -l 古時
不平字字字。自巴巴|已連o ζ〉 ζ二) C::> c二〉 亡〉 主主 ζ〉 歪歪 |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l 年建

星星歪歪歪皇 7頁頁毫|份造

別

載
重

。頓

II

f、
4、

II復
興
航
業
公
司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IIIIIIII遼
東
航
業
公
司

九
艘

IIIIIIII

備

一
証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另
加
入
臺
勝
輸
。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調
出
，
另
由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開
利
輸
入
代
。

自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起
，
除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另
增
加
臺
勝
輪
(
一

0
、
五
八
四
載
重
噸
)
，
增
為
二
艘

，
遼
東
械
業
公
司
之
蔥
利
輪
調
出
，
另
由
盎
刺
輪
船
公
司
開
利
輪
(
一

0
、
七
二
O
載
重
噸
)
入
代
外
，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一
O
九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餘
維
原
狀
;
現
共

-
O
艘
，
計
一
O
五
、
九
九
八
載
重
噸
。

凶
貨
運
情
形
此
線
出
口
貨
物
以
加
工
木
料
、
木
製
品
為
大
宗
，
罐
頭
食
品
等
次
之
。
由
東
岸
，
搬
進

口
者
以
黃
豆
、
棉
花
為
主
;
由
西
岸
線
進
口
者
以
小
麥
為
大
宗
。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進
出
口
總
量
計
九
一
一

、
二
一
一
二
噸
，
國
輪
裝
暈
佔
凹
三
﹒
六
六
%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進
出
口
總
量
計
一
、
一
五
七
、
九
五
六
噸
，

國
輪
裝
量
佔
三
八
﹒
O
五
%
。
強
列
表
如
下
。

一
-
o單

位.•

千
噸

一 三九 年::It..
~

度
一
一 輯、、

一
::It..

3王

一
占主三豆L

輪A
一

lZQ
::It..

裝國
lZQ

量輸 出
一

/丸

rzg
比百/九

一 入C二〉 歹弋ξ 分/丸 ::It..

•:: 旦旦 接外 總

一 量輸4立

/,、 五正
比百

可一j'j

一 一/、
::It.. 一= 分

一
總

豆豆
一 量 輪rzg 吋立

一 一。
接國

Q
一 量輪豆豆

7弋 比百::It..
斗二t 分
一/，、

一

一
裝外

3至/丸
量輪

一=一

/一、 比百 出
Q →=工

4立 分rzg ::tt..

::tt.. 六九
輯、

o :;;主主• 輸
E且 rzg

一 3可
裝國

lZQ
:量輸o =
比百•:: •=

/一、 ::It.. 分~ζ三〉

接外旦旦 lZQ

/,、 = 量輪lZQ
一

一J、 J干、 比百 y、

一= 分::tt.. o

問
貨
物
運
價
臺
灣
參
加
此
線
各
公
司
所
訂
貨
物
運
債
，
彼
此
雖
大
致
接
近
，
但
名
無
剖
一
協
定
之

運
值
。
至
於
外
輪
運
債
，
一
般
高
過
國
輸
一
至
二
成
之
間
。
站
以
招
商
局
一
九
六
四
年
承
運
此
級
主
要
貨

物
運
價
列
表
如
下
。



單
位
:
美
元

糖三茶香棉成罐罐 出
" 口

袋裝夾
茅

頭頭
貨

粗 鳳食 物

憊板葉油布衣梨品
名

稱

一 運

OOQ、
四君主司且還

價

爪J->、-三h、哥、 J單
- -、、 0-、、 {立

斤~~柯i ~ ~磅~

一
西 運

E耳

EO-回 岸
一一 一一一 一八

東

、-一一.一--"_ tl"一司 一- 一τ=了一，司一- 岸|價
7 t... ::E. 位且 .r\. /丸 o 7 t... :E:

小煙黃鋼機棉 進

鐵
口

貨

製 物

名

婪i 草豆品器花 乘車

運
價

君主哥 單

廿吋 三哥 們吋 ~~ 2哥 位
吋~~→

一
西 l 運

ζ〉

岸
h可. 七一一一 回 一一一 一一
主言==: I 0 豆豆 豆古已

→立- 東
.r\. 三三

岸 價
七一一. 回 一一

ζ::> =:: :'IS已 o -t:::

別
客
運
票
價
此
，
缺
尚
無
客
輪
行
駛
，
但
於
貨
輪
附
設
客
艙
公
開
售
票
，
每
艘
貨
輪
最
多
聽
有
十
二

個
客
位
，
且
因
性
能
及
設
備
不
同
，
在
什
公
司
所
訂
票
價
，
相
差
甚
大
。
去
程
以
截
留
美
學
生
最
多
，
返
程

則
極
少
祿
。
客
，
惟
客
位
有
限
，
每
屆
美
國
各
大
學
開
學
前
，
學
生
訂
票
擁
擠
，
仍
有
供
不
應
求
之
勢
，
平

時
則
甚
少
滿
載
。
站
以
中
國
航
運
及
臺
航
兩
公
司
一
九
六
四
年
票
價
，
列
表
如
下
。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道
事
業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一
一
一

單
位.•

美
元

西東
航

岸岸

線線
線

一一 雙 特
、、

三七 舖 如

五四
位00

一 單

、
九一 舖

O 六 位
級

。 。 EZZEZ

頭

五六

O 四
等

。 。
普

閻王rc 輸

四七 過

。 。

LRl
A日:lL: 祥

主τzEqE

00 I :吐且 輸

凹

一

人一

四
室 輸輸

五 l

呵
!
勻

••

中
日
定
期
航
線

此
線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開
始
航
行
，
初
由
招
商
局
、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
上
海
賞
業
公
司
各
派
一
輸
，
及

日
本
郵
船
會
社
、
日
本
大
阪
商
船
會
社
亦
各
派
一
輸
，
共
同
航
行
。
桐
以
上
海
實
業
公
司
倒
閉
，
改
由
僑

果
航
業
公
司
派
一
輸
入
替
，
現
狀
如
下
(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
。

仙
航
行
港
口
去
程

••

基
隆
|
|
神
戶
|
|
大
阪

罔
程
••

大
阪
|
|
神
戶
|
|
基
隆

在
臺
灣
香
蕉
出
口
旺
季
時
期
(
四

t
七
月
)
，
並
灣
高
雄
開
航
，
到
達
港
則
亦
灣
至
積
潰
。

倒
航
行
次
數
吞
蕉
出
口
旺
季
時
期
，
每
三

t
四
天
開
航
一
次
，
平
時
視
其
需
要
而
定
，
約
為
四

t



五
天
開
航
一
次
。

問
參
加
船
隻
一
九
六
四
年
間
定
行
駛
神
戶
、
大
阪
線
者
，
計
有
五
家
共
五
艘
，
一
六
、
六
五
八
載

重
噸
，
其
中
國
輸
均
裝
冷
藏
設
備
，
為
接
連
香
蕉
之
專
輸
，
另
於
旺
季
行
駛
橫
潰
線
者
，
計
三
家
共
三
艘

，
一
五
、
九
二
悶
載
重
噸
。
日
輪
噸
位
一
致
，
國
輸
噸
位
則
大
小
不
一
。
按
列
表
如
下
。

航

線

神
戶
、
大
阪
線

積小

演

總小

別科l 計音「計-

自由臺
青

海
仁

僑
果

玉
山

高
砂五

艘

建
一
幅

臺
永

海
歐三

艘
八
艘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九
四
九

一
九
四
八

一
九
三
六

一
九
六
。

一
九
五
九

招臺大 日日僑招臺

灣詳本本果灣

商航航 皈郵航商航
書長書長 商船業 業

公公盟會公公
局司司 吐吐司局司

一|載
二五七五三六三三三二二!

主:天三三至id 夭夭 Eiλ 元尖 1 重
八二四 O 七五 O 五九五六 I nn;

二四八 O 六八 O 六二 001嘲

時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吋車

四三四 四三五五五Ie
川里

O 五五 O 五五 00 尸

建

造

年
份

名

/.\.
A.

司

別

一
一
一一

一
九
四
一

一
九
六
一
一

一
九
四
一
一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
阻

川
仙
貨
運
情
形
此
，
赦
出
口
貨
物
以
吞
蕉
為
主
，
過
去
十
年
，
平
均
每
年
不
超
過
八

0
萬
簣
，
近
年
香

蕉
增
產
，
出
口
故
主
激
增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職

H
香
蕉
計
一
、
二
O
五
、
七
七
O
鐘
，
一
九
六
四
年
更
增
至

四
一
四
萬
態
。
其
次
為
鳳
梨
罐
頭
、
麻
煩
、
香
芬
油
、
茶
葉
、
竹
筍
、
洋
葾
等
農
產
品
，
數
量
有
限
。
進

口
多
屬
機
器
工
業
品
、
電
氣
提
材
、
車
輛
零
件
、
化
學
藥
品
、
染
料
、
金
屬
及
圳
妝
品
、
奶
粉
罐
頭
等
。
過

去
十
年
迎
壺
，
以
一
九
五
八
年
度
之
九
九
、
O
凹
一
噸
為
最
高
，
一
九
五
五
年
皮
之
七

0
、
三
五
二
噸
為
最

低
，
今
後
約
在
十
萬
噸
左
右
。

問
貨
物
運
價
此
缺
貨
物
迎
償
均
經
剖
一
規
定
，
出
口
香
蕉
至

-
w戶
者
每
學
美
金
0
.九
六
元
，
至

職
演
者
每
鐘
美
金
一
元
。
返
程
貨
物
依
照
海
外
航
務
聯
營
處
，
臺
日
定
期
航
線
組
所
規
定
之
費
率
表
計
算

，
一
般
雜
貨
每
噸
在
美
金
七

t

一
二
元
之
間
，
種
類
繁
多
。
娘
從
略
。

間
客
運
票
價
此
線
客
運
以
招
商
局
之
海
歐
客
貨
輪
為
主
，
每
次
滿
誠
可
達
九

0
人
，
全
年
運
量
約

一
一
、
O
O
O
人
左
右
，
餘
皆
貨
輪
附
設
客
位
，
運
量
有
限
。
站
將
一
九
六
四
年
招
商
局
海
歐
輸
票
價
列
表

如
下
。

單
位

••

美
元

特

1 等

二!人

等
一
人
一
特
一
頭
等
一
普

二
O
六
「
「

|
|
|
L仁
γ
「
|
|

一
九
六
四
年
，
因
香
蕉
瞞
自
激
增
，
臺
省
人
士
紛
紛
成
立
新
公
司
，
購
置
冷
藏

過
四
六

m
w
冷
藏
船
之
激
增



船
，
參
加
中
日
就
線
，
計
有
臺
灣
海
運
公
司
之
蓋
蕉
輪
(
五
、
五

O
O
載
重
噸
)
，
新
臺
海
運
公
司
之
安

臺
輸
(
五
、
五
O
O
載
重
噸
)
，
、
武
大
航
業
公
司
之
東
青
輸
(
五
、
五

O
O
載
重
噸
)
，
大
洋
兢
業
公
司
之

建
一
幅
企
一
、
九O
O
載
重
噸
)
，
建
國
(
二
、
九
五

O
載
重
噸
)
，
建
蓋
全
一
、
七
五

O
載
重
噸
)
，
建
昌

(
二
、
五O
O
載
重
噸
〉
四
輸
，
信
義
航
業
公
司
之
信
德
(
四
、
二

O
O
載
重
噸
)
，
信
義
企
一
、
八
一
四

載
重
噸
)
兩
輸
，
大
成
海
運
公
司
之
一
祖
仁
輸
(
四
、
二
二
O
載
重
噸
)
及
國
際
海
運
公
司
之
國
安
輪
(
二
、

九
五
O
載
重
噸
，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廿
八
日
失
事
)
。
今
後
中
日
航
線
將
因
此
項
船
隻
之
增
加
，
使
日
本

船
隻
在
此
航
線
中
比
重
減
輕
，
惟
我
國
船
隻
亦
可
能
引
起
競
爭
。

對
東
南
亞
定
期
航
線

自

此
線
係
外
涯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會
及
中
央
信
託
局
接
受
我
國
駐
越
南
經
濟
參
事
處
之
建
議
開
闊
，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月
起
正
式
開
始
，
由
招
商
局
及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各
派
一
輪
行
駛
，
μ
迄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均

無
變
吏
，
自
一
九
六
四
年
起
，
復
興
公
司
另
增
派
三
艘
，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及
永
大
航
業
公
司
亦
各
派
一
輪

加
入
作
額
外
航
行
，
現
狀
如
下
。

山
航
行
港
口
去
程

••

基
陸
|
!
高
雄
l
l
|
西
貢
!
!
曼
谷
|
!
新
加
坡
|
|
檳
城

e
罔
程
••

檳
城
|
|
高
雄
|
|
l
基
隆

註••

招
商
局
船
隻
灣
靠
日
本
，
臺
航
公
司
船
隻
灣
靠
香
港
。

問
航
行
次
數
招
商
局
船
隻
每
年
航
行
四
次
，
復
興
公
司
船
隻
每
年
航
行
八
次
，
如
連
同
額
外
航
行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
戶
五



十
年
燕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船
隻
，
實
際
平
均
每
月
航
行
約
為
三
次
。

州
州
參
加
船
隻
一
九
六
四
年
額
內
航
行
此
線
者
二
艘
，
計
一
四
、

者
五
艘
，
計
二
六
、
六
一
五
載
重
噸
，
列
表
如
下
。

船合東臺復復復復海

計明永生權新運亞|名

u 復招|公

興
航
商

業
/、-
A

P 司局|

司

1/臺
灣
航
業
公
司

、
武
大
航
業
公
司

七
艘

.5J1j

八
、
九
O
九

六
、
O
七
二

六
、
O
二
。

六
、
。
九
O

六
、
O

七
三

五
、
五
O
O

二
、
九
三
二

四
一
、
五
九
六

時
速
(
涅
)

一
四
﹒
五

一
O
﹒
五

一
0
.五

-
0
.五

一
0
.
五

一
三
﹒
五

一
二
﹒
去

建
造
年
份

一
九
四
三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六
三

一
九
四
五

一
一
六

九
八
一
載
重
噸
，
額
外
航
行
此
，
融

備額
內
航
行
船
隻

HHHU

註

載

重

。頓

川
仙
貨
運
情
形
此
，
線
出
口
貨
物
以
糖
、
水
泥
、
茶
葉
、
紙
張
及
雜
貨
為
主
，
進
口
以
鋁
礦
砂
、
鐵

礦
砂
為
大
宗
，
均
在
馬
來
亞
地
區
或
商
往
婆
羅
洲
裝
載
返
臺
，
中
間
港
以
雜
糧
為
主
。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國

輪
裝
量
佔
三
四
﹒
七
九
%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佔
三
O
﹒
八
二
%
。
鼓
列
表
如
下
。

1/1/



單
位

••

干
噸

;即
一百
ζ二〉 至于

入八一. 比

ER
接外

總
一

量輸

?可

日
計:;It. 分

一 比
/丸

4四::: -!且2晶 鵑

一裝國1
f\. 量輪
?何

百

lZ9 分
o 比

E八八
接外

量輪

主→=玉主

百

分
，因tLl

:;It.
比-t::;

一
總

于45< -量 輸

一
裝國

ζ〉 量輸lZ9

?可

百

分
一一.

比/丸

接外
?何 量輪

一

百

入-t::; 分
4一口 比

問
貨
物
運
價

二
九
先
A
W
)。

倒
客
運
票
價

此
線
出
口
貨
物
運
價
每
噸
約
為
七
t
-
0
美
元
之
間
，
進
口
礦
砂
每
噸
約
四
美
元
(

此
線
客
運
，
有
限
，
故
以
一
九
六
四
年
招
商
局
及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票
價
列
表
如
下
。

M卸
.
位••

美
元

華基

港

谷貢
口

一
O 九

六八

十
年
誡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一
七



干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西吞吞基基基

隆
|
新
加
坡

隆
|
巴
生
港
庇
能

隆
|
香
港

港
1
西
貢

港
|
曼
谷

貢
|
曼
谷

五一七三
00 五五

'...

'
一
.
一
八

。 O 三七000·0

LJ一
五 000
0000

此
，
級
為
應
外
瀝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而
開
闕
，
也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派
輪
二
艘
，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一
月
十
主
日
開
航
，
現
狀
如
下
。

叫
航
行
港
口
高
雄

l
新
加
坡

l
亞
T
|
賽
得
港
|
卡
薩
布
蘭
卡

l
安
德
衛
普

l
鹿
特
丹

i
自
萊
鬥

|
漢
堡

l
高
雄

ω
航
行
次
數
每
二
個
月
對
開
一
次
。

叫
州
參
加
船
隻
此
線
由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派
勝
利
型
華
刺
輪
(
一

0
、
五
七
O
載
重
噸
，
時
速
一
五
哩

，
一
九
四
五
年
建
造
)
及
嘉
利
輪
(
一
一
、
七
三
九
載
重
噸
，
時
速
一
五
涅
，
一
九
四
六
年
建
造
)
，
獨

家
行
駛
。

四八五二

000 五

關

中
歐
定
期
航
線



仙
貨
運
情
形
此
線
出
口
貨
物
以
搶
、
茶
葉
、
水
泥
、
雜
貨
為
主
，
進
口
以
礦
石
、
肥
料
為
主
，
因

開
關
時
期
甚
鈕
，
尚
在
試
航
時
期
，
班
次
並
不
固
定
，
視
貨
源
情
形
調
配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國
輪
共
運
于

一
六
、
九
八
八
噸
;
其
中
進
口
八
一
、
七
九
五
噸
，
出
口
三
五
二
九
三
噸
。

同

對
香
港
定
期
航
線

此
線
以
基
陸
、
高
雄
為
起
點
，
分
為
基
港
、
高
港
兩
線
，
由
國
籍
小
型
海
輪
行
駛
，
並
由
參
加
之
公

司
組
織
近
海
輪
船
聯
營
處
負
責
營
運
，
視
貨
運
情
形
，
按
月
排
定
航
次
與
班
期
，
劃
一
運
價
。
出
口
貨
運

以
毛
豬
、
蔬
菜
、
水
泥
、
鋼
筋
、
糖
、
雜
貨
為
主
，
進
口
以
中
藥
、
雜
貨
為
主
。
一
九
六
二
年
總
運
量
共

計
三
六
二
、
三
五
七
噸
;
進
口
五
二
、
三
四
六
噸
，
出
口
三
二

0
、
O

一
一
噸
;
國
輪
接
量
佔
四
九
﹒
四
三

w
b

。
一
九
六
三
年
總
運
量
四
三
一
、
四
七
五
噸
;
進
口
五
一
、
七
四
七
噸
，
出
口
三
六

0
、
七
二
八
噸
;
國
輪

裝
量
佔
五

0
.
一
五
W
A。
按
將
一
九
六
四
年
參
加
船
隻
列
表
如
下
。

國建東 船

字華海 名

信建東 :i、..:

字過海

輸船 航航 司
業業

:i大~ ~、':i弋a、
司 司 司 .5JIj

1 載
一 一

重
、 、o -I::: 0
O 五五 噸

00 二

時

一一一 速

一三四 r、

• • • 涅

O 五 O 、--'

建

一一一
造

九九九

四六六
年四 O 二

份

干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一
一
﹒
九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連
事
業

合福宜瑞典光光海海

計安蘭生中平和生安

永
隆
輪
船
公
司

德
生
輪
船
公
司

光
華
輪
船
公
司

光
和
輪
船
公
司

興
華
輪
船
公
司

亞
洲
海
運
公
司

一
瞄
隆
航
業
公
司

一
幅
安
輪
船
公
司

→
一
艘

五
九
六

三
七
。

五
五
。

四
八
九

五
八
。

五
四
五

五
四
五

三
五
。

六
、
八
二
七

一
二
O

九
﹒
六
…

-
o
﹒
五
一

九
﹒
。

九
﹒
0

…

-0.0

…

八
﹒
。
…

八
﹒
0

…

九
﹒
五
…

份

對
中
南
美
定
期
航
線

一
九
四
三

一
九
三
二

一
九
三
七

一
九
四
九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六

一
九
四
六

一
九
四
四

此
線
係
由
外
交
部
准
駐
外
使
館
所
請
，
為
加
強
對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之
外
交
文
化
及
宣
傳
工
作
，
開
拓

與
該
地
區
之
商
務
關
係
而
建
議
開
闢
。
已
由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派
質
利
輸
三
二
、
一
四

O
載
重
噸
，
時
速

一
七
涅
'
一
九
五
六
年
建
造
)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九
日
在
西
德
漢
堡
按
船
後
，
棋
渡
大
西
洋
空
﹒
故
南
美

洲
，
預
定
九
月
上
旬
到
達
。
另
一
艘
過
利
輸
三
二
、
一
五

O
載
重
噸
，
時
速
一
七
涅
'
一
九
五
四
年
建

造
〉
預
定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內
接
航
，
直
放
南
美
。
屆
時
質
利
輪
業
已
返
蓋
，
該
兩
輪
即
可
定
期
對
駛



。
其
起
詰
及
經
過
港
口
如
下

••

基
隆
|
|
高
雄
|
|
夏
威
夷

-
-
n
m
=
8
(
秘
魯
首
都
刺
馬
巳

g
m

外
港

)
l
|

法
爾
巴
來
索
(

天
丘
。
"
荒
丘8

，
智
利
首
都
聖
地
牙
哥
的

g
d
m

悅
。
外
港
)
1
|
|
布
宜
諾
斯
艾
里
斯
(
由

c
g
g
k
p
叩
門
白

，
阿
根
廷
首
都
)
，
|
|
里
約
熱
內
盧
(
同
古
巴

O
Y
S

宵
。
)
，
|
|
經
巴
拿
馬
運
河
返
臺
。
全
程
約
二
八
、

六
四
六
哩
，
航
行
需
時
八
七
天
，
裝
卸
及
整
待
需
時
三
三
天
，
共
一
二

0
天
，
全
年
計
可
航
行
三
次
，
兩

輪
常
川
行
駛
，
每
→
個
半
月
可
有
一
輪
自
臺
開
出
。

目
前
臺
灣
對
拉
丁
美
洲
地
區
之
貿
易
，
可
謂
微
于
其
徵

9
一
九
五
八
年
出
口
只
有
九
七
二
噸
，
一
九

五
九
年
少
至
三
六
噸
，
一
九
六

O
及
一
九
六
一
兩
年
甚
至
一
噸
亦
無
，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亦
僅
二
噸
。
蓋
拉

T
美
洲
主
要
輸
出
貨
物
如
砂
糖
為
我
所
有
，
咖
阱
則
非
我
所
必
需
，
此
外
原
棉
及
礦
砂
則
多
職
向
其
他
地

區
;
而
其
輸
入
貨
物
如
機
器
、
車
輛
、
鋼
鐵
製
品
等
，
臺
灣
能
供
應
者
雖
屬
有
限
，
惟
紡
織
品
、
味
精
、

合
板
、
建
築
材
料
、
手
工
藝
品
、
電
工
器
材
、
傢
俱
、
肥
料
、
改
璃
、
罐
頭
食
品
、
茶
葉
、
鋁
誤
等
，
則

我
可
推
廣
。
此
線
既
闢
以
後
，
配
合
政
府
極
力
向
該
地
區
爭
取
貿
易
之
政
策
，
當
能
逐
漸
開
展
。
至
於
貨

物
運
價
，
目
前
係
比
照
日
本
至
南
美
洲
之
外
輪
運
費
同
盟
運
價
八
折
計
算
，
整
批
貨
物
另
行
議
定
。

(
二
)
不
定
期
航
線

國
籍
船
隻
除
少
數
固
定
班
輪
外
，
大
多
均
在
外
國
與
外
國
之
間
攪
運
貨
物
，
或
訂
有
長
期
租
約
，
武

臨
時
攬
貨
，
其
經
營
方
式
胥
視
貨
源
而
定
。
與
遼
東
地
區
有
關
者
，
大
部
分
為
承
運
菲
律
賓
之
木
材
與
椰

十
年
來
發
國
航
運
事
業
三
二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
一
一
二

乾
'
印
度
果
亞
之
礦
砂
，
美
國
至
日
本
之
鹿
鐵
煤
山
灰
等
，
其
貨
載
及
航
次
情
形
，
因
業
務
不
定
，
俏
想
可

靠
之
統
計
。
以
臺
灣
為
基
地
者
，
可
分
為
臺
日
、
臺
韓
、
臺
灣
至
中
東
、
臺
菲
及
臺
琉
詣
，
線
;
其
中
以
臺

日
線
最
為
重
要
，
一
九
六
二
及
一
九
六
三
年
皮
之
運
壘
，
佔
臺
灣
進
出
口
總
量
四
分
之
一
強
，
概
可
想
見

。
站
將
各
線
經
營
現
狀
，
分
述
於
下
。

臺
目
不
定
期
航
線

一
九
五
0
年
臺
灣
恢
復
對
日
貿
易
之
初

4
中
日
物
質
均
由
國
輸
單
獨
承
運
，
年
約
六

C
餘
萬
噸
，
一

九
五
二
年
我
國
對
日
籤
訂
和
約
恢
復
邦
交
以
後
，
日
輪
即
要
求
參
加
承
運
，
訂
定
雙
方
承
運
比
例
，
初
為

七
與
三
之
比
，
即
國
輪
承
運
物
質
佔
七

O
%
'
日
輪
佔
三
O
W沛
，
關
又
改
為
六
與
四
之
比
，
至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以
後
，
即
以
雙
方
各
半
之
比
例
，
維
持
迄
今
未
再
發
吏
。
至
於
國
輪
內
部
之
配
額
，
亦
有
規
定
，

係
由
招
商
局
、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及
全
國
商
船
聯
營
處
三
單
位
組
織
海
外
航
務
聯
營
總
處
負
責
調
配
;
三
者

比
例
，
亦
歷
有
調
整
，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
以
招
商
局
佔
三
0
克
，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佔
二
O
W
A
'商
船
聯
營

處
佔
五

O
W沛
，
為
攤
運
原
則
，
累
計
調
整
。

。
此
，
棋
貨
物
均
屬
大
宗
，
出
口
以
糖
、
米
、
鹽
、
煤
為
主
，
進
口
以
肥
料
為
主
，
貨
源
充
沛
，
運
價
亦

優
)
為
國
輪
經
營
不
定
期
航
線
中
最
重
要
之
一
條
，
自
然
深
為
我
航
業
界
所
重
觀
，
亦
為
日
本
航
業
界
所

爭
取
。
因
此
，
日
方
前
此
有
再
度
變
更
各
半
攤
運
比
例
之
要
求
，
而
為
我
方
所
拒
。
惟
近
年
來
從
政
府
積

極
對
外
拓
展
貿
易
，
使
我
對
日
輸
出
額
佔
總
織
出
額
之
比
例
，
已
自
一
九
五
五
年
度
之
六

0
.
二
W沛
，
減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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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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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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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不
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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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貨
物
運
價

話

起

區

臺
灣
|
鬥
司
、
積
潰
間
港
口

臺
灣
l
北
海
道
各
港
口

臺
灣
l
關
西
、
鬥
司
間
港
口

臺
嚮
|
東
京
、
積
潰
、
千
葉

臺
灣
|
大
﹒
阪
、
一
神
戶

臺
灣

l
名
古
屋

臺
灣
l
日
本
海
各
港
口

臺
灣
!
小
名
演

大
阪
、
科
戶
|
臺
灣

北
海
道
各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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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臺
灣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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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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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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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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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對

日
不
定
期
航
線
國
輪
與
外
輪
裝
量
比
較

一
一
一
固單

位
••

噸

九 九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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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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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已

臺
誰
不
定
期
航
線

此
線
貨
源
進
口
多
於
出
口
;
出
口
貨
物
以
水
泥
、
鹽
、
油
類
為
主
，
進
口
貨
物
以
柳
安
木
為
主
。
年

來
因
臺
灣
木
材
加
工
業
發
展
甚
遠
，
需
要
原
木
增
加
，
故
此
線
運
量
年
有
增
加
。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以
前
，

年
約
一
四
萬
噸
至
二

0
萬
噸
之
間
;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己
增
至
三
八

O
、
四
八
八
噸
，
內
進
口
一
九
四
、
六
→

一
噸
，
出
口
八
五
、
八
七
七
噸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更
增
達
五
一
一
、
六
四
五
噸
，
內
進
口
三

O

一
、
三
七
八

噸
，
出
旦
二

0
、
二
六
七
噸
。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度
以
前
，
此
線
貨
物
大
部
由
國
輪
裝
運
，
菲
輪
承
運
者

為
數
至
徽
，
年
來
菲
輸
亦
參
加
裝
運
，
國
輪
裝
運
比
例
，
漸
趨
下
降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國
輪
接
量
比
例
尚

佔
七
三
﹒
二
八
%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已
減
為
四
五
﹒
五
六
%
。

目

臺
灣
中
呆
不
定
期
航
線

中
東
航
線
包
括
臺
灣
至
伊
朗
、
科
威
特
、
伊
拉
克
、
沙
地
阿
拉
伯
等
地
區
。
輸
出
貨
物
以
糖
及
工
業



品
為
主
，
數
量
極
少
;
輸
入
貨
物
以
原
油
為
主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總
運
量
計
一
、
四

-
0
、
一
二
七
噸
，
內

進
口
一
、
三
七
五
、
五
四
八
噸
，
出
口
僅
三
四
、
六
六
九
噸
，
國
輪
裝
量
佔
五
四
﹒
二
四
%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總
運
量
計
一
、
三
三

0
、
四
九
0
噸
，
內
進
口
一
、
=
二
八
、
九
九
八
噸
，
出
口
僅
一
一
、
四
九
二
噸
，
國
輪

裝
量
佔
六

0
.
八
O
%
。

關

臺
韓
不
定
期
航
線
﹒

此
線
貨
物
運
量
須
視
我
國
參
加
南
韓
標
購
貨
物
之
能
否
得
標
為
前
提
。
過
去
臺
灣
輪
往
南
韓
之
大
宗

得
標
貨
物
，
計
有
枕
木
、
水
泥
、
鹽
、
糖
、
煤
等
，
進
口
貨
物
為
數
有
限
。
目
前
僅
有
國
輸
二
艘
航
行
該

線
，
如
有
大
宗
貨
物
不
及
清
運
時
，
則
由
海
外
航
聯
處
另
調
臺
日
線
不
定
期
國
輪
協
運
。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起
，
南
韓
本
國
航
業
亦
派
中
型
船
三
艘
，
定
期
航
行
韓
、
臺
、
港
、
曼
谷
間
，
對
經
常
航
行
南
韓
之
國
輸

業
務
，
影
響
甚
大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此
線
總
運
量
計
一
O
五
、
五
四
九
噸
，
內
進
口
六
、
一
五
七
噸
，
出
口

九
九
二
二
九
二
噸
，
國
輪
裝
量
佔
一
四

e
二
四
%
。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總
運
量
計
二
九
八
、
六
六
七
噸
，
內
進

口
七
、
九
二
0
噸
，
出
口
二
九

0
、
七
四
七
噸
，
國
輸
接
量
佔
二
一
﹒
四
二
%
。

份

臺
琉
不
定
期
航
線

臺
灣
至
琉
球
間
貨
運
，
出
口
以
鹽
、
鋼
筋
、
錯
誤
、
雜
貨
為
主
;
進
口
以
鹿
餓
、
雜
貨
為
大
宗
。
現

由
小
型
國
輸
(
不
滿
千
噸
者
)
經
常
航
行
，
琉
球
亦
有
小
型
輪
船
二
艘
航
行
。
一
九
六
二
年
此
線
總
運
量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二
五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一
三
六

計
四
主
、
二
三
四
噸
，
內
進
口
四
、
八
一
七
噸
，
也
口
四

0
、
四
一
七
噸
，
國
輸
裝
暈
佔
三
丸
﹒
九
O
w
m
o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總
運
暈
計
三
六
、
一

O
九
噸
，
門
進
口
五
、
二
五
五
噸
，
出
口
三

0
、
八
五
四
噸
，
國
輪
裝
暈

佔
五
八
﹒
八
四
%
。

船

為

一
九
六
三
年
年
底
丘
，
臺
灣
二

O
O
總
噸
以
上
之
商
船
共
有
一

O
四
艘
，
計
五
三
三
、
六
二
五
﹒
七
。

總
噸
(
七
六
一
‘
四
五
九
二
一
載
重
噸
)
。
截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
則
增
為
三
一
四
艘
，
計
六

三
八
、
六
三
七
﹒O
七
總
噸
(
八
八
五
、
五
一
二
﹒O
八
載
重
噸
)
。
內
招
商
局
二
四
艘
，
計
一
四
九
、
九
九

一
三
一
三
總
噸
，
佔
二
三
﹒
八
六W
A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一
一
艘
，
計
四
四
二
五
八
﹒

O
五
總
噸
，
佔
七
﹒
o

三
%
;
民
營
航
業
公
司
八
九
艘
，
計
四
三
四
、
四
七
七
﹒
七
一
總
噸
，
佔
六
九
﹒
三

-
W
A。
如
以
船
齡
別
分

析
，
屬
於
一
0
年
以
內
之
新
船
，
共
三
一
艘
，
計
一
四

0
、
七
四
六
﹒O
O
總
噸
，
佔
二
二
三
二
九
W
A
;


0
年
以
上
至
二

0
年
者
共
五
二
艘
，
計
二
五
一
、
三
三
二
﹒
二
六
總
噸
，
佔
三
九
一
﹒
九
七W
A
;一
二
年
以
上

者
共
五
一
艘
，
計
二
三
六
、
五
六
七
﹒
八
一
總
噸
，
佔
三
七
﹒
六
四w
m
o

從
上
分
析
，
可
證
臺
灣
商
船
近
十
年
來
發
展
甚
速
，
無
論
就
量
與
質
而
言
，
比
較
政
府
遷
臺
時
已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依
照
航
業
界
估
計
，
每
一

0
噸
貨
物
大
約
需
要
一
總
噸
商
船
為
其
服
務
，
如
以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臺
灣
進
出
口
貨
物
運
量
七
、
五
O
五
、
九
六
六
噸
來
估
計
，
需
要
七
五
萬
總
噸
商
船
為
其
服
務
，
則
現

有
商
船
仍
囑
一
小
數
需
要
;
如
以
全
世
罪
繭
船
總
數
一
團
五
、
八
六
三
、
四
六
三
總
噸
計
(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立
)
，
臺
灣
現
有
商
船
所
估
其
比
重
而
言
，
固
鷹
微
不
足
道
，
即
以
亞
洲
主
要
各
國
商
船
總
數
三
二
、
九

九
七
、
九
九
三
總
噸
而
言
，
臺
灣
商
船
僅
佔
四
﹒
四
九

W
A
'居
第
四
位
，
比
重
亦
小
。
故
臺
灣
商
船
量
與
質

之
有
待
增
進
，
實
為
勢
所
必
然
。

臺
灣
於
第
三
期
四
年
經
濟
計
劃
中
，
擬
建
新
船
二
一

0
、O
O
O
總
噸
(
三
O
O
、
O
O
O
載
重
噸
)

，
自
一
九
六
一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止
，
共
已
建
造
新
船
一
一
艘
，
計
五
七
、
六
五
二
﹒
六O
總
噸
(
七

五
二
三
了
九
二
載
重
噸
)
。
其
間
購
進
現
成
船
較
多
，
共
六
二
艘
，
計
三
六
九
‘

O
三
七
﹒
四
九
總
噸
(

五
一
四
二
五
三
﹒
七
二
載
重
噸
)
，
拆
解
及
海
損
船
艙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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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十
年
乘
嘴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一
一
一
四

近
四
年
來
拆
解
薔
船
及
海
損
船
柚
統
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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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二
年
六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
0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二
一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一
九
六
三
年
一0
月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二
月

四

益
利
輪
總
公
司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11開
泰
航
運
公
司

繁
榮
航
運
公
司

遠
東
航
業
公
司

招
商
厝

遠
東
航
業
公
司

招
商
局

/1新

合興

航

業

計公
司

是危

運

公

/1

三雍海海蔥永適繁開復復寶

艘興富祥牙Jj 潭利榮龍航康利

七
、-
-
t
回
﹒
一
且
七

六
、
七
四
(
)
.
五
八

一
一
一
、
六
丸
。
.
。
回

一
二
、
-
一
六
五
﹒
三
一
一

五
、
七
三
﹒
一
回

八
、
七
六
九
-
O五

一
、-
H
A
E
-
-
z

四

八
、
七
三
四
-
3一

圓
、
。
一
一
=
一
一

-
o
-
一

七
、
一
〈
星
(
)
﹒

O
O

七
、O
八
一
﹒
七
一
一

-
O四
、
五
四
八
﹒
五
五

-
o
t八o
d
o一
貨
輪

-
0、
三
五
九
﹒

o
o
-
p

六
、O
八
六
﹒o
o
-
p

四
、
六
四
屆
﹒

o
o
-
p

九
、
三
一

-
0
.
o
o
-
p

一
(
)
.
九
咒
。

-
o
c
-
p

一
、
一
一
=
完

-
O
O
一
油
輪

石
、
八
八0
.
O
O
一
貨
輪

罩
、z
o
o
-
G
O
-

-
(
)
、
七
一
回
﹒

o
o
-

-
0、
四
九
0
.
c
o
-

-
t
-
2
O
E

﹒0
。
一

/1司

(
一
)
國
營
航
葉
公
司
|
|
招
商
局
輪
船
股
份
有
眼
公
司

/1/1/1

拆

解

/1/1/1/1"/1/1
海

揖

/1

拆

解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
總
灑
撤
守
，
招
商
局
總
公
司
撤
來
臺
北
，
隨
撤
來
臺
之
船
繭
，
共
有
亢
主
艘
，

十
年
東
聽
國
航
運
事
業

→
三
五



十
年
來
發
國
航
運
事
業

計
二
四
六
、
O
O
O
﹒
二
八
總
噸
，
除
部
份
為
自
由
型
輸
外
，
大
部
為
江
輪
及
適
於
沿
海
運
輸
之
中
小
型
海

輸
，
已
不
適
於
遷
臺
後
之
遠
近
洋
業
務
之
用
。
悶
經
歷
年
來
佳
績
汰
舊
換
新
，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
該
公
司
所
有
船
抽
共
二
四
艘
(
包
括
小
型
船
)
，
計
一
四
九
、
九
九
一
﹒
三
二
總
噸
，
其
中
屬
於
大
陸

撤
退
來
臺
之
船
隻
僅
有
七
艘
，
計
二
二
、
七

O
二
﹒
O
八
總
噸
，
並
包
括
停
航
待
處
理
之

N
3
型
輪
四
艘
在

內
。
該
公
司
除
總
公
司
設
於
臺
北
外
，
並
於
基
陸
、
高
雄
及
日
本
之
東
京
設
立
分
公
司
，
一
神
戶
及
紐
約
設

立
辦
事
處
，
馬
尼
拉
設
置
代
表
一
人
，
經
營
航
線
計
有
中
美
、
中
日
、
東
南
直
等
定
期
航
線
，
世
界
不
定

期
航
線
及
法
斯
灣
至
臺
潛
之
油
遲
。
茲
將
該
公
司
近
四
年
來
營
運
笠
獄
列
表
如
下
。 一

一
二
六

客貨延客延貨營運 項

運運人運噸運岫岫 '
收收 艙，

噸

入入涅量涅量佐 . .
,..... I'【、 ,..... r、 r、

美美
人JG 叉二 噸噸

目'-/ '-/ 、../ 、../ '-/

.....,、 一

六五五八、 六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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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
五
豆
豆
豆
一

-
z一
、
六
四
九
元
。
一

一
六
一
、
芸
=
一
一
﹒
六
至
三
七
八
、
甚
至
〈
﹒
一
七
一

九
八
、
五
七
回
﹒
穴
四
十
一
回
=
一
、
七
七
一
﹒
七
六
一

九
、0
3一
九
七
回
﹒
五
四
一
八
、
-
五
七
」
八
六
﹒

O
八
一

…U
M
-
-
一
小
包
括
於
十
月
廿
二
日
住
這
完
成
參
加
倍
引
起
之
海
鰱
絲
，
及
於
十
一
、
十

心
犯
噸
敏
在
肉
。

軍
運
收
入

船
抽
出
租
歧
入

其
他
收
入

總
計
收
入

(
美
元
叫

(
美
元
)

(
咕
咕
〈
一
兀
〉

(
注
1元
)

(
二
)
省
營
航
業
公
司
|
i
聾
灣
航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四
、Z
一
一
一
八
﹒
回
九

七
圓
圓
、
一
一
一
七
二
﹒
五
六

二
(
)
一
、
八
四
七
占
一
=

一
二
一
一
五
六
、
一
七
一
﹒
一
三

九
、
一
一
七
三
一
一
五

-
E
z
.
-
-

一
六
八
﹒
。
一
一

八
一
一
、
九
五
四
﹒
一
一
一
七

七
一
一
九
八
、
九
六
八
﹒
八
一
一
一

川
修
街
一
多
個
營
活
之
海
{
于
、
均
富
二
的
之

臺
潛
在
日
據
時
代
，
航
運
原
具
規
模
，
其
在
臺
省
設
立
之
輸
船
公
司
即
有
七
家

••

@
大
阪
商
船
會
社

-
P
@
日
本
郵
船
會
社
，
@
辰
馬
汽
船
會
祉
，
@
三
井
船
船
會
社
，
@
大
連
汽
船
會
吐
，
@
東
亞
海
運
會
吐

，
白
南
日
本
汽
船
會
社
。
在
最
盛
時
期
所
配
駛
之
船
隻
共
達
六
三
艘
，
計
三
三
三
、
七

O
O
噸
。

光
復
後
，
前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交
通
處
，
乃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一
月
派
員
接
收
上
述
七
家
公
司

之
資
產
，
從
事
整
理
。
一
九
四
六
年
一
月
成
立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籌
備
處
，
一
面
利
用
接
收
之
機
帆
船
，
先

行
恢
復
一
省
際
航
運
9
一
面
撈
修
沉
船
，
至
同
年
六
月
，
撈
修
萬
噸
敬
之
蓋
北
及
臺
南
二
輸
，
先
後
竣
工
，

正
式
參
加
營
運
。
同
年
七
月
一
日
創
正
式
成
立
臺
齣
航
業
公
司
。
省
方
初
擬
獨
資
經
營
，
因
限
於
中
央
規

定
，
几
敵
偽
輪
船
公
司
之
資
產
，
統
由
國
營
招
商
局
接
收

9
故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奉
令
改
組
，
由
國

省
合
營
之
原
則
，
核
定
資
本
額
為
法
幣
一

0
0
億
元
，
出
資
比
例
為
國
四
省
六
(
招
商
局
代
表
中
央
)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

七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以
迄
於
A勻
，
並
定
名
為
臺
濟
航
業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再
度
改
組
，
定
名
為
臺
灣
航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資
本
額
改
為
新
臺
幣
三
、

0
0
0

萬
元
，
出
資
比
例
仍
莓
，
但
公
司
章
程
訂
明
資
本
額
之
半
數

，
得
由
國
民
認
購
，
在
未
認
購
前
，
則
由
省
方
墊
購
九

0
0
萬
元
，
招
商
局
墊
購
六

0
0
萬
元
，
至
今
實

際
並
無
國
民
認
購
，
仍
屬
公
營
之
企
業
。
樹
為
淒
足
股
東
五
人
之
數
，
以
符
公
司
法
規
定
，
於
省
方
股
權

內
讓
出
半
數
丸
。

0
萬
元
，
由
臺
灣
銀
行
認
購
，
叉
讓
出
十
二
萬
元
，
分
由
臺
灣
人
壽
、
臺
灣
產
物
兩
保

酸
公
司
各
認
購
六
萬
元
，
迄
未
變
更
。

其
後
先
後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發
行
優
先
股
二
、
五

0
0
萬
元
，
一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再
發
行
優
先
股

七
、O
O
0
萬
元
，
一
九
六

0
年
二
月
三
度
發
行
優
先
股
二

J
二

0
萬
元
，
合
計
一
一
、
八
一

0
萬
元
，

分
由
臺
灣
銀
行
認
購
八
、
八
0
0
萬
元
，
由
省
府
認
購
三
、
o
-
0
萬
元
。
目
前
該
公
司
責
本
額
分
配
情
形

如
下
。

一
一
一
一
九

(
截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止
)

單
位

••

新
臺
幣
一
兀

臺臺招

股

灣 灣

省商

銀 政

行府局

東

普

一
通

九OOO、 八凡。r-、 COC-、
股

COO、 OOO、 OOO、

優

//九司、 三ζ三>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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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萬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穴
。
、

c
o
o
l
-
5

、o
g

臺
灣
產
物
保
險
公
司
穴
。
、

C
O
O
l
-
5

、O
O
C

總
計

=
-
0
、C
O
O、O
O
O

二
凡
、-
G
O
-
g
o
-

一
四
八
、
-
8
、O
O
O

該
公
司
初
期
業
務
，
全
部
為
對
大
陸
沿
海
各
埠
之
貨
運
，
以
及
高
雄
至
馬
公
間
之
客
運
，
經
營
之
航

線
計
有
臺
港
、
臺
榕
、
畫
穗
、
臺
廈
、
臺
津
等
線
，
省
內
計
有
高
罵
、
基
花
、
花
高
等
線
。
政
府
遷
臺
後

，
除
省
內
航
線
保
留
外
，
改
以
臺
日
線
為
主
，
及
臺
港
、
臺
菲
、
臺
灣
至
南
洋
線
為
次
。
自
一
九
五
五
年

度
起
;
積
極
開
拓
遠
洋
航
線
，
計
有
臺
灣
至
中
東
隸
、
日
本
至
印
度
線
、
且
美
線
、
美
歐
線
、
加
澳
線
等

;
以
逢
國
際
航
運
低
潮
，
不
易
學
取
貨
源
，
一
九
五
九
年
度
起
，
調
整
營
運
航
線
，
外
洋
部
份
專
駛
中
美

、
中
E
二
定
期
航
線
，
及
臺
日
、
臺
菲
不
定
期
航
線
嚕
，
省
內
部
份
因
配
合
政
府
扶
植
民
營
航
業
之
政
策
，

所
有
基
花
、
花
高
等
線
，
全
由
沿
海
輪
船
同
業
經
營
，
該
公
司
則
專
駛
高
雄
至
馬
公
定
期
航
線
，
以
客
運

為
主
。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起
，
並
作
東
南
亞
不
定
期
航
線
之
業
務
，
以
為
開
關
中
澳
定
期
，
線
之
準
備
。

該
公
司
成
立
初
期
之
船
船
，
其
屬
於
撈
修
沉
船
者
共
五
艘
，
計
一
二
、
七
九
九
﹒
四
五
總
噸
;
屬
於
購

入
現
成
船
者
共
十
艘
，
計
一
二
、
三
八

0
.
四
九
總
噸
;
屬
於
投
資
而
來
者
(
招
商
局
投
資
)
三
艘
，
計
四

、
O
五
四
﹒
四
四
總
噸
。
此
積
船
抽
月
之
於
大
陸
沿
海
航
線
俏
可
，
封
不
適
於
遠
洋
航
線
。
一
九
五
五
年
度

以
後
，
陸
續

u依
舊
換
新
，
計
新
建
高
馬
線
客
貨
輪
一
艘
，
及
五
、
五

O
O
載
重
噸
級
之
貨
輪
一
艘
，
並
購

λ
官
由
型
輪
二
艘
，
及
船
齡
十
年
之
親
被
船
四
艘
，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
共
有
船
船
寸
一
艘
，

十
年
凍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一
一
一
九



航
運
事
業

一
四
O

十
年
來
我

計
四
四
二
五
八
﹒
O
五
總
噸
;
其
中
屬
於
初
期
購
入
之
船
隻
僅
剩
三
艘
，
已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辦
理
出
售

中
，
現
正
接
洽
購
者
，
計
有
二
艘
萬
噸
級
輪
船
。
站
將
該
公
司
四
年
來
營
運
實
讀
列
表
如
下
。

項

目

營
運
船
帥
噸
位
(
總
噸
)

質
運
量
(
公
噸
〉

延
噸
涅

客
運
量
(
人
)

延
人
涅

貨
運
蚊
入
(
美
元
)

客
運
蚊
入
(
美
元
)

軍
運
收
入
(
美
元
)

其
他
收
入
(
美
元
)

總
計
收
入
(
美
一
兀
)

九

/、

年
n宇
D且

九

/、

年
rn三

， ).ι

=
一
四
、
丸
。
九
﹒
圓
。

因
(
)
四
、

O
四
六

九
六
八
、
七
四
七
、
七
六
四

八
七
、
一
圓
。

七
、
吾
二
、
-
一
一
一
=
一
一

、
九
五
四
、
五
一
七
﹒

-
E
]

-
O八
、
八
一
六
.
四
九

-
-
0
、
九
七
四
六
一

三
、
E
八
五
﹒
=
頁
)

一
。
五
、
八
九
一
千
七
七

三
一
)
民
營
航
業
公
司

回
一
、
五
回
八
﹒
六
四

一
一
一
七
八
、
一
(
)
單

一
、O七
九
、
八
四
一
一
、
五
七
。

九
一
、
八
九
。

七
、
七
=
-
0
、
0
至
回

=
-
J
一
(
)
九
、
九
七
四
﹒
=
一
。

一
一
=
、
三
一
﹒
九
豆

七
四
、
六
z
o
-
-
雪
一

一
七
、
內
在
一
.
四
六

、
四
一
圓
、
四

-
Z﹒O
回

九
六
三
年
度
一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回
一
、
。
。
一
月
﹒
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八
、
一
一
回

5
.單
一

四
三
六
、
一
丸
。
一
=
一
七
七
﹒
三
一

一
、
一
回
五
、
七
七
一
一
-
一
圓
圓
一
一
、

O
三
五
、
七
圓
圓
、
一
主
]
四

九
六
、
九
八
二
八
0
、
八
。
一

八
、
三
一
=
一
、
三
九
一
六
、
八
五
=
一
、
豆
豆
五

、
吾
一
四
、
o
=
九
﹒

O
五
一
=
一
、
一
八
四
、
丸
。
六
﹒
至

三
且
喜
-
E﹒
五
六
一
一
(
)
一
一
、
四
(
)
五
﹒
丸
。

;r-;

歹"rzg 歹穹
、、

主勻 ~

~C二〉

~ 
~ rzg
C二) :tt..

四
、
一
一
=
固
﹒

O
O

Z
J
一
九
一
、
吾
一
六

-
E一



抗
戰
勝
利
以
後
，
大
陸
原
有
之
航
業
公
司
紛
紛
緩
棠
，
戰
時
移
轉
國
籍
之
船
拙
，
叉
岡
復
本
囡
囡
籍

，
而
新
成
立
之
航
業
公
司
，
更
如
雨
後
春
筍
，
較
大
之
航
業
公
司
，
計
有
一
一
五
家
，
共
有
船
柚
三
、
一
二

五
九
艘
，
計
七
四
三
、
二
三
七
總
噸
，
是
為
民
營
航
業
之
全
盛
時
期
。
還
臺
之
輪
船
公
司
，
除
小
型
九
家

外
，
共
有
三
九
家
，
其
後
陸
續
倒
閉
或
停
業
者
甚
多
。
近
年
以
來
，
因
對
外
貿
易
發
展
甚
速
，
新
設
之
航

業
公
司
增
加
，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年
底
丘
，
民
營
航
業
公
司
共
有
五
一
家
，
民
營
船
柚
共
八
九
艘
，
計
四
三

四
、
四
七
七
﹒
七
一
總
噸
。
故
將
歷
史
較
久
、
範
圈
較
大
之
航
業
公
司
簡
述
如
下
。

H

復
興
航
葉
公
司

復
興
航
業
企
司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正
式
成
立
，
為
時
已
十
五
年
，
因
其
船
艙
優
秀
，
在

國
際
航
業
中
，
頗
有
相
當
基
髓
。
其
成
立
之
背
景
，
因
在
抗
戰
期
間
，
民
營
輪
船
為
政
府
徵
用
損
失
，
共

達
十
二
萬
噸
，
抗
戰
勝
利
以
後
，
政
府
依
軍
事
徵
用
法
，
決
定
對
徵
用
船
船
首
子
賠
償
。
一
九
四
六
年
，

政
府
核
准
民
營
前
業
公
司
船
帕
損
失
賠
償
金
計
三
五
九
萬
餘
美
元
，
當
時
政
府
正
依
美
國
售
船
法
案
，
向

美
貸
款
洽
階
戰
時
剩
餘
船
隻
，
該
公
司
遂
選
購
勝
利
型
輪
三
艘
及

Q
l
E
〉
1〈
向
型
輪
八
艘
。
此
項
船
艙

在
當
時
均
為
性
能
優
越
，
計
價

-
0
、
O
九
八
、
三
六
七
美
元
，
除
以
政
府
賠
償
金
抵
充
一
部
外
，
不
是
之

數
，
作
為
政
府
長
期
貸
款
，
分
十
五
年
擴
還
，
以
資
鼓
勵

c
大
陸
撤
守
後
，
該
公
司
船
隻
全
部
移
臺
。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
該
公
司
共
有
船
削
十
五
艘
，
計
丸
。
、

O
七
0
.
七
O
總
噸
，
為
民
營
航
業
之

首
，
僅
次
於
招
商
局
。
經
營
航
線
除
中
美
及
東
南
亞
短
期
線
外
，
側
重
於
遠
洋
不
定
期
航
線
。

十
年
來
發
國
航
運
專
業
一
四
一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事
業

一
四
三

叫

中
國
航
運
公
司

中
國
航
運
公
司
正
式
成
立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
其
前
身
為
中
國
航
運
信
託
公
司
，
創
立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
初
期
僅
有
船
船
七
艘
，
計
三
一
、
九
七
三
總
噸
。
曾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四
日
，
派
天
龍
輸
(
七
、

O
三
六
總
噸
)
由
上
海
出
發
至
南
庫
頁
島
承
運
新
聞
報
紙
至
法
國
之
哈
佛
繭
，
於
同
年
十
月
廿
八
日
抵
達

，
為
國
人
資
本
、
國
人
經
營
、
國
人
駕
駛
，
並
以
本
國
口
岸
為
出
發
點
，
遠
涉
太
平
、
大
西
兩
祥
之
第
一

艘
，
開
創
國
輸
航
行
遠
洋
之
光
榮
記
錄
。
目
前
該
公
司
在
臺
國
籍
輪
船
有
五
艘
，
計
四
六
、
四

O
四
﹒
四
三

總
噸
(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底
數
)

除
上
述
二
家
民
營
航
業
公
司
外
，
擁
有
船
拍
一
萬
總
噸
以
上
者
，
倘
有
益
祥
輪
船
公
司
、
畫
安
航
業

公
司
、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
偉
業
航
業
公
司
、
遠
東
航
業
公
司
、
益
壽
航
業
公
司
、
濟
運
輸
船
公
司
、
大
洋

航
業
公
司
、
新
臺
海
運
公
司
等
九
家
，
其
在
一
萬
總
噸
以
下
者
，
計
有
中
興
輪
船
公
司
等
四
三
家
。
故
將

民
營
航
業
公
司
近
三
年
來
營
運
量
列
表
如
下
。

項

目

一
九
六
一
年
度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近
洋
航
行
艘
次
(
艘
次
)

遠
洋
航
行
艘
次
(
艘
，
次
〉

- 互豆
- 三三三

= -



合
計
艘
次
(
艘
次
)

近
洋
貨
運
噸
數
(
公
噸
〉

遠
洋
貨
運
噸
數
(
公
噸
)

合
計
噸
數
(
公
噸
〉

近
詳
延
噸
涅

遠
洋
延
噸
涅

合
計
延
噸
涅

十
年
來
我
國
航
運
專
業

/大 4二←‘

?可二三三三

C二) -j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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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 ， .I九三五六二四八

刊

載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四

月

航

運

季
二i二u

六
四
五

一
、O四
二J
o


-
J
Z
)
五
、
四
九
六

=
.
三
四
七
、
五
九
七

一
、
七
一
(
)
」
一
八
七
、
二
九
六

一
(
)
.
七
六
七
、

-
O九
、
一
回
九

三
、
四
七
七
、
=
一
九
六
、
四
四
五

六
八
四

一
、
一
一
且
正
‘
八
七
三

一
、
=
-
=
(
)
、
五
三

一
一
.
五
七
六
、

-
3九
三

一
一
、
三
七
八
、
八
四
五
、
一
八
一
一

六
、
九
八
一
一
、

O
三
、
一
一
一
=

九
、
一
一
頁
。
、
丸
。
咒
、
=
=
-
-
a

一
阿
三



中
因
海
逕
事
業
句
十
平

就

三兌

台
灣

m
w海
運
專
業
主
概
觀
才

J
f
Q
缸
，
也
完
q
τ
一
九
五
0
年
弘
戶
口
今
日
詮
守
主
次
旬
二
段
階
k
b
付
℃

說
明
?
石
白
、
扣
過
對
控
主
考
克
已
机
志
。

(
一
)
整

理

段

陪

五
0
年
恥
戶
口
五
八
年
詮
守
的
九
年
間
、
小
型
船
艙
及
仔
消
均
年
限
比
達
L
先
問
船
一
五
艘
、
合
計
二

。
四
、
四
三
六

G
/
T
E

淘
試

L
、
大
型
做
成
船
一
五
艘
、
合
計
一
一
四
、
一
七
四

G
/
T
E

補
充

L
方

。
毛
的
為
五
八
年
末
怯
怯
商
船
怯
八
五
艘
比
減

b
、
五
0
年
比
比
〈
四
二
%
的
減
少
恥
于
」
見
控
訴
、
噸
教
怯

俏
三
一
四
、
九

O
二
G
/
T
E

保
持
寸
石
乏
主
叫

r
T
B
、
五

0
年
比
比
〈
僅
弘
一
九
%
減
少

L
史
的
ι
?

也
弓
究
。

L
恥
、
毛
商
船
仿
平
均
噸
教
怯
五
0
年
度
的
二
、
七
三

O
G
/
T

恥
6
三
、
七
O
五
G
/
T
主
u
U

L
石
三
九

W
A增
吧
，
b
q
呢
。

(
二
)
改

善

段

階

五
九
年
，
齡
已
六
三
年
的
四
年
悶
、
計
固
的
比
新
船
及
仔
使
用
個
值
的
志
忍
飢
成
船
五
八
艘
合
計
三
一

中
國
梅
運
事
業

m
u十
年

一
四
五



中
国
海
運
事
業
の
十
年

1
四
六

一
'
四
三
〇
G
/
T
を
建
造
又
は
買
入
れ
'
同
時
に
旧
舶
三
四
肢
合
計

一
五
〇
'
九
三
〇
G
/
T
を
解
体

し
た
｡
そ
の
爵
六
二
年
末
に
は
商
船
数
は

一
〇
三
椴
､
合
計
凶
八
五
'
九
七
七
G
/
T
と
な
み
､
五
八
年

に
比
較
す
る
と
噸
数
は
五
八
%
埼
'
平
均
噸
数
は
二
五
%
槍
'
級
数
は
二

l
%
埼
'
平
均
速
度
も
九

ノ
ッ

ト
か
ら

二

一ノ
ッ
ト
に
増
し
'
船
齢
は
五
年
以
下

二
二
線
'
六
年
か
ら

1
0
年
五
鰻
'

一
一
年
か
ら

一
五

年
八
肢
'

一
六
年
か
ら
二
〇
年
五
七
肢
へ
二

一
年
か
ら
二
五
年
九
肢
'
二
六
年
か
ら
三
〇
年
五
肢
'
三

一

年
か
ら
三
五
年
三
肢
'
四

1
年
以
上
三
肢
と
在

っ
た
.

台
湾
の
海
運
蕃
業
は
近
年
急
速
的
に
発
展
し
た
が
'
対
外
貿
易
は
そ
れ
以
上
の
急
ピ
ッ
チ
で
伸
長
し

た
.
威
出
入
貨
物
を
例
に
と

っ
て
見
る
と
'
五
四
年
度
の
二
'
七

一
七
㌧
〇
〇
〇
順
か
ら
六
三
年
度
の
七
'

充

〇
五
'

〇
〇
〇
噸
に
増
加
し
'
乙

の
十
年
間
の
増
加
率
は

一
七
三
%
に
逢
し
た
｡
そ
の
中
'
中
国
齢
に

ょ

っ
て
輪
逢
さ
れ
た
貨
物
は
五
四
年
四
五
･
〇
五
%
'
六
三
年
五

〇
･
E
I九
%
に
達
し
'
ほ
ぼ
牛
数
に
あ
た

る
｡

(
表
l
参
照
)

表
1
か
ら
台
湾
の
国
際
貿
易
に
対
す
る
中
国
船
の
貢
献
度
が
明
ら
か
に
在
る
O
仮
与
に
中
国
船
が
蟻

迭
に
参
加
し
て
い
覆
い
と
す
れ
ば
'
多
街
の
外
貨
運
賃
が
支
出
さ
れ
る
ば
か
･clか
'
輸
出
コ
ス
･L
も
外
国

船
に
操
縦
さ
れ
多
大
を
影
響
を
蒙

っ
た
で
あ
ろ
う
0
た
と
え
ば
台
湾
ア
メ
リ
カ
東
西
海
岸
間
の
定
期
航
路

が
開
通
す
る
前
は
､
ア
メ
リ
カ
向

ベ
ニ
ヤ
板
の
運
賃
は
噸
あ
た
旦

二
五
ド
ル

で
あ

っ
た
が
'
定
期
航
路
開

通
後
は
外
国
船
の
運
賃
は
噸
あ
た
-
l
〓
ハ
ド
ル
'
中
国
船
の
運
賃
は
噸
あ
た

ら
二

一
ド
ル
前
後
食
で
に
下

っ
た
.

(
い
づ
れ
も
ア
メ
リ
カ
西
海
岸
ま
で
の
運
賃
)
｡
し
か
も
ベ
ニ
ヤ
板
の
ア
メ
リ
カ
向
け
輸
出
量
も



月
五
O
O
噸
t

了
。

O
O
噸
程
度
，
亦
戶
口
、
六
三
年

是i亡計結入出輸輸出職

一
月
比
試
一
八
、

O
O
O

噸
比
增
加

L
咒
。

表

1

最
近
一
0
年
間
中
園
船
主
外
園
船
句
台
灣
輸
出
入
貨
物
積
荷
(
單
位
一
、

O
O
O
F
Y
)

百外百中給

固
船分

固
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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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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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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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海
運
專
業
的
，
十
年

入

百外百

LJ7/圍
船分

一
四
八

比
六
五
﹒
=
三
五
六
﹒
九
至
五
早
些
一
回
一
于
九
=
三
九

-
z
-
z

一
目
中
八
回
一
固
不
室
一
圓
圓
﹒
一
回
一
回
八
-
2
-
E
=
一
九
五


積
=
一
奎
一
吾
五
一
五
九
四
一
七
圓
圓
二
、
Q
八
五
三
、
O
回
=
一
二
、

Q
沮
三
三
五
五
三
、
六
七
五
二
、
八
一
一
三

比
一
=
一
四
六
八
一
四
三

Q
旦
回
七
五
九
五
六

G
七
一
六
。
一
(
七
一
五
九
﹒
二
(
-
E
=
一
﹒
九
五
一
五
五
八
六
一
五
一
-
九
三
一
四
月
。
五

4

一

因

際

航

路

(
一
)
定

期

航

路

一
般
比
定
期
航
路
旬
程
當
仗
、

L
」
〈
比
新
L
h
y航
路
的
經
當
泣
不
定
期
航
路
的
經
當

i
b
難
L
V
o

k
v

穹
的
位
、
優
秀
在
船
蚓
、
正
確
在
只
少
廿

V
Z
1
y
、
一
定
運
貨
仍
保
持
扣
止
仔
良
心
于

l
r

只
計
要

請
注
机
保
克
在
〈
℃
位
在
戶
。
在
恥
，
恥
b
r
o

毛
的
為
利
潤

H
F不
定
期
航
路
比
及
佑
在

V
乏
主
志
也
石
。
英

園
的
統
計
比
土
石
、
矢
，
)
、
四
六
年
，
恥
戶
口
六

0
年
詮
守
的
一
五
年
間
的
定
期
船
主
不
定
期
船
旬
投
資
配
過
怯
、

-
0
年
間
位
定
期
船

i
b

也
不
定
期
船
的
配
告
訴
多
〈
、
噸
色
拉

b
m
v利
潤
K
9
h
r
f毛
一
一
年
間
怯
不

定
期
船
的
方
叭
利
潤
亦
多

M
Y。
L
恥
L
定
期
航
路
的
貨
物
源
及

.
D運
貨
怯
志
〈
堂
?
毛
不
定
期
船
主

b
也

安
定

L
J
L
扣

b

、
亡
的
μ
H
F毛
的
優
占
川
L
L云
文
主
步
。

現
在
台
灣
句
經
當

L
τ
h
v石
定
期
航
路
伸
出
五
航
路
也
4
Q
U
L恥
L
敲
格
K
云
R
J
K
V
H
T
J

訊
也
宣
控
改

善
m
w余
地
前
多
冷
色
答
。
外
固
船
叭
定
期
航
路
在
經
當

7
4。
時
怯
先
手
同
盟
主
形
成
L
同
盟
的
參
加
者
主



定
期
航
路
と
称
す
る
の
で
あ
る
が
'
中
国
は
同
盟
に
参
加
し
て
い
覆
い
ゆ
え
非
定
期
航
路
と
し
か
云
え
を

い
｡
さ
ら
に
過
去
に
於

い
て
は
中
国
船
の
性
能
'
ス
ケ
ー
ジ

ユ

ル

の
正
確
性
等
い
づ
れ
も
定
期
航
路
の
必

要
と
す
る
国
際
水
準
に
垂
し
て
い
を
か

っ
た
o
乙
れ
が
台
湾
の
定
期
航
路
事
業
が
近
年
に
至

っ
て
は
じ
め

て
試
み
ら
れ
た
ゆ
え
ん
で
あ
る
.

1
.
中
国
I
ア
メ
リ
カ
定
期
航
路

乙
の
航
路
は
ア
メ
リ
カ
壌
助
資
金
運
用
委
員
会
と
外
貨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会
が
'
ア
メ
リ
カ
援
助
物
資

の
運
賃
を
節
約
し
'
併
せ
て
対
ア
メ
リ
カ
輸
出
を
促
進
す
る
為
に
開
通
す
る
よ
う
捷
議
し
た

航

路

で
あ

た

四
八
年
末
に
運
航
を
開
始
し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
同
航
路
に
は
ア
メ
リ
カ
東
海
岸
と
西
海
岸
の
丙
航
路

が
あ
ら
'
東
海
岸
は
初
め
招
商
局
と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の
二
社
が
各
々
二
鰻
ず
つ
配
船
L
t
西
海
岸
は
招
商

局
と
台
湾
航
業
公
司
の
二
社
が
各
々
二
肢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が

一
般
配
船
し
経
営
し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が
'

そ
の
後
逐
次
拡
充
し
六
三
年
末
に
は
大
体
次
の
情
況
と
な

っ
た
｡

川
停

泊

港

東
海
岸
I
行
き
=
基
隆
↓
高
雄
心
フ
ィ
リ
ピ
ン
あ
る
い
は
日
本
の
主
要
港
↓

ロ
ス
ア
ン
ゼ
ル

ス
↓

ニ

ュ
ー

･
ヨ
ー
ク
｡

帰
･cl-1
パ
ル

チ
モ
ア

(B
a
ttim
ore)
↓
チ
ヤ
ー
ル
ス
･L
ン

(C
h
a
rteston
)
↓

ニ
ュ
ー
･
オ
レ

ン
ス

(N
ew
O
rleans)i
ホ
ス
ト
ン

(H
o
u
s
to
n
)
⊥
ガ
ル

ベ
ス
ト
ン

(G
atveston
)
↓
日
本
の
主
要
港
↓
基

隆
⊥
高
雄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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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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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海
運
專
業
仍
十
年

一
五
O

西
海
岸

l
行
車
1
基
隆
↓
高
雄
↓

7
4
y
r
y

或

M
V怯
日
本
的
主
要
港
↓

+
J
Y
Y
-
7
)
J
Y
只
立
↓

V

于

F
Y

。

婦

b
H
Y
V
J
夕
1
J
J
I
(〈
g
g
z
括
在
↓
口

y
r
r
z
1
(

戶
。
口m
i
o
d司
)
↓
好
1
L
L
7
Y
F
(
H
M
R丹l

z
口
已
)
↓
日
本
旬
主
要
港
↓
基
隆
↓
高
雄
。
九

間
航
海
回
教
|
東
海
岸
﹒
西
海
岸
，

ζ
志
每
月
平
均
二
|
三
回
。

叫
運
航
船
船

六
三
年
度
化

7
J
f少
芳
東
海
岸
航
路
比
配
船
運
航
注
訊
、
咒
船
帥
怯
三
一
艘
、
合
計
一
四
三
、
八
七
七

D
/
T
、
毛
旬
內
招
商
局
所
屬

H
F四
艘
五
四
、
六
四
二

D
/
T
、
復
興
航
.
業
公
司
厲
叭
四
艘
四
五
-
4
0四

四
D
/
T

、
中
園
航
運
公
司
所
厲
叭
二
艘
二
一
、
二
八

O
D
/
T
T

、
招
商
局

m
v海
健
芳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旬
復
安
哥
、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的
如
雲
考
試

M
V夕
机
志
新
造
貨
物
船
守
性
能
低
外
圍
船

K
劣
已
在

h
v。
是

仿
他
仿
，
各
船
位
二
次
大
戰
中
比
建
造
注
机
先
勝
利
型
標
準
貨
物
船
守
性
能
怯
﹒
岳
重

b
i
〈
衣
，
恥
9
世
。

六
四
年
度
比
怯
招
商
局
位
同
航
路
，
恥
色
海
忠
琴
、
海
勇
口
方
旬
二
艘
主
引

3
拔
3
、
新
造
的
海
行
寺

(
二
二
、
三
九
三
﹒
七

O
D
/
T

、
台
灣
造
船
公
司

k
i
q

℃
建
造
，
有
已
抓
克
)
如
代
弓
〈
就
航
L
咒
。
從

弓
τ
招
商
局
仍
配
船
低
三
艘
主
在

4
0。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也
使
中
口
守
主
引
3
拔
3
航
路
就
航
船
拭
三
艘
主

意
弓
究
.
恥
、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試
香
港
商
船
寺
(
一

0
、
八

O
O
D
/
T
)

、
香
港
生
產
考
(
一

0
、
六

O

O
D
/
T
V

、
香
港
航
運
寺
(
一

0
、
八

O
O
D
/
T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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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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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增
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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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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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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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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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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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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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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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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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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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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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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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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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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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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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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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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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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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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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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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運
哥
們
三
戶
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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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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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作
﹒
皮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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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棒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計利

益
刺
輪
船
公
司

一
二
艘

一
。
、
七
六
。

一
回
=
一
、
八
七
七 3可

o

一
九
固
五

一
五

翔
利
且
可
指
止
，
。
嘉
利
且
可
川
沙

v」
扎
位
代
q
k
o

六
三
年
度
比
7
J
Y
Y
力
西
海
岸
航
路
此
就
航L
先
船
抽
泣
九
艘
合
計
九
五
、
五
七
四
D
/
T
、
毛
的

內
招
商
局
怯
二
艘
合
計
二
五
、
三
一
九
五D
/
T
、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怯
一
艘
一
一
、
一
八
四

D
/
T
、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怯
五
艘
合
計
四
八
、
二
八
五

D
/
T
、
遠
洋
航
業
公
司
試
一
艘

-
0
、
八
八
O
D
/
T
。
毛
的

內
招
商
局
的
海
開
寺
、
海
上
口
可
、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的
台
中
哥
、
台
興
口
可
、
台
陸
考
試

V
予
的
恥
也
性
能U
Y優

秀
甘
，
也
b
、
毛
的
他
拭
全
部
自
由
型
船
柚
守
也
可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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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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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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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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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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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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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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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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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東
航
業
公
司

九
艘

」
「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化
引
、
穿
梭
奪
、
企
利
輪
船
公

4「
司
白
開
叫
們
每
叭
就
航L
光
。

六
四
年
度
比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試
更
比
台
勝
寺
(
一

0
、
五
八
四
D
/
T
)
主
增
配
L
τ
、
二
艘
、-
p
e

』
在

h
、
遠
東
航
業
公
司
注
惠
利
哥
全
拔
萃
引
妒
，
咒
，
恥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爪
叩
開
刺
哥
(
一

0
、
七
二
O
D
/
T
)

那
之
机
比
入
机
替
b
b
、
毛
的
他
怯
現
狀
維
持
?
合
計

-
O
艘
、
一
O
五
、
九
九
八
D
/
T
K
在
弓
究
。

凶
貨
物
輸
送
情
況

輸
出
貨
物
。
大
部
分
位
加
工
木
材
主
木
材
製
品
?
、
毛
旬
次
比
多
恥
的
叭
叭
罐
詰
食
品
等
。
雜
貨
?
-
b

志
。
東
海
岸
T
h
b
輸
入
迷
机
f
c貨
物
怯
主
主

L
℃
大
豆
、
加
工
棉
守
、
西
海
岸
i
b
輸
入
品
的
恥

4
'
。
貨
物
怯

小
麥
仍
多
妒
。
六
二
年
度
m
w輸
出
入
貨
物
能
額
怯
九
一
一
、
一
二
一
二
噸
守
、
毛
的
內
中
固
船
到
輸
送L
先

貨
物
怯
四
三
﹒
六
六
w
m
b
L
占
的
呢
。
六
三
年
度
的
輸
出
入
給
額
咕
了
一
五
七
、
九
五
六
噸
守
、
中
固
船

怯
毛
的
內
的
三
八
﹒
。
五
w
m
E
輸
送

L
究
。

7
.
p
y刃
定
期
航
路
比
於
付

4
0中
固
船
，
亡
外
圍
船
句
貨
物
輸
送
量
的
比
較

(
單
位
一
、
O
O
O
F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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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 分
一 一

-一
旦旦 - 量E耳-t:主 輸

一一
船中

G) 三三
積國- 草草

二-一〈一」 比百:tt.. .=.
.一•

分→=一-
歹弋 v •

一
船外

主一玉 /一又 積園

苔主; 11:七百 出

ζ圓二〉圓 且主呈L 喻

三三船中
lZ!'l 歹可

積因G) 三三

= = 比百
-匕; -t立

歹" :tt.. 分
- G)

豆豆 E亞
船外

歹可三三
積固lZ!'l-

→J一、/，一、 比百 入
一-一. 'l]-
:tt.. c三〉

(5)

貨
物
運
貧

乏
的
航
路
比
參
加
L
℃
吵
石
台
灣
各
商
船
全
社
計
各
自
定
的
先
貨
物
運
貨
怯
怯
眩
同
仁
咒
，
恥
、
未
艾

協
議
L
統

-
3
机
克
運
貨
怯
在

V
。
外
圍
船
的
運
貨
怯
一
般
缸
中
固
船
主
b
d、
一
割
乃
至
二
割
程
高
妒
。

參
考
詮

T
K
招
商
局
的
運
貨
主
表

5
比
揭
伊

I
R
J。

表
5

一
九
六
四
年
7
J
Y
Y知
航
路
白
主
要
貨
物
運
質
(
招
商
局
)

輸
出
貨
物

一
運
貨

運
貨
單
位

i
-
-


西
海
岸
一
東
海
岸
輸
入
貨
物

ww
1/ / T

M

W/M
-
一
、
一
一
固
。
磅

W/M

技罐罐

詰
食
品

詰
鳳
梨

成
服

運
貸

運
貨
單
位
寸
，

-
l
'，
|

西
海
岸
一
東
海
岸

-
2
七

一
日Q

一
四
五

一
一
一

二
五

二
八

品械

一
至
一

二
九
一

一-
R
)
一
鋼機

2 棉

〈
單
位••
VY)二

五
=
-
d
一

目
。



製茅茶一
一
守

「
袋
入
J

砂
糖
(
粗
楷
)

掀
客
運
貨

乏
的
航
路
比
怯
土
木
花
採
客
船
叭
就
航

L
τ
V
Z
H
V
。
僅
﹒
恥
比
貨
物
船
比
客
室

1
7
.
附
設

L
放
存
空
棄
社

τ
M
r石
程
度
T
吐

v
f
v

一
二
人
的
收
容
能
力

L
趴
在
妒
。
毛
机
比
就
航
船
的
性
能
品
、
設
備
忘
大
分
違
『

J

O
T
各
商
船
A
R挂
。
定
品
先
探
客
運
貨
車
毛
机

h
F』
机
異
b
、
毛
的
差
餅
，
趴
在
b
大
t
p
v。
行
車
拭

7
1
'
9

力
留
竿
的
宇
生
採
客
計
最
毛
多
〈
、
婦

h
泣
殆
A
E
揀
客
叫
伊
拉
恥
。
L
恥
L
在
K
L
7
。
客
室
計
少
在
恥
的

?
7
J
Y
-
Y
A
N

各
大
字
句
始
業
前
在
芝
怯

v
n
/、
毯
子
約
濟
守
主
，
趴
在
恥
切
符
抓
手K
入
戶
。
在M
V。
參
考
詮

T

K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
ζ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的

2採
客
運
貨
主
表

6
K

揭
廿
石
。

表
6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仍
7
3
f
y刃
定
期
航
路
旅
客
運
貨
表

(6)

香棉、‘-
d、、

油晶

W/M
回
桶

MW/M
一
、O
G
O公
斤

=
一
且

回
一
且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回
﹒
豆
。
一

小煙大

去草豆

LWL
T T T

~ -t主

ζ〉 三三

J 、
五三

(
單
位••
VY)

一
五
五
.

航

路

一
一 特

人 如

部

屋

一

人

几昕一
一

等

普
方E立

過

站自立 祥

晉τz壹z

2坦 哥

客四 基台

人
隆中

室用 哥哥

中
國
梅
運
專
業
仍
十
年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u十
年

一
五
六

西東

海海

岸岸

線線

一一

、 、

三 七
五四

00

一

、

九一

O 六
00

五六

。 固
00

四七
00

三四

七八
00

一
一

四

五|

二
、
中
固

l

日
本
定
期
航
路

之
仍
航
路
位
五
三
年
比
闊
，
恥
訊
、
始
站
怯
招
商
局
﹒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
上
海
吏
業
公
司
，
如
色
各
一
艘

、
日
本
郵
船
金
社
主
日
本
大
阪
商
船
金
挂
，
恥
色
色
各
一
艘
叭
配
船
三
机

τ
共
同
運
航

L
τ
M
V﹒
咒
。
毛
的
後

上
海
實
業
公
司
前
倒
產

L
、
代
b
k
僑
果
航
業
公
司
，
恥
6

一
艘
就
航
L
究
。
六
四
年
現
在
末
句
情
況
怯
次

白
過

b
T

﹒
晶
石
。

仙
停
泊
港

行
B
H

基
隆
↓
神
戶
↓
大
阪
。

俑
，
9
H
大
阪
↓
神
戶
↓
基
隆
。

台
灣

A
T
-
-
/旬
輸
出
全
盛
期
(
四

l
七
月
)
比
位
高
雄
主

'
9出
航
才
石
乏
，
ζ
志
，
也b
、

演
重
刑
」
仲
、
D

石
乏
主

..
毯
，
也
答
。

ω

航
海
罔
教

台
灣
，
N
T
A
J的
撤
出
全
盛
期
比
位
三
|
凹
日
比
一
航
海
、

五
日
比
一
航
海
的
程
度
啥
也
志
。

叫
運
航
船
抽

到
黃
港
毛
槓

平
時
且
需
要
拉
瓜
、
仁
℃
決
企

b
大
体
四
|



現
在
神
戸

･
大
阪
航
路
に
は
五
社
五
肢
'
合
計

二
二
'
六
五
八
D
/
T
の
船
舶
が
専
属
的
に
就
航
し

て
い
る
｡
そ
の
内
中
国
船
は
全
部
冷
凍
設
備
が
あ

･clt
.I,
ナ
ナ
輸
送
用
の
専
用
船
で
あ
る
｡
そ
の
外

P,,
チ

ナ
輸
出
全
盛
期

に
は
三
社
五
腹
'

合
計

一
五
'

九
二
四
D
/
T
の
船
舶

が
横
車
航
路
に
配
船

さ
れ
て
い

る
｡
日
本
船
の
噸
数
は
大
体
同
寂
で
あ
る
が
'
中
国
船
の
噸
数
は
大
小
様
々
で
あ
る
｡

蓑

7

一
九
六
四
年
の
対
日
航
路
就
航
船

(
表
7
参
照
)

航

路

別

会

社

別

我
貸

(噸
)

時

速

(
ノ

ッ

ト
)

建

造

年

海 台 建 五 高 玉 僑 海 台

欧 永 福 腹 砂 山 果 仁 青

台

湾

航

業

公

司

招

商

局

僑

来

航

箕

公

司

日

本

郵

船

会

社

日
本
大
阪
商
船
会
社

大

洋

航

業
公

司

台

湾

航

業

公

司

招

商

局

二
'
六
六
〇

二

'九
五
〇

三
'
八
九
二

三
'五
五
六

三
'
六
〇
〇

一六
'
六
五
八

三
'
〇
七
六

五

'五
〇
〇

七
'三
四
八

中
国
海
藻
事
業
の
十
年

一五

･〇
一五

･〇
一五

･五
二二

･五
l四

･C
一四

･五
二二
･五

一四

･〇
一.五
七
.

一九
四
九

1九
四
八

一九
三
六

一九
六
〇

一九
五
九

一九
四

一

一九
六

三

一九
四

三



全公正~nvCi\ J=I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v十
年

計計

-
E
八

八三

艘艘

五
、
九
二
四
一

三
一
、
五
八
二
一

(4)

貨
物
輸
送
情
況

s

輸
出
貨
物
怯
主
主

L
τ

斤
，T
T
T
也
答
。
過
去
。
十
年
間
比
怯
平
均
每
年
八

O
方
籠
主
己
文
在
恥
弓

控
訴
、
近
年

F
T
T

的
增
產

K
B
P
-
」
毛
弓
℃
輸
出
數
量
毛
急
激
在
增
加
全
見

f
o止
步
此
在

b
、
六
三
年
度
的

日
本
向
吟

J
F
T
.
-
J
O

輸
出
量
怯
一
、
二

O
五
、
七
七

O
籠
、
六
四
年
比
怯
四

O
O
方
籠
、
五
五
年
比
試
七

O
O
l

八
O
O
方
籠
比
達

7

石
屯
的
主
見
積
已
机

τ
V

石
。
是
白
次
怯

J
M
A
Y罐
一
詰
﹒
麻
類
﹒
香
茅
油
﹒

茶
﹒
竹
的
，
于
﹒
玉
惹
等
的
農
產
品
茫
。
弘
數
量
拭
多
〈
在
妒
。
輸
入
怯
殆
人

E
機
械
工
業
品
﹒
電
氣
器
材
﹒

車
輛
部
份
品
﹒
化
掌
藥
品
﹒
染
料
﹒
金
厲
製
品
﹒
、
、
、

y
h
y
J
F
夕
F
1
耀
詰
等

T
b
f
G。
過
去
十
年
間
比
於

J
L拭
五
八
年
度
。
九
九
、
。
四
一
噸
叭
叭
最
高
、
五
五
年
度
。
七

0
、
三
五
二
噸
，
恥
最
低
啥
也
弓
先
。
今
後

怯
每
年
約
一

(
U方
噸
前
後
的
見
匙
，
你
，
守
志
石

問
貨
物
運
貨

貨
物
運
質
怯
統
一
規
定
三
机
℃

h
v
f
G
。
輸
出
，
川-
7
.
一
/
拭
神
戶
重
刑
」
拭
一
籠
0
.
九
二
H
r
Y
T積
潰
吟
A

T
怯
一
籠

-
V
Y
T
-
B志
。
婦
b
的
貨
物
運
質
泣
海
外
航
務
連
當
的
旭
台
日
定
期
航
路
組
的
規
定

L
克
運
貨

衰
K
I

志
。
一
般
雜
貨
眩
大
体
一
噸
七

H
F
Y恥
p
o
-
-
-
v
y
m
w

間
明
、
多
種
多
樣
?
也
石
m
T
ζ

之
T
怯
省

略
7
4
0



掠
客
運
貨

旅
客
運
送
位
招
商
局
仍
客
貨
船
海
歐
寺
，
乞
主
体

K
L
τ
V
4
'。
。
海
歐
考
怯
每
航
海

k
n
J
S滴
載
怯
丸

。
人
芳
、
全
年
的
輸
送
旅
客
人
數
位
二
、

O
O
O
人
前
後
?
也
志
。
毛
的
他
怯
貨
物
船

K
客
室
設
備
主
附

設
L
究
毛
的

T
運
送
人
數
倍
少
在

V
。
海
歐
哥
的
旅
客
運
貨
怯
表

8
的
通
b
T
-
b答
。

表
8

日
中
定
期
旅
客
船
海
歐
琴
。
運
貨

(6)

特

等

一
一

一O
一/』、

下?
人;v

特

等

一
一 一

V
人;v

一一

一

~

/、

7可!

l-+ I 等

;v

普

四|
/、自

l-+ I 通

;v

三
、
東
南

7
夕
7
定
期
航
路

之
旬
航
路
拭
外
貨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金
主
中
央
信
託
局
，
弘
中
國
的
駐

A
F
T
A
程
研
參
事
姐
白
建
議
主

受
付
入
的
恥
J
L開
，
恥
机
先
航
路
?
、
五
九
年
一
月
正
式
比
運
航
空
開
始

L
茫
。
當
時
招
商
局
，
ζ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I
b
各
一
艘

T
9
配
船

L
、
六
三
年
全

F
L位
愛
化
伊
拉
恥
弓
史
。
六
四
年
，
趴

P
D復
興
航
業
公
司
計
更
比

三
艘
增
配
L
、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
ζ
永
大
航
業
公
司
也
各
一
艘

J
3
9
7夕
外
就
航
L
史
的
T
現
狀
怯
，
次
的
通

b
k

在
弓
℃
恥
石

叫
停
泊
港
行
車

H
基
隆
↓
高
雄
↓

+
J
A
T
Y↓

J
A
Y
2
y
夕
↓

U
J
y
d
F
K
1
Y↓
〈

+
J
V
J
。

婦
b
I
J
代
斗J
V
J↓
高
雄
，
↓
基
隆
。
但
L
招
商
局
的
船
低
日
本
比
寄
港

L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的
船
怯
香
港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仍
十
年

一
五
九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的
，
十
年

比
寄
港
?
答
。

問
航
海
回
教

招
商
局
仍
船
拭
年
比
四
航
海
、
復
興
公
司
的
船
怯
年
代
八
航
海
、

老
志
主
突
際
比
拭
平
均
每
月
三
航
海
主
意
石
。

問
運
航
船
抽

7
夕
內
就
航

m
w二
艘
位
合
計
一
四
、
九
八
一

D
/
T

、
7
夕
外
就
航
拭
五
艘
、

D
/
T
T
-
B
志
。
(
衰

9
參
照
)

表
9

一
九
弋
四
年
東
南
7
夕
7
航
路

ζ
叭
就
航L
先
船
抽
旬
狀
況

船合東台復復復復海

/

全

社If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永
大
航
葉
公
司

七
艘

別

載

貨

府
根

八
、
九
C

九

六
、
O

七
二

六
、
O

二
O

六
、
。
九

O

六
、
O
七
三

五
、
五
O
O

-
-
、
九
三
二

四
一
、
王
九
六

時
速

(/YF)

一
四
﹒
五

一
O
﹒
五

-
o
﹒
五

-
0
.五

-
o
﹒
五

一
三
﹒
五

三
了
五

一
六
。

毛
旬
他
向
?
夕
外
運
航
船
抽
主
合

建

造

計胡永生榷新空主|主

復招

興

p 隻商

/叉，
.£.c，、

司局

一
九
四
三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六
三

一
九
四
五 年

合
計
二
六
、
六
一
五

備

考

?
夕
內
運
航
船

If



貨
物
輸
送
情
況

輸
送
貨
物
拭
砂
糖
、
也

J
p
y
k
-
-
茶
﹒
紙
﹒
及
、
D
雜
貨
、
輸
入
貨
物
拭

7
Y

主
礦
、
欽
礦
等
前
主

?
、
殆

λ
E
?
ν
1
γ

于
地
區
，
也4
0》
拭

f
y
永
才
，
恥
戶
口
的
積
入
机
守-
b
f
G
。
六
二
年
度
的
中
圍
船
騙
、
是

量
怯
三
四
﹒
七
六

W淘
沙
}
占
品
、
六
三
年
度
化
怯
三
O

﹒
八
二
W
A
E占
治
史
。

Fhu

(4)

貨

運
貨

輸
出
貨
物
的
運
貨
怯
噸
也
b
約
七
l
-
O
V
Y
T
、
輸
入
礦
石
的
運
貨
怯
噸
對
b
約
四
H
r
y
(二
九

U
J
η
'

，
V
J
)守
志
志
。

表
m

一
九
六
三
年
東
南
7
3
7
定
期
航
路
比
於
付

f
G中
園
船
主
外
固
船
。
輸
送
量
比
較

單
位

••

一
、
O
O
O

噸

物

主|量結|轍
荷船中|

三i瞳旦河

比分百

入
六 l荷船外

主|量積固|合

-
G﹒
八
-

計百分仁
，
1

』
六
九
﹒
一
八 職

能
一
中
固
一

一
船
積
一

量
←
荷
量
一

七
七
四
一
一
八
六
一

比分百

出

/\.
荷船外

至 l量積園

lZ!iI

Q

五|荷船外

交|量;積固

比分百

輸
給
一
中
固
一
百

船
積
一
分

荷
量
一
比

。
回

比分百|入七
﹒
七

(6)

掠
客
運
貨

採
客
輸
送
位
少
在
妒
。
參
考
詮
T
K
招
商
局
及
U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
掠
客
運
貨
主
表
H
K
揭
昕
志
。

中
國
梅
運
專
業
仍
十
年

一
量

室
主
一
一
六
七

一
六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的
，
十
年

表
口

一
九
六
四
年
東
南
7
夕
7
航
路
。
旅
客
運
貨

.l->、
口

航

路

基
隆
/
步
，
呵
，

2
y

基
隆

/
j
v
J
3
γ
夕

基
隆

/
γ
y

妒
好
1
y

基
隆
/
〈

-
T
Y

基
隆
/
示

y
2
y

永
y
2
y
/

步
并

f
y

永

y
3
y
/
j
y
3
γ

夕

+
J
d刊
T
Y
J
/
O
N
Y
3
γ
夕

別

囚

一 i 人

室主I~I 潛
!航

人
室

招
商
局

海
亞
口
可

泣立
自

通

四八主二

000 五

h'
ι2、

i三特|司

二 -i了別

八八 18割台
O 五 L三l
一一一 !itAJ 永

;£'-1τ了

四二!了別IJI 哥
O 八 lct
001 且

業
-oo

一
四
五

三
五

七
五

一
一
。

主
O

一
六

單
位

••
ry

七
。

一
三
O

-oo-oo

。
。

-oo-oo
五
。

四
、
中
園
、
t
歐
洲
定
期
航
路

乏
的
航
路
怯
外
貨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金
的
建
議
代
基
啥
?
M
v
f
閉
，
恥
机
先
航
路
?
、
益
刺
輸
航
公
司

-
P
A
h

二
艘
配
船
L
f
六
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化
運
航

M
Y開
始
注
机
走
。
毛
的
現
狀
泣
次
的
通

b
T
J的
石
。

的
停
泊
港

九
八

-
O
六

一
四
。

一
五
五L1



高
雄
↓

U
J
y
d
N
好

1
Y
↓

Z
J
7
y↓

d
l
k
﹒
步
，4
V
↓
力

?
.
7
-
7
y
d
p

↓

7
Y
E
P
夕
于

l
T
↓
口
叫
J

b
y
F
A↓

f
v
l
J
Y
Y
↓

p
y
f
y
F

↓
高
雄
。

間
航
海
回
教

二
個
月

r
k
k

台
灣
，
ζ
歐
洲
i
b
-
-
艘
H
T
J
n
J

出
航
7
4
0。

問
運
航
船
船

益
刺
輪
船
公
司
前
勝
利
型
。
華
刺
寺
(
一
(
)
、
五
七

O
D
/
T

、
時
速
一
五

/
Y
F

、
四
五
年
度
比

建
造
)
主
嘉
刺
哥
(
一
一
、
七
三
九

D
/
T

、
時
速
一
五

/
Y
F
、
四
六
年
化
建
造
〉

m
v二
艘
主
配
船
L

同
社

T
運
航

L
τ
h
v
f
Q。

叫
貨
物
輸
送
情
況

輸
出
貨
物
防
砂
糖
﹒
茶
﹒
也

J
f
y
F
﹒
雜
貨
、
輸
入
貨
物
怯
礦
石

I
C肥
料
全
主
主
才
志
。
航
路
部
開

色
，
恥
机J
L詮
夜
時
間

U
F一
組
恥
的
守
航
海
『A
h
γ
H
V
Z
1
Y
試
金
花
固
定

L
τ
品
P
P
T、
貨
物
源
的
情
況
比
應

匕
℃
適
度
化
運
航

L
f
h
y志
。
六
三
年
度
的
中
固
船
的
積
荷
量
怯
一
一
六
、
九
八
八
噸
?
毛
仿
，
內
輸
入
貨

物
伸
出
八
一
、
七
九
五
噸
輸
出
貨
物
拭
三
五
、
一
九
三
噸
守

-
b
q克
。

五
、
永

y
3
y

定
期
航
路

基
陸
、
高
雄
主
出
堯
港

K
L
τ

基
隆

l

示
y
3
y

高
雄
j

示
V
J
2
y
m兩
航
路
比
配
船

L
J
L
f
石
。

中
固
籍
的
小
型
船
抽

u
r近
海
輪
船
連
當
她
在
組
織

L
、
貨
物
輸
送
需
要
情
況
比
應
匕
每
月
的
航
海
岡
教
主

兵
少
。
v
z
l
Y
E

決
品
、
統
一
運
貨
主
定
站

τ
運
航

L
τ
h
r
志
。
輸
出
貨
物
院
豚
﹒
野
菜
﹒
也

J
f
Y
F
﹒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一
六
一
一
一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三
八
四

欽
筋
﹒
砂
搪
﹒
雜
貨
、
輸
入
貨
物
悶
漢
方
案
、
雜
貨
郎
主
?
.
也
答
。
六
二
年
度
的
貨
物
給
輸
送
暈
眩
三

六
二
、
三
五
七
噸
州
、
輸
入
伸
出
五
二
、
三
四
六
噸
、
輸
出
怯
三
二
0
、
。
一
一
噸
守
中
固
船
的
積
荷
量
且
四

六
.
四
三

W
A
E占
站
、
六
三
年
度
的
貨
物
能
輸
送
量
怯
姐
一
二
、
四
七
八
噸

T
、
輸
入
伸
出
五
一
、
七
四
七

噸
、
輸
出
口
三
六

0
、
七
二
八
噸
守
中
固
船
的
積
荷
量
怯
五

0
.

一
五
W
A
T也
弓
，
咒
。
乏
的
航
路
位
參
加

L
J
L
V
石
船
抽
泣
表
泣
。
通

b
T

也
志
。

表
白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永

y
2
y
航
路
此
就
航

L
先
船
帥

船瑞輿光光海梅園建東

名生中平和生安字華海

A
Z三

亞輿光光德永信建東

挂

洲華和華生隆字通海

海輪輪輪輪輪輪航航

運船船船船船船業業

~U

A A A';;、. /，大 A A A /，大
ι函、 A Aι"" .t.>. A 品"" ~A ~A

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

載
貨
(
噸
〉

一
、O
五
一

七
五
。

一
、O
O
O

五
九
六

三
七
。

五
五
。

四
八
九

五
八
。

五
四
五

時
速
(
/
γ
-
P
)

一
四
﹒O

三
了
五

一
了
。

九
﹒
六

-
o
﹒
五

九
﹒
o

九
﹒
。

-
0
.。

八
﹒
O

建
造
年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

一
九
四
囚

一
九
四
三

一
九
三
一

一
九
三
七

一
九
四
九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六



合褔宜

計安蘭

陸
航
業

安
輪
船

艘司司

五
四
五

三
五
。

六
、
八
二
七

八
﹒
O

九
﹒
五

一
九
四
六

一
九
四
四

一褔褔

A .r.、jA .J->、

六
、
中
南
米
定
期
航
路

之
m
w航
路
怯
外
交
部
抓
駐
外
大
使
館
的
要
請
此
基
于

3
、
-
Y
T
Y
-
7
J
F
夕
治
各
圓
白
外
交
文
化
宜

低
工
作
在
強
化

L
、
商
業
取
引
堂
開
拓
才

4。..
咒
站
比
開
通
泣
的
干
完
航
路
守
志
志
。
已

K
益
刺
輪
船
公
司
的

寶
刺
骨
三
二
、
一
四

O
D
/
T

、
時
速
一
七

/
y
z
p、
五
六
年
比
建
造
)
主
遇
刺
骨
三
二
、
一
五

O

D
/
T

、
時
速
一
七

/
Y
F
、
五
四
年
化
建
造
)
，
乙
叭
就
航
L
τ
M
V志
。
毛
。
停
泊
港
拭
基
陸
↓
高
雄
↓

ρ
7
4
↓
們
已
】
"
。(
J代
Y
1
內
首
都
y
?
(
口
自
在
砂
外
港
)
↓
〈
巳
℃
白
色
兒
(
于

9
1
白
首
都
+
J
Y唔
，
，

7
.
2
(切
m
g
d
品
。
)
的
外
港
)
↓
。
7
工
/
，
只-
7
4
V

只
(
因
z
g
g

〉
叩
門
。
ω
)
(
7
Y
G
Y
于
Y
的
首

都
)
↓
少
才

J
7
J
V
于
本
4
口
(
同
一
。
口
。
】
凶
口
。
可
。
)
↓

J
N
T
?運
祠
堂
飪
℃
婦
園
、
全

2
1
只
約
二
八
、

六
四
六
7
4
Y
T
航
海
日
教
怯
八
七
日
、
荷
役
及
。
整
備
等
此
要
?
至
二
三
日
子
一
合
社
℃
一
航
海
口
約
一

三
0
日
、
一
年
比
三
航
海
、
兩
船

H
F台
灣
主

-
7
7
y
7
J
f
y
A
N
i
b
同
時
此
運
航
寸
毛
主
控
制
恥
戚
、
約
一

身
月
半
比
一
航
海

H
T
n
J台
灣

i
b

出
航
才
石
之

L..
)
，
戶
，
)
在
石
。

現
在
台
灣
旬
夕

-
y
y﹒
7
J
f
y刃
地
區
比
妨
?
毛
貿
易
口
敏
先
叫
先4
0屯
的
'
?
五
八
年
度
的
輸
出
拭
僅

恥
K
九
七
二
噸
、
五
九
年
度
怯
吏
，
比
少
〈
三
六
噸
﹒
六0
年
，ζ
六
一
年
旬
二
年
位
一
噸
屯
在
〈
、
六
二
年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的
，
十
年

一
六
五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仍
十
年
一
六
六

度
比
二
噸
茫
付

T
b

弓
呢
。
毛
旬
理
由
低

-
7
4
7
y
-
7
J
Y
P
刃
仍
主
要
輸
出
貨
物

T
-
b石
砂
糖
拭
中
園

K

也
-
b
b、

3
l
k
1

口
中
固
守
且
三

L
τ

必
要

L..
』
注
机
在

M
V屯
的
明
、
、
告
。
上
棉
主
礦
石
怯
殆
人

Y
」
他
地

區
比
輸
出
三
訊
、
中
園
向
輸
出
的
余
裕
趴
在

M
r
ω一
方
-
7尹
-
V
J
-
7
j少
知

-
A機
械
、
車
輛
、
鋼
缺
製
品

等
，
乞
輸
入
才
石
肝
、
之
机
拭
台
灣
、

H
A
b供
給
出
未
石
屯
的
位
限
已
机
℃

M
V石
。
從
弓

τ
-
7
7
y
-
7
J
Y
Y

力
地
區
主
旬
貿
易
額
白
增
加
全
期
待

7
4
0
乏
主
位
甚
材
A
U
f
J恥
L
M
Y
O
L
恥
L
程
，
無
色
中
因
故
府
位
極
力

同
地
域
主
旬
貿
易
開
拓
比
努
力

L
τ
-
V
石
仍
J
T
ζ
η
航
路
開
通
後
漸
次
亮
展

L
J
L行
〈
豆
、
亡
也
考
文
已
机

志
。
俏
貨
物
運
貨
怯
今
仍

F主
之
石
日
本

i
南
米
間
的
外
圍
船
同
盟
運
質
的
二
割
引
車
?
大
量
貨
物
旬
場
合

比
試
別
比
話

L
合

M
V
K店
C
、
彈
力
的
運
質
政
策
主
矢
，
三

f
v
石
。

(
二
)
不
定

期
航
路

中
固
船
怯
少
數
仍
定
期
船
主
除
℃
℃
怯
怯
，

ζ
A
E
三
固
間
仿
，
貨
物
運
送
、
，
也
4
Q
h
r
陪
長
期
于
于

V
1

役
'
，
1
也
L
〈
眩
，
臨
時
此
集
貨
輸
送
笠
，
心
、
程
當
方
式
怯
頗
石
不
安
定

T
、
貨
物
源

k
i
q
J
L
左
右
三
机

志
。
遼
東
地
區
比
於

τ
位
大
部
分
怯

7
4
y
r
y

的
木
材
、
印
度

9
3
7旬
礦
石
、
日
本

-
7
J
Y
Y
方
間
仍

J

只
夕
-
Y
Y
T、
石
炭
等
的
輸
送

T
也
石
。
積
荷
，
ζ
航
海
情
況
比
閱

L
℃
怯
業
務
。
恥
不
安
定

T
-
b毛
的

T
詳

L
h
r
J
7
1
b
y
-
-

弘
霍
伊
。
目
下
台
日
、
台
韓
、
台
灣
中
東
、
台
灣

7
4
y
r
y

、
台
灣
琉
球
等
。
諸
航
路

很
危
悉
，
恥
、
毛
的
中
台
日
航
路
訴
最
也
重
要

T
b

答
。
之
机
拭
六
二
主
六
三
兩
年
度
的
同
航
路
輸
送
量
抓

台
灣
輸
出
入
給
額
的
四
分
白
一
強
在
占
品

τ
恥
石
華
吏
恥
F
D坊
、
開
戶
口
，
恥
?
也
忌
。
各
航
路
的
經
當
現
狀
拭



次
吵
過

b
守
志
志
。

1

台
日
不
定
期
航
路

台
灣
的
封
日
貿
易
叭
五

0
年
比
復
活
L
控
告
初
、
中
日
間
的
輸
出
入
貨
物
怯
全
部
中
固
船

U
M輸
送
L

f
v
究
。
輸
送
量
位
年
約
六

0
余
方
嘲
程
度
?
也
弓
，
咒
。
五
二
年
比
兩
固
仍
平
和
條
約
計
締
結
，
呵
。
机
、
固

交
H
F
同
復L
先
後
、
日
本
船
怯
運
航
比
參
加
寸
忍
之
主
主
要
求

L
先
爪
U
T
、
雨
固
船
船
旬
積
布
率
而
取
b

決
站
p
h
J
机
﹒
咒
。
當
初
試
七
封
三
句
比
率
、
郎
色
中
固
船
七
O
W
府
、
日
本
船
三
O
%
守
志
弓
，
咒
折
、
毛
的
後

六
持
四
主
意
b
、
五
七
年
四
月
以
降
怯
五
封
五
主
意
弓
咒
。
設
究
中
固
側
泊
、
各
船
全
社
的
分
配
額
叭
取
b

訣
站
戶
。
机
τ
扣
b
、
招
商
局
、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
及

U
全
圍
商
船
連
當
她
仍
三
單
位
k
i
弓

J
L組
織
三
机

克
海
外
航
務
連
當
結
起
訴
分
配
旬
責
任
?
王
三

τ
研
究
。
上
述
三
單
位
仍
比
率
也
幾
度
弘
調
整
主
机
咒
U
P

六
四
年
度
現
在
怯
招
商
局
三
O
V
N
、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二
O
%
、
商
船
連
當
她
五
O
w
m
E

原
則
-
c
L
τ
h
v

志
。

同
航
路
的
輸
出
貨
物
怯
主

•.
ζ
L
τ
砂
糖
、
米
、
糧
、
石
炭
T
、
輸
出
貨
物
怯
主

k
L
f

肥
料
、

h
r
J
q
J

机
也
運
送
量
前
多
〈
運
質
內
F
i
H
V
白
守
、
中
國
船
的
經
當
寸
忍
不
定
期
航
路
m
w
中
最
毛
重
要
在
航
路
?
也

志
。
毛
抗

φ
文
中
圍
海
運
界
位
同
航
路
子
-
重
視

L
f
v

石
仿
b
b
H
T
J
、
日
本
海
運
界
也
競
弓

τ
運
送
量
獲

得
比
力
，
乞
注
M
V
T品
b
、
前
比
毛
日
本
側
i
b
積
滑
比
率
仍
褒
更
主
要
求

L
J
L未
℃
、
中
園

u
r毛
机
主
拒

元
把
事
訴

-
b
弓
咒
。
L
弘
L
霍
伊
已
近
年
中
固
政
府
怯
積
極
的
比
他
地
區
，

ζ
旬
貿
易
怯
張
比
方
主
入
抗

f

h
r玄u
m
w
T
、
中
圓
的
輸
出
能
額
比
於
M
Y
℃
封
日
貿
易
額
前
占
晶
石
比
率
怯
五
五
年
度
白
六
O

﹒
O
二
%
主

中
國
海
連
專
業

m
w十
年
-
六
七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仍
十
年
一
六
八

b
六
三
年
度
的
三
三
﹒
O
W均
比
低
L
、
喻
入
比
率
也
五
五
年
度
的
六
四
﹒
四
W
A恥
r
D六
三
年
度
的
三
九
﹒

九
%
比
急
滅

L
、
同
航
路
仿
黃
金
時
代
才

T
K
去
弓
克
正
的
感
趴

-
b石
。

同
航
路
的
運
質
及
仔
最
近
二
年
仍
貨
物
輸
送
量
口
表
白
及
。
表
M
H
O過
b
T
也
石
。

表

13

封
目
不
定
期
航
路
的
貨
物
運
貨
(
六
四
年
度
)

單
位

••
FY

北大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海阪灣潛潛灣灣海灣灣 航

道、////////
各神小日名大東闋北門

港戶名本古阪京西海司

//潰海屋、、、道

A口a、 4口、 各

神橫門各積潰
潛潛

港 戶潰司港

間 問

路

于葉
-'-

之~/，../、.
砂 7

[0 糖積

五
砂袋.

八 楷入I . I 10
五五

• •
米四四

|五五

石. . .
四七二

炭
l 五 00 I I

一一 四• • • • .一. •
垣

九九七五八二 O
|八四 O 六四七七|

-'-
/、

槍.
O

木
LO

四二
肥• •

七七 料001



台
目
不
定
期
航
路
の
貨
物
緑
迭
量

単
位
･･
･1
ン

2

フ
ィ
リ
ピ
ン
不
定
期
航
路

乙
の
航
路
の
貨
物
は
輸
出
よ
･C,も
輸
入
が
多

い
O
輸

出

貨

物

は
主
と
し
て
セ
メ
ン
ト
'
塩
'
油
類

で
'
輸
入
は
主
と
し
て
ラ
ワ
ン
材
で
あ
る
｡
近
年
来
台
湾
の
木
材
加
工
業
は
急
速
を
発
展
を
遂
げ
'
原
木

の
需
要
量
も
著
し
く
増
加
し
'
従

っ
て
同
航
路
運
迭
量
も
激
増
し
て
き
た
｡
六

一
年
ま
で
は
年
に

一
四
万

噸
か
ら
二
〇
万
噸
で
あ

っ
カ
が
六
二
年
に
は
二
八
〇
'
四
八
八
噸

に
増

加

し
た
｡
そ
の
中
輸
入
は

一
九

四
'
六

二

噸
で
輸
出
は
八
五
'
八
七
七
噸
で
あ

った
｡
六
三
年
度
に
は
更
に
五

二

'
六
四
五
噸
に
増

加
し
'
輸
入
三

〇
l
t
三
七
八
噸
'
輸
出
二

l
O
t
二
六
七
噸
で
あ

っ
た
｡
六

1
年
以
前
は
乙
の
航
路
の

貨
物
の
大
部
分
は
中
国
船
に
ょ

っ
て
醸
迭
さ
れ

'
フ
ィ
リ
ピ
ン
船
の
運
送
量
は
微

々
た
る
も
の
で
あ

っ
た

が
'
近
年
ア
イ
リ
ビ
ン
府
も
同
航
路
の
輸
送
に
参
加
し
だ
し
た
の
で
中
国
船
の
積
荷
量
比
率
も
低
下
し
て

来
た
｡
六
二
年
度
の
中
国
船
の
積
荷
量
比
率
は
を
お
七
二

･
二
八
〇

%
あ

っ
た
が
六
三
年
度
に
は
四
五

･

五
六
%
に
低
下
し
た

o

中
国
海
運
事
業
の
十
年

一
六
九



中
國
海
連
事
業
m
v十
年

一
七
O

3

中
東
不
定
期
航
路

中
東
航
路
位
台
灣
，
趴
戶
口
，4
-
y
y﹒
h
y
Z
J什
F
-
4
-
Y
夕
﹒
?
夕
廿
y
7
-
y
f
T等
地
區
的
航
路
主
含

U
。
輸
出
貨
物
怯
主

K
砂
糖
，
ζ
工
業
製
品
夜
郎
數
量
且
極
站

τ
少
在

V
o
輸
入
位
主
比
原
油

T
b
忌
。
六

二
年
度
仿
，
貨
物
給
輸
送
量
怯
合
計
一
、
四

-
0
、
二
一
七
噸
甘
、
輸
入
了
三
七
五
、
五
四
八
噸
、
輸
出

怯
僅
弘
三
四
、
六
六
九
噸
守
志
弓
咒
。
毛
旬
內
中
固
船
的
積
布
量
怯
五
四
﹒
二
四

W
N
E占
持
℃

M
r咒
。
六

三
年
度
的
貨
物
給
輸
出
且
單
位
合
計
一
、
三
三
0
、
四
九
0
噸
守
、
輸
入
一
、
三
一
八
、
九
九
八
噸
、
輸
出

院
僅
弘
一
一
、
四
一
二
噸

T
-
b
q咒
。
毛
的
肉
中
固
船
的
積
布
暈
眩
六

0
.
八
O
V
N
E占
站
℃

M
V咒
。

4

韓
固
不
定
期
航
路

乏
的
航
路
的
貨
物
教
暈
眩
中
園
叭
叭
韓
園
的
購
買
物
資
比
入
札
出
宋
志
，
恥
否
恥k
i
q
f
決
安
石
。
過

去
韓
固
守
入
札

L
、
輸
出

L
先
貨
物
吵
大
部
分
怯
枕
木
、
七

J
f
v
J
F
、
盔
、
砂
糖
、
石
缺
等
守
，

b
q

咒
。

輸
入
貨
物
怯
極
結

J
L少
在
恥
。
目
下
同
航
路
此
就
航

L
τ
M
V
4
'

。
中
固
船
怯
二
艘

L
﹒
趴
在M
Y。
貨
物
叫
大
量

-
b
b乏
旬
二
艘

T
泣
輸
送

L
B

扒
在

V
K
B
K

仗
、
海
外
航
務
聯
當
匙
，
恥
台
日
航
路
的
中
圍
籍
不
定
期
船

，
恥
戶
口
適
宜
K
引
B
拔
M
Y
τ封
韓
航
路
輸
送
的
協
力
缸
，b
先
p
p
t
τ
M
V
4
'

。
。
五
九
年
比
試
韓
固
海
運
界
，
恥b

中
型
船
帥
三
艘
，
恥
配
船
，
三
机
、
定
期
的
比
韓
園
、
台
灣
、
.
一
小

y
3
y

、

j
v
J
3吋J
夕
航
路
?
還
航
寸
毛
主

R
J
K在

9
控
訴
、
之
机
叭
韓
園
航
路
?
運
航

L
τ
M
V
4。
中
固
船
k
i
J
h
九
石
影
響
拭
大

S
M
Y。
六
二
年
度
的

同
航
路
旬
貨
物
能
輸
送
量
怯
合
計

-
O
五
、
五
四
九
噸

T
輸
入
六
、
一
五
七
噸
、
輸
出
九
九
、
三
九
二

噸
、
中
圓
船
的
積
布
量
試
一
四
﹒
二
四

W
A
T也
弓
咒
。
六
三
年
度
的
貨
物
能
輸
送
量
位
合
計
二
九
八
、
六



六
七
噸
で
､
輸
入
七
'
九
二
〇
嶋
｡
輸
出
二
九
〇
'
七
四
七
噸
'
中
国
船
の
着
荷
量
は
二

一
･
四
二
%
で

あ

っ
た
.5

沖
縄
不
定
期
航
路

台
湾
沖
縄
間
の
蘇
出
貨
物
は
主
に
塩
'
鉄
筋
'
ア
ル

ミ
ニ
ュ
ー
ム
'
雑
貨
で
'
輸
出
は
主
に
ス
ク

ラ

ッ
プ
と
雑
貨
で
あ
る
.
現
在
小
型
中
国
船

(
千
噸
未
満
の

も
の
)
が
就
航
し
て
い
る
｡
沖
縄
も
小
船

型

一

肢
を
配
船
し
て
運
航
し
て
い
る
｡
六
二
年
度
の
同
航
路
の
貨
物
線
旅
迭
量
は
合
計
四
五
'
二
三
四
噸
で
輸

入
四
'
八

1
七
噸
'
輸
出
四
〇
t
E
I
一
七
噸
'
中
国
船
の
賓
荷
量
は
三
九

･
九
〇
%
｡
六
三
年
度
の
貨
物

総
輸
送
量
些

二
六
'

1
〇
九
噸
'
輸
入
五
'
二
五
五
噸
'
碗
出
三
〇
'
八
五
四
噸
'
中
国
船
の
番
荷
量
は

五
八

･
八
四
%
で
あ

っ
た
｡

三

彪

舶

六
三
年
末
現
在
台
湾
の
二
〇
〇
噸
以
上
の
商
船
は
合
計

一
〇
四
線
'
総
噸
数
五
三
三
'
六
二
五

･
七

〇
G
/
T

(
七
六

二

四
五
九

･
二

D
/
T
)
で
あ

っ
た
｡
六
四
年

一
二
月
末
に
は

1
二
四
肢
に
寧
即

し
総
噸
数
は
六
二
八
'
六
二
七

･
〇
七
G
/
T

(
八
八
五
'
五
二

1
･
〇
八
D
/
T
)
と
在

っ
た
｡
そ
の

内
相
商
局
所
属
船
舶
は
二
四
肢
'
合
計

一
四
九
､
九
九

一
･
三

一
G
/
T
'
二
三

･
八
六
%
占
め
'
台
湾

航
業
公
司
所
属
舶
舶
は

〓

肢
'
合
計
四
四
へ

一
五
八

･
〇
五
G
/
T
､
七

･
〇
二
%
を
占
め
'
民
営
会

社
所
属
船
舶
は
八
九
肢
､
合
計
四
三
四
'
四
七
七

･
七

一
G
/
T
､
六
九

･
二

一%
を
占
め
て
い
る
｡
舶

中
国
海
運
事
業
の
十
年

一
七

1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一
七
二

齡
k
i
q
f

分
析
才

4
Q
K、
一
0
年
以
內
的
新
船
拭
一
一
艘
、
合
計
一
四

0
、
七
四
六
﹒

O
O
G
/
T

、

二
二
﹒
三
九

w
b
k占
站
、

-
0
年
以
上
二

0
年
以
下
仍
船
船
拭
五
三
艘
、
合
計
二
五
一
、
三
一
三
﹒
二

六
G
/
T

、
三
九
﹒
九
七

M
A
P
-
占
站
、
二
一
年
以
上
旬
船
抽
泣
五
一
艘
、
合
計
二
三
六
、
五
六
七
﹒
八
一

G
/
T

、
三
七
﹒
六
四
%
主
占
結

4..
』
h
r志
。

以
上
旬
分
析
弘
色
也

b
恥
4
Q
I
E
J
K
台
灣
內
商
船
怯
之
仍
十
年
間
比
急
速
此
堯
展

L
、
政
府
抗
台
灣

比
移
耘
L
J
L未
控
告
初
比
比
〈
志
，
ζ
質
量
，ζ
毛
比
著
匕
石

L
M
r進
步
主
遂
研
究
υ
L
恥
L
海
運
界
的
兒
積

b
k
i
石
主
、
一
0
噸
的
貨
物
比
怯
約
一
噸
旬
船
蚓
、
弘
必
要
主
忌
恨
志
。
ζ
的
計
算
比
從
文
仗
六
三
年
度

台
灣
的
輸
出
入
貨
物
給
量
怯
七
、
五

O
五
、
九
六
六
噸
?
也
忍
的
?
、
七
五
方
噸
旬
船
船
。
齡
必
要
主
社
4
0

b
付
T
現
有
句
船
船

T
位
朋
戶
口
恥
此
本
足
圳
、
-
b石
。
3
P
D
K世
界
的
商
船
教
一
四
五
、
八
六
三
、
四
六
三

噸
(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旬
統
計
)
，
恥
戶
口
台
灣
的
保
有
L
τ
h
v志
商
船
教
堂
見
志
，

ζ
、
毛
仍
比
重
泣
，
戶
」
石

性
是
已
在

h
r。
7
J
Y
7主
要
圓
家
的
商
船
教
二
二
、
九
九
七
、
九
九
三
噸
，
恥
戶
。
見τ
也
台
灣
商
船
位
僅

恥
比
毛
旬
四
﹒
四
九

V
A
V
-
占
的
第
四
位
比
寸
吉
拉
妒
。
毛
抓
他

J
h
λ
台
灣
仿
商
船
估
量
質
，
ζ
也
比
一
層
的
努

力
亦
必
要
?
也
答
。

台
灣
怯
第
三
期
四
年
經
濟
計
西
哈
新
船
二

-
0
、
O
O
O
G
/
T
(

三
O
O
、
O
O
O
D
/
T
)

主
建
造
寸
石
乏
主
比
在

q
τ
M
V志
。
六
一
年
恥
P
D六
四
年
三
一
月
詮

T
K

已
比
新
船
一
一
艘
、
合
計
五

七
、
六
五
二
﹒
六

O
G
/
T
(

七
五
、
一
三
一
﹒
九
二

D
/
T

〉
防
建
造
三
机

τ
h
y志
。
毛
旬
間
比
既
成

船
的
買
入
抗
U
Y行
在
b
n
、
合
計
六
二
艘
、
三
六
九
、

O
三
七
﹒
四
九
G
/
T
(
五
一
四
、
一
五
三
﹒
七



二
D
/
T
)
が
琴
入
れ
ら
れ
た
｡
又
解
体
或
い
は
海
難
事
故
で
損
失
し
た
船
舶
は
二
四
肢
'
合
計

1
〇
四
'

五
四
八

･
五
五
G
/
T

(
一
三
六
'
四
〇
五

･
〇
〇
D
/
T
)

表
15

一
九
六
四
年

〓

1月
末
の
中
国
船
噸
数

で
あ

っ
た
.
(衰
15
'
16
'
17
'
18
参
照
)

｢

｣

｣

｣

｣

T

-

-I

-.
T

T

.

''1

1

1

1

.I

表

16

最
近
四
年
間
に
建
造
し
た
新
船

建

造

年

月

Il
会

社

別

紘

噸

数

一
哉

一
九
六

一

一〇
一
招

商

局

一
海
退

中
国
海
運
事
業
の
十
年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m
v十
年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三

一
九
六
三

一
九
六
四

一
九
六
四

一四 O 八二二八一 -0

合永

隆

輪

船

/;'-.
.J->"

計司

三海海海台東海海復如海

艘強行健永海祥泰安雲蔥

招
商
局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招
商
局

II

東
海
航
業
公
司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招
商
局

"

表

17

最
近
四
年
間
比
阱
入
L
先
貨
物
船

一-
4一
七
一
一
﹒
間
一

-
G
J
Z

九
〈
四
一

-
0、
三
一
回
﹒
五
一
一

=
一
、
一
六
。
.
四
六

四
、
G
=
一
=
一
-
o
=

一
〈
八
三
一

-
G

四
、Q
一
六
﹒
六
七

九
、
七
七
0
.九
三

九
、
七
九
一
于
九
一

九
三
七
、
一
四

五
七
、
六
五
一
一
﹒
穴
。

一
一
九
三
。
一

一
-
一
白
=
二
﹒
圓
。
一

一
一
一
、
七
=
一
八
-
O
O

=
一
、
七
=
一
一
一
﹒
五
一
一
一

豆
、
五Q
O﹒Q
Q一

一
、Q五
一
一
-
O
G
I

五
、
五
G
O
﹒
O
G
-

-
-
z
、
=
一
七
回
-
G
O

-
-
二
、
三
九
一
一
﹒
七
。
一

一
、
五
-
s
-
G
Q

七
五
、
一
一
=
﹒
九
一
一
一

一
七
四7\. /九三三

0= c三〉

貨主安

物;

船 1

II

一
一
千
五

一
=
一
-
E

一
回-
Q

一
間
一
-
G一

一
八-
G


一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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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

船

A、已令

4土

(
一
)
固
當
海
運
金
社
l
招
商
局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白
上
海
撤
退
，ζ
同
時
此
招
商
局
也
台
北
比
引
揚
V
J
L宋
先
。
當
時
未
台
L
先
招
商

局
所
厲
船
船
拭
九
五
艘
‘
三
四
六
、

O
O
O

﹒
二
八
G
/
T
T

、
一
部
自
由
型
商
船
主
除
草
他
泣
殆

A
E

沿
海
輸
送
比
過
寸
，
石
中
小
型
船
船
主
河
川
用
船
帕
甘
、
台
灣
撤
退
後
開
通
L
先
遠
海
近
海
運
航
專
業
比
且

過
L
在

h
v屯
的
峙
，
恥b
控
弓
咒
。
毛
仍
後
數
年
間
用
船
掏
仗

L
」
新
船
建
造
，
伽
行b
M恥
、
六
四
年
三
一
月

末
比
試
招
商
局
所
厲
商
船
泣
二
四
艘
(
小
型
船
主
含
訂
)
、
合
計
一
四
九
、
九
九
一
﹒
二
二

G
/
T
K
達

L
呢
。
毛
的
內
大
陸
，
趴
戶
口
撤
退L
究
船
帕
位
僅
恥
七
艘
、
合
計
二
二
、
七

O
二
﹒
O
八
G
/
T
r

付
T
、

L
弘
志
之
句
中
比
怯
運
航
停
立

T
M組
分
，
乞
待n
J
N三
型
船
船
四
艘
叭
含
詮
机

f
h
v咒
。
招
商
局
怯
本
店
主

台
北

K
置

h
r
f
M
V
4
0

外
、
基
隆
﹒
高
雄
﹒
東
京
此
文
店
﹒
神
戶
此
事
務
所
主
設
付
、
航
路
怯
中
米
、
中

日
、
東
南

7

夕
7
等
的
定
期
航
路
、
台
日
不
定
期
航
路
、
。

~
y
u
y
h
...
滑
，
如
戶
口
台
灣
內
m
w原
油
輸
送
等

K

及

λ
們
已
志
。
招
商
局
的
最
近
四
年
末
句
運
航
吏
績
位
表
的
比
揭

V
f
Q
o

表
的
四
年
未
仿
招
商
局
運
航
突
績

項

目

一
一
九
六
一
直
一
一
九
三
年
度
一
一
九
三
年
度
一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八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
十
年

運
航
船
船
嘲
教

(
F
Y
)

貨
物
輸
送
量

(
F
Y
)

旅
客
輸
送
量
(
人
)

貨
物
輸
送
仿
收
入

(
V
U
Y
)

旅
客
輸
送
的
收
入

(
v
r
y
)

軍
事
輸
送
旬
收
入

(
V
Y
)

1
h
T
I
L
-
咒

船
船
的
收
入

(
F
Y
)、

其
他
的
收
入

(
H
F
M
Y
)

收
入
合
計

(
H
r
y〉

一
=
一
五
、
三

-
O
z
-


九
九
一
、
一
一
毛
主

一
一
、
七
目
。
一

八
、
六
五
五
、
七
一
一
六
.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六
。
一
(
﹒
一
一
八
一

二
=
一
、
五
固
=
一
﹒
一

-
E

一
六
一
、
王
一
一
=
-
4
(
五

九
八
、
正
七
四
﹒
六
四

九
、0
5
一
、
九
七
回
﹒
五
四 三

一
直
、
一
至
五
﹒
一
回

一
、O
間
一
、
=
一
主

一
一
、
四
六
一

七
、
六
八
七
、

O
八
一-
O
Q

一
一
六
、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五

一
二
、
六
四
九
﹒
丸
。

三
七
八
、
E
五
六
.
一
七

/丸
、

一一豆豆 ll9
-i::;; 三三
、、
~ 吃三
A >f:::
?可、-

G> 吋三.1'...... "7有t

八

一
。
一
一
、
回
六
七
﹒
主
〈

九
一
一
=
、
六
七
九

一
一
、
二
月
)

六
、
八
=
圓
、
七
一
云
一
﹒
八
四

一
一
八
、
六
四
一
-
一
一
五

九
、
三
七
-
4
-
-
E

一
一
直
三
、
=
一
六
八
.
。
一

一
四
七
、
七
圓
。
﹒
八
。

一
、
三
一
九
、
一
九
八
旦

一
、
七
=
一
回

-
G﹒
二
七
八
、
七
七
八
﹒
誓
一

一
=
一
六
、
八
=
一
間
里
。

固
、
=
-
=
一
八
﹒
回
九

七
四
四J
-一
七2
.五
六

八
一
一
、
九
五
回
去
一
七

七
、
一
一
九
八
、
九
六
八
﹒
八
一
一

-
-
G
一
、
八
四
七
﹒
=
=

一
一
、
=
一
五
六
、
一
七
一
-
一
一
=

註••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仍
運
航
船
船
噸
數
怯
怯-
0
月
二
二
日
比
突
工
L
克
海
健
芳
、
主
一

修
繕
L
克
海
宇
口
可
旬
絃
噸
教
堂
含
元
?
伊
拉
恥
。

(
二
)
省
當
海
運
金
社l
台
灣
航
業
股
份
有
眼
公
司

一

、

一
二
月
K

色
、

台
灣
怯
日
本
統
治
時
代
寸J
A
L
K
海
運
專
業
化
進
出
L
τ
品
h
、
當
時
商
船
全
社
拭
七
社
-
b
q呢
。
帥

一
、
大
阪
商
船
全
社
、
二
、
日
本
郵
船
全
社
、
三
、
辰
馬
汽
船
全
社
、
四
、
三
井
船
船
全
社
、
大
連



汽
船

A
R社
、
六
、
東
亞
海
運
全
社
、
七
、
南
日
本
汽
船
全
社

T
、
全
州
盛
時
代
比
就
航

L

咒
船
帕
伸
出
六
三

艘
、
合
計
三
三
三
、
七

O
O
G
/
T
K

及
λ
T
V

沌
。
終
戰
後
、
前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交
通
紅
拭
四

五
年
一
一
月
上
述
七
社
的
資
產
主
接
收
整
備

L
、
四
六
年
一
月
K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設
立
準
備
事
務
所
在
設

吋
石
一
方
、
接
收

L
控
機
帆
船

A
L空
手
省
內
海
運
的
復
活
比

-
b
J
L
志
，ζ
同
時
仗
、
戰
時

m
w沈
沒
船
主
引
揭

伊
、
同
年
六
月
此
也
一
方
噸
級
的
台
北
、
台
商
雨
琴
的
刑
，
揚
研
修
理
主
完
了

L
、
運
航
空
開
始
，
可
甘
苦
先υ

同
年
七
月
一
日
怯
怯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且
正
式
比
成
立

L
咒
。
始
的
省
、t
L
τ
油
資
?
經
當
寸
石

9
也
h
T

-
b
勻
控
訴
、
戰
時
敵
園
的
商
船

A
R扯
仍
資
產
拭
寸
、
汽
℃
園
當
招
商
局
計
接
收

L
控
〈
乞
臥
在
戶
口
在
h
v
k
v

ζ
J規
定
趴

-
b
q
h
k
先
給
、
四
六
年
二
一
月

K
固
省
合
當
的
形
?
組
織
褒
更
忌
恨
、
資
本
額
一

0
0
億
元
、

出
贊
比
例
怯
圍
四
省
六
(
招
商
局
部
中
央
主
代
表

)
T
A
R社
名
也
台
灣
航
業
有
限
公
司
主
改
的
咒
。

四
九
年
四
月
再

σ
組
織
H
F褒
更
注
机
、
金
社
名
怯
台
灣
航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主
改
站
戶
口
机
、
資
本
額

新
台
幣
三
、

O
O
O

方
一
兀
左L
咒
。
出
資
比
率
怯
今
吐
守
主
愛

h
在

-
V
F
(
A
R
挂
定
款
)
比
資
本
額

m
w半

數
拭
民
間

U
M買
取
弓

τ
毛
主

M
V主
規
定
三
机
、
民
間
，
恥
寅
取
石
前
位
先

K
省
，
恥
丸
。
。
方
一
兀
、
招
商
局
、
扣

六
O
O
方
立
τ
替
丈

4
0乏
主
比
在
弓

τ
M
V咒
。
L
弘
L
今
日
K
至
4
0
2
4
L
民
間
守
株
堂
買
取
各
人
志
社

〈
、

h
γ怯
b
公
當
企
業

m
w彤
，F」
在
弓
τ
h
r哼
。
。
毛
的
後
公
司
法
的
規
定

k
i
b

公
司
注
五
人
以
上
仍
株
主

趴
在
〈
℃
怯
在
戶
。
在

V
為
、
省
的
持
屯
株
恥
色
半
數
的
九

O
O

方
元
主
台
灣
銀
行
比
讓

b
、
更
比
二
一
方

元
旬
持
毛
蝶
主
台
灣
人
菁
、
台
灣
產
物
的
兩
保
換
金
挂

K
各
冷
六
方
一
兀T
q
讓
b
分
付
咒
。
叉
五
三
年
七

月
此
位
優
先
蝶
二
、
五

O
O
方
元
、
五
九
年
六
月
比
試
優
先
株
七
、

O
O
O

方
一
兀
、
六0
年
二
月
怯
怯
優

中
國
海
還
專
業
m
w十
年
一
八
三



申
國
海
運
事
業
m
u十
年

先
株
二
、
三
二

O
方
元
左
前
後
三
岡
比
分
付
℃
合
計
一
一
、
八

-
O
方
元
旬
優
先
株
主
堯
行
、
台
灣
銀
行

伊
毛
的
內
的
八
、
八

O
O

方
元
、
省
政
府
計
毛
的
內
的
三
、
。

-
O
方
一
兀
堂
買
h
v取
弓
元
。
現
在
的
資
本

額
分
配
情
況
且
表
泊
的
通

b
T
也
石
。

表
幼

一
八
四

株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分
配
情
況
(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一
月
現
在
)

k
日

能台台台台招

灣灣

產人灣灣
物弄

省商

保保一
險驗以政

公公 |主

計司司行府同|

1 站立

l 日

o 了L /九三三|

d d 5tg l 通
g 苔苔 gO G i
亡三〉 ζ:;:> 0 00 ζ:;'1
亡三〉 ζ2 ζ::> 0 0 ζ::>1 故主

ζ::> 0 0 ζ二〉 ζ::> 0 I 志丹、

7G 1

|優

i 先
株|

一
兀

三
0
、-
0
0
.
O
O
O

八
八
、O
G
O、O
O
Q

一
一
八
、
-
G
O、O
G
G

一
二
、C
O
G
.
O
Q
O

一
兀

三
八
、
九
八
0
.
O
Q
Q

九
七
、
O
O
O
O
O
O

六
0
、Q
Q
Q

六
Q
C
O
Q

-
回
八J
O
G
-
G
Q
Q

同
全
社
仿
初
期
的
業
務
怯
全
部
封
大
陸
沿
海
各
港
間
的
貨
物
輸
送
主
高
雄
馬
公
間
的
採
客
運
送

K
限

已
制
肝
、
程
當
L
咒
航
路
怯
台
潛
|
上
海
、
蓋
灣

l
褔
州
、
台
灣

l
店
州
、
台
灣

I
7

毛
4
、
台
潛

l

天
津

，ζ
高
雄
!
馬
公
、
基
隆

l
花
蓮
、
花
蓮
|
高
雄

T
b
q
咒
。
政
府
H
F
台
灣
K
撤
退
L
先
後
怯
省
內
航
路
怯

毛
的
堂
堂
維
持
泣
的
恥
先
前
、
大
陸
航
路
的
代

b
k
台
灣
|
日
本
航
路

K
董
忠
主
置
豆
、
併
廿
℃
台
灣

l
示



y
3
y

、
台
灣

l
7
4
y
r
y

、
台
灣

l

南
洋
航
路
比
毛
進
出

7
4
G
I
E
J
K在
弓
咒
。
五
五
年
，
趴

p
b怯
積

極
的
比
遠
洋
航
路
子
一
開
拓

L
、
台
灣
!
中
東
航
路
、
日
本
|
印
度
航
路
、
日
米
航
路
、
歐
米
航
路
、
﹒
刃

-
T

F
l

方
1

『A
I
E
Y
Y干
航
路
等

T
活
躍
?
毛
主

E
J比
在
弓
克
什
恥
、
當
時
拭
固
際
海
運
的
不
景
氣
時
代
?
也

弓
先
m
w
T貨
物
運
送

m
w堯
注
E
K
石
仿
K
非
常
比
苦
勞

L
﹒
咒
。
五
九
年
度
比
經
當
航
路
m
w調
整
，V
L行
h
r
o

遠
洋
航
路
位
中
米
、
中
日
仿
，
商
定
期
航
路
，

ζ
台
日
、
台
灣

l
7
4
y
y
y
v
J
仍
不
定
期
航
路
的

b
k
L

、

省
內
航
路
也
政
府
仍
民
當
海
運
扶
助
政
策

K
芯
匕
τ
基
隆
l
花
蓮
|
高
雄
二
航
路
怯
民
當
比
讓

b
、
高
雄

|
馬
公
間
定
期
航
路
位
主
主

L
J..
』
採
客
輸
送
比
力
主
入
机
咒
。
六
四
年
度
，
恥
戶
口
怯
中
園
|
方

1
只
F
-
7

夕
宇
航
路
爪
叩
開
拓
的
準
備
主
L
τ
東
南

7
夕
的
不
定
期
航
路
、
毛
兼
當
7
4
Q
i
q
J
K在
弓
，
咒
。
同
全
社
的
設

立
對
初
持
巴
船
泣
沈
沒
船
主
引
車
揚
伊
修
緒

L
花
也
仿
，
五
艘
、
合
計
二
一
、
七
九
九
﹒
四
五

G
/
T

、
既

成
船
主
買

H
V入
机
授
也
句
一

O
艘
、
合
計
二
一
、
三
八

0
.
四
八
G
/
T

、
投
資

L
τ
建
造

L
先
色
的
(

招
商
局

I
h
m
w
投
資
)
三
艘
、
合
計
四
、

O
五
四
﹒
四
四

G
/
T
T
-
b
q

咒
。
之
机

F
D仿
，
船
抽
泣
大
陸
沿

海
航
路
比
也
使
用

L
E
J石
叭
、
遠
洋
航
路
用
比
泣
不
適
花

q
﹒
咒
。
五
五
年
以
降
次
第
此
間
船
主
新
船

K
換

文
、
高
雄
|
馬
公
航
路
專
用
白
客
貨
船
一
艘
主
五
、
五

O
O
D
/
T
m
w
貨
物
船
一
艘
全
新
造

L
、
更
比
自

由
型
船
帕
二
體
主
船
齡

-
0
年
m
w做
成
船
四
艘
堂
買

M
V入
的
肝
、
六
四
年
三
一
月
現
在
重
守
的
持
巴
船
怯
一

一
艘
、
合
計
四
四
、
一
五
八
﹒

O
五
G
/
T
K

在
弓
究
。
毛

m
v內
同
社
設
立
初
期
比
買

V
入
紅
泥
船
抽
泣

三
艘

L
弘
殘
弓
乞
討
戶
口
7
、
毛
抗
也
六
四
年
度
比
試
亮
船
，

ζ
L
τ
姐
分

L
究
。
尚
同
社
怯
現
在
一
方
噸
級

帕
二
艘
堂
買

M
V入
机
石
用
意
到
志
呵
，Q
U
同
挂
的
最
近
四
年
未
仿
運
航
突
績
且
表
紅
的
過

b
o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一
八
五



中
國
海
運
事
業
m
w十
年

表
且

台
灣
航
業
公
司
的
運
航
突
籲

項

開
口

運
航
船
船
噸
教

(
1
P
Y
)

貨
物
輸
送
量

(
F
Y
〉

噸
/
7
4
y

旅
客
輸
送
量
(
人
)

人
/
?
2
4
y

貨
物
輸
送
的
收
入

(
V
Y
)

旅
客
輸
送
旬
收
入

(
V
Y
)

軍
事
輸
送
旬
收
入

(
V
Y
)

其
他
的
收
入

(
M
F
Y
)

收
入
合
計

(
V
Y
〉

一
八
六

一
九
六
一
年
里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一
一
九
六
三
年
主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三
四
、
丸
。
九
四

Q一
回
一
、
五
四
八
六
固
一
回
一
、
G
G
Z
二
一
三
八
、
一
一
旦
一
吾
一
一

固
。
四
、
G
E
(
一
三
七
八
、

-
O五
一
回
三
六
、
一
九

Q一

-
L
七
七
、
三
一
=
一

九
六
八
、
七
四
七
、
七
六
四
一
一
、
G
七
九
、
八
四
二
、
五
七
。
一

-
J
m豆
、
七
七
一
一
、
一
回
回
一
一
、
G
一
豆
、
七
圓
圓
、
=
一
七
回
一

八
七
、
一
固
。
一
九
一
、
八
九
Q
十
九
六
、
九
八
三
月
G
、
八
。
一
一

七
、
吾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
七
=
-
G
、

O
E四
八
、
三
一
-
Z
J一
九
一
六
、
八
單F
Z、
岳
重
一

、
九
五
四
、
至
七
﹒
=
一
七
一
、
一

-
Q九
、
九
七
四

-
z
o
-
-

一
一
、
奎
閩
、

O二
九Q且
一
八
四
、
丸
。
咒

-
E
L

-
-
}
八
、
八
一
六
.
四
九
一
一
一
一

-
J
Z一
﹒
九
五
一
一
一
四
、
五

-
z五-
E
E

一
(
〕
二
目
。
五
﹒
九

2

二
(
)
、
九
七
回
﹒
六
一
一
七
四
、
六
=
-
G
﹒
一
三

一
二
、
王
八
五
﹒
=
-
G
一
一
七
、
六
九
一
一
﹒
回
一
〈
←

一
(
)
五
、
八
九
三
﹒
七
七
一
、
四
一
四
、
四
三
九

-
Q間
一

六
J
O
-
-
四
九

(
六
四
、
六
六
六
-
3 固

、
一
三
四
-
G
G

九
一
、
王
一
一
六
主
一

戰
後
大
陸

k
b
q
先
商
船
A
E社
泣
一
齊

K
復
黨
L
、
戰
時
此
園
籍
、
乞
移
耘
L
τ

心
比
如
札
仙
也
本
固

籍
比
罔
復

L
究
。
叉
新
設
商
船
全
社
也
多
數
，
b
q
℃
毛
份
中
比
較
的
規
模
仿
大

B
V
商
船
A
R社
怯
一
一
五

(
=
一
)
民
當
商
船
金
吐



挂
K
爪υ
按
b
、
持
巴
船
合
計
三
、
三
五
九
艘
、
七
三
四
、
二
三
七

G
/
T
T
、
民
當
海
運
業
的
黃
金
時
代

史
槃

2
.
b研
究
。
台
灣
撤
退
後
怯
小
型
企
址
主
除

M
V℃
注
二
九
社
的

b
k
在
b
、
毛
旬
後
也
引

3
統
3
倒

產
L
先
b
休
業
L
克
車
白
訴
說
出

L
茫
。
L
弘
L
近
年
來
句
對
外
貿
易
的
急
速
的
進
步
比
賽
匕
℃
、
多
數

白
商
船

A
E社
，
恥
新
先
K
設
立

3
訊
、
六
四
年
末
吐

T
K
怯
民
當
商
船

A
R社
怯
五
一
社
主
在
b
、
持
毛
船
拭

八
九
艘
、
合
計
四
三
四
、
四
七
七
﹒
七

-
G
/
T
K
Z

弓
克
。
民
當
商
船

A
E挂
的
中
比
較
的
歷
史
、
弘
長
〈

經
當
範
因
如

-
A
M
Y
A
R

社
主
次
比
紹
介

L
I
E
-
J。

1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復
興
航
業
公
司
試
四
八
年
六
月
二
三
日

K
設
立
志
紅
、
一
五
年
旬
歷
史
主
有
?
志
。
毛
的
持
巴
船
怯

性
能
。
恥
優
秀
萃
的
?
固
際
海
運
界
守
志
，
恥
在
h
眾
基
健
全
築

M
V℃

M
I志
ο
同
社
叭
設
立
志
机
﹒
咒
經
緯
怯
戰

時
中
民
當
商
船
叭
叭
政
府
K
徵
用
三
机

τ

一
三
方
噸
也
損
失

L
禿
的
?
、
戰
後
軍
事
徵
用
法
此
也

K
V
T
J
M
v
f

故
府
如
賠
償
7
4
'
。
乏
主
比
在
b
、
民
當
兩
船
全
社

K
妨
?
4
0
賠
償
龜
額
已
三
五
九
方
余
元
主
訣
定

L

先
υ

當
時
政
府
訴

7
J
Y
Y秀
的
亮
船
法
案
比
毛
主

V
T
J
M
v
f
7
3
f
y

刃
I
b
借
款
L
τ
戰
時
剩
余
船
抽
空
買
入
机

石
交
涉

E
L
τ
M
1
.咒
m
U
T、
向
社
怯

7
J
f
9力
，i
b

勝
利
型
商
船
三
艘
，
之
C
I
i
M
A
I
V
I

型
船
船
八

艘
堂
買
?
入
的
恥
先
m
v
T也
忘
。
乏
的
恥
戶
口
仿
船
船
怯
當
時
守
怯
-
V
H
T
J

机
也
優
秀
船
℃

-
b弓
τ
、
個
格
怯


0
、
O
九
八
、
三
六
七

V
Y
、
毛
的
一
部
怯
政
府
的
賠
償
金

T
堂
，
恥
霍
伊
、
不
足
金
額
怯
政
府
主
b

一
五

年
期
旬
長
期
貸
付
付

E
L
f
也
r
p
q克
。
大
陸
撤
退
後
同
社
的
船
船
怯
全
部
台
灣

K
移
耘
L
、
六
四
年
一

二
月
現
在
重

T
K
依
持
毛
船
一
五
艘
、
合
計
九
O
、
O
七
0
.
七
O
G
/
T
主
主
b
、
民
當
商
船
全
社
L
ι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m
v十
年

一
八
七



中
國
海
連
事
業
的
，
十
年

L
τ
且
最
毛
大

S
M
V全
社
甘
、
招
商
局
此
次

V
志
的
主
社
弓
咒
。
佳
當
航
路
峙
中
固

!
7
J
Y吋J
刃
間
航
路

及
故
東
南

7
夕
7
定
期
航
路
仍
外
、
遠
洋
不
定
期
航
路
比
毛
進
出

L
f
M
V
4
0
。

一
八
八

2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
恥
設
立
志
抗
，
咒m
w怯
四
六
年
八
月

4、
、
是
旬
前
身
怯
三
六
年
比
設
立
志
机
史
中
園
航

運
信
託
公
司
啥
，
b
q
﹒
咒
。
初
期
的
持
毛
船
拭
僅
弘
七
艘
、
合
計
三
一
、
九
七
三

G
/
T
T
-
b
q
先
ο
四
八

比
天
龍
口
方
(
七
、
。
三
六

G
/
T
)

主
派
遣

L
τ

上
海
i
b

出
亮
、
南
方

-
y
y
k
r
m
w

新
聞
低
主

7
-
Y
Y
只

詮
守
輸
送

L
、
同
年
一

0
月
二
八
日
拉
到
黃
、
中
固
人
的
資
本
、
中
圍
人
前
佳
當
、
中
圍
人
則
運
耘

L
、

本
固
港
，
乞
出
堯
港
，t
L
τ
太
平
、
大
西
南
洋
主
擻
斷

L
克
最
初
的
船

T
b
b
、
中
圓
船
的
遠
洋
航
海
史
上

光
棠
在
記
錄
。
乞
作
弓
咒
。
現
在
同
社
的
持
毛
船
時
五
艘
、
合
計
四
六
、
四

O
四
﹒
四
三

G
/
T
(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一
月
現
在
〉

T
b
石
。

以
上
述
〈
先
二
社
句
民
當
商
船
全
社
仿
外
、
一
方
噸
以
上
的
船
抽
空
保
有

L
℃
M
Y
f
G
A
E

社
K
怯
益
祥

輪
船
公
司
﹒
台
安
航
業
公
司
﹒
益
利
輪
船
公
司
﹒
偉
業
航
業
公
司
﹒
遠
東
航
業
公
司
﹒
益
弄
航
業
公
司
﹒

濟
運
輸
船
公
司
﹒
大
洋
航
業
公
司
﹒
新
台
海
運
公
司
﹒
中
固
航
運
公
司
等
的
十
社
叭

-
b
a
o
一
方
噸
以
下

的
船
抽
空
保
有

L
τ
M
V志
全
扯
試
中
興
輪
船
公
司
等
的
四
十
一
扯
別
忘
志
。
之
紅
色

m
w民
當
商
船
金
仕
的

2

最
近
三
年
末
句
運
航
吏
績
拭
表

n
m
υ通
b
T
b

右
。



項

最
近
三
年
未
φ
民
當
商
船
金
注
的
運
航
吏
績

一
九
六
一
年
度

表

22

目

近
洋
航
海
岡
數
(
航
海
〉

遠
洋
航
海
罔
教
(
航
海
)

合
計
罔
教
(
航
海
〉

近
海
貨
物
輸
送
暈

(
F
Y
)

遠
海
貨
物
輸
送
量

(
F
y
)

輸
送
量
合
計

(
1
P
Y〉

近
海
噸
/
7
4
y

遠
海
噸
/
?
4
y

噸
/
?
4
Y
合
計

中
國
海
運
專
業
份
，+
4年

回
一
一
一
七

九
一

吾
τ九

七
=
一
六
、
三
回

一
、O
圓
圓
、
芸
芸

一
、
七
八
一
、
一
六
六

一
、
一
=
一
一
一
、
八
九
八
、
九
八
五

七
、
三
石
、
七
四
(
)
、
六
四
=
一

九
、
-
一

-
3、
至
于
凡
、
主
一
八

五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四
五
一

一
、
。
因
=
、
一
。
一

一
、
=
。
五
、
四
九
六

-
-
J
一
回
七
、
軍
九
七

一
、
七
一
(
)
、
=
八
七
、
-
一
九
六

-
0、
七
六
七
、
一
(
)
九
、
一
四
九

三
一
、
回
七
七
、
三
九
六
、
四
四
五

一
九
六
三
年
度

一
九
六
二
年
度

五
八
。

一O
Q

六
八
四

一
、
己
五
-
a、
八
七
二

三
一
一
-
5、
五
一
=

二
、
五
七
六
、
一
支
一
一
一

=
、Z
七
八
、
八
回
豆
、
一
八
一
一

六
、
九
八
-
-
d三
、
一
一
三

九
、
=
一
六

Q
、
丸
。
穴
、
=
二
一
一
一

(
本
文
曾
刊
載
於
民
固
五
十
四
年
七
月
日
文
今
日
之
中
固
)

一
λ
九



.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我
國
航
業
，
從
政
府
遷
蓋
以
來
，
在
轉
變
，
在
進
步
，
在
發
展
，
如
果
能
排
除
當
前
的
困
難
，
還
會

更
擴
大
，
我
國
可
重
振
海
上
聲
戚
，
而
列
於
海
運
國
家
，
或
者
更
樂
觀
的
說
，
可
成
為
海
權
國
家
之
一
。

商
船
數
量
和
質
量
的
增
進

政
府
遷
臺
時
的
商
船
，
僅
剩
一
四
四
艘
，
總
噸
位
三
九
三
、
三
七
九
噸
，
恰
為
那
時
全
國
商
船
噸
位

的
三
分
之
一
，
不
過
除
了
在
美
國
所
質
的
戰
時
標
準
船
外
，
大
都
是
老
而
舊
的
沿
海
輪
船
，
不
適
宜
於
航

行
遠
洋
近
誨
。

這
些
一
年
來
，
大
家
努
力
將
小
船
換
大
船
，
當
船
換
新
船
，
航
線
從
沿
海
擴
展
到
近
海
，
從
近
海
擴
展

到
遠
洋
，
從
開
闢
不
定
期
航
線
進
而
開
關
定
期
航
線
，
因
業
務
的
發
展
，
促
進
了
商
船
數
量
的
增
加
與
性

能
的
改
善
，
截
至
五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丘
，
二
百
細
細
噸
以
上
之
商
船
已
達
三
一
四
艘
，
總
噸
位
已
達
六
二

八
、
六
二
七
噸
，
比
較
三
十
九
年
噸
位
約
增
百
分
之
六
十
，
平
均
時
速
從
三
十
九
年
的
不
超
過
九
涅
，
到

四
十
九
年
的
十
一
點
四
涅
，
到
五
十
三
年
的
十
三
點
八
涅
，
再
分
折
情
況
如
下

••

叫
公
營
船
噸
占
百
分
之
三
二
，
民
營
船
噸
占
百
分
之
六
丸
。
公
二
十
九
年
公
營
船
噸
占
百
分
之
五
七

，
民
營
船
噸
占
百
分
之
四
三
)
。

ω
建
造
新
船
一
一
艘
，
五
七
、
六
五
二
總
噸
。

我
國
航
業
或
勢

九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問
購
進
好
的
現
成
船
六
二
艘
，
三
六
九
、
O
三
七
總
噸
。

仙
解
體
和
海
難
損
失
的
船
二
四
艘
，

-
O
四
、
五
四
八
總
噸
。

截
至
今
年
(
五
十
四
)
六
月
底
丘
，
商
船
艘
數
已
增
加
至
二
二
五
艘
，
總
噸
位
增
至
六
九
八
、
五
三

0
噸
，
比
較
三
十
九
年
噸
位
約
增
百
分
之
七
十
七
﹒
六
。

九

4

-國﹒

商
船
對
國
際
貿
易
的
貢
獻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我
國
國
際
貿
易
總
數
二
、
七
一
七
、
O
O
O
噸
，
本
國
商
船
承
運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
外

國
商
船
承
運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
到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
國
際
貿
易
總
數
八
、
二
八
八
、

O
O
O
噸
，
本
國
商
船

承
運
百
分
之
五
十
﹒
八
二
，
外
國
商
船
承
運
百
份
之
四
十
九
二
八
，
可
以
君
出
我
國
商
船
對
本
國
國
際
貿

易
的
貢
獻
。

近
年
日
本
商
船
承
運
本
國
國
際
貿
易
噸
數
，
約
稍
低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
美
國
商
船
承
運
本
國
國
際
貿

易
噸
數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左
右
。

我
國
航
業
發
展
的
原
因

山
政
府
推
行
商
船
汰
舊
換
新
政
策
，
凡
建
造
新
船
，
可
獲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貸
款
，
百
分
之
七
十
的
國

家
銀
行
保
證
，
分
期
付
款
。



叫
購
買
好
的
現
成
船
，
其
船
價
百
分
之
七
十
，
可
獲
貸
款
，
或
國
家
銀
行
保
證
分
期
付
款
，
以
五
年

第
限
。

問
政
府
對
建
造
的
新
船
及
購
買
的
現
成
船
，
其
營
運
量
超
過
原
營
運
量
三
分
之
一
時
，
新
建
或
新
騁

的
船
隻
部
份
，
均
可
免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五
年
。
(
四
十
五
年
已
賣
施
)
。

仙
航
業
公
司
行
駛
國
外
航
線
者
，
可
減
免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百
分
之
十
。
(
四
十
五
年
已
宜
施
)
。

問
國
際
貿
易
輸
出
貨
物
儘
量
照
已
明
成
交
，
輸
入
貨
物
儘
量
照
悶
。
因
成
交
，
本
國
船
因
此
得
多

鐘
貨
運
。

則
由
於
國
際
貿
易
數
量
年
有
增
加
，
商
船
隊
承
運
貨
物
的
機
會
，
相
對
的
增
加
，
尤
以
香
蕉
輸
出
激

增
，
從
前
些
年
一
百
餘
萬
鐘
增
加
到
五
十
三
年
的
四
百
十
四
萬
鑿
，
除
兩
艘
日
本
的
定
期
船
參
加
運
輸
外

?
除
悉
為
我
關
商
船
所
承
運
，
刺
激
了
冷
藏
船
的
大
為
增
加
，
現
臺
日
線
我
國
冷
藏
船
數
已
增
加
到
十
五

艘
。

問
國
際
航
運
經
過
一
九
五
八
年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長
期
不
景
氣
，
不
定
期
船
運
價
會
跌
至
航
行
戚
本

邊
緣
，
(
低
於
正
常
運
價
百
分
之
廿
左
右
，
一
度
全
世
界
有
三
百
餘
萬
噸
商
船
停
航
，
經
常
亦
有
一
百
五

十
萬
噸
船
停
航

0
)
自
前
年
下
半
年
起
，
大
陸
共
匪
及
蘇
俄
，
因
歉
收
向
國
外
採
牌
大
批
食
糧
，
刺
激
不

定
期
船
運
質
上
漲
，
及
因
世
局
緊
張
，
越
戰
範
圍
擴
大
，
商
船
需
要
量
益
增
，
不
定
期
船
運
價
已
比
正
常

運
價
漲
了
百
分
之
廿
左
右
，
航
業
界
遇
此
好
景
，
漸
有
餘
力
改
善
自
己
的
商
船
。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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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
壽
公
司
叉
訂
購
一
萬
五
千
噸
級
貨
船
永
平
永
安
兩
艘
，
及
臺
航
公
司
訂
購
之
一
萬
噸
級
臺
南
輸
，
均
將

於
九
、
十
月
間
加
入
此
線
。

問
中
日
定
期
航
線
此
，
掰
開
闢
於
四
十
二
年
，
為
時
最
早
。
出
口
以
香
蕉
為
主
，
退
程
雜
貨
亦
年
有

十
萬
噸
。
運
價
較
好
，
向
為
有
刺
之
航
線
，
以
前
中
國
船
三
艘
，
日
本
船
兩
艘
，
定
期
航
行
此
，
線
，
自
去

年
香
蕉
織
出
激
增
，
國
人
新
瞬
之
冷
藏
船
十
五
艘
，
先
後
投
入
此
，
椒
，
賞
力
已
大
增
。

州
川
東
南
亞
定
期
航
線
於
四
十
八
年
開
闕
，
向
由
招
商
及
復
興
派
船
航
行
，
經
常
維
持
，
右
時
臺
航

、
永
大
等
公
司
，
亦
派
船
作
顯
外
航
行
。
最
近
大
鵬
公
司
已
在
日
本
訂
造
一
艘
六
千
噸
級
貨
船
，
將
來
準

備
航
行
臺
灣
香
港
泰
越
新
馬
航
線
，
實
力
可
望
加
強
。

仙
削
蓋
港
定
期
航
線
分
基
隆
香
港
及
高
雄
香
港
兩
線
。
四
十
七
年
以
前
，
基
港
線
五
艘
，
高
港
，
椒
八

艘
，
均
屬
民
營
，
按
月
排
定
航
次
與
直
期
，
劃
一
運
慣
，
為
聯
營
性
質
。
目
前
高
港
絲
增
為
十
一
一
艘
，
以

往
載
重
多
在
五
百
噸
左
右
，
船
小
而
性
能
差
，
惟
近
兩
年
來
汰
舊
換
新
，
已
建
有
七
百
五
十
噸
與
一
千
噸

及
一
千
五
百
噸
新
船
三
艘
，
加
入
航
行
，
最
近
此
線
航
商
，
又
獲
得
交
通
部
批
准
，
向
國
家
銀
行
貸
款
，

在
日
本
船
廠
造
船
七
艘
，
載
重
噸
位
自
一
千
一
百
噸
至
一
千
五
百
噸
，
今
年
年
底
及
明
年
初
可
陸
續
完
成

，
換
出
舊
船
。
以
前
之
老
舊
船
隊
即
將
全
部
換
新
，
對
今
後
臺
港
貿
易
，
有
甚
大
之
貢
獻
，
不
讓
太
古
洋

行
的
基
港
定
期
班
船
專
美
了
。

附
中
歐
定
期
航
線
益
刺
公
司
自
五
十
二
年
一
月
開
航
此
艘
，
派
勝
利
型
船
兩
艘
航
行
，
經
中
東
、

地
中
海
至
北
歐
，
兩
個
月
一
班
。



附
中
南
美
定
期
航
線
鑫
刺
公
司
派
一
萬
二
千
噸
級
船
兩
艘
航
行
，
自
五
十
三
年
九
月
起
開
航
，
每

三
個
月
開
航
一
次
，
現
尚
在
試
航
階
段
，
貨
源
甚
少
。

的
不
定
期
航
線
我
國
商
船
仍
以
經
營
一
小
短
期
航
線
為
主
，
均
屬
貨
運
，
所
行
航
線
及
起
一
花
地
點
，

胥
視
貿
易
情
形
而
定
。
主
要
者
為
臺
日
椒
、
臺
菲
椒
、
中
東
線
、
畫
韓
線
、
畫
琉
說
，
以
童
白
叭
叭
貨
運
較

多
，
糖
、
米
、
服
、
煤
為
大
宗
，
中
日
商
船
在
什
半
承
運

o
臺
菲
，
假
貨
物
進
口
為
木
材
，
出
口
為
水
泥
，
數

量
亦
不
少
。
新
蓋
海
運
公
司
新
造
一
艘
載
重
六
千
二
百
噸
之
運
木
專
用
船
，
已
於
九
月
底
加
入
臺
菲
線
，

專
航
菲
律
賓
、
婆
羅
洲
擔
任
柳
安
木
運
輸
，
其
貨
艙
完
全
以
接
木
而
設
計
，
造
價
一
百
一
十
萬
美
元
，
時

速
十
八
涅
'
吊
桿
起
重
廿
噸
，
為
我
國
專
用
木
船
之
第
一
艘
。
中
東
線
以
前
較
好
，
現
因
伊
拉
克
等
國
僻
山

外
交
關
係
'
貨
源
見
少
。
臺
韓
稅
貨
物
為
媒
與
枕
木
、
醋
、
糖
，
惟
數
量
胥
視
我
得
標
情
形
而
定
。
臺
琉

線
貨
物
，
出
口
為
雜
貨
，
進
口
為
廢
鐵
，
數
量
年
不
滿
一
萬
噸
，
有
待
擴
展
。

.-1
/、

當
前
我
國
航
素
之
困
難
及
改
進
之
道

資
金
不
足
有
待
鐸
行
界
支
持

我
國
航
業
界
資
本
，
一
向
薄
弱
，
阱
船
造
船
大
郝
仰
賴
貸
款
，
以
營
運
收
入
，
如
年
位
選
。
以
前
美

接
對
航
行
國
內
之
船
位
且
，
雖
略
有
贊
助
，
惟
行
駛
國
際
航
行
之
船
鐘
，
認
為
與
美
船
有
競
爭
，
一
向
無
何

援
助
。
我
國
航
業
之
成
長
，
全
賴
自
己
，
因
資
金
積
累
木
易
，
故
發
展
受
了
限
制
。

A可
後
希
望
銀
行
屏
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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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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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航
業
之
貸
款
，
多
加
支
持
，
並
減
低
利
息
，
放
長
還
本
期
間
。

已
公
營
航
業
額
外
負
搶
過
童
，
有
待
激
輕
，
並
繼
續
投
資

招
商
問
及
臺
航
公
司
均
係
公
營
事
業
，
為
支
持
政
府
政
策
，
常
有
許
多
額
外
開
支
，
如
儲
備
船
員
，

保
養
軍
運
船
隻
'
維
持
虧
本
航
線
，
營
業
外
之
開
支
大
，
益
以
用
人
較
多
，
以
致
招
商
局
長
期
虧
累
，
負

債
超
過
資
產
，
形
成
資
本
虧
清

o
臺
航
公
司
六
年
前
經
整
頓
後
，
雖
收
支
勉
能
平
衡
，
略
有
盈
餘
，
但
無

力
前
情
資
本
，
擴
充
事
業
。
今
後
希
望
政
策
性
之
間
文
，
另
由
政
府
撥
款
，
以
減
輕
其
負
擔
，
並
由
政
府

再
投
資
，
以
勝
建
新
船
，
方
能
將
現
狀
改
觀
。

目
船
員
量
與
質
有
待
增
進

目
前
船
員
因
本
國
船
數
增
加
，
外
國
船
雇
用
益
多
，
供
不
應
求
。
大
陸
來
臺
船
員
，
年
齡
日
增
，
多
，

屆
退
休
期
限
，
新
陳
代
謝
，
發
生
脫
節
。
近
年
所
造
新
船
及
所
惜
現
成
船
，
大
都
噸
位
與
機
器
馬
力
加
大

，
一
向
擅
長
駕
駛
小
噸
位
及
熟
語
小
馬
力
之
船
員
，
適
應
困
難
，
尤
以
新
式
柴
油
機
及
渦
輪
機
，
機
器
復

雜
，
馬
力
特
大
，
不
熟
語
此
項
機
器
之
船
員
，
運
轉
時
易
生
故
障
。
船
上
電
信
人
員
，
亦
感
缺
乏
。
總
之

非
大
加
抽
完
，
無
法
解
決
商
船
人
的
問
題
。
目
前
應
用
各
種
方
法
培
養
人
才
，
如
正
規
之
教
育
，
短
期
之

訓
練
，
甚
至
各
種
講
習
班
、
研
究
班
，
均
氛
同
時
進
行
，
標
本
兼
治
，
方
能
應
付
。
船
員
風
氣
亦
應
多
加

整
的
，
以
維
良
好
之
傳
統
，
間
接
亦
可
減
少
海
難
之
發
生
。

固
定
期
航
線
開
闢
不
易
，
須
由
政
南
加
以
補
助

新
聞
闢
之
歐
洲
航
線
，
中
南
美
航
線
，
貨
源
不
足
，
運
費
叉
有
折
扣
，
維
持
不
易
。
如
不
由
政
府
酌

一
九
八



加
補
助
，
及
貿
易
界
多
多
支
持
，
有
中
斷
可
能
。
澳
洲
航
線
，
非
洲
航
線
亦
以
往
返
貨
跟
不
足
，
預
測
虧

累
過
鉅
'
航
業
界
不
敢
開
闢
，
如
政
府
對
此
等
航
線
，
初
期
能
手
補
助
，
可
掌
權
讀
開
闢
。

回
國
內
造
船
，
政
府
應
予
差
額
補
助

在
國
內
造
船
，
大
部
份
機
器
及
鋼
料
，
需
自
國
外
輸
入
，
成
本
較
高
，
在
國
內
造
船
與
在
日
本
造
船

，
其
船
價
相
差
百
分
之
廿
至
卅
'
且
在
國
內
造
船
，
時
間
延
長
，
故
民
營
航
業
均
樂
乎
在
日
本
造
船
，
如

責
令
公
營
航
業
必
需
在
國
內
造
船
，
則
此
頃
差
價
，
題
應
比
照
美
國
及
歐
洲
各
國
辦
法
，
由
政
府
完
全
補

助
;
如
此
，
政
府
發
展
航
業
及
造
船
業
之
雙
線
政
策
，
方
能
順
刺
推
行
。
目
前
政
府
擬
貼
補
差
價
百
分
之

十
五
，
由
政
府
、
造
船
廠
、
及
鵰
船
人
各
負
百
分
之
五
，
宜
際
上
，
購
船
人
獲
益
甚
少
，
不
足
以
子
鼓

勵
。

的
商
船
質
與
量
仍
應
增
進

商
船
性
能
如
何
，
船
齡
最
易
顯
示
，
船
齡
小
的
總
比
船
齡
老
的
好
。
我
商
船
性
能
雖
有
進
步
，
但
柚

齡
小
的
所
占
比
重
小
，
船
齡
老
的
所
占
比
重
大
。
如
以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統
計
為
例
，
我
商
船
五
年
以
內

者
占
總
噸
位
百
分
之
九
，
而
全
世
界
平
均
占
百
分
之
廿
八
，
五
年
至
九
年
者
，
我
占
百
分
之
十
二
，
全
世

界
平
均
占
百
分
之
廿
三
了
十
年
至
十
四
年
者
，
我
占
百
分
之
六
，
全
世
界
平
均
占
百
分
之
十
三
，
十
五
年

至
十
九
年
者
，
我
占
百
分
之
卅
九

p
全
世
界
平
均
占
百
分
之
十
六
，
二
十
年
至
二
十
四
年
者
我
占
百
分
之

卅

9
全
世
界
平
均
占
百
分
之
十
二
，
二
十
五
年
以
上
者
，
我
占
百
分
之
四
，
全
世
界
平
均
占
百
分
之
八
。

今
後
為
了
在
國
際
航
線
上
，
立
於
不
敗
的
地
位
，
我
應
以
增
造
新
船
為
先
，
而
以
購
優
良
現
成
船
為
過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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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O

渡
。

在
量
的
方
間
，
我
國
船
噸
如
與
全
世
界
船
啪
作
比
較
，
顯
見
徵
小
，
捧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的
統
計
，

全
世
界
商
船
總
噸
位
共
一
四
五
、
八
六
一
二
、
四
六
三
噸
，
我
有
商
船
五
二O
、O
四
九
噸
，
占
千
分
之
三
﹒
五

六
，
名
列
第
二
十
九
位
，
後
於
姜
、
英
、
挪
威
、
賴
比
瑞
亞
、
日
本
、
希
臘
、
義
大
利
、
蘇
俄
、
荷
蘭
、

法
國
、
西
德
、
瑞
典
、
巴
拿
馬
、
丹
麥
、
西
班
牙
、
加
拿
大
、
阿
根
廷
、
巴
西
、
印
度
、
南
斯
拉
夫
、
芬

蘭
、
黎
巴
嫩
、
土
耳
其
、
香
港
、
比
利
時
、
葡
萄
牙
、
澳
大
利
亞
各
國
與
地
區
，
與
亞
洲
各
國
與
地
區
船

噸
比
較
，
次
於
日
本
、
印
度
、
土
耳
其
、
香
港
、
而
高
於
以
色
列
，
菲
律
賓
、
印
尼
、
巴
基
斯
坦
。
一
九

六
五
年
七
月
統
計
噸
位
，
預
測
我
可
能
超
過
葡
萄
牙
、
義
大
刺
、
澳
大
刺
亞
，
而
且
自
升
為
第
二
十
七
位
。

但
無
論
如
何
，
我
國
商
船
噸
位
，
在
世
界
比
重
中
，
份
量
殊
小
，
應
力
爭
上
游
。

怕
增
加
油
輸
，
建
造
專
用
船
，
以
攬
運
世
界
性
大
量
貨
載

第
二
次
大
戰
後
，
油
輪
增
加
神
速
，
戰
前
全
世
界
油
輸
，
僅
有
一
千
七
百
萬
載
重
噸
，
(
以
下
簡
稱

噸
)
至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底
，
增
至
八
千
一
百
六
十
餘
萬
噸
。
五
十
一
年
，
全
世
界
之
石
油
消
耗
量
，
平
均

每
日
二
千
四
百
九
十
餘
萬
美
桶
，
袖
輸
載
運
之
油
壘
，
平
均
每
日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餘
萬
美
桶
;
專
家
估
計

，
至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時
，
全
世
界
石
油
需
要
章
，
可
能
增
至
每
日
四
千
萬
美
桶
，
油
輪
載
運
油
量
，
亦
可

增
至
每
日
三
千
萬
美
桶
，
袖
淫
業
務
，
前
程
似
錦
。
油
輪
噸
位
愈
大
，
成
本
愈
低
，
運
價
穩
定
，
獲
利
豐

厚
。
現
賴
比
瑞
直
有
油
輪
一
千
五
百
三
十
餘
萬
噸
，
挪
威
有
油
輪
一
千
二
百
一
十
餘
萬
噸
F
英
有
油
輪
一

千
一
百
七
十
餘
萬
噸
，
美
有
油
輪
八
百
七
十
萬
餘
噸
，
日
有
油
輪
四
百
九
十
餘
萬
噸
，
法
有
油
輪
三
百
四



十
餘
省
內
噸
。
其
噸
位
之
多
，
亦
可
想
見
獲
刺
之
厚
。
我
目
前
油
輪
僅
有
六
艘
，
九
馬
六
千
餘
噸
，
除
兩
艘

航
行
環
島
外
，
餘
均
航
行
中
東
高
雄
線
，
實
際
上
尚
未
參
加
世
界
性
運
袖
業
務
，
我
應
擴
展
此
項
市
場
，

俾
蹉
厚
刺
。

專
用
船
(
因
已
r
n
m
口
芯
片
)
為
第
二
次
大
戰
後
之
新
產
物
，
以
前
穀
類
、
煤
、
礦
砂
、
鹽
、
糖
、
水

泥
等
大
宗
貨
物
，
均
係
不
定
期
船
所
承
運
。
二
次
大
戰
後
，
鑒
於
此
類
貨
物
裝
卸
費
事
費
時
，
紛
紛
建
造

專
用
船
，
擴
大
其
載
量
，
並
配
合
岸
上
機
械
化
裝
卸
設
備
，
教
率
大
增
，
運
費
節
省
，
貨
主
與
船
東
兼
受

其
利
。
這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丘
，
全
世
界
專
用
船
已
有
九
七
九
艘
，
二
千
一
百
餘
萬
載
重
噸
，
且
方
興
未

艾
。
(
一
九
六
三
年
專
用
船
運
煤
量
達
二
六
、
八
二
二
、
O
O
O
噸
，
一
九
六
一
年
只
有
二
二
、
九
六
二
、
O

O
O
噸
)
臺
灣
所
產
糖
、
蝶
、
鹽
、
水
泥
為
輸
出
之
大
宗
，
如
故
以
專
用
船
運
輸
，
大
可
節
減
戚
本
，
航

業
亦
獲
穩
固
之
貨
源
，
探
望
國
內
企
業
與
航
業
合
作
，
籤
訂
長
期
運
約
，
建
造
專
用
船
，
消
為
雙
中
刀
最
有

利
之
圈
，
一
面
進
而
爭
取
世
界
市
場
。
今
後
此
兩
項
業
務
之
擴
展
，
必
可
使
商
船
噸
位
大
大
躍
進
。

是吉

R
A閥

、
F
z
q

我
國
第
三
期
四
年
經
濟
建
設
計
劃
，
預
定
自
五
十
年
至
五
十
三
年
，
增
加
三
十
萬
載
重
噸
的
船
抽
(

貨
船
總
噸
位
與
載
重
噸
位
約
為

-
O
O
與
一
五
O
之
比
)
，
至
去
年
底
執
行
終
了
，
四
年
中
共
增
加
三
十

八
萬
載
重
噸
，
較
預
定
目
標
，
超
過
百
分
之
二
十
七
。
從
今
年
開
始
的
第
四
期
四
年
經
濟
建
設
計
劃
，
預

定
增
加
船
船
主
十
四
萬
載
重
噸
，
較
前
期
目
標
高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
較
前
期
中
宜
際
增
加
的
噸
位
，
亦
趨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二
O
一



我
國
航
業
現
勢
二

O
二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一
了
工
作
固
然
非
常
艱
鉅
'
如
照
現
在
航
業
發
展
的
趨
勢
，
再
能
將
當
前
主
觀
客
觀
的
困

難
排
除
或
減
輕
，
我
想
是
可
以
達
成
的
。
以
往
十
年
，
我
海
內
外
航
業
界
人
士
，
在
事
業
上
的
成
就
(
包

括
僑
商
所
掛
外
國
脹
船
隻
在
內
)
，
已
博
得
國
際
很
高
的
評
價
，
再
加
上
我
國
船
員
耐
苦
樂
業
的
傳
統
，

和
社
會
各
方
面
的
支
持
，
我
對
邁
向
為
海
權
國
之
一
，
深
具
信
心
。

(
本
文
會
刊
載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中
華
日
報
)



解
除
基
隆
港
之
擁
擠
問
題

基
隆
港
口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七
、
八
、
九
三
個
月
，
發
生
前
所
未
有
之
擁
擠
情
形
，
政
府
所
採
之
各

項
緊
急
措
施
，
係
屬
治
標
之
策
。
治
本
之
策
，
厥
為
港
埠
區
域
之
擴
大
、
港
埠
設
施
之
增
加
，
及
港
埠
管

理
之
加
強
三
項
問
題
，
本
人
願
就
此
三
者
，
發
表
個
人
之
意
見
。

一
、
關
於
港
埠
區
域
之
擴
大
問
題
，
自
應
以
吞
吐
量
為
標
準
'
基
隆
港
吞
吐
量
急
劇
增
加
，
超
過
主

管
機
關
及
世
界
銀
行
調
華
園
的
估
計
。
基
隆
港
去
年
吞
吐
量
約
三
百
三
十
萬
噸
，
原
來
估
計
一
年
增
加
十

七
萬
噸
，
去
年
封
增
加
了
四
十
餘
萬
噸
，
今
年
船
抽
進
出
口
之
數
，
更
直
棋
上
升
，
故
以
前
保
守
的
估
計

，
亞
應
重
新
考
慮
。
照
冷
，
後
臺
灣
經
濟
發
展
的
情
勢
，
與
其
作
保
守
的
估
計
，
無
寧
作
激
進
的
預
測
，
而

擬
定
港
埠
區
域
之
擴
大
計
割
。
個
人
認
為
正
在
進
行
之
外
港
擴
建
，
抵
能
謂
為
近
程
計
劃
'
港
東
岸
之
洩

木
碼
頭
準
備
改
為
深
水
碼
頭
及
其
他
東
岸
之
各
項
設
施
，
亦
聽
能
謂
為
中
程
計
劃
。
未
雨
飄
縷
，
當
前
應

再
研
究
遠
程
計
劃
'
創
建
設
一
基
陸
新
港
，
以
適
應
十
年
後
之
情
勢
。
建
港
工
程
包
括
測
量
設
計
施
工
，

需
要
一
長
時
期
，
方
能
完
成
，
現
在
即
開
始
研
究
，
實
為
必
要
。
按
將
個
人
對
未
來
基
隆
港
擴
建
的
構
想

，
略
述
於
後
。

高
雄
港
擴
建
計
割
，
係
將
航
邁
向
內
地
引
伸
約
十
公
里
，
以
挖
出
泥
土
，
填
築
新
生
地
，
以
作
工
業

各
項
用
地
。
而
基
隆
港
處
於
三
山
之
間
，
興
高
雄
港
一
片
平
原
之
情
形
完
全
不
同
，
不
能
照
高
雄
港
方
法

擴
建
，
棍
，
有
仿
敷
荷
蘭
築
堤
築
港
辦
法
，
與
海
爭
地
，
從
海
中
填
得
新
生
地
，
個
人
所
擬
要
點
有
七••

解
除
基
隆
港
之
擁
擠
問
題
二

O
三



解
除
葛
隆
港
之
擁
擠
問
題
二

O
四

付
就
基
陸
市
東
北
海
演
一
帶
，
利
用
地
形
，
築
一
新
港
，
其
港
區
西
端
從
和
平
島
八
尺
鬥
處
向
東
北

方
海
中
築
一
防
浪
堤
，
其
東
端
從
八
斗
子
漁
港
附
近
，
向
西
北
方
海
中
第
一
防
法
堤
9
兩
堤
環
抱
而
成
新

港
，
名
日
東
港
。
過
八
斗
子
火
力
發
電
廠
之
北
寧
路
，
係
沿
山
修
接
，
海
演
陸
地
不
廣
，
應
利
用
海
洋
學

院
前
一
帶
礁
石
，
將
斃
港
控
出
之
泥
石
，
填
察
新
生
地
。
即
就
新
生
地
之
臨
海
間
，
作
為
碼
頭
倉
庫
區
，

及
漁
業
用
地
。

口
和
平
島
與
基
陸
市
區
，
本
有
水
隔
，
創
利
用
此
一
衣
帶
水
，
整
理
成
一
航
道
，
使
新
港
與
現
在
之

內
外
港
互
相
溝
通
，
五
百
噸
以
下
之
船
隻
，
可
以
通
行
兩
港
，
無
異
基
隆
港
多
一
副
港
，
並
有
兩
個
口
鬥

'
益
臻
港
口
之
安
全
性
。

目
新
港
泊
漁
輸
及
軍
用
柚
隻
'
所
有
煤
碼
頭
、
特
種
貨
物
碼
頭
、
危
臉
物
品
碼
頭
，
亦
均
集
中
於

此
。

關
現
在
港
內
東
岸
之
淺
水
碼
頭
，
應
加
溶
潔
，
改
為
深
水
碼
頭
(
此
項
工
程
，
現
港
務
局
已
著
手
進

行
)
，
其
向
外
港
延
伸
至
海
水
浴
場
法
國
公
墓
一
帶
至
中
漁
公
司
附
近
之
漁
港
，
劃
一
直
線
，
直
線
以
內

之
港
灣
灘
地
，
(
大
沙
灣
、
二
沙
灣
)
一
律
填
築
成
新
生
地
，
完
全
間
為
深
木
碼
頭
，
以
補
現
在
深
水
碼

頭
之
不
足
，
原
來
附
近
之
矮
小
民
房
及
建
算
物
，
併
子
拆
除
，
改
為
第
一
線
倉
庫
。

因
從
瑞
芳
火
車
站
起
，
沿
瑞
芳
通
基
陸
之
公
路
，
建
一
鐵
路
線
，
至
正
信
路
口
郊
區
，
另
勘
山
地
築

路
過
至
八
斗
子
附
近
，
銜
接
金
屬
礦
業
鐵
路
(
八
尺
鬥
至
水
南
洞
計
十
二
公
里
)
加
寬
為
三
呎
半
之
路
軌

，
築
至
八
尺
門
，
再
順
內
外
港
東
岸
之
新
碼
頭
後
面
，
南
行
完
成
基
隆
港
另
一
面
之
臨
港
鐵
路
線
，
所
有



新
港
碼
頭
區
及
現
在
之
淺
水
碼
頭
區
，
均
可
利
用
火
車
裝
卸
貨
物
，
以
與
宜
蘭
線
(
瑞
芳
接
軌
)
相
遇
。

的
牛
調
港
於
新
港
煤
碼
頭
集
成
後
，
改
為
普
通
碼
頭
。

的
祥
豐
街
加
寬
，
沿
線
闢
為
新
市
區
。

二
、
次
談
港
埠
設
施
之
增
加
問
題
，
本
人
對
於
省
府
及
中
央
最
近
決
定
之
各
項
措
施
，
深
表
同
意
。

惟
對
於
浮
筒
、
駁
船
、
拖
輪
之
增
加
，
在
量
的
方
面
應
再
加
多
，
時
間
上
應
再
提
前
，
關
於
給
水
供
油
亦

應
同
時
顧
及
。
裝
卸
人
員
之
編
組
儲
備
與
訓
練
，
應
逐
漸
增
加
至
現
有
正
式
工
人
一
倍
以
上
。

三
、
再
談
港
埠
管
理
問
題
，
臺
灣
省
港
務
管
理
規
則
已
於
今
年
一
月
七
日
修
正
，
規
定
妥
適
，
應
切

寰
宇
以
執
行
，
使
港
埠
已
有
之
設
施
，
不
因
管
理
之
鬆
拙
，
而
減
損
其
故
鑫
。
產
牛
調
港
為
一
大
船
誨
，

田
寮
港
運
河
及
旭
川
為
基
港
之
尾
間
，
均
可
隨
泊
許
多
駁
船
及
小
輪
船
，
如
能
充
分
刺
用
，
固
可
減
少
內

港
船
隻
之
擁
擠
，
且
增
加
船
隻
週
旋
之
空
間
。
現
牛
祠
港
內
段
堵
塞
，
田
寮
港
運
河
及
旭
川
兩
岸
違
章
建

築
林
立
，
住
戶
傾
倒
垃
坡
，
河
床
淤
盔
，
漸
失
其
欽
用
。
依
照
臺
灣
省
港
務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港
區
內
碼
頭
水
面
建
造
、
改
造
、
武
撤
除
構
造
物
，
讀
向
港
務
局
申
請
核
准
，
發
給
港
工
作
業
許
可

證
，
方
得
開
始
工
作
，
將
來
為
發
展
港
務
，
需
用
該
地
域
時
，
亦
可

A
P筋
撤
除
或
遷
移
。
以
前
港
務
局
似

未
切
實
執
行
，
以
後
如
何
會
同
市
政
府
嚴
格
執
行
，
如
何
改
善
現
狀
，
亟
應
早
為
辦
理
，
否
則
愈
演
愈
烈

，
基
港
水
域
將
無
形
縮
小
，
且
影
響
市
容
。
如
該
規
則
仍
感
權
威
不
是
，
則
商
港
法
章
案
，
亦
有
明
定
，

可
加
強
執
行
之
權
威
，
應
否
報
請
省
府
轉
請
中
央
早
日
公
布
該
法
，
亦
請
港
務
局
考
慮
。

(
本
文
曾
刊
載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中
華
日
報
)

解
除
基
隆
港
之
擁
擠
問
題

二
O
五



基
隆
﹒
港
擴
建
問

是重

革
隆
港
吞
吐
量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為
一
、
九
八

0
、
四
二
一
噸
，
以
後
各
年
，
每
年
吞
吐
量
平
均
約
增

加
五
、
六
萬
噸
。
至
五
十
一
年
吞
吐
量
已
達
二
、
五
二

0
、
四
六
九
噸
，
五
十
二
年
起
，
也
於
臺
灣
經
濟
繁

榮
，
是
年
吞
吐
量
較
前
一
年
增
加
四
十
二
萬
噸
，
五
十
三
年
增
加
三
十
六
高
噸
，
是
三
、
三

O
二
、
六
四
凹

噸
，
(
四
十
七
年
十
月
七
日
，
洸
在
基
隆
扶
輪
社
講
演
，
會
推
測
五
十
三
年
基
隆
港
吞
吐
量
將
達
三
百
三

十
六
萬
噸
，
極
為
接
近
)
今
年
上
半
年
吞
吐
量
達
一
、
八

O
O
、
O
O
O
噸
，
如
加
倍
計
算
，
今
年
基
隆
港

吞
吐
量
可
能
已
超
過
基
隆
港
目
前
總
吞
吐
主
三
、
五
O
O
、O
O
O
噸
。

基
隆
港
現
正
實
施
外
港
擴
建
工
程
，
至
明
年
底
完
成
，
全
年
吞
吐
量
可
增
至
三
、
九
O
O
、O
O
O
噸

，
如
再
完
成
港
東
面
淺
水
碼
頭
改
為
涼
水
碼
頭
的
剖
圳
叫
，
則
吞
吐
凡
此
文
可
增
至
四
、
五O
O
、
O
O
O
噸
。

如
照
這
幾
年
的
發
展
趨
勢
，
少
則
三
、
叫
作
，
多
則
七
、
八
年
，
又
將
達
搞
建
後
基
隆
港
吞
吐
拉
的

飽
和
點
，
洸
會
推
測
基
隆
港
至
五
十
八
年
的
吞
吐
芷

9
可
能
達
五
百
四
十
高
噸
，
如
如
進
一
步
的
長
途
計

剖
，
甚
隆
港
屆
時
可
能
重
見
如
今
年
七
、
八
月
間
嚴
肅
一
個
的
擁
品
問
題
。

長
遠
的
計
剖
，
目
前
提
出
者
計
布
三
個

••

H
圖
上
的

A
級
計
劃
••

基
隆
港
務
川
的
計
剖
，
波
士
彥
先
生
主
張
最
力

••

山
將
外
治
港
口
堵
祟
，
八
尺
門
開
此
間
深
，
作
何
將
航
附
近
山
港
的
口
門
，
而
阪
典
和
平
，

μ
之
間
，
起

一
個
一
六
0
公
尺
的
車
昇
劍
橋
，
布
州
州
外
起
泌
船
，
如
折
扣
圳
一
扔
下
趟
車
。
至
仙
海
部
份
為
維
抖
口
們
水

二
O
七

茲
陸
港
批
注
間
也



藹
隘
港
擴
建
問
題
三

O
八

面
比
較
安
寧
，
北
岸
由
尖
山
真
向
東
稍
北
築
七

0
0
公
尺
防
被
役
，
以
阻
風
季
的
N
N
E
風
，
使
其
不
能

進
入
港
內
，
南
洋
由
田
卿
礁
向
北
微
西
築
六

0
0
公
尺
防
浪
堤
，
以
m
E
及
E
W
颱
風

9
兩
堤
之
內
擁
有

0
.
五
平
方
公
里
水
面
，
用
為
航
道
並
泊
地
，
可
停
船
三
、
凶
艘
，
候
引
水

9
工
程
需
時
四
年
。

叫
兩
防
法
堤
留
一
寬
三

0
0
公
尺
的
口
門
。

間
基
隆
外
港
經
過
漁
港
通
外
海
航
道
，
竣
深
至
十
二
公
尺
，
覓
一
二

0
公
尺
，
需
時
三
年
至
四
年
。

仙
漁
港
移
八
斗
子
，
建
一
伊
斯
漁
港
，
兩
年
完
成
。

問
封
閉
現
有
港
口
，
並
整
理
成
九

0
0
公
尺
長
的
深
水
碼
頭
，
以
增
船
席
，
於
第
二
港
口
完
工
後
，

三
年
完
工
。

上
項
計
剖
除
封
閉
現
有
港
口
費
用
不
計
外
，
共
計
需
款
美
金
一
、

O
O
O
、
0
0
0
元
，
臺
幣
四
六

七
、
五
O
O

、
0
0
0

元
。

口
圖
上
的

B
線
計
劃
••

基
隆
港
務
局
的
另
一
計
劃

••

山
於
現
在
外
港
防
浪
堤
北
面
，
再
建
兩
防
波
堤
，
向
外
海
包
圍
一
部
份
水
域
，
以
增
加
港
區
水
面
，

西
防
渡
堤
建
自
大
鼻
山
，
東
防
法
提
建
自
中
山
仔
，
共
長
二
、
五

0
0
公
尺
，
達
水
深
五

0
至
五
三
公
尺

處
，
能
包
圍
水
面
一
平
方
公
里
，
(
現
基
隆
內
港
水
面
為
一
二
三
平
方
公
且
，
外
港
水
因
為
二
﹒

O
九
七

平
方
公
里
)
需
費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
日
圖
上C
鯨
計
劃
••

為
王
洗
先
生
五
年
前
所
擬
的
計
劃

••

在
現
在
基
隆
港
東
方
，
闢
一
新
港
，
以
八
尺
鬥
水
道
，
與
基
隆
港
相
溝
通
，
使
基
隆
港
有
兩
個
口
鬥



'
並
擴
大
港
區
的
水
面
。

山
新
港
建
防
法
堤
兩
道
，
西
堤
自
和
平
島
尖
山
真
起
向
東
延
伸
，
東
堤
自
八
斗
于
魯
古
坪
角
起
向
北

延
伸
，
共
長
二
、
七
0
0
公
尺
，
達
深
水
七

0
公
尺
處
，
能
包
圍
水
面
一
平
方
公
里
，
工
程
較
以
上
兩
項

計
劃
的
防
浪
堤
為
艱
鉅
，
可
能
費
時
七
、
八
年
，
需
款
臺
幣
八
億
元
，
方
能
完
成
。

問
海
洋
學
院
前
一
帶
礁
石
至
八
斗
子
，
填
築
成
新
生
地
，
即
就
新
生
地
之
臨
海
面
，
作
為
碼
頭
倉
庫

區
。

間
八
尺
門
水
道
開
寬
闊
諜
，
使
基
陸
現
在
的
外
港
與
新
港
溝
通
，
並
可
通
行
五
O
O
噸
左
右
的
船

隻
。

凶
新
港
以
泊
漁
船
、
軍
用
船
隻
、
及
逃
煤
船
隻
為
主
，
几
海
軍
碼
頭
、
…
媒
碼
頭
、
漁
業
碼
頭
及
危
股

物
品
碼
頭
均
移
建
於
此
，
騰
出
現
在
的
那
些
碼
頭
改
建
深
水
碼
頭
，
繫
泊
商
船
。

的
問
從
瑞
芳
火
車
站
起
沿
瑞
芳
通
基
隘
的
公
路
，
建
一
鐵
路
，
至
正
信
路
口
郊
區
，
另
勘
山
地
築
鐵
路

過
至
八
斗
于
附
近
，
銜
接
金
屬
礦
業
鐵
路
，
加
咒
軌
鹿
為
三
呎
半
，
築
至
八
尺
門
，
再
南
行
，
循
內
外
港

東
岸
的
新
建
碼
頭
後
面
，
完
成
基
隆
港
另
一
一
凹
的
臨
港
鐵
路
，
所
有
將
來
新
港
的
碼
頭
區
，
及
現
在
的
淺

水
碼
頭
改
建
成
的
深
水
碼
頭
區
，
皆
可
利
用
火
車
裝
卸
貨
物
，
以
與
宜
蘭
線
鐵
路
在
瑞
芳
接
軌
。

此
C
線
計
劃
比

A
線
B
線
計
剖
，
有
下
列
各
優
點

••

山
多
一
港
口
口
鬥
，
在
國
防
上
比
較
安
全
。

間
新
諧
的
新
生
地
可
增
築
許
多
碼
頭
倉
庫
，
擴
大
基
隆
市
區
。

盡
陸
港
擴
建
問
題

二
O
丸



革
陸
港
擴
建
問
題
二

-
o

間
新
加
們
與
現
在
港
口
的
口
門
，
可
進
巾
和
停
的
不
同
性
質
的
船
斐
，
使
港
埠
管
理
比
紋
中
刀
仗
。

凶
船
隻
分
兩
個
口
們
進
也
，
可
使
進
港
也
港
的
時
間
較
為
縮
短
。

C
級
計
剖
比
A
線
B
線
計
到
有
下
列
各
缺
點

••

叫
施
工
較
為
艱
鈕
，
但
州
時
較
長
。

問
需
就
較
多
。

究
竟
共
陸
市
的
遠
大
橋
建
計
剖
，
採
取
何
有
為
妥
，
此
時
此
地
位
市
及
早
決
策
的
必
要
。

(
著
者
講
於
川
閻
王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廿
三
日
基
隆
扶
輸
社
)



高
雄
港
闖
關
第
二
.
港
口
問
題

由
於
政
府
推
行
經
濟
建
設
政
策
，
開
拓
對
外
國
際
貿
易
，
十
餘
年
來
，
不
但
臺
灣
省
的
最
、
工
、
商

業
迅
速
發
展
，
同
時
也
給
臺
省
南
部
門
戶
的
高
雄
港
帶
來
了
繁
榮
。
諸
如

••

高
雄
港
進
出
港
船
繭
的
噸
位

，
四
十
三
年
不
過
六
百
卅
七
萬
餘
噸
，
治
五
十
三
年
便
為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餘
萬
噸
，
十
一
年
來
計
增
加
百

分
之
一
八
五
﹒
七
一
;
高
雄
港
貨
物
的
吞
吐
量
，
四
十
三
年
不
過
一
百
九
十
三
萬
餘
噸
，
這
五
十
三
年
便

為
五
百
九
十
三
萬
餘
噸
，
十
一
年
來
計
增
加
百
分
之
二

O
六
﹒
七
六
;
高
雄
港
貨
物
的
裝
卸
量
，
四
十
三

年
不
過
二
百
十
四
萬
餘
噸
，
造
五
十
三
年
便
為
六
百
六
十
五
萬
餘
噸
，
十
一
年
來
計
增
加
百
分
之
二
一

一
二
八
;
高
雄
港
倉
庫
的
倉
儲
量
，
四
十
三
年
不
過
四
十
三
萬
三
千
餘
噸
，
追
五
十
三
年
便
為
一
百
八

十
六
萬
六
千
餘
噸
，
十
一
年
來
計
增
加
百
分
之
三
三

0
.
四
六
。
高
雄
港
營
運
業
務
，
突
飛
猛
進
的
情
形

，
可
以
說
是
直
線
上
升
，
當
然
不
是
原
有
的
港
灣
和
港
埠
設
備
所
能
負
荷
。

在
政
府
推
行
經
建
計
劃
之
下
，
十
餘
年
來
，
積
極
的
輔
導
，
鼓
勵
和
吸
收
華
僑
與
外
人
投
資
建
廠
，

以
資
發
展
工
業
。
但
工
業
用
地
問
題
，
乃
為
發
展
工
業
的
先
決
條
件
。
然
而
臺
省
山
岳
綿
互
'
丘
臂
一
縱
績

，
隙
地
無
多
，
如
果
以
耕
地
建
廠
，
勢
將
影
響
民
食
。
同
時
所
謂
工
業
用
地
，
必
領
具
備
一
切
工
業
條
件

，
並
非
任
何
一
地
的
可
開
發
為
工
業
區
域
。
高
雄
港
在
政
府
的
決
策
下
，
於
四
十
七
年
九
月
便
已
執
行
高

雄
惜
擴
建
計
劃
，
開
始
與
海
爭
地
，
計
全
部
工
程
竣
工
以
後
，
為
國
家
增
殖
可
供
工
業
建
廠
的
臨
港
土
地

，
約
為
八
一
九
公
頃
，
連
同
原
有
的
土
地
，
則
為
一
、
四

O
四
公
頃
。
目
前
已
經
處
理
的
土
地
為
二
一
八

窩
蜂
港
闖
關
第
二
港
口
問
題



高
雄
港
闖
關
第
三
港
口
問
題
二
三
一

公
頃
，
哄
動
社
會
，
並
且
遠
景
輝
煌
的
「
加
工
出
口
區
」
'
就
設
置
在
該
處
土
地
之
上
。

高
雄
港
是
一
個
地
理
環
境
，
形
勢
優
良
，
具
備
發
展
條
件
的
港
灣
。
旗
山
、
壽
山
雄
揖
港
口
，
形
勢

非
常
陳
耍
，
旗
津
、
中
洲
、
紅
毛
港
隔
海
相
峙
，
構
成
一
快
一
天
然
的
防
法
堤
，
如
擴
建
工
程
完
成
後
，
由

原
有
的
三
﹒
三
平
方
公
里
的
水
面
，
可
擴
展
到
一
九
平
方
公
里
的
水
面
，
而
成
為
一
個
縱
漂
狹
長
的
港
灣

。
但
是
由
於
港
灣
的
蹤
探
狹
長
，
僅
有
一
個
港
口
，
大
型
船
船
不
能
兩
艘
同
時
進
出
，
在
平
時
因
為
時
間

限
制
的
因
素
較
寬
，
尚
可
運
用
，
若
當
戰
時
，
由
於
情
況
急
迫
，
便
不
易
迅
赴
戰
機
。
何
況
擴
建
工
程
完

成
以
後
，
工
商
業
必
相
繼
繁
榮
，
進
出
港
船
隻
勢
必
大
增
，
一
個
港
口
通
行
，
難
免
發
生
擁
擠
碰
撞
情
事

，
萬
一
船
沉
港
口
，
船
帕
無
法
進
山
，
不
堪
設
想
。
且
高
雄
將
來
尚
有
大
揀
鋼
廠
及
美
國
石
油
公
司
投
資

興
建
之
海
綿
鐵
工
廠
等
重
工
業
工
廠
設
立
，
此
等
工
廠
所
需
燃
料
原
料
之
輸
入
，
均
將
利
用
特
大
噸
位
之

油
輪
及
礦
砂
專
用
船
承
運
，
現
在
港
口
之
深
度
尚
不
能
容
納
將
來
巨
型
船
船
之
進
出
，
故
另
闢
第
二
港
口

，
加
寬
加
探
求
道
，
實
為
非
常
必
要
，
亟
應
早
為
之
計
。

基
於
以
上
的
諸
種
原
因
，
高
雄
港
乃
規
剖
開
關
第
二
港
口
，
邀
請
港
埠
建
設
專
家
組
成
高
雄
港
第
二

港
口
規
劃
委
員
會
推
動
其
事
，
並
由
高
雄
港
務
局
負
責
執
行
。
五
十
四
年
(
一
九
六
五
)
三
月
初
，
日
本

港
灣
調
賽
團
一
行
前
來
協
助••

一
、
推
測
第
二
港
口
防
浪
堤
計
劃
基
本
資
料
的
天
然
僚
件
;
二
、
被
討
設

計
計
割
的
概
要
;
三
、
考
察
有
關
高
雄
港
的
現
狀
及
將
來
的
計
割
。
初
步
交
換
意
見
，
認
為
高
雄
港
務
局

所
規
劃
的
第
二
港
口
位
置
，
尚
屬
正
確
，
並
約
定
在
颱
風
季
節
過
後
的
十
月
間
，
中
、
日
技
術
人
員
再
行

集
會
研
討
，
確
定
正
式
工
程
計
割
。
並
擬
於
配
合
高
雄
港
的
擴
建
工
程
，
新
商
港
區
的
開
發
工
程
，
一
併



於
五
十
九
年
底
完
成
，
為
臺
省
的
工
商
業
開
拓
一
個
新
境
界
，
更
為
國
家
建
設
一
項
千
年
不
朽
的
國
防
基

業
。

(
本
文
曾
刊
載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八
月
九
日
中
國
一
周
第
七
九
八
期
)

高
雄
港
開
闢
第
二
港
口
問
題

一
一
一
一



The
R

ising
S

hipping
Industry

In
Free

C
hina

B
y

P
rof.

W
ang

K
uang

d
irecto

r
of

the
C

hina
M

aritim
e

Institute

S
ince

the
governm

ent
w

as
m

oved
to

T
aiw

an
in.

1949,
the

nation's
shipping

industry
h

as
been

expanding
s.teadily,

p
articu

larly
in

the
p

ast
few

years,
to

keep
pace

w
ith

th
e

industrial
takeoff.

If
th

e
existing

obstacles
can

be
sur

m
ounted,

it
w

ill
certainly

g
ro

w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before
long

w
e

m
ay

becom
e

one
o

f
th

e
m

aritim
e

nations
o

r
eV

En
a

sea
pow

er
in

th
e

w
orld.

T
he

present
steps

m
ay

be
suggested

to
speed

up
progress

in
o

u
r

shipping

industry:-

I.
E

x
p

an
d

in
g

C
h

in
a's

M
e'rchant

F
leet

T
he

governm
ent

ow
ned

a
to

tal
of

14-4-
m

erch
an

t
ships

in
1949

w
ith

an

aggregate
to

n
n

ag
e

o
f

393,379
gross

tons,
rep

resen
tin

g
about

one-third
o

f
th

e

to
tal

m
erch

an
t

m
arin

e
tonnage.

W
ith

th
e

exception
of

a
few

ships,
o

f

11
IH:l



1r1K
W

orld
W

ar
II

vintage,
m

ost
o

f
the

ships
w

ere
either

overaged
o

r
unseaw

orthy.
In

recent
years,

how
ever,

the
n

atio
n

h
as

acquired
som

e
new

er
and

bigger

ships,
extending

the
sea

ro
u

tes
from

the
n

ear
seas

to
th

e
distant

oceans
and

progressing
from

tram
p

to
liner

services.

F
ree

C
hina's

g
ro

w
in

g
trad

e
in

recent
years

h
as

created
an

acute
dem

and

fo
r

m
ore

cargo
ship3.

B
y

th
e

end
of

1964,
th

e
m

erch
an

t
fleet

has
been

expanded
to

m
ore

th
an

124
ships

w
ith

a
to

tal
to

n
n

ag
e

o
f

628,627
gross

tons,

o
r

an
increase

o
f

60
per

cen
t

over
th

at
o

f
1950.

T
h

e
speed

of
these

ships
w

as
hiked

from
nine

n
au

tical
m

iles
in

1950
to

13.8
nautical

m
iles

in
1964.

D
uring

th
e

period
o

f
1950-64,

a
total

o
f

73
ships,

including
eleven

new
ones,

w
ere

added
to

th
e

n
atio

n
's

m
erchant

fleet.
In

the
m

eantim
e,

24
govern

m
ent

ships
w

ere
either

dism
antled

er
lost

in
sea

m
ishaps.

A
s

of
th

e
end

of
June,

1965,
th

e
num

ber
of

m
erch

an
t

vessels
h

as
fu

rth
er

been
augm

ented
to

135,
having

an
aggregate

to
n

n
ag

e
o

f
698,530

g
ro

ss
tons,

an
increase

of
77.6

p
er

cent
over

th
at

o
f

1950.

II.
R

ole
in

International
T

rade

In
1954,

the
volum

e
o

f
o

u
r

foreign
trade

registered
a

m
ere

2,717,000



m
etric

to
n

s,
45

per
cen

t
of

w
hich

w
ere

carried
by

C
hinese

ships.
T

en
years

later,
the

cargo
volum

e
jum

ped
to

8,288,000
m

.t.,
w

ith
th

e
C

hinese
sh

ip
s

sh
arin

g
50.82

p
er

cen
t

of
th

e
load.

T
h

is
fact

clearly
show

ed
th

e
im

p
o

rtan
t

role
played

by
th

e
C

hinese
shipping.

In
com

pliance
w

ith
th

e
governm

ent
policy

o
f

replacing
old

ships
w

ith

new
ones,

an
y

sh
ip

p
in

g
com

pany
contem

plating
th

e
purchase

of
new

ships

is
eligible

fo
r

a
b

an
k

loan
am

o
u

n
tin

g
to

15
p

er
cen

t
of

th
e

cost,
w

hile
70

per
cen

t
of

th
e

rem
ain

in
g

sum
m

ay
b
~

paid
in

long-tim
e

in
stallm

en
t

gua

ran
teed

by
a

g
o

v
ern

m
en

t
b

an
k
.

T
o

purchase
a

used
ship

of
good

quality,
th

e
shipping

com
pany

m
ay

apply
for

a
b

an
k

lo
an

as
high

as
70

per
cen

t
o

f
its

co
st,

o
r

m
ay

pay
in

five

year
installm

ents
together

w
ith

a
b

an
k

g
u

aran
tee.

T
he

governm
ent

gives
preferential

treatm
en

t
to

p
ro

m
isin

g
ship

com
panies.

Incom
e

tax
m

ay
be

exem
pted

fo
r

five
y

ears
if

th
e

business
volum

e
o

f
a

ship

com
pany

surpasses
its

original
cap

acity
by

one
third.

A
nd

an
y

ships
co

m
p

an
y

m
ain

tain
in

g
ocean

lines
m

ay
enjoy

the
privilege

o
f

a
10

per
cen

t
deduction

ln
In

com
e

tax.

1r
1
平



\11<
b

u
e

to
the

rapid
g

ro
w

th
of

T
aiw

an
's

fo
reig

n
trad

e,th
e

chances
of

C
hinese

b
o

tto
m

carry
in

g
the

trad
e

to
faraw

ay
places,

have
increased

in
p

ro
p

o
rtio

n
.

In
th

e,
case

of
b

an
an

a
ex

p
o

rts,
a

record
volum

e
o

f
4,140,000

b
ask

ets
w

as

created
in

1964
ag

ain
st

an
av

erag
e

o
f

som
e

one
m

illion
b

ask
ets

a
y

ear
before.

T
h

e
b

u
lk

of
b

an
an

a
sh

ip
p

in
g

falls
o

n
C

hinese
freig

h
ters

w
ith

the
exception

of
tw

o
Jap

an
ese

carg
o

ships.
T

h
e

steady
b

an
an

a
trad

e
prom

pted
the

C
hinese

sh
ip

o
w

n
ers

to
acquire

15
refrig

erated
ships

last
year.

B
eg

in
n

in
g

1963,
th

e
freig

h
t

rate
of

tram
p

sh
ip

s
h

as
been

risin
g

steadily

as
a

resu
lt

of
largescale

g
rain

p
u

rch
ases

by
C

o
m

m
u

n
ist

countries.
T

h
e

d
em

an
d

of
m

o
re

freig
h

ters
is

fu
rth

er
sharpened

by
th

e
V

iet
N

am
w

ar,
hence

a
20

p
er

cen
t

h
ik

e
in

tram
p

freig
h

t
rate.

In
th

e
face

of
boom

ing
sh

ip
p

in
g

businese,
th

e
sh

ip
p

ing.
circles

in
F

ree
C

h
in

a
are

as
en

th
u

siastic
as

o
th

er

n
atio

n
s

in
try

in
g

to
m

odernize
th

eir
shipping

in
terests.

III.
W

h
y

S
hipping

S
hould

B
e

E
xpanded?

It
is

estim
ated

th
at

about
99

per
cen

t
of

T
aiw

an
's

in
tern

atio
n

al
trad

e
are

conducted
b

y
c
a
rg

o
ships.

In
1963,

a
to

tal
of

7,505,000
m

.t.
o

f
carg

o
es

w
ere



shipped
by

sea,
w

hile
only

7,433
m

.t.
w

ere
tran

sp
o

rted
by

air.
It

is
logical

th
at

th
e

C
hinese

exports
should

be
carried

by
C

hinese
vessels

w
hich

usually
give

low
er

freight
rates

by
possessing

m
ore

C
hinese

ships,

T
aiw

an
's

industrialization
m

ay
be

fu
rth

er
accelerated

and
a

higher
ag

ricu
ltu

ral

production
rate

an
d

people's
living

stan
d

ard
m

aintained.
In

th
e

event
o

f
a

c
o
u
n
t
e
r
-
o
旺
e
n
s
i
v
e

ag
ain

t
th

e
C

hinese
C

om
m

unists,
the

rate
of

C
hinese

ships

w
ill

be
even

bigger.
T

aiw
an

h
as

a
relatively

high
b

irth
rate.

If
no

e
旺
o
r
t

is
m

ade
in

creatin
g

m
ore

job
o

p
p

o
rtu

n
ities,

th
e

fru
its

of
o

u
r

econom
ic

g
ro

w
th

m
ay

be
offest

by

a
lo

w
erin

g
of

th
e

living
standard.

P
rio

r
to

1956,
unem

ploym
ent

am
o

n
g

th
e

seam
en

w
as

prevalent
as

there
w

ere
n

o
t

enough
ships

to
w

o
rk

on.
S

ince

then
,

m
ore

an
d

m
ore

C
hinese

seam
en

w
ere

hired
aboard

foreign
vessels

th
at

the
num

ber
now

h
as

reached
m

ore
th

an
five

thousand.
A

s
a

result,
w

e
are

now
experiencing

a
sh

o
rtag

e
o

f
seam

en
at

a
tim

e
w

hen
the

dem
and

fo
r

m
ore

sea-faring
crew

is
risin

g
abroad.

M
erch

an
t

ships
are

bona
fide

foreign
ex

ch
an

g
e

earners.
In

1962
alone,

th
e

overall
freig

h
t

revenue
fro

m
o

u
r

m
erch

an
t

fleet
totalled

som
e

U
S$

29,080,000.

II1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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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f

th
is

s
u
m
，
的

p
e
r

cent
cam

e
from

tak
in

g
p

art
in

exports
and

the
rem

ainder

from
fulfilling

shipping
orders

abroad.

IV
.

O
ur

P
resent

C
onditions

1.
A

m
erican

E
ast

C
oast

and
W

est
C

oast
L

in
e-E

sta
b

lish
ed

in
1960,

th
is

line
is

under
the

operation
o

f
five

C
hinese

shipping
com

panies,
nam

ely
th

e

C
hina

M
erchant

S
team

N
avigation

C
om

pany,
the

C
hina

U
nion

L
ines,T

aiw
an

N
avigation

C
om

pany,
C

hina
M

aritim
e

T
ru

st,
and

E
ddie

S
team

ship
C

om
pany.

A
ltogether

23
C
h
i
n
巴
se

liners
are

operating
along

th
is

line,
13

on
th

e
E

ast
C

oast
L

ine
and

10
o

n
th

e
W

est
C

oast
L

ine.
B

eing
profitable,

shipping
circles

in
T

aiw
an

are
p

ay
in

g
m

ore
atten

tio
n

to
th

is
line.

2.
Japan

L
ine-E

stablished
in

1953,
this

line
is

now
chiefly

fo
r

transport
in

g
b

an
an

as
to

Jap
an,

and
th

e
retu

rn
loads

consist
of

general
m

erchandise.

F
ive

liners ,
three

C
hinese

an
d

tw
o

Japanese.
are

operating
o

n
th

is
line.

S
ince

last
year,

15
C

hinese
refrigerated

ships
have

added
to

th
is

line.

3.
Southeast

A
sia

L
ine-E

stablished
in

1959,
th

e
C

M
SN

C
an

d
C

U
L

have

been
operating

on
this

line‘
O

ther
shipping

com
panies

like
T

N
C

~
n
d

th
e



Y
ung

T
a

S
team

ship
C

om
pany

have
m

ade
irreg

u
lar

trip
s

to
S

E
A

p
o

rts,
A

new

sh
ip

of
6,000

g
ro

ss
to

n
s,

ow
ned

by
th

e
T

a
P

en
g

S
team

ship
C

om
pany,

w
ill

so
o

n
join

th
is

line.

4.
H

ong
K

ong
L

in
e
-It

is
divided

in
tw

o
lines,

th
e

K
eelung-H

K
L

ine

an
d

the
K

aohsiung-H
K

L
ine,

P
rio

r
to

1958,
th

e
fo

rm
er

w
as

serviced
by

five

privately-ow
ned

ships,
w

hile
the

latter
h

ad
eig

h
t,

N
ow

,
the

latter
h

as
eleven

ships
o

p
eratin

g
regularly.

F
o

r
tw

o
years,

th
ree

b
ran

d
new

ships
of

750,
1,000,

an
d

1,500
g

ro
ss

to
n

s
respectively

have
been

ru
n

n
in

g
along

th
is

line.

5
,

E
urope

L
ine-E

stablished
in

1963,
th

is
line

h
as

only
tw

o
vessels

visiting
E

uropean
p

o
rts

via
th

e
M

iddle
E

ast
an

d
th

e
M

editerranean
S

ea
once

every
tw

o
m

onths.
It

is
still

o
n

a
trial

basis.

6.
L

atin
A

m
erican

L
ine·-B

eginning
S

eptem
ber

1964,
th

e
E

ddie
S

team
ship

C
om

pany
h

as
b
e
巴
n

assig
n

in
g

tw
o

cargo
liners

o
f

12,000
gross

to
n

s
to

v
isit

L
atin

A
m

erican
p

o
rts

once
in

every
tw

o
m

onths.

7.
T

ram
p

L
i
n
e
一

C
h
i
n
e
s
e

cargo
ships

are
m

ainly
engaged

in
tram

p
ser

vices.
T

h
eir

ro
u

tes
an

d
destinations

are
predeterm

ined
by

trade
possibilities.

M
ain

tram
p

lines
are

Jap
an,

the
P

hilippines,
th

e
M

iddle
E

ast,
S

outh
K

orea,

II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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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d

th
e

R
yukyus.

S
uch

-T
aiw

an
products

as
su

g
ar,

rice,
salt

and
coal

are

usually
shipped

to
Jap

an
by

tram
p

ships.

V
.

D
i
血

c
u
l
t
i
e
s

F
acing

In
d

u
stry

L
ack

of
capital

h
as

been
th

e
general

stum
bling

block
co

n
fro

n
tin

g
the

shipping
circles

in
F

ree
C

hina.
T

h
e

developm
ent

of
shipping

business
is

restricted
by

the
difficulty

in
accum

ulating
enough

capital
to

buy
m

ore
ships.

It
is

hoped
th

at
tim

ely
financial

support
m

ay
be

extended
by

governm
ent

b
an

k
s

w
ith

low
in

terests
an

d
in

long-term
paym

ent.
T

h
e

ex
tra

burden
shouldered

by
state-operated

shipping
com

panies
such

as
padded

personnel
should

be
g

reatly
lightened.

B
ecause

they
have

to
m

ain

tain
a

seam
an

reserve,
p

ay
th

e
upkeep

o
f

m
ilitary

vessels,
an

d
keep

m
oney·

lo.sin
g

lines
open,

they
are

usually
hard-pressed

financially.
A

s
a

rem
endial

m
easure ,

th
e

governm
ent

should
try

to
ease

th
eir

financial
obligations

and

invest
m

oney
in

p
ro

cu
rin

g
new

ships.
T

h
e

quality
o

f
C

hinese
seam

en
should

be
im

proved
as

th
e

dem
and

for

m
ore

C
hinese

sailors
is

in
creasin

g
b

o
th

at
hom

e
an

d
abroad.

T
hose

seam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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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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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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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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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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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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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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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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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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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看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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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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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且
可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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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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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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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戶
口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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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口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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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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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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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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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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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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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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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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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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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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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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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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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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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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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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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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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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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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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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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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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ω
σ
g
m
w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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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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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5r

shipbuilding
is

20
p

er
cen

t
low

er
th

an
th

at
of

T
aiw

an
.

T
h

u
s,

the
present

governm
ent

policy
of

giving
subsidies

up
to

15
per

cen
t

of
th

e
cost

to
an

y

com
pany

w
illing

to
build

a
sh

ip
in

T
aiw

an
w

ill
get

now
here,because

cheaper

ships
can

be
secured

abroad.

V
I.

U
pgrading

th
e

M
erchant

F
leet

Im
provem

ent
should

be
d

o
n

e
o

n
our

m
erch

an
t

fleet
both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O

veraged
sh

ip
s

can
never

com
pete

w
ith

new
ones.

T
h

e

building
o

f
new

ships
to

replace
th

e
aged

ones
is

o
f

p
rim

ary
im

portance
in

order
to

keep
our

in
tern

atio
n

al
trade

routes
open.

C
hina's

shipping
to

n
n

ag
e

is
still

too
low

in
in

tern
atio

n
al

ratings.
A

ccord

in
g

to
a

1963
survey,

th
e

n
atio

n
w

as
in

th
e

29th
place

am
ong

the
w

orld's
sh

ip
p

in
g

nations.

V
II.

T
an

k
ers

and
B

ulk
C

arriers

S
ince

W
orld

W
ar

II,
th

e
tan

k
er

to
n

n
ag

e
h

as
h

ad
a

very
rapid

grow
th.

It
h

as
been

raised
from

th
e

p
rew

ar
17,000,000

to
n

s
D

/W
to

som
e
凹
，
0
0
0

，0
0
0



to
n

s
D

/W
in

1964.

It
w

as
estim

ated
th

at
in

1970,
th

e
w

orld
petrol

consum
ption

m
ay

be

increased
from

24,900,000
barrels

of
1962

to
40,000,000

barrels
per

day.
w

hile

the
oil-carrying

cap
acity

of
tan

k
ers

m
ay

be
raised

from
12,600,000

b
arrels

to

som
e

20,000,000
barrels.

O
bviously

th
e

o
il-carry

in
g

business
h

as
a

very
b

rig
h

t
future.

It
h

as
been

an
established

fact
th

at
th

e
bigger

th
e

tan
k

er,
the

less
is

th
e

cost,
besides,

th
e

tan
k

er
freig

h
t

h
as

been
stable

all
the

tim
e.

T
h

e
rapid

increase
in

tan
k

er
to

n
n

ag
e

am
ong

th
e'n

atio
n

s,
particulaly

L
iberia,

N
o

rw
ay,

E
ngland,

th
e

U
.S.

an
d

Jap
an,

serves
as

a
p

ro
o

f
th

at
tan

k
ers

are
m

oney
m

akers.

A
t

p
resen

t,
w

e
o

w
n

only
six

tan
k

ers
to

tallin
g

側
，
0
0
0

to
n

s
D

jW
.

T
w

o

tan
k

ers
are

ru
n

n
in

g
th

e
Island

L
ine,

an
d

th
e

rest
are

o
p

eratin
g

o
n

th
e

M
iddle

E
ast

L
ine.

A
ctually

w
e

have
no

p
art

in
the

w
orld

o
il-carry

in
g

business.
T

h
e

addition
o

f
m

o
re

tan
k

ers
to

o
u

r
m

erch
an

t
fleet

is
im

perative

if
th

is
n

atio
n

is
to

sh
are

a
p

art
of

th
e

w
orld's

lucrative
tan

k
er

business.

B
ulk

carriers
are

th
e

new
b

ran
d

of
ships

built
only

after
W

orld
W

a
r

II.

1rI
I附



E
Z
S
E
g
h

宮
可
穹
的
吋
偉
偉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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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惘
。
古
H
S
M
ω
4
S
H
E
話
但
至
誼
。

M
S
H

惘
。

宮
E
S
H

抖
耐
心ω
Z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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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
商

g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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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
O
O

的
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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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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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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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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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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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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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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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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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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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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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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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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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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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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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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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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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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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Z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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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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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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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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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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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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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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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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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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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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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呵
呵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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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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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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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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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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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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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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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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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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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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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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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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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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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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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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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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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口
帥
y
o
n
c
『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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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丹
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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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立
官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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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片
，

J
E
ω同
M
M
-
m
w
D
σ

。
世
口
口
同
口M
H
#
E
m
呵
。M
H
F
t呵
。
"
w
m
E口

ω
。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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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門
宮
門
m
早
已

E
P
O
S
S
E
g

司
L
O
句
話ω
g
巳
品

ω
E
E

。
同
g
H
V
R自
己

2
月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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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同
白
白
宮
門
m
z
w。
叫
m
w口
戶
口2
8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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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
H
V
O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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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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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口m
w
m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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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g
ω
-
n
Z
R
H
ρ

丘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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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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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院
副
司
。
可
呵
呵
出
門
已
阱
。
ω口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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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早
已-
B
O
E
B
n
已
t
g
m
口
已
且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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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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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凶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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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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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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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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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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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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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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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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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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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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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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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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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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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
白

內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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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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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片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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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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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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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o
s
n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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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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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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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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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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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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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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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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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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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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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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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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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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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oblem

s
C

o
n

fro
n

tin
g

K
eelung

H
a

rb
o

r

B
y

P
rof.

W
ang

K
uang

d
irecto

r
of

th
e

C
hina

M
aritim

e
In

stitu
te

T
h

e
u

rg
en

t
m

easures
tak

en
by

th
e

g
o

v
erm

en
t

in
easin

g
p

o
rt

co
n

g
estio

n

in
the"

K
eelung

h
arb

o
r

are
b

u
t

tem
p

o
rary

ones.
E

x
p

an
sio

n
of

th
e

h
arb

o
r

area,
acq

u
isitio

n
o

f
m

o
re

h
arb

o
r

facilities,
an

d
stren

g
th

en
in

g
o

f
th

e
h

arb
o

r

ad
m

in
istratio

n
are

som
e

o
f

th
e

p
erm

an
en

t
m

easures
w

h
ich

have
to

be
acted

u
p

o
n

prom
ptly.

E
x

p
an

d
in

g
H

arb
o

r
A

rea

T
h

e
ex

ten
t

of
h

arb
o

r
ex

p
an

sio
n

solely
depends

u
p

o
n

th
e

volum
e

o
f

carg
o

handled
each

yea
r.

T
h

e
rapid

traffic
in

crease
in

th
e

K
eelung

h
arb

o
r

h
as

far

e
x
c
e
吋

e
d

th
e

estim
ates

o
f

b
o

th
th

e
W

o
rld

B
an

k
an

d
p

o
rt

au
th

o
rities.

T
h

e
carg

o
-h

an
d

lin
g

volum
e

in
th

e
h

arb
o

r
last

y
ear

w
as

about
3,300,000

m
etric

to
n

s,
su

rp
assin

g
th

e
o
r
i
~
i
n
a
l

estim
ate

by
a

w
ide

m
argin.

T
h

is
y

ear,

Ill!
長



111110

m
ore

ships
have

called
at

th
e

p
o

rt,
thereby

u
p

settin
g

all
th

e
estim

ates.

T
h

e
cu

rren
t

outer
K

eelung
h

arb
o

r
ex

p
an

sio
n

p
r
o
j
e
c
帖
，

it
seem

s
,

are
short

term
p

lan
s

and
th

e
conversion

of
th

e
shallow

-w
ater

w
h

arf
an

d
o

th
er

co
n

stru
ctio

n
projects

along
th

e
east

shore
are

m
edium

-term
ones.

T
o

get

prepared
fo

r
rain

y
days,

th
e

n
atio

n
m

ust
m

ap
o

u
t

a
long

term
p

lan
w

hich

involves
the

co
n

stru
ctio

n
of

a
new

h
arb

o
r

to
cope

w
ith

the
dem

and
som

e

ten
y

ears
later.

T
h

e
co

n
stru

ctio
n

o
f

a
new

h
arb

o
r

calls
fo

r
surveying,

p
lan

n
in

g,
and

th
en

carry
in

g
out

th
e

p
lan,

th
e

com
pletion

o
f

such
w

o
rk

s
r巴
q
u
i
r
e
s

a
longer

period
of

tim
e.

T
h

e
building

o
f

a
new

K
eelung

h
arb

o
r,

in
m

y
m

ind,
should

tak
e

th
e

follow
ing

steps.

T
h

e
topographical

fo
rm

atio
n

o
f

th
e

K
aohsiung

h
arb

o
r

is
very

m
uch

different
fro

m
th

at
of

th
e

K
eelung

harbor.
T

h
e

fo
rm

er
is

able
to

attain

ex
p

an
sio

n
sim

ply
by

reclaim
in

g
new

land
from

th
e

adjoining
level

grounds,
w

hile
th

e
latter,

situated
betw

een
th

ree
hills,

can
only

g
et

additional
land

by

filling
up

tidal
areas.

1.
A

new
h

arb
o

r
m

ay
be

built
along

th
e

n
o

rth
ern

shore
of

K
eelung.



T
h

e
new

h
arb

o
r

m
ay

be
nam

ed
E

ast
H

arb
o

r
w

ith
o

n
e

end
at

P
ach

ih
m

en

adjoining
th

e
H

o
p

in
g

Islan
d

to
be

sheltered
in

th
e

n
o

rth
east

by
a

b
reak

w
ater,

an
d

w
ith

th
e

o
th

er
end

close
by

th
e

P
ato

u
tzu

fishery
h

arb
o

r
sheltered

in
th

e

n
o

rth
w

est
by

an
o

th
er

b
reak

w
ater.

T
h

e
land

sp
ace

at
th

e
end

o
f

H
o

p
in

g
R

oad
is

Q
uite

lim
ited.

B
ut

b
o

th

th
e

w
areh

o
u

sin
g

an
d

fishery
land

sp
ace

can
be

secured
fro

m
u

sin
g

th
e

excavated
earth

d
u

rin
g

h
arb

o
r

dredging
fo

r
filling

th
e

low
tidal

land.

2.
T

h
ere

is
a

n
arro

w
stretch

o
f

w
ater

sep
aratin

g
th

e
H

o
p

in
g

Islan
d

an
d

K
eelung.

A
ch

an
n

el,
navigable

fo
r

sh
ip

s
u

n
d

er
500

tons;
can

be
c
o
n
s
t
r
u
c
t
吋

by
m

ak
in

g
use

of
th

e
stretch

o
f

w
ater

fo
r

w
ater

co
m

m
u

n
icatio

n
betw

een

th
e

new
h

arh
o

r
an

d
K

eelung
harbo

r.
B

y
so

d
o

in
g,

th
e

K
eelung

h
arb

o
r

w
ill

have
a

seco
n

d
ary

h
arb

o
r

and
tw

o
s
巳
p
a
r
a
t
e

en
tran

ces,
th

u
s

en
h

an
cin

g
th

e

safety
o

f
sh

ip
m

ovem
ents

in
th

e
harbo

r.

3.
T

h
e

new
h

arb
o

r
can

be
used

as
an

an
ch

o
rag

e
fo

r
fishing

b
o

ats
an

d

m
ilitary

vessels
an

d
sto

rag
e

for
coal,

explosives
an

d
o

th
er

special
goods.

4.
T

h
e

sh
allo

w
-w

ater
p

ier
to

th
e

east
o

f
th

e
h

arb
o

r
is

in
need

o
f

dredg

in
g

before
co

n
v

ertin
g

it
in

to
a

deep-w
ater

p
ier,

th
e

w
o

rk
o

f
w

h
ich

h
as

1illll




l l

l 
1

already
begun

by
the

K
eelung

H
arb

o
r

B
ureau.

If
a

straig
h

t
line

is
d

raw
n

from
th

e
O

uter
H

arb
o

r
and

follow
ing

the
p

resen
t

K
eelung

B
each

an
d

th
e

F
ren

ch
C

em
etery

to
th

e
fishing

h
arb

o
r

o
f

the

C
hina

F
ishery

C
orporation

,
all

the
inlets

and
beaches

(T
ash

aw
an

an
d

E
rsha

w
an)

inside
the

line
can

by
filled

into
reclaim

ed
land

,
so

th
at

deep-w
ater

p
iers

can
be

co
n

stru
cted

to
m

ak
e

up
fo

r
th

e
pier

shortage.

T
o

m
ak

e
room

fo
r

w
arehouses

o
r

godow
ns,

all
th

e
p

riv
ate

dw
ellings

inside
th

e
line

have
to

be
to

rn
dow

n.
5.

A
railw

ay
b

ran
ch

line
m

ay
be

built
fro

m
th

e
K

eelung
bus

term
in

al
to

co
n

n
ect

Ju
ifan

g
along

th
e

Y
ilan'railw

ay
line.

W
h

en
th

e
line

is
extended

to

th
e

far
end

of
C

heng
H

sin
L

u,
a

new
road

m
ay

be
built

across
th

e
hill

to
P

atoutzu.
F

rom
P

atoutzu
by

converting
the

n
arro

w
-g

au
g

e
railw

ay
,

w
hich

w
as

constructed
for

th
e

facility
of

gold
m

in
in

g,
in

to
regular

track
s,

a
rail

road
can

th
u

s
lin

k
P

ach
ih

m
en

and
th

e
b

ack
p

art
o

f
th

e
new

harbor.
W

h
en

com
pleted,

th
e

new
railro

ad
to

be
called

a
h

arb
o

r
railro

ad
is

accessible
to

all
p

arts
o

f
the

new
h

arb
o

r
including

th
e

shallow
-w

ater
area

in
the

old

harbo
r.

T
h

e
b

ran
ch

line
w

ill
g

reatly
facilitate

tran
sp

o
rtatio

n
of

goods
from



K
eelung

to
Ju

ifan
g

an
d

from
Ju

ifan
g

to
o

th
er

p
arts

of
T

aiw
an.

6.
T

h
e

N
iuchou

h
arbo,r

m
ay

be
converted

in
to

an
o

rd
in

ary
w

h
arf,

w
hen

th
e

co
n

stru
ctio

n
w

o
rk

o
n

a
coal-loading

w
h

arf
in

th
e

new
h

arb
o

r
is

com
pleted.

7.
In

th
e

h
arb

o
r

o
rea,

a
new

com
m

unity
m

ay
be

form
ed

th
ro

u
g

h
w

iden
ing

the
H

sian
g

fen
g

S
treet

in
K

eelung.

Increasing
P

o
rt

F
acilities

T
h

e
governm

ent
m

easures
for

easin
g

p
o

rt
congestion

in
K

eelung
an

d
K

aohsiung
should

be
w

arm
ly

supported.
T

h
e

h
arb

o
rs,

how
ever,

are
in

acute
need

of
m

ore
lig

h
ters,

barges
and

bouys
an

d
th

eir
delivery

date
should

be
advanced

accordingly.
P

ro
m

p
t

supply
o

f
fresh

w
ater

and
fuel

should
also

be
given

full
atten

tio
n

.
T

h
e

train
in

g
an

d
o

rg
an

izin
g

of
a

stevedore
reserve

h
as

to
be

stepped
up.

T
h

e
num

ber
of

train
ed

stevedores
should

double
th

at
of

the
present

size.

S
trengthening

H
arbor

A
dm

inistration

R
egulations

governing
h

arb
o

r
ad

m
in

istratio
n

in
T

aiw
an,

revised
last

Jan
u

ary,
should

be
duly

enforced
in

order
to

prom
ote

the
efficiency

in
th

e
use

o.f
p

o
rt

facilities.
il i

--l
l



1
1
l
l
[
盟

-
T

h
e

N
iuchou

h
arb

o
r

is
actually

a
big

channel,
w

hile
T

ienliao
C

anal
an

d

H
su

ch
u

an
are

o
f

the
tail

ends
o

f
th

e
K

eelung
harbor.

A
p

art
o

f
th

e
lig

h
ters

an
d

sm
all

steam
ers

in
th

e
K

eelung
h

arb
o

r
m

ay
use

them
as

m
ooring

grounds.

H
ence,

full
utilization

o
f

h
arb

o
r

space
w

ill
n

o
t

o
n

ly
ease

th
e

congested
t
r
a
伍

c

in
th

e
h

arb
o

r,
but

m
ak

e
m

ore
room

fo
r

ships
to

m
ove

about
as

w
ell.

T
h

e
in

n
er

section
o

f
th

e
N

iuchou
h

arb
o

r
h

as
now

been
choked

by
rubbish

dum
ped

by
th

e
people

living
in

illegally-built
sheds

alo
n

g
th

e
b

an
k

s
of

the
harbor.

A
rticle

N
o.

39
in

th
e

h
arb

o
r

ad
m

in
istratio

n
reg

u
latio

n
s

stipulates

th
at

anyone
w

ho
contem

plates
co

n
stru

ctio
n,

rem
odeling

an
d

dism
antling

stru
ctu

res
o

n
th

e
su

rface
o

f
th

e
h

arb
o

r
w

ater
m

ust
get

p
rio

r
approval

of
the

h
arb

o
r

authorities
concerned.

If
in

the
future

w
h

en
th

e
h

arb
o

r
ex

p
an

sio
n

w
o

rk
requires

additional
space,

all
such

sq
u

atters
m

u
st

be
rem

oved.
Y

et
no

attem
p

t
like

this
h

as
been

m
ade

before.
If

h
arb

o
r

au
th

o
rities

w
an

t
to

m
ak

e
im

provem
ents

o
n

the
h

arb
o

r
environm

ent,
actio

n
should

be
tak

en
earlie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unscrupulous

practice
o

f
illegally

occupying
public

space
from

g
ettin

g
o

u
t

of
co

n
tro

l,
besides

it
m

ars
th

e
beauty

of
the

harbo
r.

T
h

u
s,

proper
enforcem

ent
of

h
arb

o
r

regulations
is

highly
desirable

in
tim

e
of

h
arb

o
r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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